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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臺灣矯正機關受到高齡化社會的衝擊以及刑事政策重刑

化的影響，高齡長刑期之受刑人與日俱增，以在監高齡受刑人為

例，目前已占受刑人總數的 5%，相較 10年前成長 1.6倍。此外，

國際間諸如日本與美國等其他先進國家的矯正當局亦面臨高齡長刑

期受刑人人數持續成長的問題。由於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在監生活管

理與處遇、面臨困境與復歸社會等議題，國內尚未有適切的研究以

協助矯正當局未雨綢繆、事先規劃。基此，本研究聚焦於高齡長刑

期受刑人之在監處遇、出獄困境與復歸社會等議題，透過國際比

較、深度訪談、問卷調查及焦點座談，全面分析當前矯正機關對於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現況、困境、與挑戰，並根據研究發現針對政

策面與實務面提出短期、中長期建議，供法務部與衛生福利部等相

關部會之參考。經由適切的分析後，本研究重大發現分述如下： 

一、各國比較分析 

首先，在高齡受刑人的定義上，美國、日本及臺灣均以 65歲以

上作為標準。WHO雖未明確界定高齡者年齡，但以人口比例衡量社

會高齡化程度，日本長期採用 65歲以上標準，美國亦同，臺灣則依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規範。在收容方式上，美日臺皆

有不同模式，美國有專監、專區及青銀共居，日本則有醫療監獄、

專區及介護共居，臺灣因硬體限制以青銀共居為主。各國均頒布相

關指引，美國強調在地化與個別化醫療，日本注重監內專業照護與

出獄社福連結，臺灣於 2024年制定指引，涵蓋生活設施、醫療、教

化與復歸。生活管理方面，高齡受刑人普遍守規矩，與管教人員互

動良好，屬於「不鬧事」族群。作業型態以輕便為主，並可免除作

業，工資偏低，然美國較重視技能培訓。醫療照護可及性高，美日

設有專區，強調監內醫療，臺灣則依靠戒護外醫。教化輔導各具特

色，美國重視教育與職訓，日本強調資產管理與福祉認識課程，臺

灣推動樂齡健康與藝文活動。社會支持方面，美國透過法案協助恢

復家庭與社會功能，日本依靠社會福祉士與社區機構，臺灣則透過

家庭支持與志工團體。各國困境不同，美國面臨財政與醫療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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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遭遇人力流失、強制作業剝削與出獄後孤獨無依問題，臺灣則

有心理壓力、醫療資源不足、作業低薪與安置困難。 

二、深度訪談分析 

矯正人員認為高齡應定義為 65歲以上，但實務上 60歲亦屬高

齡，提供服務。收容方式以青銀共居為主，生活管理上高齡者守規

矩但多慢性病與心理困擾。作業以輕便為主，勞作金微薄，技能訓

練參與度低。醫療可及性高，重病轉診便利。教化活動多元，包括

藝術療法、生命教育與文康競賽。諮商輔導由心理師、社工師及宗

教師提供。社會支持薄弱，親友疏離，僅靠懇親會與書信。生活給

養由營養師規劃，針對牙口不佳者調整菜單。復歸社會方面，教化

科進行輔導與轉銜。困境包括社會支持不足、藍領背景再犯風險

高、心理疾病難辨識、人力不足、醫療負擔沉重、教化活動參與度

低、外役作業困難及假釋門檻過高。 

高齡受刑人則認為青銀共居較佳，需年輕人協助生活。生活管

理上雖少打架，但常因生活習慣引發口角。與管教人員互動良好，

疾病以高血壓、皮膚病及失智症為主，心理上憂鬱常見。作業多為

摺紙或簡單工序，勞作金不足。醫療照護滿意，期待遠距醫療。教

化活動由宗教或 NGO提供，空中大學吸引力低。社會支持薄弱，與

家人朋友互動少。生活給養普遍肯定，合作社便利。復歸社會方面

部分自認具備技能，不需政府協助。困境包括設施不足、勞作金不

足、心理輔導量能不足、夜間醫療不便、自由活動時間不足及生活

設施不完善。 

三、問卷調查分析 

透過 610位高齡受刑人之問卷調查，進行統計分析後，獲得以

下重要發現。收容方式上，受訪者支持青銀共居與專區者比例相

近。生活管理負向認知主要在活動時間不足與管理差別待遇。作業

參與度高，認為可養成習慣並減少單調。疾病以高血壓、牙科、皮

膚病為主，長刑期者更易罹患肝炎與骨質疏鬆。教化輔導需求以疾

病治療、衛教、運動及個別輔導為主，長刑期者參與頻率與不足感

更高。社會支持方面，長刑期者家庭接見與通信較弱。生活給養負

面感受包括空間擁擠、物品不足、伙食不佳。憂鬱症狀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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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失眠、心灰意冷、孤單感。出獄困境包括就業、醫療、居住與

歧視，長刑期者更顯著。復歸需求以聯絡家人、就業輔導、證照與

職訓為主。 

四、焦點團體座談分析 

收容方式以青銀共居為主，但逐步朝專區發展。國際作法包括

美國醫療假釋、德國高齡專監、日本強調社區轉銜資源與中心，均

可以作為政策參考。與會人員亦建議放寬假釋門檻，並落實 RNR模

式，引進多元介入處遇方案以活化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生活型態。處

遇現況需加強運動、家庭支持、復健科與老人醫學科，並採用 ADL/

巴氏量表評估。另矯正署需自行培訓照護員(自創自用)、提高醫護

人員待遇並仿日延聘專業福祉人員入監。 

五、政策與實務建議 

最後，根據本研究發現，區分政策面與實務面之短期與中長期

建議，供法務部矯正署與相關部會參考。政策面，短期建議包括：

假釋與外役監納入 ADL評估、建立社工訪視制度、制定標準化設施

規範、修訂指引並強化矯正人員訓練。中長期建議包括：推動老人

醫學科、引進復健科、納入長照體系、修改假釋條件、引進病人自

主權立法、研擬醫療假釋制度及設立高齡專區。實務面，短期建議

包括：改善伙食、推動健康自主管理、設計出獄課程結合科技、強

化社會支持、增加休閒活動、引進外部團體、加強心理輔導、提升

醫療照護可及性、建立醫療銜接機制、避免歧視性命名。中長期建

議包括：引進專業運動師資、建置急診室或遠距醫療、擴大心理支

持服務、建立出獄單一窗口。 

綜上所述，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涉及定義、收容方式、生活

管理、作業、醫療、教化、社會支持與復歸等多面向。臺灣雖已制

定指引，但在醫療資源、人力配置、社會支持與假釋制度上仍存不

足。透過國際比較與實務調查，建議臺灣應加強政策修訂、設施改

善、專業人力培訓及社會銜接，以確保高齡受刑人能獲得適切照護

並順利復歸社會，減少再犯風險，以提升整體矯正效能。 

關鍵字：高齡受刑人、長刑期受刑人、RNR模式、復歸模式、生

命史理論、青銀共居、長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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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分析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elderly long-term incarcerated persons）在監

處遇成為近年來矯正工作之重要議題，主要與以下幾點背景之形成與

發展有關，說明如下。 

一、2006 年「寬嚴並濟」的刑事政策之影響 

我國自 2006 年刑法修正通過及實施後，確立「寬嚴並濟」的刑

事政策，對於司法處遇的最後一端，矯正工作之影響所及，產生部分

受刑人服刑期間延長，且近年來對於酒駕、毒品與詐欺等案件之嚴格

執法，當前矯正機關 65 歲以上在監高齡受刑人人數有明顯成長（法

務部矯正署，2022）。根據法務部矯正署（2025）之資料顯示，在監高

齡受刑人人數已於 2015 年底突破 1,000 人，之後維持增加趨勢，截

至 2024 年 12 月底為止，我國矯正機關 65 歲以上受刑人數為 2,619

人，約占所有受刑人數之比率約為 5.0%。 

表 1-1-1 近 12 年矯正機關在監與高齡受刑人人數統計表 

年度 全部在監人數     

60 歲以上人數 % 65 歲以上人數 % 

2013 58,565 2,294 3.9 813 1.4 

2014 57,633 2,551 4.4 930 1.6 

2015 56,948 2,760 4.8 1,006 1.8 

2016 56,066 2,999 5.3 1,092 1.9 

2017 56,560 3,362 5.9 1,258 2.2 

2018 58,059 3,782 6.5 1,482 2.6 

2019 56,289 3,946 7.0 1,559 2.8 

2020 53,493 4,040 7.5 1,650 3.1 

2021 47,783 4,213 8.8 1,825 3.8 

2022 49,720 4,696 9.4 2,092 4.2 

2023 50,664 5,224 10.3 2,418 4.8 

2024 52,825 5,432 10.3 2,619 5.0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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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另一個角度觀察，表 1-1-2 呈現近 12 年來各矯正機關長

刑期在監人數占全部在監人數，亦有逐年上升的趨勢。進一步分析，

2013 年刑期 10 年以上之長刑期受刑人在監人數占該年度在監人數的

29.3%，雖然自此以後，整體年底在監人數呈現下滑之趨勢，例如從

2013 年年底在監人數為 58,565 降至 2024 年底的 52,825 人，同此期

間，長刑期受刑人整體人數也呈現下滑現象，例如從 2013 年的 17,142

人降至 2024 年的 16,655 人，但長刑期在監人數的占比從 2013 年的

29.3%略升至 2024 年的 31.5%，成長 7.52%，其中刑期 15 年以上者

之成長幅度更是達到 27%。 

表 1-1-2 近 12 年長刑期受刑人與全部受刑人在監人數統計表 

年度 全部在監 

人數 

 

   

10年以上15

年未滿人數 
% 

15 年以

上人數 
% 

無期徒

刑人數 
% 

2013 58,565 8,020 13.7 7,671 13.1 1,451 2.5 

2014 57,633 8,197 14.2 8,421 14.6 1,452 2.5 

2015 56,948 8,073 14.2 8,921 15.7 1,458 2.6 

2016 56,066 7,865 14.0 9,161 16.3 1,420 2.5 

2017 56,560 7,688 13.6 9,292 16.4 1,359 2.4 

2018 58,059 7,817 13.5 9,649 16.6 1,342 2.3 

2019 56,289 7,375 13.1 9,660 17.1 1,327 2.3 

2020 53,493 7,156 13.4 9,628 18.0 1,219 2.3 

2021 47,783 6,759 14.1 9,375 19.6 1,109 2.3 

2022 49,720 6,692 13.5 9,126 18.4 1,039 2.1 

2023 50,664 6,815 13.5 8,964 17.7 996 2.0 

2024 52,825 6,869 13.0 8,791 16.6 995 1.9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最後，觀察在監不得假釋之受刑人人數，包含重罪三振、無期徒

刑撤銷假釋執行殘刑及有期徒刑撤銷假釋執行殘刑三種態樣，三者加

總不得假釋之刑期合併達 15 年以上者，即屬「長刑期不得假釋受刑

人」。根據圖 1-1-1 可以發現，在過去 10 年間，在監獄中長刑期不得

假釋之人數已從 2015 年之 440 人成長至 2024 年之 685 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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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由於不得假釋，各項生活條件、管理與處遇，甚至人際互動

恐與一般受刑人不同。換言之，在監不得假釋者伴隨年齡之增長，終

究會成為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由於渠等不得假釋，無相關誘因引導或

鼓勵其遵守監規，因此，其在監適應、生活設施設備、處遇計畫等，

亦成為當前矯正工作之挑戰，殊值探究。 

圖 1-1-1 近 10 年各監獄長刑期不得假釋受刑人人數及趨勢圖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未公開）。 

二、國際間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概況分析 

以下從監禁率與全球長刑期受刑人概況分析之。 

（一）監禁人數與監禁率 

繼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期間減少之後，全球監獄中被

關押的人數又開始增加。2022 年，全球估計有 1,150 萬人被監禁，比

10 年前增加了 5.5%。換言之，在 2022 年，全球每 10 萬人中就有 144 

人收容在監獄（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Drug and Crime [UNODC], 

2024）。根據美國監獄政策倡議組織（Prison Policy Initiative）2024 年

的統計，美國是全球所有獨立民主國家中人均監禁率最高的國家，平

均每 10 萬人監禁人數是 614 名，且美國每一個州的人均監禁率都高

於大多數國家；中華民國臺灣則排名世界第 50 位1，平均每 10 萬人

 
1 Highest to Lowest - Prison Population Rate | World Prison Brief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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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risonstudies.org/highest-to-lowest/prison_population_rate?field_region_taxonomy_ti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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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禁人數是 236 名，在亞洲地區居於前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平均每 10

萬人監禁人數是 165 名；新加坡平均每 10 萬人監禁人數是 156 名；

南韓平均每 10 萬人監禁人數是 103 名；日本平均每 10 萬人監禁人數

是 36 名（Widra, 2024）。 

（二）全球長刑期受刑人概況 

依據國際刑法改革組織（Penal Reform International）與泰國司法

研究所（Thailand Institute of Justice）共同發布的《全球監獄趨勢報告》

（Global Prison Trends, 2021）第 7 版指出，目前 216 個國家或地區

中，有 183 個國家或地區實施正式之無期徒刑，有 65 個國家實施終

身監禁不得假釋。全球監獄趨勢報告（2022）進一步指出，在許多國

家，無期徒刑的數量、期限、條件和可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類型都有

上升的趨勢。2014 年，全球約有 50 萬人被正式判處無期徒刑。然而，

這一數字並未涵蓋所謂的「非正式無期徒刑」—即雖未以無期徒刑名

義判決，但實際刑期長度可能使受刑人終身監禁，無望獲釋。此外，

各個國家層級的數據發現，無期徒刑的數量呈上升趨勢，並且懲罰的

長度、條件和可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類型也有所增加。2014 年至 2020

年間，南非服無期徒刑的人數增加了 28%，泰國增加了 50%，波蘭增

加了 33%，加拿大增加了 17%。然而，有幾個國家在同一時間段內出

現了判處無期徒刑的人數下降，例如芬蘭（下降 15%）以及日本和阿

根廷，儘管後兩者的下降幅度相對較小（低於 5%）。報告也指出，對

於兒童判處的無期徒刑的現象也有所減少。 

《美國量刑計畫》(The Sentencing Project, 2021）發布的數據顯示，

自 2008 年以來，美國終身監禁且不得假釋的女性受刑人增加了 43%，

亦即美國監獄中每 15 名女性就有 1 位服終身監禁不得假釋，而這數

據是自 2008 年以來增加了 19%。根據國際刑罰改革組織與泰國司法

研究所於 2022 年共同發布的《全球監獄趨勢報告》（Global Prison 

Trends），無期徒刑會增加的一個驅動因素，是吸引適用的犯罪類型，

該報告指出，在該指數所包含的 30 個國家中，有 14 個國家可以對與

毒品有關的犯罪處以無期徒刑。在 30 個國家中，有 24 個國家實際上

並未因吸毒和持有供個人使用而判處無期徒刑，但肯亞除外，該國「經

常」判處無期徒刑（占案件的 11%至 30%）。該指數報告稱，在尼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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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和泰國「經常」（在 16%至 40%的案件中）對毒品供應犯罪判處無

期徒刑，而在印度尼西亞和黎巴嫩則「非常頻繁」（在 41%至 80%的

案件中）；在這四個國家，判處無期徒刑，是不得假釋的（Penal Reform 

International & Thailand Institute of Justice, 2022）。 

國際上美國的監獄中服無期徒刑的人數是最多的國家。根據量刑

計畫從 2021 年 2 月開始的最新分析顯示，美國監獄中有七分之一的

人正在服無期徒刑，總計 203,865 人。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之女性受刑

人從 2008 年至 2020 年間增加了 43%，同期男性則增加了 29%，有

部分受刑人是正在服 50 年或更長時間的虛擬無期刑期（virtual life 

sentences）2。整體而言，全球近三分之一（30%）的無期徒刑受刑人

是美國受刑人，美國以每 100,000 人中有 50 人終身監禁的比率，大

致相當於丹麥、芬蘭和瑞典等斯堪地納維亞國家的總監禁率(Nellis, 

2017)。《全球監獄趨勢報告》（Global Prison Trends, 2024）年進一步指

出，已知的老年人入獄比率從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的 0.5%到日

本的 35%不等。由於認識到監獄中的老化速度加快，被監禁者的年齡

從 50 歲到 70 歲不等。在美國，幾乎一半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者年齡

超過 50 歲，預計到 2030 年將達三分之二。全球至少有 50 萬人正在

服正式無期徒刑，而更多的人則忍受著「事實上」的（de facto）無期

徒刑，包括「100 年」或以上之監禁。至少有 64 個國家受刑人被判刑

執行「事實上」的無期徒刑。研究報告直接指出，高齡無期徒刑受刑

人在各項處遇上正面臨嚴峻之考驗（Smit & Appleton, 2019）。 

揆諸為處東北亞與我國鄰近之日本，是全球高齡化程度最高的國

家之一，65 歲以上人口占比已超過 28%（山田，2019）。在這樣的社

會結構下，犯罪樣貌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雖然

整體犯罪率持續下降，但高齡者犯罪的比率卻逐年上升，除了成為社

會關注的焦點外，也帶來日本矯正矯治處遇政策之變化與新挑戰。 

根據日本法務省（2022）所出版的《犯罪白書》資料顯示，2022

年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率達到 23.1%，為各年齡

層中最高。而早在 2019 年，高齡者在被逮捕人數中已占 22%，創下

 
2 虛擬無期徒刑（virtual life sentence），也譯為虛擬終身刑，是指刑期長到足以使受刑人在服刑

期間死亡，儘管該刑罰在法律上並未正式被標示為「終身監禁」。此類刑罰通常包括極長的固定

刑期（例如 100 年），或因多項罪名而累加的連續刑期。 



 

6 

 

歷史新高。此外，根據《朝日新聞》（2020）的報導，2020 年 65 歲以

上的高齡者被起訴的比率為 22%，是 30 年前的 10 倍。這些數據顯

示，高齡犯罪已成為日本社會不可忽視的問題。 

根據日本犯罪白書（2022）的資料顯示：日本高齡犯罪者的犯罪

類型以竊盜為主，其中又以商店行竊（shoplifting）最為常見。2019 年，

高齡者犯罪中有 52.4%為商店行竊，女性高齡者中更有 75.6%涉及此

類犯罪。令人訝異的是，日本高齡者在完善的國民年金制度保障下，

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費並不會有過度拮据的現象，同時日本高齡犯罪者

所發生的商店行竊行為，有高達 2/3 為收銀機旁隨機竊盜（レージ盗

難），此種犯罪行為的發生背後，除了經濟問題外，應當有著更為複

雜的犯罪動機。根據山田（2019）針對日本高齡竊盜犯罪人所進行的

深度訪談研究結果發現：日本的收銀機旁隨機竊盜案件背後，有著更

為複雜的高齡者尋求人際互動，並且有新的誤用警察尋人機制所引致

的家庭疏離問題。此部分的犯罪樣態呈現也讓高齡犯罪背後蒙上更多

非傳統犯罪因素的研究價值。 

此外，高齡者的重複犯罪率（再犯率）也偏高。根據犯罪白書（2022）

資料顯示，日本 65 歲以上的高齡犯罪者中，有 23%在出獄兩年內再

次犯罪，遠高於 29 歲以下的 11%。這顯示高齡者在出獄後的社會適

應存在困難，容易再次陷入犯罪。 

三、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適應與身心衝擊 

雖然目前各國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相關研究尚少，但以長刑期

受刑人之研究為例，部分研究顯示長期受刑人於監禁 4 至 6 年後，往

往呈現情緒困擾、強迫性觀念、幼稚與退縮行為及逐漸增加不安全感

等症狀（Sluga, 1977）。加拿大阿爾比省約翰霍華德學會（John Howard 

Society of Alberta,1999）在一篇《長期監禁之影響》一文中指出，剝

奪（deprivation）、頹廢（deterioration）及監獄化（prisonization）為

長期監禁主要之影響層面，這些狀況不但改變受刑人以往的生活型態，

並迫使其產生各種適應的方式。Zimbardo（1972）認為這種監禁環境，

受刑人容易形成特殊的社會心理適應，若無法調適，則極易發生脫逃、

自殺、暴行或違規等事故（轉引自高千雲，1999）。學者 Bonta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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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reau（1990）則指出長刑期受刑人經歷過抑鬱、自殺念頭，以及

呈現過度警覺和不信任信念（McCorkle, 1992）。學者美國紐約州立

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 Flanagan（1990）在稍早指出長刑期受刑人之

環境適應問題與身心衝擊可能包括（引自林茂榮、楊士隆，2021）： 

（一）外界關係之斷絕：長期受刑人所面臨之一大生活考驗為與外界

（如家庭、親戚、朋友）關係的斷絕。長期監禁的結果使得原

已建立之家庭社會關係皆面臨冰凍的命運，這對於接受嚴厲刑

罰而亟需關愛之長刑期受刑人而言，無非是一大打擊。 

（二）監獄內人際適應困難：長刑期受刑人監獄內亦面臨發展人際關

係的困境。例如，許多長刑期受刑人（尤其是高齡者）根本無

法認同那些短刑期且隨時可回到街頭享樂之犯罪者，徒然增加

了其生活之孤寂。加上監獄各類型人犯流動頻繁並且往往互相

猜忌，使其無法與其他受刑人建立較為親密之朋友關係。 

（三）墮落、頹廢、失落感呈現：在長期無法對時間做有效的運用下，

更覺得墮落、頹廢問題的嚴重性。換言之，在其他受刑人之刺

激較量下，長刑期受刑人常有老化及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C

ohen & Taylor, 1972）。 

（四）心理沮喪與焦慮感嚴重：釋放日期之不確定性往往對長刑期受

刑人造成焦慮。事實上，研究顯示此種焦慮不安在長刑期受刑

人身上甚為明顯，對其身心有顯著的負面效應（Mitchell,1990）。

另長刑期受刑人大都偏好穩定之服刑環境，倘執行監獄在運作

上缺乏明確的規定與遊戲的規則，對於長刑期受刑人而言，無

疑是一項強烈焦慮的來源，因為生活在不可預知的情況下，很

容易令人感到沮喪、不安。 

（五）監獄化與機構依賴徵候：因為長期監禁於矯正機關，與外界社

會脫節，加上對監獄文化之適應與同化衍生之監獄化（prisoni

zation）（Clemmer, 1940）與可能產生「機構依賴」（institution

al dependency）現象（Aday, 2003），而無法適應社會正常生

活。 

此外，國內外有關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相關實證研究，具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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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Porporino (2014) 指 出 高 齡 受 刑 人 是 一 個 異 質 性 群 體 (a 

heterogeneous group)的概念，其中一些人在監獄中年老、一些人在晚

年被監禁、還有一些是累犯，可能已經多次入獄。此外，高齡長刑期

受刑人可能有被害史、合併的心理健康的問題以及酒精或藥物濫用成

癮的問題，在監禁期間需要面對。有些高齡受刑人因為所犯之罪在監

獄次文化中會受到其他受刑人之尊敬，但有些可能會被排擠、疏離或

霸凌。此外，Aday（2003）認為在監獄中一些高齡長期之受刑人可能

已經適應監禁生活，甚至過度適應後陷入了機構依賴（institutional 

dependence）。Maschi 與其同僚（2014）針對美國某一州境內近 700 名

高齡受刑人所進行的大規模調查發現，這些高齡受刑人會經歷三大類

型的八種壓力來源：1.與健康有關的壓力，亦即身體和心理上的痛苦

/困擾以及接受不足服務的困擾；2.社會文化背景的壓力，這包含與家

人分離和失落（被剝奪情感關係的悲傷）、思念家人和朋友，在舍房

中度過太多的時間（孤立和孤獨感）、安全威脅，包含攻擊、幫派成

員、目擊攻擊、惡劣的矯正人員、成為虐待的被害者/目擊者（恐懼）、

管理層或政策的突發變更（焦慮）；環境的噪音、吵雜、喧鬧，無法平

靜生活（年輕受刑人）；3.預期壓力，係指在監獄中死亡，出獄後的生

活、家庭、健康與工作能力等（擔憂）。MacDonald（2018）的研究也

指出，在生理與心理健康問題上，長刑期的受刑人嚴重程度超乎吾人

想像。其心智問題不斷發生，衍生受刑人自我傷害、自殺與暴力行為

等。研究亦指出長刑期受刑人經歷類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Jamieson & Grounds, 2002)。 

近年國內專家從不同面向研究長刑期受刑人部分（轉引自李明謹，

2018）有以下發現：陳鴻生（2014）研究發現長刑期男性受刑人生理

適應問題最嚴重，心理適應問題次之，違規行為問題最輕微。任全鈞

（2005）研究發現，刑期與入監時間對於男性或女性受刑人皆具有正

相關，換言之，刑期愈長、入監服刑愈久，愈有可能因為適應不良而

產生憂鬱或焦慮現象。蔡田木（1998）研究發現，刑期愈久的受刑人

其受監獄不良影響愈大，教化效果愈差，對監獄滿意程度愈低；監禁

時間愈長的受刑人，其身體之生理狀況愈不好，較會有血壓上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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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加速及生病的感覺。林健陽、楊士隆（1997）研究指出，暴力犯罪

者比其他受刑人有較高的爭吵行為，且違規行為也比較多。 

無論如何，長刑期受刑人由於在犯罪歷史、犯罪複雜性、暴力傾

向、社會背景及對監禁之反應上呈現迥異（Flanagan,1990），加上須接

受漫長監禁之考驗，終究面臨高齡時代仍監禁於監獄之情況，這些錯

綜複雜的因素在在使其處遇問題更形艱鉅。Widra（2023）在『老化之

監禁人口：原因、代價與結果』（The aging prison population: Causes, 

costs, and consequences）一文中指出，將老年人關起來尤其危險，監

禁本身會加速衰老，監獄醫療保健資源有限、交通不便和人手不足，

極易產生各項負面情況；在監獄裡每度過一年，個人的預期壽命可能

即會減少兩年，代價極為昂貴。 

四、高齡者之身心健康議題與挑戰 

根據國民健康署（2015）於 2009 至 2012 年間的調查顯示，臺灣

地區高齡者的身心健康問題包含：缺乏運動、容易跌倒、攝食蔬果量

不足、口腔健康差、吸菸問題、社會活動參與不足、預防保健觀念不

佳、篩檢服務接受度不高等。王靜枝等（2018）進一步分析，缺乏運

動習慣者，就醫頻率、失能、憂鬱傾向與死亡率較高；此外，身體功

能退化、體力下降、骨質疏鬆、藥物副作用以及視力不佳等，引發高

齡者較易跌倒的機會；由於高齡者缺牙或牙疾問題例如牙周病與牙齦

萎縮，造成咀嚼功能不佳，降低攝取蔬果或相關補給品，也引生出牙

病就診率偏低；偏鄉高齡者更容易習慣於抽菸與嚼食檳榔問題，引發

口腔與牙疾問題。此外，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4）資料顯示，

2023 年臺灣地區癌症死亡者的年齡中位數為 70 歲，男性 69 歲、女

性 72 歲，且罹患癌症死亡者有 8 成 7 集中於 55 歲以上族群。林惠如

（2024）指出，高齡者罹患癌症以及影響其治療癌症的效益因素包含

年齡增長的老化、身體臟器機能的退化、同時罹患其他共病症、認知

功能障礙/失智以及多重用藥等問題，加速或惡化高齡者罹患癌症以

及罹癌不易治療的風險。 

在心理健康問題，許玉霜等（2016）指出，退休、喪偶、喪失經

濟能力、失能與多重疾病等，都能引發高齡者的心理問題，常見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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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問題包含孤獨、憂鬱、焦慮、無望、無助、低自尊、沒有價值感。

此外，王靜枝等（2018）也指出退休、喪偶、健康問題與疾病、個性

內向孤僻以及低自尊或沒有自我價值感，也容易導致高齡者不願意參

加社交活動，減少與社會互動與連結，加劇其身心疾病。因此，當一

般高齡者在社會中，因為前揭問題與因素，導致其身心健康之問題，

倘若收容於與外界終日隔絕的監獄中，其監禁適應問題，將更加急遽

與棘手，更是當前矯正工作之重大議題，殊值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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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重要性 

從國際間矯正思潮的演進得知，監獄功能已從最早的應報隔離與

嚇阻，演進至上世紀的矯治思潮，再演進至晚近的復歸理念（Lovrich 

et al., 2012; Stohr et al., 2009）。特別是從聯合國 United Nations（2017）

指出作為納爾遜·曼德拉規則的守護者，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

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Drug and Crime, UNODC）在監獄管理和

改革領域發布了多份指引文件。其中，UNODC 於 2012 年出版了《犯

罪人預防再犯和社會復歸之導引手冊》 （Introductory Handbook on the 

Prevention of Recidivism and the Social Reintegration of Offenders）中已

詳細闡述那些被監禁或曾經被監禁的罪犯所面臨的復歸社會挑戰及

減少再犯的有效做法和方案。即使是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亦有機會假釋

或出獄的機會時，監獄當局應該審慎評估與為其做好復歸社會的準備

以為因應（林茂榮、楊士隆，2021），此為本研究的重要性之一。 

其次，就當前的文獻與實證研究，針對長刑期受刑人（long-term 

prisoners），多聚焦於接受機構式處遇（institutional treatment）下生活

適應與如何復歸社會生活的問題；而針對高齡受刑人，則以高齡者初

入監的適應問題與受刑人互動和照顧為探究核心，因此，故而當前文

獻甚少探究高齡且長刑期受刑人的處遇政策。而國外首先主張重刑化

刑事政策的國家（特別是美國）以及邁入高齡化社會的日本，其有無

相對應且正在實施的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制度或方案，提供本國參

考？此為本研究的重要性之二。 

再者，監獄行刑法與羈押法兩法於 2019 年新修正通過後實施，

社會各界對收容人之矯正工作，期待有更好與專業的個別化處遇計畫

以減少其在監不適應與再犯之可能性。因此，矯正署除了毒品、酒癮、

家暴與性侵等訂有專業處遇外，近年來亦對於自殺防治、身心障礙收

容人以及修復式司法等函頒實施與處遇計畫。然而針對高齡長刑期受

刑人之處遇，與前揭相關計畫之內涵雖有所關聯與涵蓋，並於 2024

年訂定矯正機關高齡收容人處遇措施參考指引（法矯署教字第

11303003670 號函）。但仍需統整相關軟硬體設施、行政資源與專業

人力，以迎合曼德拉規則、兩公約與禁止酷刑公約之規範與要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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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進行此一議題之實證性研究，瞭解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需

求。此為本研究的重要性之三。 

最後，根據高齡學的角度，高齡者之健康照護，不應該僅是監獄

當局或法務部門的工作，如同王靜枝等(2018)之主張，高齡者之照護

應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所提出之全人

健康照護(Holistic Health Care)概念，以促進高齡者身心健康、發展友

善環境以及強化長期照護為照護架構。基此，實有從成人醫療、高齡

長照、健康促進、復歸安置以及結合司法處遇的角度，探究高齡長刑

期受刑人在監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進一步提出相對應策略，提供法

務及矯正部門參考。此為本研究的重要性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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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分析，本研究目的（主旨）計畫透過量化及質化進行客

觀之實證分析研究，達到以下目標，俾為我國規劃高齡長刑期受刑人

處遇之參據： 

一、檢視我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定義、收容方式、各面向處遇現況（包

含生活管理、作業、醫療、教化輔導、社會支持、生活給養等）、

面臨困境及受刑人實際需求。 

二、透過完整蒐集及分析國外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定義、收容方式、

各面向處遇現況（包含生活管理、作業、醫療、教化輔導、社會

支持、生活給養等）、面臨困境及受刑人實際需求，並與我國進

行比較分析。 

三、綜合我國法治制度及實務狀況，並參考國外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收

容策略及處遇方式，具體提出符合機關行政及受刑人需求之專業

處遇建議，憑供矯正機關作為收容人處遇指引中，有關高齡長刑

期受刑人收容策略及處遇模式之修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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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名詞詮釋 

一、高齡長刑期受刑人 

 根據《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

定，「高齡」係指逾 65 歲之人。「受刑人」係指依法判處執行自由刑

並適用《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規之犯罪人，而自由刑根據《刑法》

第 33 條之規定，包含無期徒刑、有期徒刑與拘役等拘束人身自由之

刑罰處分。因此，高齡受刑人係指逾 65 歲在監執行自由刑之受刑人。

又長刑期之定義，現行《監獄行刑法》並未規定，但根據舊《監獄行

刑法》第 18 條之規定，係指法定刑期 10 年以上，而相關國外文獻

（例如美國與加拿大）以及國內實務運作（例如法務部矯正署統計公

報以及 2005 年收容長刑期受刑人專業推動小組計畫），均以刑期 10

年以上界定為長刑期。因此，本研究稱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係指年滿 65

歲以上、且法定刑期達 10 年以上目前在監服自由刑之受刑人。惟為

達研究目的，本研究「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限縮為年滿 65 歲以上、

法定刑期達 10 年以上且目前在監已服刑 1 年以上之受刑人，始得了

解並提供當前矯正機關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對策之看法。 

二、處遇對策 

「處遇對策」係指針對受刑人之特定身心狀況、犯罪背景、風險

程度及再犯可能性，所設計與施行的一系列矯正處遇措施與管理策略。

其目的在於促進受刑人之身心健康、行為矯正、技能培養及社會適應

能力，以協助其未來順利復歸社會並降低再犯風險。處遇對策可能涵

蓋教育、心理輔導、職業訓練、醫療照護、社會支持介入等層面。為

達本研究之目的，處遇對策包含收容方式、生活管理(含健康與醫療

照護)、處遇計畫(例如教化課程、技能訓練課程與運動課程)、社會支

持與復歸社會需求等內容。由於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增加，也對現行

的矯正資源、監所醫療、人力配置及政策設計產生挑戰，始有針對高

齡長刑期受刑人提出適切的個別化處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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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禁適應 

生物學上原先所指的適應，是以 adaptation 在達爾文的物種原始

一書中出現，而作為生物進化的原則是優勝劣敗及適者存自然選擇

（林璟霖，2009）。 Piaget（1954）則認為適應（adaptation）是個體

的基模對於環境產生反應，牽涉同化以及順應（張春興，2003）。而

心理學家 Lazarus（1966）定義適應為：「個體與其所處之社會或環境

奮鬥的過程，強調個體能夠主動運用各種技巧以增進內在與外在環境

維持和諧關係的歷程」。並將 adaptation 修正為 adjustment 以形容這

個過程。因此，適應一詞，不僅是雙向（two-way）的，同時亦是動態

（dynamic）的歷程（任全鈞，2006）。據此，本研究所指之監禁適應

（Incarceration adaptation），係指受刑人在矯正機關監禁時，與環

境互動下所產生的心理壓力與生理疾病的適應狀態。 

四、RNR 模式 

RNR 係為風險（Risk）、需求（Need）與回應（Responsivity）模

式的縮寫，亦即對於受刑人之機構性處遇，應該是要依照其特別需要

以及再犯風險性，進而提供適當的處遇對策。該理念係由學者

Andrews 和 Bonta 等學者於 1980 年代首度提出的概念，後來正式稱

為『風險-需求-回應』（Risk- Need-Responsivity, 簡稱 RNR）的理論

架構（Andrews et al., 1990）。RNR 模式中第一個 R（Risk Principle）

的風險原則，係指犯罪人的犯罪行為是有其可預測性，只要能針對促

發其犯罪的高風險因子，予以辨識後調整，即能降低其犯罪或再犯行

為的發生；第二個 N（Need Principle）的需求原則，意指在規劃處遇

的內涵時，需包含與犯罪者個人犯因有關之需求，並在服務中協助獲

得滿足；第三個 R（Responsivity Principle）的回應性原則，係指依照

犯罪者的認知狀態為前提，以擴增其學習成效為目標，故需要依照學

習風格、改變的動機、個人的能力等因素予以量身打造，提供適合的

服務輸送方式（Bonta & Andrews, 2007；轉引自朱惠英、席可欣，2018）。

本研究將透過 RNR 模式，針對現行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模式進

行相關在監處遇資料之收集、尋找出可能的風險因子與需求內容，進

而提出當前機構性處遇對策以為因應，作為建議與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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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齡全人健康照護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16 年所提出之老化與健康全球

策略與行動計畫架構（Global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on aging and health, 

2016-2020），為達高齡者全人健康照護目的，須從幫助高齡者保有其

獨立功能起首，因此，計畫架構內容為促進高齡者能夠獨立照護自己

的身心健康、發展高齡友善環境、強化長期照護為宗旨，因此，本研

究界定高齡全人健康照護（Holistic Health Care）模式的措施應包含：

維持身體健康、保持心理健康、營造友善環境及強化長照服務，以達

在監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的全人健康照護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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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為：從監獄學與犯罪學學理出發，透過國際比較觀點，

收集美國與日本對於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制度與政策，並針對臺

灣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進行質化與量化之實證研究以及矯正人員深度

訪談後，將初步研究發現，再透過學者專家之政策焦點座談，綜合提

出我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制度與政策，以達本研究之目的，而

建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制度與政策之指標有三：包含日常生活照

護、個別處遇計畫以及復歸社會轉銜措施。故本研究設計架構為圖 1-

5-1。 

圖 1-5-1 研究設計架構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達研究目的，規劃質化與量化並重的研究方法，以以下

四種研究方法進行：（一）文獻探討法（國際比較法）；（二）問卷調查

法；（三）深度訪談；（四）焦點團體座談。期以質化與量化並重的研

究設計，具體客觀地檢視我國高齡受刑人現行監禁處遇措施現況與困

境、國外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定義、現行運作制度與困境，並與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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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進行比較後，透過量化與質性等實證分析，具體提出符合機關行

政及受刑人需求之專業處遇建議，憑供矯正機關作為收容人處遇指引

中，有關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收容策略及處遇模式之修正參考。基此，

本研究之研究設計如圖 1-5-2 所示，並逐次說明。 

 

圖 1-5-2 研究設計與方法 

 

 

 

 

 

 

 

 

 

 

 

 

 

 

 

 

 

 

 

 

 

 

 

 

  

焦點團體座談 

(犯罪與矯正、高

齡長照背景之學者

與專家) 

法務部矯正署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政策之建構 

文獻探討 

（國際比較法） 

 

⚫ 針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議題，蒐集美國與日本文獻，進行介紹與比較分析。 

⚫ 編製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生活適應量表，瞭解當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在監的生活狀況，

包含收容方式、生活管理、處遇計畫、社會支持與復歸需求等，預計收集 600 份問卷。 

⚫ 邀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 9 位以及負責高齡長刑期戒護、教化、作業、衛生等業務之矯

正人員 9 位，共計 18 名，進行深度訪談，檢視當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各項處遇之現

況、缺失、困境及精進對策。 

⚫ 規劃焦點團體座談 1 場，邀請犯罪學、高齡學、衛生醫療、長照、轉銜安置與矯正等

相關專長背景之學者與專家共計 7 名，針對本研究之國內外比較分析、質化與量化分

析的初步結果，進行檢視與討論，以形塑政策建議，提供矯正當局參考。 

⚫  

問卷調查法 

（針對受刑人進行

問卷調查） 

深度訪談 

（高齡長刑期受

刑人/矯正人員） 

⚫ 針對美國與日本

高齡長刑期受刑

人處遇政策與制

度之文獻，包含

定義、收容方

式、實際需求及

機關處遇，進行

收集。 

⚫ 國內外制度進行

比較，針對優缺

點進行分析。 

⚫ 了解高齡長刑期

受刑人對現行在

監生活照顧、處

遇計畫以及復歸

社會之轉銜與需

求，編製調查問

卷，分北中、

南、東四區監所

參與之 600 名受

刑人進行問卷調

查。 

⚫規劃在監監禁已逾

10 年且年滿 65 歲之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

分北中南三座監獄，

招募 9 位，進行深度

訪談。 

⚫規劃負責高齡長刑期

受刑人有關戒護、教

化、作業與衛生等業

務之矯正人員 9 位，

分北中南三座監獄，

進行深度訪談。 

⚫ 邀請犯罪學、高齡

學、衛生醫療、長

照、轉銜安置與矯

正等學者專家，針

對本研究收集之國

內外文獻與比較分

析、質化與量化的

初步發現，進行焦

點團體座談。 

⚫ 規劃 1 場 7 位，以

形塑政策建議供矯

正部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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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探討法 

透過國內外文獻與網路資料，例如蒐集與本研究有關教科書、政

府出版品、以及期刊論文或研究報告等資料，加以整理、歸納、分析，

介紹美國與日本對於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現況，包含制度、政策

與實務上，內容鎖定定義、收容方式、處遇內容（包含生活管理、作

業、醫療、教化輔導、社會支持、生活給養等）、面臨困境與實際需

求等，並進一步與我國進行優點與缺點之比較分析，截長補短，為精

進我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制度，提供建言。 

（二）問卷調查法 

為瞭解目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對於現行矯正當局在監之生活照

顧、實際需求、身心變化以及處遇情形（包含生活管理、作業、醫療、

教化輔導、社會支持與給養）之看法、態度以及復歸社會轉銜之措施

與需求等議題，本研究將根據 RNR 模式，並參酌監獄學監禁適應理

論以及犯罪學生命史理論（相關內容詳見第二章第一節），編製高齡

長刑期受刑人生活適應量表，針對前揭議題編製問卷，並進行調查，

預計招募符合條件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分北、中、南、東四區，並

以分層隨機抽樣法，收集 600 份問卷後進行分析。 

（三）深度訪談 

為深入瞭解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在監實際需求、服刑期間身心變化，

以及監獄內處遇情形(包含生活管理、作業、醫療、教化輔導、社會支

持與給養)之看法、態度以及復歸社會轉銜之措施與需求等議題，本研

究採立意抽樣法，分別邀請臺北、臺中、高雄監獄各 3 位，共 9 位高

齡長刑期受刑人進行深度訪談；另為更全面了解現行監獄對於高齡長

刑期受刑人在監處遇措施與政策作為，本研究亦分別邀請臺北、臺中、

高雄三大監獄，共邀請 9 位參與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的戒護、教化、作

業與衛生之矯正人員進行深度訪談，以瞭解當前該處遇制度之執行現

況、缺失、困境及精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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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焦點團體座談 

本研究規劃焦點團體座談 1 場，邀請犯罪學、高齡學、衛生醫療、

長照、轉銜安置與矯正等相關專長之學者與專家，共計 7 名，針對本

研究所收集之國外資料與國內外制度之比較分析、質化與量化分析的

初步結果，進行檢視與討論，以形塑政策建議，提供矯正當局參考。

將計畫於 114 年 8 月舉辦該場次焦點團體座談，研提未來精進之道。 

本研究規劃邀請參與之人員，詳見表 1-5-1。 

表 1-5-1 本研究規劃參與之受訪者數額分配表 

 受訪者背景 場域 人數 

深度訪談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與

負責戒護、教化、作

業、衛生等業務之矯

正人員。 

監獄適切場所與

教區辦公室 
18 

焦點團體座談 

犯罪學、高齡學、衛

生醫療、長照、轉銜

安置與矯正等相關專

長之學者及專家。 

法務部矯正署 

7 

共計參與人數： 25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一）質化資料處理與分析 

質化資料的分析是一個動態性的資料蒐集與歸納過程，透過分析

使研究者可對研究對象有更深入的了解。本研究有關高齡長刑期受刑

人處遇的現況，包含實際需求、服刑身心變化和處遇措施與內容(包含

生活管理、作業、醫療、教化輔導、社會支持與生活給養等)、復歸轉

銜以及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建議等，包括針對主題發展描述與類化概念，

並從收集資料的脈絡中進行對資料的了解。透過系統性的過程可將所

有資料做歸納、整合，使其呈現主題、概念和解釋。因此，在整個研

究的過程中，從 1.評估資料的確實性與可轉換性、2.發展描述與類化

概念、3.歸納整合與解釋資料，均將遵循質化研究之基本原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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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量化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獲得的問卷調查之數據資料，擬運用 SPSS 電腦統計套裝

軟體，進行下列資料統計與分析： 

1. 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和標準差：針對參與調查之高齡長刑

期受刑人基本特性之描述與統計，以瞭解其分佈情形。 

2. 卡方檢定：用以探求兩個類別變項或順序尺度變項之間之關係。

如個人特性（性別）與違規紀錄（例如有或無）或出獄協助（例

如需要或不需要協助）之關聯性。 

3. t 檢定：用以考驗二分類別變數之樣本在各分量表（例如憂鬱量表

或社會支持量表）平均數差異情形。 

4.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用以考驗不同類型組別在各分量表上之差異

情形，如組數大於三且其 F 值之 P-value 小於 0.05，則以雪費氏

法（Scheff’s method）進行事後多重比較，以了解各組間之平均數

有無差異存在。 

5. 邏輯式多元迴歸分析：分析各影響因素對於復歸社會信心與否之

影響力，以進一步瞭解其在監需求與困境因素為何。 

四、倫理審查 

為尊重調查研究對象之自主性，確保研究進行之風險與利益相平

衡，本研究將研究設計、執行等計畫先行送交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

倫理中心審查。研究業經 2025 年 3 月 27 日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

查委員會審查通過（送審編號：CCUREC11402301），並於法務部矯正

署同意後始開始進行研究。 

此外，本研究進行期間所規劃的研究倫理與安全監控計畫如下：  

（一）研究參與同意書 

為顧及研究倫理，邀請研究參與者接受訪談的同時，向其解釋本

研究的主要目的及進行方式，並在徵求研究參與者同意後，填寫參與

研究同意書，以同意於研究中研究者所採取的進行方式。  

（二）匿名性（anonymity）與保密性（confident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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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通常使用系統化的「化名」或「編號」取代受訪者的真實

姓名，但姓名的取代僅是匿名性裡最為淺薄的一層，深度訪談中透露

的細緻訊息往往使受訪者身分一覽無遺，因而研究者將謹慎地處理訪

談資料，以盡到資料保密之責。所蒐集之量化資料將會去連結，直接

儲存於加密的網路硬碟中，紙本的資料將上鎖保存於計畫主持人之辦

公室。本研究所蒐集之所有資料將保存五年，五年後計畫主持人將刪

除或銷毀本研究之所有資料。研究期間除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外，

其他人皆不會接觸本研究所蒐集之原始資料，且本研究蒐集的資料將

僅做為學術研究之用途。 

（三）錄音設備 

由於本研究需要錄下訪談過程中的所有內容，以供日後資料分析

之依據，所以在邀請研究參與者時，先徵求其同意，也藉此說明保密

原則、及事後的處理方式。研究者需在每次訪談前，準備好錄音設備，

以確保確實有錄及訪談內容。 

（四）利益性 

此研究對象為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的現況，包含實際需求、

服刑身心變化和處遇措施與內容(包含生活管理、作業、醫療、教化輔

導、社會支持與生活給養等)、復歸轉銜以及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建議等

議題，研究內容完全與研究者利益無關，也不因研究參與者的參與與

否影響其生活或個人在監利益。 

本研究對於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之編碼方式則為運用 3 碼

（X-X-X），第 1 碼為受訪者代碼，本研究受訪者代碼有三，A 代表

矯正人員，B 代表高齡長刑期受刑人，E 代表學者專家，前兩類受訪

者均有 9 名，故第 1 碼由 A1~A9 以及 B1~B9 代表，後者僅 7 位，因

此由 E1~E7 代表；第 2 碼為深度訪談問卷的構面，無論是訪問矯正

人員或受刑人，抑或是焦點團體座談之訪談大綱，例如 A1-1 代表第

一位矯正人員在第一構面的訪談意見。第三碼則為每一個構面之次構

面，例如第一構面包含人口特性與犯罪經驗兩個次構面，分別標示為

1 和 2。因此，A1-1-1 係指第一位矯正人員於第一構面（人口特性與

犯罪經驗）的第一次構面（人口特性）之意見或看法，餘此類推。 



 

23 

 

第二章  各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學理與探究比較 

第一節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個別化處遇之學理基礎 

一、RNR 模式 

RNR 模式為風險（Risk）-需求（Need）-回應（Responsivity）的

縮寫（Andrews et al., 1990），自 1980 年代發展以來，已在加拿大、美

國、英國、歐洲、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廣泛使用，以管理犯罪人之

犯罪行為，並形成許多實證研究的基礎，進而被這些國家運用來做為

犯罪人再犯評估與矯治工作之遵循原則（Vitopoulos et al., 2012）。他

可以說是當前最具影響力之犯罪人再犯風險評估與處遇的模式

（Bonta & Andrews, 2007）。該理論係在 1990 年根據犯罪行為的一般

性格理論與認知社會學習理論的脈絡中正式建立。自 1990 年開始，

在其核心理論原則中，又陸陸續續增加了一些原則，以增進和強化有

效的介入措施之設計和實施。例如，這些增加的原則包含矯正人員、

受刑人和矯正機關間建立合作且相互尊重的工作關係之重要性，以及

提供政策和引導方針以促進和實現有效的介入措施（Andrews & Bonta, 

2006）。 

即使有這些增加的原則期盼能夠增強與強化有效的介入措施，但

該模式的核心仍在 RNR 三個核心原則（Bonta & Andrews, 2007）： 

（一）風險原則（Risk principle）—服務的強度將隨著犯罪人再次犯

罪的風險水平而增加，亦即服務水平與犯罪者再次犯罪的風險相匹配；  

（二）需求原則（Need principle）—犯罪人的需求是規劃服務的適當

目標，亦即評估犯罪人的需求並針對需求提供適切的治療服務；  

（三）回應原則（Responsivity principle）—服務提供者提供基於證據

的規劃（一般回應），並且提供這些服務的方式是在考慮個人的個人

特徵和/或影響治療效果的情況（特別回應）。亦即透過提供認知行為

療法和根據犯罪人的學習方式、動機、能力和優勢，調整介入的措施，

儘可能地協助犯罪人從介入措施中提高自身的學習能力。 

其中，與本研究有高度相關者為回應原則，又區分為一般回應

（general responsivity）和特別回應（specific responsivity）。一般回應

要求使用認知社會學習介入措施（cognitive social learning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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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影響犯罪人之行為。無論犯罪人的類型如何（即女性犯罪人、高齡

犯罪人、精神病患者、性犯罪人等），認知社會學習策略都是最有效

的。而該原則在矯正實務的核心實踐，例如親社會模式、適切的使用

增強與懲罰以及解決問題，均可謂為認知社會學習方法中所具代表的

實踐方式。而特別回應是指認知行為介入措施（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的「微調」（fine tuning）。它考慮了犯罪人的優勢、學

習方式、性格、動機和生物社會特徵（例如性別、種族），要求矯正處

遇的重點放在犯罪需求上。 

犯罪需求是動態性的風險因素並與犯罪行為直接相關。犯罪需求

既是動態性的，代表隨時變化，不像靜態風險因素只能在一個方向上

改變（增加風險）並且對於處遇介入是不可改變的。犯罪人有許多需

要治療的需求，但並非所有的需求都與他們的犯罪行為有關（例如疾

病）。然而，這些導致犯罪的需求的主要預測因素，被稱為「核心八

項」（central eight）風險/需求因素（Andrews & Bonta, 2006; Andrews 

et al., 2006），包含反社會行為史（history of antisocial behavior）、反社

會性格型態（antisocial personality pattern）、反社會認知（antisocial 

cognition）、反社會同儕（antisocial associates）、家庭 /婚姻狀況

（family/marital circumstances）、學校/工作狀況（school/work）、享

樂/娛樂活動（leisure/recreation）以及藥物濫用史（substance abuse），

其中前四項為關鍵四項（Big four），後四項為緩和四項（moderator four）

（Grieger & Hosser, 2013）。晚近，Bonta 和 Andrews（2007）將前揭

八大核心修正為七大動態風險指標，最大差別在於將反社會行為史

（犯罪史）視為是靜態因素後，予以移除，其餘均視為動態性因素

（dynamic factors），各個風險/需求因素及其衍生之指標、介入措施的

目標，彙整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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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Bonta 和 Andrews（2007）主張七大核心風險/需求因素 

主要風險/需求因素 指標 介入措施之目標 

1.反社會性格型態 衝動性、追求冒險性的

歡愉、易怒煩躁 

建立自我管理的技術、教

導管理脾氣的能力 

2.親犯罪態度 合理化犯罪行為、對於

法律持負面態度 

以親社會態度反犯罪合理

化：建立親社會認同 

3.犯罪的社會支持 犯罪同儕、與其他社會

人士隔絕 

用親社會的朋友和同事取

代親犯罪的朋友和同事 

4.物質濫用 使用酒精類飲品與毒品

濫用 

降低物質濫用的機會，強

化物質濫用的替代方案 

5.家庭/配偶關係 父母管教不當、家庭關

係不佳 

教導育兒技術、強化關心

與照顧嬰幼兒之能力 

6.學校/工作狀況 在校/職場表現不佳、低

度的滿意度 

強化工作與學習的能力，

教導在工作和學校的場域

培養人際關係 

7.親社會(正當)娛樂活動 缺乏親社會性(正當)的

娛樂/休閒活動 

鼓勵參與親社會娛樂/休閒

活動，教導養成親社會(正

當)嗜好與運動 

註：有關表中第 5、6 點，因本研究的受試者是在監高齡受刑人，故並無針對第 5、6 點編製相關
內容於施測問卷中。 

資料來源：Bonta & Andrews (2007). RNR model for offenders assessment and rehabilitation.  

本研究將根據 RNR 模式之需求與回應原則，收集國內外文獻與

國內實證研究所得，提出適切的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計畫，提供

法務與矯正當局供參。 

二、監獄學復歸理念 

絕大多數被監禁的犯罪人（大約 90%）最終將離開矯正機關，並

返回到自由社會。儘管有這一事實—以及愈來愈多的犯罪人進入矯正

機關—相對而言，時值今日，學者們對於刑罰制度之研究，很少著墨

於如何協助犯罪人重為守法公民、重新融入自由社會的議題(Beckett 

& Sasson, 2000)。復歸(reintegration)的概念與矯治理念有關，復歸社

會的重點在於幫助犯罪人學會如何在社區中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雖然

個人的行為改變是復歸社會的必要與先決條件，但它本身並不是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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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受刑人復歸社會成為懲罰的目標是基於「犯罪和偏差行為既是

社區解體的症狀與產物，同時也可視為是犯罪人心理和行為發生問題

的證據」（McCarthy et al., 2001: 4）。 

復歸哲學認為，政府應該要努力扭轉社會大眾的態度，從過去專

注於犯罪人應該接受什麼樣的懲罰，改變為專注於犯罪人應如何順利

復歸社會。按照這個推理，政府應該教育社區居民要有更強的願意來

接受復歸社會的犯罪人，特別是因為提早釋放而回到社區接受監督的

假釋犯（例如假釋付保護管束）或是他們已經完成刑罰之後回到社區

的更生人（例如期滿出獄）。事實上，復歸理念在上世紀的 1960 年代

和 1970 年代初期即已被廣泛的討論，主要是當時一些研究成果發現

監禁具有惡性感染的缺點，進而提出以社區為基礎的矯正處遇替代方

式。此外，復歸理念的提倡者聲稱，刑事司法系統的主要目標不應該

是懲罰犯罪人，而應該側重於犯罪人回歸社區後的接納（Clear & Cole, 

2000）。 

復歸理念與前述的矯治理念類似，都是在 1970 年代中晚期後衰

退，主要原因是相關的政府部門並沒有為出獄後的犯罪人提供有意義

的更生保護工作（aftercare work），以幫助他們重新融入社區。傳統上，

假釋機構是負責犯罪人於出獄後對其處理復歸社會各項生活、工作與

安置的機構。但在政治和公眾輿論的壓力下，這些機構轉向專注於對

假釋犯控制和監視，而不是幫助和整合渠等復歸社會的工作。因此，

對於犯罪人之復歸工作，就落在民間志工團體的身上，如受刑人協助

團體（Prisoners Aid Society）、約翰霍華德協會（John Howard Society）、

美國志工團體的民間組織提供出獄人社區服務，由於民間的鼓吹，此

使政府正視出獄人復歸社會之重要性，遂開始提供出獄人復歸社會之

正式的協助機制。在 21 世紀初，由於重刑化刑事政策（punitive policy）

的失敗，刑罰的重點又轉向社區的監控與治療，特別著重於犯罪人重

新適應社會問題的解決與扶持，因此，造成復歸時代的來臨（Lovrich 

et al., 2012）。 

簡單來說，復歸工作的具體內容就是協助犯罪人出獄找工作、參

加社區和社交活動，這些工作比讓他們長期監禁或在社區受到嚴格監

督，更能有效地幫助犯罪人重新融入社會。為使更生保護計畫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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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社區本身必須要能夠提供受刑人成功調整其狀況的條件，換言

之，社區居民是否接納犯罪人的心態是很重要的（賴擁連、楊士隆、

陳玉書等，2022）。事實上，以社區為基礎的矯治方案與復歸社會息

息相關。在美國詹森（Johnson）總統 1967 年「總統執法與司法行政

委 員 會 」（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Law Enforc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的特別工作報告（Task Force Report）發表

後的幾十年間，美國境內以社區為基礎的矯治方案呈現大量的擴展。

這種社區為基礎的矯治方案要求官員、矯正人員和社區成員的態度應

該進行大幅度的改變。但與許多以矯治為導向的方案一樣，嘗試整合

刑罰任務與提供犯罪人矯治處遇相結合之方案，存在許多亟待克服的

問題，讓復歸社會的理念要落實，困難重重。 

在過去幾年中，人們一直關注與受刑人釋放後「重返」（reentry）

社會有關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某一定程度類似於復歸社會的想法。該

核心的問題是：當成千上萬的囚犯在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或具有市場技

能的情況下，再度被釋放回到社區時，會發生什麼事？學者 Petersilia

和其他幾位學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犯罪人重返社會的過程（ reentry 

process）。當以「復歸社會」為研究重點時，他們發現除了傳統的舊

問題外（例如工作、安置處所），他們也發現一些新的問題，頗令人

擔憂。例如，重返社會強調健康問題，特別是 HIV 陽性的受刑人返回

社區的烙印、標籤的問題外，尚有一些重返社會有關的法律問題，包

括限制父母親的監督權、被禁止從事某些工作以及前科不得取得的職

業許可證等。此外，這些學者的研究指出，受刑人在監禁期間維持良

好的家庭關係以及接收社區對其保有凝聚力，是強化這些犯罪人重返

社會、復歸社會正常且持久不再犯罪的重要關鍵（Petersilia, 2003: 

Travis, 2002）。 

三、犯罪學生命史理論 

2003 年，美國犯罪學家 Laub 和 Sampson 提出《生命史理論》

（life course theory），針對 1950 年代哈佛大學 Glueck 夫婦所收集的

研究樣本，追蹤 52 位仍存在且願意接受研究的個體，透過口述訪談

的方式，撰寫成《相同的開始，不同的生命：從犯罪少年到 7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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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 beginnings, divergent lives: Delinquent boys to 70)一書，以擴充

1993 年的所提之《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Age-graded theory 

of informal social control）之延伸。特別是在轉捩點的部分，在 1993

年的研究發現，指出婚姻與工作是兩大轉捩點，但 2003 年的追蹤研

究，他們更具體指出，婚姻與家庭（marriage/family）、工作（work）、

軍隊服役（military services ）與進入司法系統（ justice system 

involvement）也是影響個體中止犯罪與否的轉捩點。 

Sampson 和 Laub（1997）曾謂，傳統的犯罪學認為，個體進入刑

事司法系統，是一種烙印、標籤，降低個體與家庭和學校等傳統社會

機構的社會鍵，強化渠等再次進入司法系統、被正常社會排斥的重要

因素，而且是終其一生。例如逮捕與監禁，都會讓少年在職場與學校

形成失敗人格，讓他們被家庭與社區居民排斥，轉而強化其再度犯罪

的可能性。但是在他們（2003）的訪談研究中卻發現，機構效應

（institutional effect）之所以可以成為一個犯罪人中止其犯罪的轉捩

點，是因為機構的紀律與結構（discipline and structure）。對一些 Glueck

少年而言，在機構中的有些經驗是影響他們一生的，例如他們可以從

一些他們未曾從事的工作中獲得獎賞與成就感，這些經驗是他們在一

般的學校或在家庭中從未有過的經驗，讓他們覺得受到讚許並獲成就

感。此外，機構存有嚇阻力量（deterrence force），機構中的訓練與紀

律的要求，以及結構性的生活方式（隔離社會），讓他們「學習到不

要打混時間」（learned that he did not want to do the time）（Laub & 

Sampson, 2003: 129）。此外，他們也指出，機構也教導犯罪人如何尊

重社會與他們。換言之，根據 Laub & Sampson 的研究，監禁的機構

效應存在著工作（勞動）、讚許、成就感、紀律、嚇阻、尊重他人以及

提供一個環境讓犯罪人學習人生的重要課題（ learning important 

lessons about life）（Laub & Sampson, 2003:130）。Laub 和 Sampson 特

別強調，這些機構的或結構的轉捩點，會以不同的程度協助個體創造

嶄新的情境去（p.148）： 

（一）從今開始切斷過往； 

（二）提供自我監督、監控以及社會支持與成長的機會； 

（三）改變與建構新的日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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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自我認同轉變的機會。 

這些結構性的轉捩點就像是催化劑（catalyst），促使犯罪人以中

止犯罪的方式回應他們的存在與要求，支撐他們日後且長期的行為改

變。 

最後且重要的是，Laub 和 Sampson 提到，這些轉捩點，例如家

庭、工作、監禁經驗與居住環境的改變，其實都是啟動一個個人中止

犯罪的關鍵機制-「意志力」（human agency），他們相信，人類都有變

好或改過向善的能力與意願，只是找不到啟動的關鍵，而這些轉捩點

就是啟動個體想要變好、中止犯罪的意志力。特別是監禁過程中的教

化活動與技能訓練，讓他們重拾對於教育的信心以及從技訓課程中獲

得成就感，讓他興起「我是可以做好」（making good）的想法；出獄

後的改變居住環境，切斷過去的不良影響（bad influences），進而改

變日常活動、從事正面的社交生活與深化社會參與與責任，中止與遠

離犯罪生活型態。 

綜上理論所述，監獄對於受刑人復歸轉銜社會，具有正面的積極

效益，例如根據 RNR 模式提供符合受刑人需求之回應介入處遇、根

據社會復歸模式安排具有實務導向之技能訓練課程與出獄前的就業

媒合方案以及根據生命史理論，創造具有轉捩點性質的安排就業方案

以啟動受刑人改變的決心、意志力，但這些學理與模式是否可套用於

高齡受刑人，仍存有進行實證研究之必要性。特別是高齡受刑人面對

於出獄可能碰到的問題，包含經濟面的就業困難與經濟缺口、生理與

健康層面的慢性疾病與身心機能之老化、醫療銜接與照顧以及身心健

康支持等問題；此外，高齡者出獄後所面對之家庭，是否尚有成員以

及成員的接納與支持程度、若無家庭者是否有地方安置？是否有社會

排除與孤立感？再加上當前的社會福利制度照顧者是否擴及出獄之

高齡受刑人？這些高齡受刑人出獄後恐面臨的問題，與前揭理論所解

釋或探究的一般受刑人，某一程度具有很大的差異，實有進一步驗證

渠等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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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政策與制度 

如同前述，國際間自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因為重刑化刑事政策

緣故，以及國際相關公約與曼德拉規則（Nelson Mandela Rules）之呼

籲，陸陸續續針對長刑期受刑人提出相關處遇指引、對策與方案。以

下針對美國長刑期受刑人之相關處遇政策與制度進行介紹（楊士隆，

2022）。 

一、收容方式 

在美國，目前高齡受刑人在監收容方式，大致可以區分為華盛頓

州的專監模式、德州之監獄附設專區模式，以及聯邦監獄系統的混合

世代共居模式（黃徵男、賴擁連，2015）。 

（一）專監模式（Specialized Prison Model） 

華盛頓州矯正部門針對高齡及生病、身體孱弱之受刑人集中收容

於「州立監獄」（state penitentiary），此監規劃單人舍房，罹患慢性疾

病之高齡受刑人在經過仔細檢查與評估考量後，轉送到專門收容年老

體弱的「阿塔納姆觀察矯正中心」（Ahtanum View Corrections Center, 

AVCC）內，協助其生活之照應；但是，須要長期住院照護的高齡人

犯，則會轉送至「州立感化院」（state reformatory）進行更專業的治療

與照顧。經查阿塔納姆觀察矯正中心是美國華盛頓州矯正部門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DOC）於 1997 年在亞

基馬（Yakima）原住民保護區內設立的特殊矯正機關，專為高齡、身

體虛弱或患有慢性疾病的受刑人提供照護。該中心位於一座前結核病

療養院的舊址，經過 650 萬美元的翻新，設有可容納 120 名受刑人的

設施，並配備 60 個床位的工作釋放設施。AVCC 的設計注重人性化，

採用宿舍式住宿，設有戶外活動區，允許受刑人自由活動，並為原住

民受刑人建造了私人汗屋。 

然而，由於預算削減和每位受刑人高昂的照護成本，該設施於

2010 年永久關閉。大多數受刑人被轉移到其他監獄的醫療設施或

Connell 的 Coyote Ridge Corrections Center 新擴建的矯正中心。目前，

該地點已轉型為「阿塔努姆維尤重返中心」（Ahtanum View Re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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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為即將出獄的受刑人提供重新融入社會的支持，包括化學治

療、醫療、牙科和心理健康治療、就業協助等服務。阿塔納姆觀察矯

正中心的設立和運營為高齡和身體虛弱的受刑人提供了專門的照護

模式，展現華盛頓州對於高齡、長期慢性疾病與弱勢群體受刑人需求

的關注和回應。 

雖然該設施已關閉，但其理念和經驗對於未來類似機構的設計和

運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3。 

（二）監獄附設專區模式（Prison-Affiliated Specialized Units） 

美國德州刑事司法局（Texas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TDCJ）

所屬的監獄機構中，發展出針對高齡受刑人的專區照護模式。以艾斯

鐵樂監獄（Estelle Unit）為例，該監獄設有一個專為高齡收容人設計

的區域，稱為高齡受刑人專區，共規劃 65 個床位，每個床位都可作

為醫療病床使用。此專區的設立，目的在於提供年長受刑人較為穩定

且尊嚴的生活與醫療照護環境。入住該專區的高齡受刑人，其日常生

活（吃、住、睡）皆集中於該區內。他們不必參與一般的監所作業，

而可依自身身心狀況自由安排日常作息。此外，專區內的生活空間與

一般監所相比較為寬敞，並可前往鄰近的戶外運動場進行活動，擁有

更多自由活動的時間與空間，進一步提升其生活品質與身體機能維持。

該高齡專區的另一項重要設計，為與醫療專區的鄰接配置。 

艾斯鐵樂監獄設有一個完整的監獄內部醫療單位，配備約 200 多

名專業醫護人員。這樣的配置使得高齡受刑人在出現身體不適或急需

醫療時，能迅速獲得診治與照護，大幅提升照護的即時性與可近性。

這種醫療與生活整合的模式，也有助於減少院內轉送成本，強化高齡

監禁者的健康照護與人性化處遇。 

此外，美國南卡羅來納州近年來也開始實施監獄附設高齡受刑人

專區模式，是美國少數實施監獄附設專區模式的州之一。南卡羅來納

州矯正署在布羅德河矯正機關（Broad River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設立了高齡專區（Geriatric Unit），專為高齡受刑人提供收容與照護。

該專區之主要特色包括： 

 
3 引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htanum_View_Corrections_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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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年齡設計的設施，例如低床位、扶手、無障礙淋浴間。 

2. 為高齡受刑人常見的慢性病（如糖尿病、心臟病、失智症）提供

醫療支援。 

3. 調整日常作息，以因應行動能力與認知功能的退化。 

4. 針對高齡議題設計的課程與活動，包括修復式司法與臨終規劃。 

此模式反映出美國矯正系統日益重視高齡受刑人的特殊需求。因

為這些高齡受刑人通常患有多重慢性疾病，因此所需照護遠高於年輕

受刑人，專區結合醫療與照護為特色。其他州如加州和佛羅里達州，

也開始嘗試設置高齡專區或監獄附設醫療設施，但南卡羅來納州的做

法在制度設計與實務執行上更具結構性與代表性4。 

（三）混合世代共居模式（Intergenerational Housing Model） 

美國司法部聯邦監獄體系（Federal Prison System, 2024）亦致力

於提升高齡受刑人的處遇品質，並發展出一項稱為「混合世代共居」

（intergenerational housing）的管理策略。此制度強調在高齡人口占比

較高的矯正機關中，實施「以促進年輕與高齡受刑人共同生活與相互

指導之作為」。這樣的安排不僅有助於年輕受刑人學習紀律與責任，

也有助於高齡者透過教導、陪伴與社會參與提升其自我價值與身心穩

定性。此外，利用此一共居作為，聯邦監獄系統針對高齡與慢性病患

者，強化了全人健康照護的導向，包括：大腦健康與失智預防照護、

針對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的長期管理機制、生涯週

期健康促進活動以及個人化的社會重返計畫（reentry programs）。 

此種作法展現對「老化中的監禁人口」（ aging incarcerated 

population）的人道關懷與人性化管理，同時也有助於整體監獄的囚情

穩定與戒護安全，並結合教育資源與世代融合策略，美國聯邦監獄所

展現的是以多面向支持受刑人改變、降低再犯、重返社會的全盤性思

維。 

二、加州矯正教輔局長刑期受刑人處遇方案 

以下簡介美國加州矯正教輔局（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4 https://www.bop.gov/policy/progstat/5241_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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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ions and Rehabilitation, CDCR）之長刑期受刑人（LTOs）處遇

方案（Legislative Analyst's Office, 2016）： 

1. 長刑期受刑人處遇計畫（Long-Term Offender Program, LTOP）：以

自願參加為原則，為三所州立監獄的長刑期受刑人提供康復計畫。 

2. 受刑人指導認證計畫（Offender Mentorship Certification Program, 

OMCP）：將長刑期受刑人培訓為物質使用障礙諮詢師。畢業生受

雇於 CDCR，為他們的同伴提供諮詢服務。目前，每年提供兩個

課程，每年允許多達 64 名受刑人獲得認證。 

3. 其他矯正教輔計畫：CDCR 還提供其他各類康復計畫，這些計畫

一般適用於所有受刑人，包括長刑期受刑人，例如教育課程、物

質使用障礙治療與認知行為療法等。 

4. 假釋者支援中心（Parole Service Centers, PSCs）：為假釋者提供居

住、就業和其他支持服務。目前，PSCs 有 136 張專門用於長刑期

犯罪者的病床。 

5. 過渡計畫（Transitions Program）：過渡計畫透過合約服務提供者，

提供多項生活與工作技能培訓，協助受刑人順利回歸社區。該計

畫設立於 13 所監獄，受刑人若符合以下條件即可參加：（1）被評

估為中度至高度的再犯風險，（2）被評估為中度至高度需要就業

訓練服務，及（3）刑期剩餘 5 週至 6 個月者。 

6. 社區學院課程（Community College Programs）：CDCR 與加州社

區學院簽訂機構間協定，以擴大監獄提供的社區學院課程。目前

有 14 所社區學院為大約 7,500 名受刑人提供課程。目前參加大學

課程的受刑人中有 38%是長刑期受刑人。 

7. 長刑期受刑人復歸社會方案（Long-term offender reentry recovery 

program, LTORR)：LTORR 是一個提供長刑期受刑人安置居住的

計畫，在安全、清潔、無毒的環境中提供住房、膳食、支持服務

和資源、規劃與監督。該計畫提供專注於長刑期受刑人需求的服

務，例如就業、求職和安置培訓、壓力管理、受害者意識、識字

和生活技能。向適用的假釋者提供藥物濫用教育和為期 52 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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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的家庭暴力計畫。該計畫為其提供同伴驅動的支持、協助和

指導，以幫助被假釋者成功重新融入他們的社區5。 

三、各面向處遇現況 

（一）生活管理 

Krabill 和 Aday（2005）針對高齡受刑人所做的調查研究指出：

高齡受刑人在監獄中最擔心的是被管理階層以及年輕的受刑人視為

是廢物，高齡受刑人害怕自己在監獄中的地位會因為身心狀況不佳而

低落，最後遭到欺負。 

1985 年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國立矯正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1985）委託學者 Unger 和 Buchanan

出版『長刑期受刑人之管理：矯正管理者之指引』（Managing long-term 

Inmates: A guide for the correctional administrator）供參。本指引是為認

為長刑期受刑人的管理有問題或有潛在問題的管理人員編製的索引

資源。其主要目的是描述長期監禁方面的經驗，並在這一共同經驗的

基礎上，為管理這部分受刑人創造興革改進的方法。它明確區分為五

章，涉及更大的長期受刑人問題的不同面向。包括「管理問題索引」，

以幫助閱讀者快速識別和找到特別感興趣的問題，及強調對長刑期受

刑人進行有意義和富有成效工作規劃的重要性等。 

（二）作業與技能訓練 

在美國德州的艾斯鐵樂監獄內，針對高齡受刑人設立了「高齡受

刑人專區」，入住該專區的高齡受刑人不需要參與一般的監所作業。

他們可以根據自身的身心狀況自由安排作息，不必參加傳統的監所勞

作或其他作業活動。 

加州矯正教輔局長刑期受刑人處遇方案中，提供多項與就業、求

職及安置相關的服務。這些服務包括提供長刑期受刑人專業的職業技

能訓練與就業輔導，例如過渡計畫（Transitions Program）幫助受刑人

提升生活與工作技能，為他們順利重返社會做好準備。此外，受刑人

指導認證計畫（OMCP）則培訓受刑人成為物質使用障礙諮詢師，並

 
5 引自 https://www.cdcr.ca.gov/rehabilitation/lt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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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加州矯正教輔局還與社區學院合作，提供受刑

人學術與職業教育課程，進一步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 

另外，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 FSA）與美國教育部所推動的

第二次機會佩爾助學金試點計畫(Second Chance Pell Experimental Site 

Initiative, SCPESI），亦重視對受刑人之職業培訓，第一步法案與

SCPESI 計畫之內容將於後方段落詳述。 

（三）衛生與醫療 

在德州高齡受刑人專區照護模式中，專為高齡受刑人設立的區域

配備了專業醫護人員，並且設有專門的醫療單位，提供即時的健康診

治。這樣的設計不僅能夠滿足高齡受刑人日常的醫療需求，還能在急

需醫療處置時，提供快速的支援。 

聯邦監獄系統所推行的混合世代共居模式，也強調全人健康照護

的概念。這個模式不僅注重高齡受刑人的身體健康，還包括大腦健康、

失智症的預防、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壓）的管理等長期健康照護。 

加州矯正教輔局長刑期受刑人處遇方案中，亦提供多種醫療與康

復服務，包括物質使用障礙治療、認知行為療法等，旨在幫助受刑人

改善身心健康。 

（四）教化與輔導 

2016 年，美國教育部宣布推動 Second Chance Pell Experimental 

Site Initiative（SCPESI），這是一項創新的試點計畫，旨在透過重新開

放 Pell 助學金的資格，使被監禁的個人也能接受高等教育與職業培

訓。此舉標誌著聯邦政府在監獄改革與教育公平方面的重要一步，核

心理念是透過教育提供「第二次機會」，協助受刑人重新融入社會。

該計畫的主要目標包括：（1）降低再犯率（recidivism）；（2）增加受

刑人出獄後就業機會；（3）改善家庭與社區關係；（4）減輕刑事司法

系統的經濟與社會負擔。 

其中值得稱道的是，美國司法部司法援助局（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指派了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為該項計畫提供技術協助

與實施支持。Vera Institute 協助大學、監獄管理單位及政府機構之間

建立協調合作機制，以確保教育資源順利進入監獄體系，並保障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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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持續接受教育。研究成果顯示，參與大學教育計畫的受刑人再犯

率降低了 48%，這不僅代表教育具有預防再犯的實質功能，也顯示教

育可以成為更有效的犯罪預防工具。除此之外，提供教育計畫的監獄

中，整體暴力事件發生率亦顯著下降，顯示教育活動對於改善獄內秩

序、促進人際互動有正向影響。值得注意的是，該計畫也成功促進了

超過 100 所高等教育機構與監獄的合作，開設多樣化課程，包含學士

學位、職業技能訓練與遠距教學課程。參與者不僅在知識技能上有所

提升，也在人格發展、自我認同與未來規劃方面展現正向改變。 

最終，Second Chance Pell Initiative 展現出教育在刑事司法改革中

的關鍵角色，證明了提供受刑人教育資源是促進公共安全、降低政府

支出與實現社會正義的可行策略。 

（五）社會支持 

2018 年 12 月 21 日，美國總統簽署了 2018 年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 FSA），這是兩黨改革聯邦刑事司法系統的興革項目。旨在確

保所有受刑人都具備在獲釋後順利復歸所需的技能。 

第一步法案創建了FSA指引中突出顯示的兩種不同類別的計畫，

包括以證據為導向之再犯降低計畫（Evidence based Recidivism 

Reduction, EBRR）和生產活動計畫（Productive Activities, PA）。FSA 

要求該局實施風險和需求評估系統。風險是指每個受刑人在獲釋後再

次犯罪或再犯的可能性。估計風險和需求的受刑人評估工具（the 

Prisoner Assessment Tool Targeting Estimated Risk and Needs, PATTERN） 

計算確定「誰」的風險最大，衡量為高、中、低或最低的累犯風險。

需求是指受刑人可以解決的特定領域，以降低其風險。換句話說，需

求表明「什麼」問題會影響受刑人的風險，以及其應通過參加計畫來

解決什麼問題。 

First Step Act：Needs Assessment 2021 年 6 月的文件明確定義了

每個受刑人必須評估的 13 個 FSA 需求領域，以及可用於解決每個已

確定需求領域的相關以證據為導向之再犯降低及生產活動計畫。為回

應 2018 年第一步法案（FSA）的要求，美國司法部（DOJ, 2020/08）

宣布採用估計風險和需求的受刑人評估工具（PATTERN），作為聯邦

https://sentencing.net/wp-content/uploads/2018/12/First-Step-Act-Of-2018-Enrolled-Bi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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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局的風險評估工具。之前在受刑人的整個監禁期間至少每半年進

行一次重新評估。美國聯邦監獄局（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 BOP）

在 2020 年 1 月實施了一系列系統性改進。在推出 PATTERN 之前，

2019 年 9 月司法部與包括研究人員與矯正從業人員在內的專家舉行

了多次會議。專家確定以下需求評估的領域：1. 憤怒／敵意；2. 反

社會同儕；3. 認知；4. 教育；5. 閱讀障礙；6. 家庭／育兒；7. 金融

／貧困；8. 醫療；9. 心理健康；10. 娛樂／休閒／健身；11. 藥物濫

用；12. 創傷；13. 工作6。 

BOP 嶄新之需求評估系統於 2020 年 1 月啟動。每個被 BOP 監

禁超過 30 天的受刑人都會收到風險和需求評估的結果。此外，BOP

有各式各樣的計畫，其中最多的是針對心理健康和藥物濫用障礙，憤

怒管理和消除犯罪思維的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干預措施。掃盲、職業培訓及親職教育計畫也相當多，皆為以成功社

會復歸為重點的課程。 

第一步法案致力於解決因監禁造成的家庭分離問題。根據該法案

的第 601 條，BOP 現在將被要求「將受刑人安置在盡可能靠近受刑人

主要住所的設施中」，並儘可能在距離受刑人家 500 英里的範圍內。

此外，已經在 BOP 監獄中的受刑人將有機會決定他們是想留在目前

的設施中還是轉移到離受刑人家更近的另一個監獄。 

第一步法案指示 BOP 在法律允許的「最長時間」刑期結束期間

將這些風險較低的受刑人置於家庭監禁中。2018 年第一步法案指示

BOP 確保「在確實可行的範圍內」所有風險較低的受刑人在刑期結束

前在自己家中度過刑期之 10%或長達 6 個月的時間。 

第一步法案重新授權了 2019-2023 年的老年人居家拘留計畫，並

擴大了該計畫的資格標準：1. 該計畫現已在所有 BOP 設施中提供；

2. 資格年齡由 65 歲降低至 60 歲；3. 必須服完三分之二的刑期才有

資格（三分之二等於 66.6%）。 

FSA 要求 BOP 在受刑人離開監獄或中途之家之前協助受刑人獲

得包括社會安全卡、駕駛執照和出生證明在內的身份證明。 

 
6  引 自 https://www.bop.gov/inmates/fsa/docs/the-first-step-act-of-2018-risk-and-needs-assessment-

system-updated.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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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監獄（Federal Prison Bureau）2022 年 1 月批准的計畫指

引是該局強化社會復歸計畫的具體方案，旨在確保所有受刑人都具備

在釋放後順利復歸所需的技能。批准的計畫指引訂定跨機構合作標準，

對該局的政策進行了描述，使用專屬資源，並定期審查以確保計畫的

進行7。 

（六）生活給養與活動 

高齡受刑人在日常活動與生活作息方面的需求與一般受刑人有

所不同，德州艾斯鐵樂監獄的高齡受刑人專區提供高齡受刑人較為寬

敞的生活空間，並設有戶外運動場，讓高齡受刑人能夠進行活動，且

專區內的高齡受刑人可根據自身的身體狀況自由安排日常作息，有助

於減少過於緊湊作息對受刑人健康的負面影響。在飲食、醫療與日常

用品方面，亦有針對高齡者的調整與照顧，確保其基本生活品質。 

四、現行實務所面臨之困境及受刑人實際需求 

（一）複雜的健康需求與長期照護挑戰 

美國監獄中的高齡受刑人通常有複雜的健康問題，因而需要專門

的長期照護，每名高齡受刑人每年的照護成本約為 70,000 美元，是年

輕受刑人的兩倍。針對此問題之因應作為包含設立以年齡區隔的收容

單位以更有效管理醫療服務、「人道釋放計畫（compassionate release 

programs）」，以及健康自主管理課程，以減輕資源負擔。然而，以年

齡區分受刑人處遇的做法備受爭議，因其可能限制受刑人參與計畫與

社交互動的機會（Onyeali et al., 2023）。 

（二）人數與成本上升 

高齡受刑人人數迅速增加，帶來管理上的挑戰，也面臨著極高的

醫療支出。美國聯邦監獄局（FBOP）每年花費超過 4 億美元來監禁

並照護老年受刑人（Holeman, 1998; Rikard & Rosenberg, 2007）。高

齡者的醫療需求包括洗腎、心律調節器與慢性病管理，這些都需要專

 
7 引自 https://www.bop.gov/inmates/fsa/docs/fsa_program_guide_20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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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設備與人力。儘管部分人士主張應擴大早期假釋或醫療假釋制度，

但在實務上尚未普遍實行（Rikard & Rosenberg, 2007）。 

（三）老年照護模式與多重疾病問題 

高齡受刑人常同時患有多種慢性疾病（多重疾病），如高血壓、

糖尿病與肺部疾病，其罹患率高於年輕受刑人與未被監禁的高齡者

（Binswanger et al., 2009; Williams et al., 2012）。Williams 等人（2012）

建議，應引入社區高齡者的整合型照護模式，但對於高齡受刑人精神

與身體疾病的共存情況、多重用藥風險，以及慢性病管理的障礙，仍

需更多研究，以進一步應用於監所中。 

（四）倫理與健康照護能力挑戰 

高齡受刑人的健康狀況普遍不如社區中的同齡者，且其複雜的健

康需求往往未被滿足。Mussie 等人（2021）的研究探討了年長精神疾

病囚犯面臨的倫理挑戰，指出資源短缺與身心共病的複雜性是核心問

題。 

（五）監禁中的身心障礙與老化問題 

監獄中 55 歲及以上老年人的人數逐年增加，Miller 等人（2024）

研究指出，所有類別的身心障礙盛行率在監獄老年人中均顯著高於社

區同齡人，且年齡越大，兩者在身心障礙之差異越明顯。在所有類別

中，認知困難的差異尤其顯著，監獄中的老年人報告認知困難的可能

性是社區同齡人的近三倍，後依序為活動困難、自理生活困難及自我

照護困難。 

該發現強調在醫療資源受限之監禁環境中，有必要制定照護模式

和環境政策，方可在監獄中高齡人口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滿足其慢性

疾病和臨終照護之需求；此外，因監獄中高齡者之認知受損具有顯著

差異，故應針對此群體規劃專門之活動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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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策與制度性問題 

高齡監禁人口的增加源於警政、量刑與重返社會等政策決策，這

些政策導致刑期延長與高齡受刑人數上升，進而產生在健康、居住與

再融入社會方面的制度性管理挑戰（Widra,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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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政策與制度 

高齡者犯罪的成因複雜，主要包括以下幾點（Danely et al., 2017, 

2022, 2023, 2024）： 

1. 孤獨與社會隔離：隨著家庭結構的變化，許多高齡者獨居，缺乏

與家人或社區的聯繫，導致心理孤獨，進而可能以犯罪方式尋求

關注或滿足情感需求。 

2. 經濟困境：部分高齡者因退休金不足或生活費用增加，陷入貧困，

為了基本生活需求而走上犯罪道路。 

3. 認知能力下降：隨著年齡增長，部分高齡者出現認知障礙，影響

其判斷能力，可能在無意中觸犯法律。 

4. 社會支持系統不足：缺乏有效的社會支持與復歸制度，使得高齡

者在出獄後難以重新融入社會，增加重複犯罪的風險。 

日本政府與社會各界，近年來面對高齡者犯罪日益增多的挑戰，

已採取多項回應措施以為因應（Hosoi et al., 2024）： 

1. 強化社區支持：推動社區照護與高齡者支援計畫，提供心理諮詢、

生活協助等服務，減少高齡者的孤獨感與犯罪動機。 

2. 改善監獄環境：針對高齡受刑人，提供適合其身心狀況的監獄設

施與照護服務，並加強出獄後的社會復歸支援。 

3. 推動再犯防止措施：建立高齡者專屬的再犯防止計畫，提供職業

訓練、就業輔導等，協助其重新融入社會。 

4. 加強社會宣導：透過媒體與教育，提升社會對高齡犯罪問題的認

識，促進對高齡者的理解與支持。 

隨著高齡化程度的加深，高齡犯罪問題將持續存在。日本政府期

以建立包容與支持的社會高齡社會為目標，規劃以下未來著手之策略

（鄧雅心，2022; 戴世玫，2023）： 

1. 建立完善的社會支持系統：加強對高齡者的生活支援與心理輔導，

減少其犯罪動機。 

2. 推動高齡者的社會參與：鼓勵高齡者參與志工服務、社區活動等，

提升其自我價值感與社會聯繫。 

3. 強化跨部門合作：政府、民間團體與社區應共同合作，整合資源，

提供全方位的高齡者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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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持續監測與研究：定期收集與分析高齡犯罪相關數據，為政策制

定提供依據，並評估既有措施的成效。 

一、收容方式 

日本政府針對長刑期高齡受刑人的收容方式主要以以下三大類

進行分類（法務部矯正署，2024）： 

（一） 專監收容 

以東日本成人矯正醫療中心為主。主要是收容高齡、病弱之受刑

人的專用醫療與處遇設施。著重重點在於醫療以及戒護的強化。 

（二） 介護對應監獄 

在選定監獄內，強化設置無障礙設施，專責看護等措施，並且在

監獄內執行青銀互助，以年輕受刑人協助高齡受刑人生活管理。 

（三） 長期服刑者專區 

這部分為在一般監獄內，對長刑期服刑者的管理方式進行更有彈

性的實務做法修訂，鼓勵長刑期服刑者自主管理與互助。 

二、各面向處遇現況 

鑒於高齡受刑人在監調查與改善對策已過十年，日本法務省於

2018 年的犯罪白書，再次以高齡化與犯罪為主題，探究與了解日本這

10 年間矯正機關針對高齡受刑人所提供之處遇進展，以及司法、社

福、勞動等單位構成之社會支援網路的基礎架構（法務部矯正署，

2024）。 

以下將綜合犯罪白書（日本法務省，2018）、法務部矯正署（2024）

考察報告及其他相關研究，彙整日本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於各面向的處

遇現況。 

（一）生活管理 

日本學者內山（2009）針對日本 A 刑務所中收容之 1163 位受刑

人進行關於監所管理人員之中立性、信賴性、尊重性之調查，其中 65 

歲以上高齡者有 119 位。研究結果顯示：高齡受刑人比年輕受刑人認

為管理員的管理是中立且公正的；高齡受刑人也比年輕受刑人更為信

賴監所管理員並且依賴他們；最後更明顯的差異是高齡受刑人對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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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的尊重明顯高於年輕受刑人。而這種尊重不但是行為層面的表

現，更表現在對監所管理員管理專業上的尊重。內山（2009）的研究

發現，對監所管理員的正向評價能夠解釋並且預測高齡受刑人對於監

所矯正作業的投入程度，並且提高高齡受刑人在監獄中的生活適應及

人際關係融洽（轉引自戴伸峰、楊士隆等，2014）。  

（二）作業與技能訓練 

日本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的工作狀況，與一般受刑人有明顯不同。

日本監獄中的工作（作業）是受刑人處遇的核心之一，目的包含：維

持生活規律、培養勞動習慣、藉由工作獲得報酬（工資微薄，但可購

買日用品）、降低監禁焦慮感。 

然而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的現況是體力限制，60 歲以上高齡者，特

別是 70 歲以上，體力勞動能力明顯下降。部分長期服刑者則因長年

監禁，身心功能退化，甚至罹患慢性病或失智症。另外，其工作意願

出現兩極化現象：有些高齡者仍希望繼續工作，維持生活節奏與尊嚴；

但是也有部分高齡受刑人因體力、健康問題，選擇停止工作或被安排

為免作業對象。 

在實際工作安排部分，主要以減輕負擔的工作為主，通常安排高

齡長刑期受刑人從事低強度、單純作業，例如：信封折疊、紙袋製作、

零件簡單組裝、清潔、整理（如監舍打掃）、圖書分類（部分監所）。 

在介護作業（高齡者互助）部分，部分身心健康的高齡受刑人，

擔任監獄內部的介護幫手，協助行動不便的其他高齡者（如送餐、陪

同上下樓）。這類「受刑人介護作業」在日本部分矯正機關逐漸推行，

例如東日本矯正醫療中心、岡山刑務所。 

工資部分（作業報酬），日本之一般受刑人 約 5000～15000 日圓

/月（視作業內容為區分）；而高齡受刑人因工作量減少，工資普遍偏

低，甚至有些因免作業不支薪。 

日本監獄亦設置免作業對象（作業免除）制度，主要條件為年老

（多為 75 歲以上）、嚴重疾病、認知功能退化（失智症）。免除作業

後的高齡受刑人，將被安排在護理專區（介護房），以參加輕度的復

健訓練、園藝療法、繪畫等取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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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政策趨勢部分，日本法務省目前逐步推行： 

1. 高齡者專屬作業：規劃更加適合老人的作業內容（例如折紙、裁

布）。 

2. 介護型作業制度：高齡者彼此照護，轉型為互助型工作。 

3. 教育性作業：以學習來代替部分工作（例如：認知訓練、健康促

進課程）。 

（三）衛生與醫療 

日本矯正機關針對高齡受刑人身體機能退化的情況，逐步引入專

業人力進行照護。過去，對於因認知能力或身體機能衰退而需日常協

助的高齡受刑人，多由矯正人員與護士協助其飲食、入浴等生活照護

工作，但這不僅增加矯正人員負擔，亦影響照護品質。因此，讓專業

人員照護高齡受刑人應更為適當之理念普遍提出後，自 2011 年起開

始配置「照護福祉士」，並於 2017 年增設「照護專門職員」（介護専

門スタッフ，係指接受過相關專業培訓之矯正同仁），截至 2018 年，

已有 8 所矯正機關配置照護福祉士、32 所配置照護專門職員。 

2018 年起，日本各矯正管區的 8 所基幹設施（札幌刑務所、宮城

刑務所、府中刑務所、名古屋刑務所、大阪刑務所、廣島刑務所、高

松刑務所及福岡刑務所）為協助高齡及身心障礙受刑人順利復歸社會，

導入多項衛生與醫療措施。其中包括入監時對 60 歲以上受刑人實施

失智症早期診斷，並對有失智傾向者安排看診與治療；另針對入浴等

照護上較困難的部分，增配照護專門職員，並增購相關輔具進行協助，

以提升照護效率與安全性。 

（四）教化與輔導  

日本針對高齡及身心障礙受刑人實施「社會復歸支援指導措施」，

該措施特別針對具社會福利支援需求，或經評估參與課程有助於其更

生及社會復歸的對象，設計涵蓋生活能力（如金錢管理、對話技巧與

人際關係）、體力維持、健康管理等基礎課程，並納入對各類社會福

利制度的認識，以及避免再犯的自我管理能力等多元課程。本措施自

2014 年先由部分矯正機關試辦，並於 2017 年起推廣至全國實施。課

程師資除矯正人員外，亦包括地方政府、社會福利相關機構之職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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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專家學者。 

（五）社會支持  

在社會支持的建構上，日本矯正機關著重引入社會福祉資源及加

強人員專業化。為因應受刑人多元的社福需求，除增聘非正職之「社

會福祉士」及「精神保健福祉士」外，亦自 2014 年起配置正職的「福

祉專門官」。截至 2018 年，全國已有 70 所矯正機關配置社會福祉士、

8 所配置精神保健福祉士、48 所配置福祉專門官。此外，矯正研修所

提供矯正同仁相關在職訓練，課程內容包含至社區的福利單位實習。 

2009 年 4 月起，為了協助無適當居所的高齡或是身心障礙受刑

人，出監後能迅速獲得必要的照護、醫療、年金等社會福利，日本開

始實施「特別調整」措施，亦即符合出監後有社福需求等要件者，矯

正機關會與各都道府縣設置的「地域生活定著支援中心」合作，安排

其出監後之住所、社會福利資源的連結等等，由於是關於其生活環境

調整的特別措施，所以稱之為「特別調整」。 

此外，部分基幹設施會在高齡受刑人出監前，安排其前往預計入

住的安置機構進行實地體驗，使其提前熟悉生活環境與規範，減少出

監後的不適應，並促進安置效果。 

教化與輔導段落中所介紹之「社會復歸支援指導措施」亦屬於社

會支持的重要一環，透過課程強化受刑人的生活自理能力與社會適應

力，並與外部資源網絡建立聯繫，確保出監後的生活穩定與持續支持。 

（六）生活給養與活動 

關於高齡受刑人的日常生活照護，考量高齡受刑人因身體機能逐

漸衰退等事由，有依其需求以小團體或是個別方式提供照護，包含硬

體設施的調整、醫療的提供、保健方面的照護（如調整飲食、提供保

暖措施以及防止中暑措施）等。 

此外，因高齡受刑人不乏有運動機能等身體機能低下之個案，為

了協助其維持、恢復社會生活所需之體力，2018 年已有 40 所監獄配

置「健康運動指導士」協助是類受刑人維持、恢復身體機能及生活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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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實務所面臨之困境及受刑人實際需求 

（一）新進矯正人員離職率節節攀升 

由於日本高齡受刑人之人數，與日俱增，已占總受刑人的 35%，

高齡者照護的需求性大增，連帶監獄矯正人員也要要擔負起照顧高齡

受刑人的「吃喝拉撒睡洗澡」等繁重起居生活，從而導致日本監獄的

獄警離職率也變的逐年增高，根據調查日本監獄 58%的職員在入職不

到 3 年後就辭職。8為使矯正人員的負擔不要加重，日本府中刑務所 

府中監獄成立日本第一個設置「長照職業訓練」地監所，希望透過取

得照護資格的受刑人，減輕獄所人員的負擔。9 

（二）高齡勞動力違反監獄人權之爭議 

隨著高齡受刑人比例上升，其身體機能普遍退化，是否仍適合參

與監獄內的勞動作業，成為制度設計上的難題。部分監獄雖設有「高

齡者專區」或「介護對應監獄」，但在實務上仍可能要求高齡者參與

部分勞動，引發是否違反人權或勞動適能的疑慮。此外，長刑期受刑

人因服刑時間漫長，心理狀態與工作意願普遍偏低。若在缺乏意願與

能力的情況下仍被安排工作，是否構成「變相強制勞動」，亦為學界

與人權團體所關注。尤其在國際人權標準中，強制勞動已被明確禁止，

監獄制度如何在「矯正處遇」與「人權保障」之間取得平衡，也受到

人權團體的質疑（法務部矯正署，2024）。 

（三）出獄後社會孤立與福祉資源的斷裂 

隨著日本社會高齡化加劇，監獄中高齡受刑人比例持續攀升，政

府雖已在監內設置專責照護設施與人力，但對於高齡者出獄後的社區

接納與安置服務，仍存在明顯斷層。根據多項報導與官方資料顯示，

許多高齡受刑人出獄後面臨無住所、無親屬接應、無經濟來源的三重

困境，導致部分人選擇再次犯罪，以求重返監獄獲得基本生活保障與

 
8  到監獄去養老：壓力下的日本老年人主動去犯罪  - 每日頭條。原文網址：

https://kknews.cc/world/54r3r38.html。  
9 監獄變長照中心！日本連受刑人都高齡化，獄方要備成人尿布、配慢性病藥物－福澤喬日本深

度觀察｜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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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陪伴。這類「回籠式再犯」現象不僅反映出監獄外部社會支持系

統的不足，也突顯出高齡者在出監後的社會孤立與福祉資源斷裂。 

儘管日本政府已開始推動跨部會合作，例如由厚生勞動省協助轉

介至養老機構、提供就業輔導與社區支持，但實務上仍面臨人力不足、

資源分配不均與地方政府協調困難等挑戰（法務部矯正署，2024）。 

（四）復歸轉銜機制與支持網路的欠缺 

此外，部分高齡受刑人因長期監禁而喪失生活自理能力，出獄後

難以適應社會節奏，甚至對外界產生恐懼與排斥感。有研究指出，這

些人往往缺乏自我管理能力與社會連結，即使提供安置機構，也可能

因心理壓力或社交障礙而選擇逃離，最終再度犯罪以回到熟悉的監獄

環境。此一現象不僅挑戰傳統的矯正理念，也迫使政策制定者重新思

考「出監即自由」的假設。對高齡受刑人而言，真正的自由不僅是法

律上的釋放，更是生活上的安穩與尊嚴。若無完善的復歸轉銜機制與

社會支持網絡，監獄將不斷成為高齡者的「避風港」，而非更生的終

點10。 

 

  

 
10 當受刑人老到失智、大小便失禁…日本監獄裡的高齡化問題：照顧人力短缺，出獄後被迫再犯

回籠。新新聞：https://www.storm.mg/article/187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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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灣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政策與制度 

一、收容方式 

長刑期受刑人（通常指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 10 年以上含無期徒

刑者）在監獄中被視為「特殊收容人」，因面對漫長之刑期所產生之

諸多絕望與無奈，使其行為樣態會與一般收容人有所不同（林承寬，

2024）。長刑期重刑犯者，特別是那些對出監感到遙遙無期或因「三

振法案」無法假釋的受刑人，他們往往怙惡不悛、桀驁不馴，難以管

教，對管教人員構成心理壓力，故設立超高度安全管理監獄有其必要，

將暴戾、頑劣、幫派首惡份子等特殊受刑人予以獨居監禁於高度管理

舍房，嚴禁與勤務無關人員進入（蘇孟法，2018）。然而，目前我國矯

正機關對於受刑人主要採取分散管理之監禁方式，並沒有專門為這些

重刑犯建立超高度安全管理監獄加以隔離（許智源，2018）。 

我國《監獄行刑法》舊法第十八條規定，刑期十年以上（含無期

徒刑）的受刑人，應分別監禁於指定監獄或在監獄內進行分界監禁11。

亦即長刑期受刑人與一般之受刑人需分別收容於不同之場所。而在舊

法時期，臺北、新竹、臺中、雲林、雲林第二、嘉義、臺南、高雄、

屏東及宜蘭等監獄，被指定為接收十年以上重刑受刑人的監獄。然而

礙於人力有限、處遇方針之不同，各監對於長刑期受刑人之收容方式

各有不同，目前我國監獄主流之收容模式為青銀共居模式，雖做法上

略有不同，但整體上皆採青銀共居的方式。 

二、各面向處遇現況 

為使受刑人化除惡性、改過向善，並順利復歸社會，在考量長刑

期受刑人之特性下，我國各監皆有針對該群體調整處遇之方式，此外，

考慮到高齡受刑人之特殊需求，各監亦有特別設計符合其需求之處遇

模式，矯正署更於 113 年 3 月 11 日依據各矯正機關特性及收容人需

求，函頒「矯正機關高齡收容人處遇措施參考指引」，近日亦規劃推

動「法務部矯正署樂齡健康照護計畫」（簡稱「樂齡健康照護計畫」），

 
11 我國《監獄行刑法》於 2019 年 12 月 17 日全文修正，並於 2010 年 1 月 15 日公布，自公布

日後六個月施行。本段所引為修正前之條文（即 2019 年 12 月 17 日修正前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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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因應高齡收容人出現逐年增加趨勢，建置更合於高齡及身心障礙收

容人生活之環境，同時促進該族群之身心健康。 

（一）生活管理 

目前我國矯正機關對於長刑期受刑人，並沒有專門建立超高度安

全管理監獄加以隔離，而監獄被視為一種「全控機構」，透過制度來

規範受監禁者，在生活管理上具有高度「機械化」和「規律化」，每日

作息固定且缺乏變化，且以「數字編號」和「相同裝束」來達到去識

別化，長期監禁於此環境下，導致長刑期受刑人更加容易產生「監獄

化人格」，即「機構依賴」，一旦離開機構可能無法適應社會生活（朱

家誼，2024；許智源，2018）。 

林承寬（2024）以南部監獄受刑人為研究對象，發現長刑期受刑

人普遍肯定監獄的管理狀況，認為監獄提供了正常的申訴管道，且管

理具有公平性。他們與獄友互動良好，較少因管理而產生壓力；在監

適應方面，長刑期受刑人對於監獄的規範適應分數最高，顯示他們最

能適應監獄的規範。此外，多數受刑人表示願意為了好好服刑而遵守

監獄的規定，因為違規會大大影響其假釋陳報或出監時程，使本就漫

長之刑期距離結束更加遙不可及。戴伸峰等（2010）的質性訪談結果

也發現，高齡受刑人普遍對於監所管理員有正向的評價，認為監所管

理員對於他們的照顧照護周到，並且也會體諒其身體狀況而加以寬容。 

（二）作業與技能訓練 

在高齡受刑人之部分，因其生理、心理老化，導致其與一般受刑

人相比，屬於弱勢群體，若未將其與一般受刑人分隔監禁，可能容易

受到其他年輕受刑人的欺凌；由於高齡受刑人生理機能上的衰退，可

能導致其行動不便，需依賴其他同學或管教人員的照護與協助（蘇烱

峯，2021）。考量到上述問題，我國部分監獄對於高齡受刑人即採取

集中管理之方式，並遴選少數具熱心、愛心之年輕受刑人與之同住，

適時地提供協助。在「法務部矯正署樂齡健康照護計畫」中，亦針對

高齡受刑人規劃原則配業於一般工場，並考量收容人需求特性配房，

如有因衰老或身心障礙而需生活協助者，可調用視同作業人員或收容

人間相互協助，以維持正常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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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受刑人於新收調查後，監獄將考量受刑人之健康、知識、技能

及出獄後之生技，指派其於在監內外工場或其他特定場所從事作業，

目的在於提供謀生技能訓練。然而，目前我國在此面向存在的問題包

括勞作金微薄導致其必須依賴家人接濟、對於勞作金之使用缺乏自主

權及作業形態單一（許智源，2018）。多數受刑人從事的是高替代性、

低附加價值的委託加工作業，此貶抑了受刑人的創發性，且此安排不

僅不符合當今社會就業需求，更讓未必擁有一技之長的受刑人持續性

以此消磨時間，未能達到任何技能培養與勞動意識的提升，並可能導

致長刑期受刑人在出監後呈現「謀生技能停滯」的情況；且長期強制

勞動卻報酬極低，導致受刑人對自我勞動價值、自我價值感到懷疑，

且使其必須依賴家人接濟，進而使其感到失去尊嚴、成為家人的負擔

（朱家誼，2024）。另外，監獄作業科需達成作業目標，例如縫紉工

場趕工衣物訂單、麵包部趕工製作糕餅、作業廠商要求成品儘快交貨

等，這也可能與家庭支持課程的安排產生排擠效應（蘇孟法，2018）。 

目前我國亦有推動多元技能訓練之課程，全臺監所開辦烘焙、縫

紉、烹飪、繪畫等技訓班。然而，參與技訓班可能無法獲取每月勞作

金，或金額遠低於一般作業，能夠通過遴選的受刑人極少，且許多訓

練內容難以符合現行就業市場需求，或設施設備不足。 

在高齡受刑人的部分，因其生理功能老化、易患有慢性疾病，可

能影響其參與作業之能力，難以勝任作業內容、無法通過技訓班之遴

選，然在累進處遇制度中，作業表現卻是受刑人每月成績評定的三大

項目之一（蘇烱峯，2021），故如何在作業成績及其身心健康狀況下

取得平衡，是目前值得注意的問題。另外，高齡受刑人於出監後，多

已達退休年齡，在監外維持生計之方法不外乎是打零工、領取補助及

年金，對於技能之需求不高，此問題亦影響該群體參與作業之意願及

看法。 

（三）衛生與醫療 

我國長刑期受刑人人數不斷增加，而這些受刑人非常有可能成為

未來的高齡受刑人（許智源，2018）。許多人在入監時已存在疾病，

又因獄中營養供給不足、環境衛生不佳、缺乏新鮮空氣、超額收容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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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傳染疾病、皮膚病傳播等，以及長期施用毒品導致的戒斷現象、健

康狀況、後遺症等逐漸惡化，而高齡受刑人普遍患有慢性疾病，且生

理機能及體力隨年紀增長而退化（朱家誼，2024）。我國各監採取了

不同方式以因應該族群之醫療需求，例如增設監內科別門診、與外界

醫療院所尋求合作等等。此外，我國已於 2013 年將受刑人納入全民

健康保險之範疇，保障其就醫之需求及提升其就醫之便利性。 

於近日推動之「法務部矯正署樂齡健康照護計畫」中，亦規劃透

過衛教宣導，藉由教育的方式，強化收容人促進健康、預防疾病之相

關知識，並增加其自我照護能力，此外，對於有需要之高齡受刑人提

供輔具及無障礙設施，減緩其身體退化，並維持日常活動。此外，該

計畫亦規劃開設復健、高齡門診及設置復健治療處所。 

（四）教化與輔導 

目前在監教化工作主要包括品德輔導、宗教輔導、教育部分以及

文康活動，多以宗教教誨為核心，認為宗教可感化受刑人。然而，許

多受刑人認為生存需求遠高於靈性需求，對不感興趣的宗教活動缺乏

參與意願。雖然部分課程能提供正確觀念或內心寄託，例如法治教育、

衛生宣導、正念減壓課程等等，但多數受刑人仍抱持「度時間」的心

態參與（朱家誼，2024）。林承寬（2024）指出長刑期受刑人對教化課

程有高度需求，希望教化課程不要過於表面、課程應該多樣化。許智

源（2018）亦指出受刑人普遍認為監獄提供的文康活動無聊，且教化

輔導沒有實質幫助，且覺得教誨師的講授之內容只是不斷提醒過去的

錯誤，沒有實質幫助，有些受刑人甚至覺得同儕的鼓勵比教誨師更真

心；而符合三振法案之長刑期受刑人，由於其不得假釋，受刑人失去

提早出監的誘因，導致矯正處遇的成效不彰，因為「刑罰對其教化之

功能已無實益」。 

以上教化課程之問題，在高齡族群間亦有出現，然而過去亦有研

究指出，儘管教化課程對受刑人有幫助，但許多高齡受刑人因不識字，

故其對教化活動不感興趣（吳佩蓉，2010）。管教人員發現高品質的

藝文活動，比如宗教描繪的課程，參與之高齡受刑人的投入度非常高，

顯示其在此方面很有興趣，學習的成果也非常好，故認為這類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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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高齡受刑人幫助很大（朱家誼，2024）。 

在考量高齡受刑人於生理上之機能及心理問題後，「法務部矯正

署樂齡健康照護計畫」將針對其特性規劃樂齡課程，如多元健康課程、

多元運動課程、銀髮舒壓課程以及多元團體課程，以增加健康知識、

身體活動，並提供抒發心理壓力之管道，緩解焦慮與不安，也提供機

會活化大腦思考與增進人際關係等。此外，該計畫亦規劃建置運動器

材，以幫助肌肉和肢體作最大的拉伸和發揮最大的效能，藉此延緩老

化。 

（五）社會支持 

家庭支持被視為強化受刑人與外界連結、穩定在監情緒，並為其

未來社會適應奠定基礎的重要環節，透過家庭支持，受刑人能學習修

補和維持家庭關係，降低監獄管教問題，即家庭支持無論物質或精神，

均是受刑人在監執行期間的「安慰劑」並有助於出獄後的成功適應和

減少再犯（許智源，2018；蘇孟法，2018）。然而，長期監禁易導致家

庭破碎、情感隔閡，甚至家庭解組的危機，影響子女發展偏差行為，

監獄會透過接見通信、返家探視、與眷同住等方式維持受刑人與家庭

的聯繫。然多數長刑期受刑人之家庭支持較差，此時教誨志工和社會

團體被視為受刑人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他們提供心靈支持、協助建

立信心，並有助於受刑人再社會化（林承寬，2024），該研究亦指出，

增加家庭支持活動（如放寬與眷同住、返家探視、懇親活動、接見通

信條件）是長刑期受刑人最迫切的需求之一。 

高齡受刑人之父母多已逝世，兄弟姐妹可能作為替代支持來源，

但也可能因利益或義務性支持而關係漸趨冷淡（朱家誼，2024），故

其家庭支持狀況相當差，蘇烱峯（2021）指出高齡受刑人對監內社會

支持（如管教支持、同學支持）的感受普遍優於監外社會支持（家庭

支持、朋友支持）。雖目前各監推動家庭支持方案及家庭日活動等，

希望提升受刑人之家庭支持，然而如前所述，高齡受刑人可能已無能

夠前來參與該活動之家人，在經歷長期監禁、年紀增加後，來自其同

儕友伴之支持亦大幅減少，為使其於日後不會再犯，更應強化社會支

持中之其他面向，如非正式系統（包含社區鄰里及雇主之接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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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保護、社會福利系統及司法監督等等。 

（六）生活給養與活動 

在生活給養上，我國現行法規規定受刑人的飲食及其他保持健康

所必需的物品不因級別而受影響。林承寬（2024）研究指出，長刑期

受刑人普遍對監獄伙食最不適應，認為份量、煮熟程度和整體品質不

佳，普遍感到不滿意，其探究實務上運作之原因，認為可能是因為監

獄伙食費用有限，且需提早烹煮大量囚糧，導致餐點易冷卻，難以精

準控制調味與熟度。 

我國《監獄行刑法》亦規定，對於疾患、高齡受刑人的飲食，得

依健康或醫療需求調整。高齡受刑人大多患有慢性疾病，且其牙口機

能逐漸退化，在考量上述問題後，我國部分監所皆有調整飲食，如換

發適當之食物、將食物烹煮時間拉長，使高齡受刑人得以方便進食，

亦有請營養師設計符合高齡者之菜單。 

三、面臨困境及受刑人實際需求 

由前述內容可知我國各監及法務部矯正署已針對長刑期及高齡

受刑人在不同處遇面向提供了不同的設計及方案，然而在實施的過程

中，亦發現在實務上仍有少數面臨之困境。 

（一）監禁造成之心理壓力及憂鬱傾向 

為方便管理及教化，監獄中的生活模式是固定且機械式的，長刑

期受刑人隨著時間會逐漸脫離社會關係，適應監獄生活習慣，並學習

監獄社會獨特的風俗與價值觀，養成聽命行事、放棄思考的習慣，此

即「監獄化人格」，並導致其失去與人互動能力，進而產生自我封閉

之現象、人際關係缺乏信任感（朱家誼，2024；蘇孟法，2018）。另

外，朱家誼（2024）指出漫長刑期、缺乏支持、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導

致深感抑鬱、悲痛、寂寞、沮喪，尤其面對親友離世、假釋遭駁回等

事件更感挫敗，此情緒困擾之部分在高齡受刑人之群體間似乎更加嚴

重，蘇烱峯（2021）在其研究中發現，絕大部分（近九成）高齡受刑

人疑似有憂鬱傾向，顯示憂鬱問題嚴重，且高齡受刑人常有負面自我

評價、對事物負面解釋、悲觀看待未來、誇大問題、過度自責等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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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導致沉重壓力。故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要情緒穩定與壓力抒發

之管道，例如透過運動、抄經、念佛、看電視、閱讀、參加文康活動

等方式來充實監禁生活，且轉移其注意力，穩定其情緒。 

蘇烱峯（2021）亦提及高齡受刑人最具代表性之在監適應困境為

「機構性依賴」，因其長期與外部社會隔離，容易擔憂未來出監無法

適應正常社會生活，甚至期望能繼續在監或再次入監。 

過去研究多有提及社會支持係穩定受刑人情緒及出監後防止其

再次入監之關鍵，然而蘇烱峯（2021）發現高齡受刑人通常具有社會

經濟地位較低、失業、生活環境不穩定、與家庭成員關係不良、可用

社會資源較少等特徵；入監後與家庭成員阻隔，社會支持來源受限，

又因管制接見，使原本就不理想的親友關係更形減少，縱其擁有接見

之機會，其親友本身也可能年事已高，健康或行動不便，導致來自親

友的支持日益減少。上述情況易使他們感到被家人遺棄，產生孤獨感、

不安與無力感。 

蘇烱峯（2021）建議為降低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憂鬱傾向，宜設

法提供更多來自家庭、朋友的監外社會支持，如放寬或取消高齡受刑

人接見及通信的限制，並思考增加便利性，如運用科技設備（如視訊），

以及增加與家庭成員接見的方式，如增加重要節日懇親會次數；另外

亦可開發監獄外教誨資源，多與公益團體、大專院校社團合作舉辦活

動，同時提升監內社會支持，包括同學支持和管教支持，並重視高齡

受刑人神經質人格特質的調查結果，優先將高神經質人格特質者列為

重點關懷對象，進行適切的諮商輔導，同時落實背景資料的調查與更

新，掌握背景變動情形（如婚姻及子女狀況），並妥善因應。 

（二）休閒活動之時間、空間不足以及發展適性課程之需求 

於日常活動上，儘管我國現行《監獄行刑法》規定除國定例假日、

休息日或有特殊事由外，應給予受刑人每日運動一小時，且運動處所

以安排於戶外為原則，然而實務上常因戒護人力不足、天氣因素等導

致室內運動成為常態，活動空間有限，不利身心健康（朱家誼，2024），

或是減少室外運動之時間，不管是過去之研究或是本研究，均有受刑

人提及此部分之需求。而在休閒活動之內容上，多數監獄提供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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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活動較符合年輕受刑人之需求，僅有少數大型監獄中會規劃高齡

者運動項目，但是小型監獄礙於資源、人力之不足，無法提供高齡者

專門的休閒活動。 

鍾志宏（2024）建議，高齡受刑人可以依照興趣參加特殊的老人

韻律課程、特色烹飪課程（例如控制飲食、特色風味或簡易烹調）、

文化藝術或娛樂之個別課程以及人際關係訓練課程等。然而，其亦提

及即使監獄中提供了高齡受刑人之休閒活動項目，高齡受刑人亦未必

會經常使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高齡者普遍會出現的退縮傾向、

習慣與監獄生活保持距離，並且有安靜的需求。 

（三）教化處遇之功能不彰 

而在教化處遇之部分，對於長刑期且不得假釋的受刑人，因缺乏

假釋誘因，使得監獄的矯正處遇成效不彰，甚至難以管教，因為刑罰

的教化功能對其已無實益。這可能導致受刑人自暴自棄，甚至有脫逃、

自殺、暴行等戒護事故的風險（許智源，2018）。而針對高齡受刑人，

曾有高齡受刑人反應，希望由心理師、社工師等專業人員進行個別輔

導，以協助其調整想法、改變認知體系（蘇烱峯，2021）。 

（四）醫療資源無法滿足需求 

在醫療處遇上，儘管受刑人已納入全民健保，但監所醫療仍存在

消極特質，受刑人常需提前打報告看診，固定科別門診無法即時因應

需求、醫事人員缺乏老年病學專業知識，可能錯過正確診斷、受刑人

常因勞作金低廉，選擇放棄健康檢查或手術機會，甚至自行購買成藥

（朱家誼，2024）。而高齡受刑人因生理老化，易患有慢性疾病，醫

療照護需求較高，然而監獄內醫療資源仍相對不足，未能妥善滿足其

生理老化的各項需求，即使嚴重疾病得以保外就醫，但病況穩定後仍

需回監，使得基本醫療照護資源仍不理想，形成輾轉循環的困境；另，

長期使用慢性疾病之藥物可能伴隨副作用，易引發憂鬱傾向（蘇烱峯，

2021；藍菊梅，2008）。 

（五）作業項目及勞作金過低 

在作業方面，首先是作業目標與教化衝突，因監獄作業科需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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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作業目標，這可能與家庭支持課程等教化輔導的安排產生排擠效應；

再來是目前矯正機關的作業項目多半不符合社會潮流，且多為不具技

術性的代工，例如摺紙袋、摺紙蓮花、塑膠花等，該類工作的薪資偏

低，無法維持受刑人出監後的生計，易導致其再犯；最後是勞作金過

低不足以支應生活需求，且與外部社會及監所內經濟較好者形成強烈

對比，使受刑人感到被剝削和不平等待遇，即「相對剝奪感」，甚至

需為他人洗衣、洗碗等勞務來換取微薄報酬（朱家誼，2024；林承寬，

2024；許智源，2018）。然而，考量高齡受刑人之健康狀況、體力、學

習速度及行動快慢，多數監所為維持其活動能力及使其賺取勞作金，

大多只能使其從事簡單的代工，然其結果便是勞作金低廉，不足以使

用。 

（六）提供足夠之社會福利服務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最大之需求在於出監後之社會福利服務，朱

家誼（2024）提到部分年長但未達高齡政策框架的更生人，可能因年

齡或資產審查制度（如共同持分房產）而被排除在各種社會福利系統

外；而創業貸款等資源申請門檻高，需保證人或撰寫企劃書，對甫出

監缺乏協助的更生人而言難以達成；此外，監獄所在地與受刑人戶籍

地不同，可能導致更生保護會各分會間聯繫不暢，使福利體系斷裂。

且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亦存在尋找居所之困難，由於戶籍移轉程序複

雜、經濟資源不足，再加上社會標籤，導致其難以在私人租屋市場找

到適當居所，嚴重者可能淪為街友。雖有安置機構之機制存在，然而

因中途之家等安置機構多以 65 歲以下者為對象，而 65 歲以上者則回

歸社政體系，導致 60-65 歲未滿的高齡受刑人可能被排除於社會福利

系統之外（朱家誼，202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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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各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政策與制度之比較 

 綜合我國與其他兩個國家有關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政策與制

度之探討後，根據以下幾個面向進行比較分析。 

一、收容方式 

在美國，大致可以區分為專監模式、監獄附設專區模式以及混合

世代共居模式（青銀共居模式），由於美國幅員遼闊，以地方自治為

主，因此各州實施的方式略有不同，例如華盛頓州過去曾採取專監模

式，後因為預算削減以及每位受刑人照護成本過高而關閉，取而代之

的是監獄附設高齡專區模式，例如加州、德州、南卡羅來納州以及佛

羅里達州等，受到青睞的原因在於，在監獄中結合醫療與照護的資源，

將高齡受刑人統一收容於此，而不用獨立專監，可以降低營運成本；

同時考量高齡受刑人在作息行動、處遇課程以及通常患有多重慢性疾

病，所需照護遠高於年輕受刑人之緣故，成為目前各州矯正局制度設

計與實務執行上的主流方式。但在司法部的聯邦監獄系統則致力於

「混合世代共居」（即青銀共居）模式，強調監獄當中高齡人口占比

過高且設置專區受益不大時，可採取此一折衷且青銀可以互惠的監禁

模式。 

 在日本，對於高齡受刑人亦有三種收容方式：醫療監獄之專監收

容（例如東日本成人矯正醫療中心）、介護對應監獄（青銀共居）以

及長期服刑者專區（監獄附設專監）。其中介護對應監獄是指在一般

監獄中設置無障礙設施、安排年輕受刑人協助高齡者生活管理，形成

「青銀共居」的照護模式最為普遍，因為這種模式不需設立獨立機構，

可在既有監獄架構內調整空間與人力配置，因此在全國多所監獄中得

以推廣與落實，例如府中監獄、栃木女子監獄和笠松監獄等，已廣泛

採用「青銀共居模式」，並設置照護教室、導入福祉士與年輕受刑人

協助照護，顯示此模式在制度與人力資源上具高度可行性與擴展性。

相較之下，醫療監獄之專監收容如東日本成人矯正醫療中心，雖具高

度專業性，但屬於集中式設施，數量有限，主要收容病弱或需高度醫

療照護者，並非所有高齡者皆符合收容條件。至於長期服刑者專區，

則多為針對刑期特長者的管理彈性調整，並非以年齡為主要分類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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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高齡照護的功能性上相對有限。 

 而目前我國所實施者為「青銀共居模式」，亦即各監獄採取集中管

理的方式，在諸多工場中挑選一些工場改制為老人工場，收容高齡且

/或長刑期之受刑人，並挑選中壯年且願意與高齡受刑人共居、具有服

務熱忱與愛心者若干名，與之同住，適時提供服務與協助高齡受刑人

日常事務與照護工作（蘇炯峯，2021）。例如以臺北監獄為例，設有

長青一、二舍（工場），一個舍房（工場）約收容 120 名高齡受刑人，

並配有約 10 來位青壯受刑人，協助高齡受刑人發放作業物料、日間

挪動作業用桌及夜間挪動床鋪等較為粗重的工作。 

 因此，目前「青銀/混齡共居」模式似乎為日本與臺灣收容高齡成

刑期受刑人之主流模式；而美國方面，如果監獄高齡人數比例較低者，

則採取「監獄附設專區」模式，但如果高齡受刑人比例較高者，則採

取「青銀/混齡共居」模式。 

有關三個國家對於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收容方式之比較，詳見表 2-

5-1。 

表 2-5-1 各國對於高齡受刑人收容方式比較表 

國家 美國 日本 臺灣 

收容方式 1.專監模式 

2.監獄附設專區模

式 

3.青銀共居模式 

1.醫療監獄 

2.介護對應監獄

(青銀共居) 

3.監獄附設專區 

青銀共居模式 

使用時機 一個監獄中高齡受

刑人占比過多，採

取青銀共居模式；

高齡受刑人占比過

少，採監獄附設高

齡專區模式 

青銀共居模式為

目前日本監獄主

流之收容模式，

其餘兩種並非完

全針對高齡受刑

人所規劃之收容

模式。 

青銀共居模式

為目前臺灣監

獄主流之收容

模式，做法上略

有不同，但整體

上即是青銀共

居的方式。 

註：本研究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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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面向處遇現況 

以下從幾個層面探討三個國家對於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的處遇現

況之比較分析。 

（一）生活管理 

 美國學者 Krabill 和 Aday（2005）針對高齡受刑人所做的調查發

現，高齡受刑人在監是最配合監規與矯正人員指令的一群，因為他們

最擔心被管理階層以及年輕的受刑人視為廢物，害怕自己在監獄的地

位因為衰老、行動不便、動作遲緩而被欺負。此外，他們也發現監獄

的設計與格局都是以一般受刑人或年輕受刑人為主，對於行動不便、

視力退化、慢性病等高齡者，缺乏適當的規劃與調整，導致生活管理

與作息對高齡者而言，非常不方便。遑論一般矯正人員，由於缺少這

方面的高齡學的知識，也未曾受過此一專業訓練，因此，對於高齡者

的戒護管理、甚至有時候需要扶持與協助，不具同理心，因此他們認

為美國監獄若不正視高齡受刑人的特殊需求，監獄將面臨日益嚴峻的

醫療、人權與管理危機。 

 日本學者內山（2009）的研究指出，高齡受刑人較年輕的受刑人

認為管理階層是中立且公正的，因此也比較願意配合監規與指令，屬

於監獄受刑人中不鬧事的一群。因此，內山的研究也指出，高齡受刑

人對於監獄管理人員的高度正面評價，代表管理人員對於這群高齡受

刑人的付出獲得渠等地讚賞，相對地，高齡受刑人也願意對於矯正作

業、生活適應與人際關係融洽的投入與付出，進而導出高齡受刑人對

於在監生活的滿意程度。 

 國內林承寬（2024）針對南部一個監獄內長刑期受刑人的調查，

發現渠等普遍肯定監獄的生活管理，也認為監獄提供良好的申訴管道，

管理頗具公平性。而且這些長刑期受刑人與獄友的互動良好、較少因

為生活管理問題而衍生出監禁壓力，他們也是監獄中最遵守監規的一

群。戴伸峰等（2010）的研究也指出，高齡受刑人對於監所管理有著

正面的評價，認為管理員對他們照護周到，也會對於他們的身體狀況

採取寬容以待的態度。 

 有關三個國家有關高齡受刑人之生活管理比較，詳如表 2-5-2。 



 

60 

 

表 2-5-2 各國對於高齡受刑人生活管理之比較表 

項目 美國 日本 臺灣 

服從與

配合度 

高齡受刑人最配

合監規與指令，因

擔心被視為「廢

物」或遭欺負。 

高齡者認為管理

階層中立公正，願

意配合監規，屬於

不鬧事的一群。 

高齡長刑期受刑

人普遍遵守監規，

與獄友互動良好，

生活管理壓力低。 

監獄設

計格局 

以年輕受刑人為

主，對高齡者缺乏

無障礙設施與生

活動線規劃，造成

不便。 

部分設施已導入

青銀共居與介護

對應空間，但仍以

一般監獄為主。 

監獄生活管理獲

高齡者肯定，設施

與作息安排相對

穩定，壓力較低。 

矯正人

員態度 

多數人員缺乏高

齡學知識與專業

訓練，對高齡者缺

乏同理心與照護

能力。 

管理人員獲高齡

者高度正面評價，

展現照護與尊重，

促進人際融洽。 

管理員對高齡者

照護周到，對身體

狀況採寬容態度，

管理公平性獲肯

定。 

人際互

動 

高齡者擔心被邊

緣化，害怕失去監

獄地位，人際互動

壓力大。 

高齡者願意投入

人際關係與生活

適應，滿意度高。 

高齡者與獄友互

動良好，生活管理

問題少，人際關係

穩定。 

制度回

應與危

機意識 

學者警告若不正

視高齡需求，將面

臨醫療、人權與管

理危機 

已開始導入介護

對應監獄與專監

收容，制度逐步調

整中。 

生活管理制度穩

定，但高齡照護與

專責設施仍有進

一步發展空間。 

註：本研究團隊彙整。 

（二）作業與技能訓練 

 在美國，各州作法不一，以德州為例，收容於高齡者專區之受刑

人不需要參加作業或技能訓練，根據自身的狀況安排生活作息。但加

州則頒布長刑期受刑人處遇方案，提供多項就業、求職與安置等之相

關服務，以幫助渠等提升生活與工作技能。另聯邦監獄局會要求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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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導入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 FSA），強調受刑人之技能培訓，

提升就業能力。 

 在日本，高齡受刑人作業以減輕負擔的工作為主，安排低強度之

作業型態，例如信封折疊、紙袋製作、零件簡單組裝、照護、清潔打

掃以及圖書分類等，與臺灣的情形和考量相似。針對部分超高齡受刑

人（年滿 70 歲）、嚴重疾病以及認知功能退化者（如失智症），得免

除作業或以輕度的復健訓練、園藝治療及繪畫等取代作業。 

在臺灣，監獄當局考量高齡者的生理功能老化、通常都患有慢性

疾病，可能會影響其參與作業的能力，因此讓高齡受刑人參加高替代

性、低附加價值的委託加工作業，例如摺紙袋、摺紙蓮花的委託加工

作業，並降低作業的量能與放寬作業標準，給予和緩處遇的待遇，促

其賺取微薄之勞作金（蘇炯峯，2021）。從監獄管理的角度似乎提供

一個輕便、沒有時間與數量壓力的作業型態，但從受刑人的角度觀之，

此種作業型態不僅沒有技術性、也沒有就業需求性，報酬極低，充其

量就是消磨時間，恐導致受刑人對於自我價值與自尊產生懷疑，更難

堪的是還要請家人提供金錢與物質上的接濟，促其失去尊嚴（朱家誼，

2024）。遑論技能訓練班別的提供，因為高齡者對於技訓的需求性不

高，即使有意願者，缺額少、年紀大學習能力差、何時可以出獄等因

素，讓渠等放棄參加技訓的意願。 

 有關三個國家有關高齡受刑人作業與技能訓練之比較，詳如表 2-

5-3。 

表 2-5-3 各國對於高齡受刑人作業與技能訓練之比較表 

項目 美國 日本 臺灣 

政策與

制度概

況 

各州政策不一，德

州高齡專區免作

業；加州推長刑期

受刑人處遇方案；

聯邦監獄導入《第

一步法案》強調技

能培訓 

高齡受刑人安排

低強度作業；超

高齡或認知退化

者可免作業或改

以復健活動取代 

依高齡者生理退

化與慢性病情

形，安排低附加

價值委託加工作

業，放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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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型

態 

德州：無強制作

業；加州：視個人

狀況安排；聯邦：

視監獄規劃而定 

信封折疊、紙袋

製作、簡單組

裝、照護、清

潔、圖書分類等 

摺紙袋、摺紙蓮

花等無技術性作

業，量能低、報

酬微薄 

技能與

就業準

備 

加州與聯邦提供就

業、求職與安置服

務，強調技能培訓

與再社會化 

技能訓練機會有

限，偏向維持身

心功能之活動，

如園藝、繪畫等 

技訓班別稀少，

高齡者參與意願

低，學習能力與

出獄時間不確定

性高 

制度考

量與挑

戰 

高齡者參與意願與

能力差異大，州際

制度落差明顯，資

源分配不均 

兼顧人道與管理

效率，但技術性

與就業導向不

足，再社會化功

能薄弱 

作業型態偏向消

磨時間，缺乏尊

嚴與自我價值

感，易依賴家人

接濟 

註：本研究團隊彙整。 

（三）衛生與醫療 

 根據美國聯邦監獄局（Federal Bureau of Prison, BOP）於 2022 年

所頒布的《老化受刑人管理指引》（Management of Aging Offenders），

即要求各監獄的醫療部依據《病患照護計畫書》之規定，對所有新入

監之老化受刑人進行入監篩檢及完整之病史與身體評估、預防性健康

評估、持續性身體機能與衰落評估，並要求醫療團隊提供良好的醫療

服務、醫療可及性的安置與房舍以及相關陪伴與日常協助照料服務等。

並要求各監獄提供老化受刑人之舍房，分配於靠近機構服務設施之位

置、或提供下舖床位、或安排靠近廁所設施之舍房，以及允許在機構

內移動時有額外時間。而各監獄應定期檢視收容老化與高齡受刑人之

養護處所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與要求（例如照明是否充足、冷暖氣系統

是否正常運作、通道及步道是否平坦且無阻礙、是否能順利進入課程

區域、舍房、廁所、淋浴間及扶手設施），以完善獄中照護老化與高

齡受刑人之醫療照護目標（有關美國聯邦監獄局老化受刑人管理指引，

詳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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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自 2011 年起各監獄開始配置「照護福祉士」，並於 2017

年起增設「照護專門職員」，協助高齡與身心障礙受刑人在監的醫療

照護，包含對於高齡受刑人實施失智診斷、安排高齡受刑人看診與治

療、協助入浴與如廁、評估與增添輔具，以協助照護效能和安全性（法

務部矯正署，2024）。 

在臺灣，自 2013 年起將監所收容人的醫療納入全民健保範疇，各

個監獄透過委外簽約的方式，讓醫療院所到監所內開辦許多類型的門

診，以因應不同族群的醫療需求，因此也讓高齡受刑人對於醫療的可

及性，提高不少，納入了健保的服務範圍，保障其就醫的需求性與提

供就醫的便利性（朱家誼，2024）。近日推動「樂齡健康照護計畫」，

亦規劃透過衛教宣導，強化收容人健康促進、預防疾病相關知識，增

進自我照護能力；計畫亦規劃開設復健、高齡門診以及設置復健治療

處所等，盡量滿足渠等醫療照護之所需。 

 有關三個國家在高齡受刑人醫療與照護的比較，詳如表 2-5-4。 

表 2-5-4 各國對於高齡受刑人醫療照護之比較表 

項目 美國 日本 臺灣 

醫療照

護政策

與制度 

依據《老化受刑人管

理指引》（2022），

要求醫療部門依《病

患照護計畫書》進行

全面性健康評估與照

護安排 

自 2011 年配置

「照護福祉

士」，2017 年增

設「照護專門職

員」以強化高齡

與受刑人照護 

自 2013 年起納入

全民健保，健保

署委託醫療院所

進駐監所開設門

診；推動「樂齡

健康照護計畫」 

照護措

施與人

力配置 

醫療團隊須提供預防

性健康評估、衰弱監

測、日常照料與陪伴

服務 

包含失智診斷、

診療安排、入浴

與如廁協助、輔

具評估與提供 

提供高齡門診、

復健治療、衛教

宣導與健康促進

課程 

設施與

環境規

劃 

舍房安排靠近服務設

施、提供下舖、靠近

廁所、允許移動時間

延長；定期檢視設施

安全性與可及性 

依照個別需求調

整設施與輔具，

提升安全性與照

護效率 

設置復健治療處

所，提升就醫便

利性與自我照護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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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特

色與挑

戰 

制度完備，強調醫療

可及性與環境安全，

但執行成效受限於監

獄資源與人力配置差

異 

照護人力制度

化，具人道考

量，但面臨高齡

化加劇與人力負

擔問題 

健保制度保障就

醫權益，提升醫

療可及性，但監

所空間與資源配

置仍有限 

註：本研究團隊彙整。 

（四）教化與輔導 

在美國，高齡受刑人之教化課程係由教育部協助規劃並導入監獄

當中，例如第二次機會佩爾助學金試點計畫（Second Chance Pell 

Experimental Site Initiative, SCPESI），讓高齡受刑人亦有機會接受高

等教育與職業培訓課程，其計畫的主要目標包括：（1）降低再犯率

（recidivism）；（2）增加受刑人出獄後就業機會；（3）改善家庭與社

區關係；（4）減輕刑事司法系統的經濟與社會負擔。另外，美國司法

部司法援助局（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指派了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為該項計畫提供技術協助與實施支持。Vera Institute協助大學、

監獄管理單位及政府機構之間建立協調合作機制，以確保教育資源順

利進入監獄體系，並保障受刑人能持續接受教育。這些都是值得我國

學習與仿效的經驗。 

 在日本，針對高齡及身心障礙受刑人實施「社會復歸支援指導措

施」，設計內容涵蓋金錢管理、對話技巧與人際關係、體力維持、健

康管理等基礎課程，並納入各類社會福利制度的認識，以避免再犯的

自我管理能力提升的多元課程（法務部矯正署，2024）。 

 在臺灣，高齡者對於教化課程的期待性不高，多數抱持「度時間」

的心態，認為這些課程或活動，其實都很膚淺、無聊，對渠等沒有實

質的幫助，特別是許多高齡者的識字率不高，進而對教化活動不感興

趣（吳佩蓉，2010）。但朱家誼（2024）的研究發現，高品質的藝文活

動，高齡者的參與度與學習效果非常好。而法務部矯正署近年推動「樂

齡健康照護計畫」將提供多元健康、運動、紓壓以及團體課程，效益

如何有待進一步觀察。而輔導方面，高齡者對於教誨師的講授內容覺

得只是一直提醒過去錯誤勿再犯，沒有實質幫助，特別是對於「三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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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的長刑期受刑人，輔導效能更是不彰（許智源，2018）。然近年

來法務部矯正署正推動心理師社工員諮輔方案，希望透過專業團隊的

諮輔能力，協助高齡長刑期者的在監適應困擾等問題。 

 有關三個國家在高齡受刑人教化與輔導的比較，詳如表 2-5-5。 

表 2-5-5 各國對於高齡受刑人教化輔導之比較表 

項目 美國 日本 臺灣 

教化課

程與教

育資源 

教育部協助導入監

獄教育，推動「第

二次機會佩爾助學

金試點計畫

（SCPESI）」 

實施「社會復

歸支援指導措

施」，由矯正

局主導 

教化課程由矯正

署規劃，近年推

動「樂齡健康照

護計畫」與心理

社工諮輔方案 

課程內

容與設

計 

高等教育與職業訓

練課程，目標包括

降低再犯率、提升

就業、改善家庭關

係 

金錢管理、對

話技巧、人際

關係、健康管

理、社會福利

制度認識等 

健康促進、運

動、紓壓、團體

課程；部分藝文

活動具高參與度 

參與情

形與受

刑人反

應 

高齡者亦可參與，

透過 Vera Institute

協調資源，保障持

續教育機會 

課程設計具基

礎性與生活實

用性，提升自

我管理能力 

多數高齡者認為

課程膚淺、無

聊，識字率低影

響參與意願；藝

文活動例外 

制度特

色與挑

戰 

教育資源整合度

高，具政策支持與

技術協助，值得臺

灣借鏡 

課程多元且具

人道關懷，但

高齡者學習動

機與成效仍需

持續觀察 

教誨師輔導效能

有限，心理師與

社工介入為新方

向，但整體制度

尚在發展中 

註：本研究團隊彙整。 

（五）社會支持 

 在美國，鑒於高齡受刑人之社會支持薄弱，因此在 2018 年總統簽

署的第一步法案（FSA），即致力於解決渠等因監禁造成家庭分離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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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例如聯邦監獄局（BOP）要求各監獄將受刑人盡可能地安置於受

刑人主要住所的設施，盡可能距離受刑人的家約 500 英哩範圍；並允

許一段監禁「最長時間」(例如服完三分之二的刑期)刑期結束後，將

這些風險較低的高齡受刑人留置於家監禁；在社會復歸方面，要求監

獄協助高齡受刑人出獄前獲得社會安全卡、駕照與出生證明等身分文

件，以強化渠等出獄後獲得一定程度的社會生活能力。 

 在日本，社會支持的建構主要著重於社會福祉資源以及加強管教

人員的專業化，近年來除增聘「社會福祉士」和「精神保健福祉士」

外，自 2014 年各監獄正式配置「福祉專門官」，並與地方政府的「地

域生活定著支援中心」合作，針對無適當住居所之高齡或身心障礙受

刑人於出監後，迅速提供必要的照護、醫療、年金等福利措施，稱為

「特別調整」（法務部矯正署，2024）。 

在臺灣，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因為監禁已久之緣故，父母多已逝世，

朋友已漸少連絡；此外，且多半與配偶離婚或分居狀態，再加上有子

女者子女已經成年，兄弟姊妹可能作為替代性的支持來源，足見渠等

之社會支持程度較為薄弱，反而與管教人員和獄友的支持性系統較為

強烈（朱家誼，2024；蘇炯峯，2021），即便如此，他們亦渴望增加

一些家庭支持活動，例如放寬與眷同住、返家探視、懇親活動、接見

通信等條件（林承寬，2024）；此外，研究指出，教誨志工和社會團

體亦被視為高齡受刑人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有助於他們的再社會化

（林承寬，2024）。 

 有關三個國家在高齡受刑人社會支持的比較，詳如表 2-5-6。 

表 2-5-6 各國對於高齡受刑人社會支持之比較表 

項目 美國 日本 臺灣 

政策與

制度設

計 

《第一步法案》

（FSA, 2018）

強調家庭連結與

社會復歸 

配置「福祉專門

官」，與地方「地

域生活定著支援中

心」合作，推動

「特別調整」 

監所內社會支持以

管教人員與獄友為

主，外部支持薄

弱；推動家庭支持

活動與志工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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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

持來源 

家庭支持薄弱，

政策鼓勵近距離

安置與家監禁安

排 

社會福祉士、精神

保健福祉士、地方

政府資源 

教誨志工、社會團

體、兄弟姊妹等替

代性支持來源 

出監準

備與復

歸措施 

協助取得社會安

全卡、駕照、出

生證明等身分文

件 

提供住居、醫療、

年金等福利銜接，

強化出監後生活穩

定性 

渴望放寬懇親、接

見、返家探視等措

施；心理與情感支

持需求高 

制度特

色與挑

戰 

制度導向明確，

強調實質社會生

活能力建構，但

執行受限於監獄

地理與資源 

支援系統制度化且

具地方連結，但高

齡者社會網絡仍有

限 

社會支持系統尚未

制度化，高齡者復

歸困難，需強化家

庭與社會連結機制 

註：本研究團隊彙整。 

（六）生活給養與活動 

在美國，高齡受刑人在日常活動與生活作息方面的需求與一般受

刑人有所不同，以德州艾斯鐵樂監獄（Estelle Unit）的高齡受刑人專

區提供高齡受刑人較為寬敞的生活空間，並設有戶外運動場，讓高齡

受刑人能夠進行活動，且專區內的高齡受刑人可根據自身的身體狀況

自由安排日常作息，有助於減少過於緊湊作息對受刑人健康的負面影

響。在飲食與日常用品方面，亦有針對高齡者的調整與照顧，確保其

基本生活品質。 

 在日本，監獄會以小團體或是個別方式提供高齡受刑人之照護，

包含硬體設施的調整、醫療的提供以及飲食和保暖措施的照護；此外，

因高齡受刑人不乏有身體機能低下或退化的個案，2018 年起，已有

40 座監獄配製「健康運動指導士」協助是類受刑人維持、恢復身體機

能與促其維持日常活動之能力（法務部矯正署，2024）。 

 在臺灣，林承寬（2024）的研究指出，長刑期受刑人普遍對於監

獄伙食最不適應，認為份量、烹煮熟度和整體品質不佳有關，可能與

監獄伙食費用有限、且須提早烹煮致菜餚易冷卻以及因煮大鍋飯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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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特別針對長刑期受刑人牙口問題特別考量有關。至於活動部分，

各監獄會根據監獄行刑法之規定，讓高齡受刑人在舍房、工場、走道

以及戶外活動空間讓渠等一天有數小時運動與活動的機會，促其舒展

與活動筋骨、緩減身體機能退化或身體不適的問題（朱家誼，2024）。 

 有關三個國家在高齡受刑人生活給養與活動的比較，詳如表 2-5-

7。 

表 2-5-7 各國對於高齡受刑人生活給養與活動之比較表 

項目 美國 日本 臺灣 

空間與

設施安

排 

高齡專區提供較

寬敞生活空間，

設有戶外運動場 

小團體或個別照

護，硬體設施調整

（如保暖、無障礙

設計） 

活動空間涵蓋舍

房、工場、走道與戶

外場域 

活動與

作息彈

性 

高齡者可依身體

狀況自由安排作

息，無強制作業

或課程 

配置「健康運動指

導士」協助維持身

體機能與活動能力 

每日安排數小時活

動時間，促進筋骨

舒展與健康維持 

飲食與

生活照

護 

飲食與日用品有

針對高齡者之調

整，保障基本生

活品質 

提供醫療、飲食與

保暖照護，強調個

別化需求 

伙食品質受限，未

充分考量牙口與高

齡者需求 

制度特

色與挑

戰 

生活安排具人性

化與彈性，但缺

乏技能訓練與教

化課程整合 

照護制度具專業性

與人道精神，但資

源分配與人力負擔

為挑戰 

活動安排具法規依

據，但飲食照護與

生活品質仍待改善 

註：本研究團隊彙整。 

（七）各國高齡受刑人政策與實務所面臨之困境與挑戰 

最後，根據各國高齡受刑人在政策推動或實務運作上所面臨的困

境與挑戰，彙整如表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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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8 各國對於高齡受刑人所面臨之困境與挑戰之比較表 

國別 各國高齡受刑人所面臨之困境與挑戰 

美國 1. 複雜健康需求與長期照護壓力 

• 高齡受刑人普遍患有多重慢性疾病（如高血壓、糖尿

病、肺病），需長期照護，形成強大照護壓力。 

• 每人年均照護成本高達約 70,000 美元，為年輕受刑

人之兩倍。 

• 措施如年齡區隔收容、人道釋放計畫、健康自主管理

課程雖具成效，但也引發社交隔離與資源分配爭議。 

2. 人數激增與財政負擔 

• 高齡受刑人數快速上升，聯邦監獄局每年支出逾 4 億

美金照護老年受刑人。 

• 高齡者常需洗腎、心律調節器等高成本醫療服務，造

成人力與設備壓力。 

• 雖有倡議擴大提早假釋與醫療假釋制度，但實務推動

仍然有限。 

3. 多重疾病與照護模式不足 

• 高齡受刑人罹患多重疾病的比率高於社區同齡者，精

神與身體疾病共病情形普遍。 

• 現行監所照護模式難以應對多重用藥風險與慢性病管

理障礙。 

• 學者建議引入社區整合型照護模式，但尚需更多實證

研究與制度調整。 

4. 倫理挑戰與照護品質不佳 

• 高齡受刑人健康狀況普遍不佳，資源短缺導致照護品

質不均。 

• 精神疾病與身心共病者面臨倫理困境，照護人力與專

業能力亟需強化。 

5. 身心障礙與認知退化問題 

• 55 歲以上受刑人身心障礙盛行率顯著高於社區同齡

人，認知困難尤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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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困難者在監獄中面臨自理與活動挑戰，需設計專

門活動與支持計畫。 

• 醫療資源受限情況下，亟需制定環境政策與照護模式

以因應老化趨勢。 

6. 制度性與政策性挑戰 

• 高齡監禁人口增加與警政、量刑政策密切相關，刑期

延長導致高齡者滯留監所。 

• 現行制度在健康照護、居住安排與社會復歸方面缺乏

整合性規劃，形成管理困境。 

日本 1. 新進矯正人員離職率攀升與照護負擔加重 

• 高齡受刑人已占總受刑人約 35%，照護需求急遽上

升。 

• 矯正人員需負責高齡者起居照護（如飲食、如廁、洗

澡），導致工作負擔沉重。 

• 調查顯示，58%監獄職員在入職不到 3 年即離職，反

映出人力流失危機。 

• 府中監獄設立「長照職業訓練」地監所，嘗試由取得

照護資格之受刑人分擔照護工作，以減輕人力壓力。 

2. 高齡勞動力與人權保障之爭議 

• 高齡者身體機能退化，是否適合參與勞動作業成為制

度性難題。 

• 雖設有「高齡者專區」與「介護對應監獄」，但仍可

能安排高齡者參與勞動，引發「變相強制勞動」之疑

慮。 

• 長刑期受刑人心理狀態與工作意願低落，強制參與勞

動恐違反國際人權標準。 

3. 出獄後社會孤立與福祉資源斷裂 

• 高齡受刑人出監後常面臨無住所、無親屬、無經濟來

源的三重困境。 

• 部分選擇再次犯罪以重返監獄，尋求基本生活保障與

人際陪伴，形成「回籠式再犯」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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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政府推動跨部會合作（如厚生勞動省協助轉介至養

老機構），但實務上仍面臨人力不足、資源分配不均

與地方協調困難。 

4. 復歸轉銜機制與社會支持網路欠缺 

• 長期監禁導致部分高齡者喪失生活自理能力，出監後

難以適應社會節奏。 

• 心理壓力與社交障礙使其即使獲得安置機構，也可能

逃離並再犯。 

• 此現象挑戰「出監即自由」的傳統假設，凸顯出真正

的自由應包含生活安穩與尊嚴。 

• 若無完善的復歸轉銜機制與社會支持網絡，監獄恐成

為高齡者的「避風港」，而非更生的終點。 

臺灣 1. 監禁造成之心理壓力與憂鬱傾向 

• 長期監禁導致「監獄化人格」，受刑人逐漸喪失社交

能力與自我思考習慣，形成自我封閉與人際疏離。 

• 高齡者面對親友離世、假釋遭拒等事件，易產生憂

鬱、悲痛與無力感，近 9 成疑似有憂鬱傾向。 

• 社會支持薄弱，親友年邁、過世或疏離，接見對象有

限，加劇孤獨與被遺棄感。 

2. 休閒活動時間與空間不足，課程發展不符需求 

• 法規雖規定每日運動 1 小時，實務上因人力與天候限

制，多為室內活動，空間狹窄。 

• 多數活動偏向年輕受刑人設計，高齡者專屬課程稀

少，小型監獄資源不足。 

• 高齡者因退縮傾向與安靜需求，即使有活動也未必參

與。 

3. 教化處遇功能不彰 

• 長刑期且不得假釋者缺乏改過動機，教化誘因不足，

導致管教困難與戒護風險。 

• 高齡者期望由心理師、社工師提供個別輔導，協助認

知調整與情緒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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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化內容過於制式、呆板，屬於課室上課方式，並無

針對高齡者設計益智性或互動性強課程。 

4. 醫療資源不足與照護困境 

• 雖納入全民健保，但監所醫療仍具消極特質，診療流

程繁瑣、專業人力不足。 

• 高齡者慢性病多、照護需求高，卻常因勞作金低廉而

放棄治療。 

• 保外就醫後仍需回監，形成照護斷裂與憂鬱風險。 

5. 作業項目技術性低、勞作金不足 

• 作業多為代工性質（如摺紙袋、摺紙蓮花），不具技

術性與就業導向。 

• 勞作金偏低，無法支應生活，易產生相對剝奪感與再

犯風險。 

• 作業安排與教化課程衝突，排擠家庭支持與諮輔時

間。 

6. 社會福利資源斷裂與出監後安置困難 

• 高齡更生人常因年齡、資產審查等制度被排除在福利

系統之外。 

• 創業貸款門檻高、戶籍地與監所地不一致，導致資源

連結困難。 

• 租屋困難、社會標籤與安置機構年齡限制，使部分出

獄後能淪為街友。 

註：本研究團隊彙整。 

  



 

73 

 

第六節  各國高齡受刑人處遇指引與標準比較 

本研究亦針對美國以及日本有關高齡受刑人處遇之指引或標準，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與面向，進行比較。分別說明如下。 

一、高齡受刑人之定義 

（一）臺灣 

依年齡將高齡收容人定義為「收容於矯正機關且年滿 65 歲以上

之人」，但指引亦適用於「年齡接近 65 歲並經機關認為需要之收容

人」，如 60 歲以上未滿 65 歲但具行動不便、身心障礙等問題者，各

監獄仍將其視為高齡受刑人，並提供高齡相關處遇。 

（二）美國 

依據年齡與身體健康狀況，分為以下四類別12。 

1. 加速老化（Accelerated Aging）：年齡 50 至 64 歲的受刑人，通常

因長期無法取得醫療資源、長期暴露於不良環境、不良健康行為

等風險，而呈現多重身心健康問題。 

2. 老化受刑人（Aging Offender）：通常指年齡在 50 歲以上，呈現與

加速老化相關之可測量生理、功能或認知變化的受刑人。 

3. 高齡受刑人（Elderly Inmate）：指年齡達 65 歲以上的受刑人。 

4. 衰弱高齡／高齡犯罪人（Frail Elderly / Elderly Offenders）：指在年

齡 65 歲以上，且符合特定條件（衰弱特徵）之犯罪人。 

（三）日本 

日本總務省並無明確提及定義，日本老年學會（ Japan 

Gerontological Society）於 2017 年提出建議，認為應將高齡者定義提

高至 75 歲以上，將 65 至 74 歲者視為「準高齡者」，鼓勵其持續工

作、參與志工與社會活動。惟日本政府根據聯合國 1956 年之報告，

長期以 65 歲以上作為高齡者的標準，並廣泛應用於統計、政策與社

會福利制度中，例如年金制度與高齡化指標。據此法務省矯正局定義

65 歲為高齡受刑人。 

 
12 為美國老年人提供各種服務和權益保障的美國老人法案（The Older Americans Act, OAA）定

義老人為 60 歲及以上。然本研究聚焦於受刑人族群，故採美國聯邦監獄局（BOP）高齡受刑人

管理指引（Management of Aging Offenders）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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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臺灣的高齡受刑人定義依據年齡劃分；美國則依年齡與身體狀況

進行多層次分類；日本則未明確定義高齡受刑人。 

二、生活管理方面 

（一）臺灣 

1. 優先將高齡收容人安置於無障礙設施較完善的舍房或病舍。 

2. 機關得視收容人人數成立「老弱工場」，由機關遴選合適之收容

人協助照護，並提供生活所需之輔助設施，照顧其各項需求；倘

無法單獨成立老弱工場，則視收容人健康狀況，慎選年輕熱心之

收容人協助照料其生活起居。 

3. 在生活適性管理部分，關注高齡收容人的心理與社會支持狀況，

以減少孤立感並提升自我價值。 

（二）美國 

1. 重視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之概念，要求機構應具備可近性，

並依受刑人之需要分配舍房、輔具及支援服務，確保其能順利到

達醫療、餐飲、福利社、教育及娛樂等場所。 

2. 典獄長須每年檢查建築物與監區環境具備可近性，包括照明、冷

暖氣、通道平整度、課程區域、舍房、衛浴設備及扶手等。 

3. 檢查小組（包含醫療服務部、設施部、職業安全與健康部及矯正

服務部之管理人員等）至少每年一次審視建物設施，找出可能阻

礙受刑人在地老化的基礎設施問題。 

（三）日本 

日本則實施分流收容，分為以下三類： 

1. 醫療刑務所：若高齡者兼具慢性病、失能或精神疾病，會移送到

醫療刑務所集中收容治療（例如：八王子醫療刑務所、東日本矯

正醫療中心），本部分的設計以治療照護為主，戒護專業為輔。

部分無期徒刑（重刑）的高齡受刑人亦會被安排在醫療刑務所長

期療養，實際上相當於「監獄安養」。 

2. 高齡專區：部分刑務所（例如：東日本矯正醫療中心、岡山刑務

所）設有「高齡者專用舍房」或「高齡房」，係在現有設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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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高齡專屬的收容區域。在日常照護以及生活協助部分，會協

調同監其他區域中的年輕收容人擔任照護員角色。其中亦有部

分病舍設計為青銀共居，以確保高齡受刑人的生活協助不會中

斷。 

3. 於現有監獄中增設無障礙設施：此部分主要以身心狀況足以負

擔一般收容樣態之高齡受刑人為主。主要實施方式為在原有的

刑務所設備中，增設扶手、坡道、簡易升降設備，以方便高齡受

刑人生活上之便利以及增進行動安全。 

（四）小結 

臺灣的生活管理著重於舍房安全、日常照護協助與生活適性管理；

美國則強調「在地老化」，要求監獄環境具備可近性並定期檢查；日

本則以分流方式收容，設置高齡專區與醫療刑務所，並在既有監獄增

設無障礙設施。 

三、生活設施與生活給養 

（一）臺灣 

1. 優先安排入住設有坐式馬桶、扶手及無障礙設施的舍房或病舍，

並提供止滑墊、緊急燈等安全設備。 

2. 飲食依健康狀況與營養建議調整。 

3. 全年供應熱水及助行器、輪椅等輔具。 

4. 無論機關是否成立老弱工場，皆會視高齡收容人健康狀況，由機

關遴選合適之收容人協助生活照護。 

（二）美國 

1. 在考量安全與戒護之前提下，安排符合其身體狀況的舍房，例如

低樓層舍房、下舖床位或可供輪椅使用之舍房。 

2. 必要時推行「受刑人陪伴計畫」協助日常生活。 

3. 若機構中高齡及老化受刑人比例達 5％以上，應考慮成立「老化

受刑人跨領域照護團隊」，由醫療、心理、休閒、戒護及相關人

員依臨床需求進行管理。 

4. 確保提供輪椅、拐杖、助聽器、眼鏡、大字版書籍等生活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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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 

1. 協調受過部分專業訓練，或具有專業看護職能的年輕受刑人協

助高齡受刑人（及行動不便者）之日常穿衣、如廁、飲食、行動

等日常生活輔助。 

2. 提供高齡受刑人軟食、流質食物、或特殊營養需求的食物。並配

合高齡受刑人常見的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壓、糖尿病等），進

行飲食調整。 

（四）小結 

1. 臺灣與美國皆重視無障礙設施與輔具等硬體支持，但美國特別

將生活照護制度化，必要時可推行「受刑人陪伴計畫」，並在高

齡及老化受刑人比例達 5％以上時評估成立「老化受刑人跨領域

照護團隊」。 

2. 日本與臺灣皆透過受刑人人力協助與飲食調整來滿足高齡受刑

人日常照護需求，但日本傾向由具備專業訓練經驗或看護職能

的年輕受刑人協助照護，相較之下，臺灣則由機關遴選合適收容

人負責，並無專業訓練上的明文要求。 

四、醫療照護方面 

（一）臺灣 

1. 收容人新收入監時需接受健康檢查並定期複查。 

2. 健保醫院合作提供專科門診。 

3. 病患者造冊列管，並定時測量其生理數據。 

4. 安排戒護外醫門診、住院或檢查（驗）等醫療處遇，並視其病情

辦理移送病監或保外醫治。 

5. 「健康監獄推動及實踐計畫」，透過運動、飲食與健康教育，培

養其自主健康管理能力，協助復歸社會。 

6. 社區「樂齡學習」之資源，藉由樂齡處遇提供高齡收容人學習認

知及健康照護，並開設活躍老化課程，以促進高齡收容人之身心

健康。  

（二）美國 

1. 確保提供充足的健康促進相關資源及資訊（如休閒活動、健康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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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會等）。 

2. 對所有新入監之老化受刑人進行入監篩檢及完整之病史與身體

評估，必要時轉介其接受進一步之專門評估、介入。 

3. 針對年滿 50 歲之老化受刑人進行預防性健康評估（基線評估），

辨識其是否需要預防性健康措施，並由醫療人員每年複查與更

新健康紀錄（持續性評估）。 

4. 需要密集評估與監測的衰弱老年受刑人，納入「老化受刑人跨領

域照護團隊」，並每年評估是否符合減刑（Reduction in Sentence, 

RIS）資格。 

5. 部分老年受刑人能自行管理健康狀況，獨立執行日常生活活動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s/Independent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s），僅需少量配套措施或輔助器材，即可維持其獨

立性。但醫療服務人員仍須定期檢視配套措施並每年評估減刑

（RIS）資格。 

6. 戒護人員應將有關老化／高齡受刑人之醫療與心理健康資訊，

維護於現行電子紀錄系統中。 

（三）日本 

鑒於高齡受刑人就醫頻率較高，日本各地刑務所之醫務課皆強化

與在地外部醫院合作，以加強醫療照護。 

（四）小結 

1. 臺灣、美國及日本皆實施新收入監健康檢查，並定期複查，三國

也都重視健康促進資源的提供與自主健康管理，但美國重視受

刑人是否符合減刑（RIS）資格，並要求機構人員應每年進行評

估。 

2. 臺灣與健保醫院合作提供專科門診，於必要時安排戒護外醫、住

院檢查等，日本亦強調與外部醫院合作。 

五、教化與輔導 

（一）臺灣 

1. 輔導與心理健康：矯正機關透過定期心理健康篩檢與日常觀察

落實自殺防治，並由教誨師進行個別輔導，必要時轉介專業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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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另依宗教信仰安排宗教師或志工提供情緒支持；針對高齡

收容人常見的失落、孤立或死亡恐懼等問題，則設計支持性或治

療性團體課程，如認知訓練、生命回顧或敘事治療，以增加自尊、

歸屬感及安全感，減緩衰退並促進在監適應。 

2. 文康活動及家庭、社會支持：規劃娛樂性與保健性課程，並由專

業人員提供認知訓練與運動指導，協助高齡收容人維持健康與

培養自主健康管理觀念。另外，透過結合社會資源舉辦關懷或公

益活動，並鼓勵其參與家庭日、懇親活動、與外界團體或志工通

信，以增進與外界及家屬的聯繫，建立社會連結。 

（二）美國 

1. 確保休閒及教育活動包含適合並能引起老化受刑人興趣之項目。 

2. 針對老化受刑人的專屬受刑人計畫，係依據再復歸服務司

（Reentry Services Division [RSD]）內部網站頁面之《第一步法

案核准計畫指引》（First Step Act Approved Programs Guide）進行

規劃。此類計畫聚焦於老化相關議題，內容涵蓋祖父母角色、健

康養生、財務管理及復歸需求等，凡年滿 50 歲即可參與，並每

六個月重新評估需求。所有機關每一季度至少應提供一項以老

化議題為主之計畫，並應登錄於 SENTRY 系統或其他適當資料

庫。 

3. 與社區老化相關組織合作，發展具備老化議題專業之志工群體，

以於機構內提供志工服務。再復歸事務協調員或特殊族群協調

員應負責監督此一程序。 

（三）日本 

1. 高齡適應輔導：著重在高齡受刑人之認知功能維持（例如：簡單

記憶訓練、閱讀活動）。 

2. 防止再犯課程調整：對於長刑期的高齡受刑人，再犯防治課程之

內容，強調出獄後的生活自理、醫療資源使用，而非針對年輕受

刑人的就業技能輔導或是生涯發展。 

3. 社會孤立防治：舉辦合唱、繪畫、宗教活動，並鼓勵以團體的方

式參加這些位高齡受刑人設計的社交活動，減少老年受刑人的

心理孤獨感，以及社會剝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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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1. 臺灣以心理健康關懷與文康活動為兩大主軸，減緩高齡收容人

衰退、促進其在監適應、培養自主健康管理觀念，並透過活動提

升家庭支持與社會支持。美國依據《第一步法案核准計畫指引》

針對老化受刑人制定專屬計畫，以符合老化受刑人之需求，每半

年會重新評估其需求，並且所有機關都應提供相關計畫並登錄

於資料庫中，另外也重視休閒及教育活動的安排、志工服務的提

供，並提供老化受刑人於復歸計畫中擔任導師角色之機會。日本

著重認知功能維持、出獄後生活自理與建立情感聯繫。 

2. 相較之下，三國皆重視高齡受刑人的健康狀況、自立能力、家庭

支持與社會支持，特別的是，美國強調制度化的專屬課程，以系

統化方式回應老化受刑人的多元需求，並對相關資料的登錄有

明確規範。 

六、作業方面 

（一）臺灣 

1. 高齡收容人配業後，先從基礎作業培養工作習慣，使其逐步適應

在監生活。 

2. 視高齡收容人身心狀況評估其參與作業情形，並衡酌機關內高

齡收容人人數，成立老弱工場，以從事簡易或輕便之作業為主；

未集中成立老弱作業工場之機關，亦得衡酌高齡收容人身心健

康狀況，排定適宜作業種類與數量，並適時調整作業方式。 

（二）美國 

在可能情況下，提供老化受刑人於復歸計畫中擔任導師角色之機

會。 

（三）日本 

1. 減輕作業量：安排較為簡單、不需高體力的作業（摺紙袋、組裝

簡單零件）。 

2. 彈性工時設計：部分刑務所允許高齡受刑人縮短作業時間，避免

過度勞累；亦有部分刑務所為高齡受刑人設置較長的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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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time），用較為寬鬆的時間表維持其部分工作能力。 

3. 療養優先：身體狀況無法負荷作業，但尚未嚴重到需要專業醫療

照護的高齡受刑人，可免除勞作，以休養或參與輕度康復活動代

替。 

（四）小結 

臺灣與日本之作業安排皆可依受刑人之身心狀況進行彈性調整，

而臺灣有老弱工場之設立，日本則有彈性工時之設計與療養優先原則。

美國對作業之規範較少，但提供老化受刑人於復歸計畫中擔任導師角

色之機會。 

七、社會復歸 

（一）臺灣 

1. 出監前三個月，進行輔導及轉銜需求評估，視個案需求種類、轉

介意願及相關法規規定，請更生保護會、就業中心、社政、衛政、

毒防中心等單位提供資源協助。 

2. 若為特殊個案無家屬或家屬無力接納返家者，由機關檢具相關

資料通知收容人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辦理轉介安置或其他處置，並就特殊多元需求個案，邀集家屬、

相關單位或民間社福團體等召開轉銜會議辦理。 

（二）美國 

1. 將距離 60 歲生日六個月之內的受刑人納入「高齡受刑人計畫」

考量，並依《2018 年第一步法案》及相關政策，將適當之轉介

送交「居住式復歸管理處」。 

2. 對於任何即將釋放且具有年齡相關顧慮（如醫療照護、行動能力、

失智症等）的受刑人，於轉介資料中，必須通知「居住式復歸管

理處」。 

3. 除立即釋放情形外，當單位團隊為即將直接返回社區之老化受

刑人制定釋放計畫時，應通知社工人員、復歸事務協調員及特殊

族群協調員，以便協助其復歸過程之銜接。 

4. 機構內的社工人員或特殊族群協調員或復歸事務協調員，應尋

找相關資源、專門服務以及社區內適合安置老化人士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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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 

1. 出獄後照護連結：日本刑務所主動與社會福利機構合作，銜接老

人福利設施、養老院或醫療院所。 

2. 假釋後生活協助：因高齡更生人大多缺乏家庭支持，或是家人早

已過世或是不想再接回高齡更生人，導致日本部分長刑期老年

人即使假釋，也難以自立，使高齡更生人之再犯現象惡化。因此

日本刑務所在高齡受刑人出獄前會協助其建立假釋後生活指南

與規劃，讓高齡受刑人提早了解社會現象，並培育社會生活基本

技能。 

3. 「福祉連攜」模式：為強化在地資源與更生資源結合，日本法務

省與厚生勞動省合作，推動「地域生活定著支援」計畫，將出獄

的高齡更生人直接轉介至在地社會福利資源。 

（四）小結 

三國在社會復歸上皆重視跨部門合作與提前準備銜接社會，臺灣

是由矯正機關在出監前三個月進行需求評估，再透過轉介相關單位安

置與協助；美國則依《第一步法案》設有專責的「居住式復歸管理處」，

並由社工人員、復歸事務協調員及特殊族群協調員協助安置與資源連

結；日本則強調「福祉連攜」，由法務省與厚生勞動省合作，把出獄

者直接連結到在地的社會福利體系。 

八、美國──老化受刑人之配套措施與計畫參與權 

（一）計畫的參與方式與審查 

在美國，機構人員得於無須正式申請之情況下，主動提供老化受

刑人所需之配套措施。受刑人亦得以提交 BP-A0148「受刑人向人員

申請表」之方式，申請配套措施或對既有配套措施之調整13。監獄針

對不同需求會予以個別化處理，複雜案件則交由醫療人員、心理師、

復歸協調員等組成的「地方老化受刑人委員會」決定。 

（二）計畫的內容與措施 

 
13 BP-A0148 為美國聯邦監獄局（BOP）之「受刑人向人員申請表」（Inmate Request to Staff），

供受刑人向監獄人員書面申請或反映事項使用。可參考：https://www.bop.gov/policy/forms/BP_A

0148.pdf。 

https://www.bop.gov/policy/forms/BP_A0148.pdf
https://www.bop.gov/policy/forms/BP_A01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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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提供的措施不一定等同於受刑人申請內容，但會盡可能促進

受刑人在日常生活活動（ADLs）及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IADLs）之

改善。配套措施之範圍包括但不限於：確保機構各相關區域之可近性、

提供輔助器材或科技、採行專門化學習方式、提供口譯人員、延長完

成任務之時間、修改教材（如大字版資料）、強化復歸規劃，以及提

供受刑人陪伴者。 

（三）個別化的計畫特色 

此一制度可針對個別需求提供靈活調整，讓資源能更精準地分配

並有效改善高齡受刑人的生活品質。這種強調個別化，可由受刑人主

動申請的配套制度，在臺灣與日本的規範中未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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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深度訪談之實施與結果分析 

第一節  深度訪談設計、進行與實施 

根據本計畫需求書，為進一步了解臺灣監獄矯正人員與高齡長刑

期受刑人對於當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措施之看法，遂規劃北中南

三座收容人數逾兩千人大型監獄之矯正機關科長與教化人員（9 名）

以及年齡逾 65 歲且在監服刑逾 10 年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9 名），

共計 18 名，進行深度訪談，以深入了解當前監獄對於高齡長刑期受

刑人之收容方式、各面向處遇現況（包含生活管理、作業、醫療、教

化輔導、社會支持、生活給養）、面臨困境與實際需求等，並詢問相

關建言，以作為改善當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收容策略與處遇模式之對

策建議。 

由於受訪者分為矯正人員與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但所訪談探究的

議題均根據本計畫需求書而來，包含高齡受刑人之收容方式、各面向

處遇現況（包含生活管理、作業、醫療、教化輔導、社會支持、生活

給養）、面臨困境與實際需求等，相同的訪談大綱可以針對相同的議

題有利於進行比較分析。據此，本研究之訪談大綱介紹如下： 

一、矯正機關代表深度訪談大綱 

鑒於本研究係從 RNR 模式、監獄學復歸模式以及犯罪學生命史

理論為研究框架，因此，矯正人員之深度訪談擴及之面向包含對於高

齡受刑人之風險與需求評估、復歸社會之支持、接納與資源之探討，

以及監獄內生活適應、處遇活動與社會支持以扮演轉捩點角色來協助

高齡受刑人復歸社會。基此，訪談大綱則包含基本資料（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工作年資、服務機關以及在監職務）、高齡受刑人之人口

特性與犯罪經驗、在監適應現況（包含生活管理、生活設施、作業與

技訓、教化與輔導、衛生與醫療、生活給養與活動）、在監社會互動

與支持（包含家人互動、朋友互動、管教人員互動與同儕互動）、出

獄準備與復歸適應（包含提早釋放措施、提早釋放準備與出獄後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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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內容）以及其他建議等 5 個面向，規劃 1 至 1 個半小時，針對 9 名

來自三座不同監獄從事教化、戒護與衛生等業務之矯正人員，進行深

度訪談。 

二、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深度訪談大綱 

相類似地，本研究亦根據 RNR 模式、監獄學復歸模式以及犯罪

學生命史理論為研究框架，規劃高齡受刑人之風險與需求評估、復歸

社會之支持、接納與資源之探討，以及監獄內生活適應、處遇活動與

社會支持以扮演轉捩點角色來協助高齡受刑人復歸社會等面向，設計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深度訪談大綱。基此，訪談大綱則包含受訪者基

本人口特性與犯罪經驗（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家庭狀況、

入監前工作經驗以及前科紀錄與經驗）、在監適應現況（包含生活管

理、生活設施、作業與技訓、教化與輔導、衛生與醫療、生活給養與

活動）、在監社會互動與支持（包含家人互動、朋友互動、管教人員

互動與同儕互動）、出獄準備與復歸適應（包含提早釋放措施、提早

釋放準備與出獄後的需求內容）以及其他建議等 5 個面向，規劃 1 至

1 個半小時，針對 9 名來自三座不同監獄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進行

深度訪談。 

本研究於 2025 年 3 月函請法務部矯正署協助招募北中南三座大

監獄中有意願進行深度訪談的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計 9 名（每一個監獄

3 名）以及協調指派從事教化、衛生與戒護工作之人員 9 名（每一個

監獄 3 名），均獲得法務部矯正署與監獄當局同意協助後，研究團隊

遂於 3 月底與 4 月初前往三座監獄進行深度訪談，相關受試者的機關

與人數，詳列如表 3-1-1。 

表 3-1-1 本研究深度訪談之矯正人員與受刑人人數表 

受訪地點 日期 實施訪談人員 受刑人 矯正人員 

臺北監獄 3 月 31 日 
1 位協同主持人 

2 位研究助理 
3 3 

臺中監獄 4 月 11 日 1 位主持人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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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協同主持人 

1 位研究助理 

高雄監獄 4 月 11 日 

1 位協同主持人 

1 位研究員 

1 位研究助理 

3 3 

合計 ---- ----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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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矯正人員深度訪談之結果分析 

如同前述，本研究透過法務部矯正署指派北中南各一座大型監獄

中從事教化、衛生與戒護工作等經驗豐富之矯正人員，共計 9 位，接

受本研究之深度訪談。透過監獄當局招募成功後，本研究團隊先將訪

談大綱透過監獄當局交給受邀之矯正人員預先過目準備。實施深度訪

談當天，研究團隊成員陪同受訪者閱讀訪談大綱並過目知情同意書，

並告知受訪人員是否接受訪談為其權益，並可以隨時終止深度訪談之

進行。俟其完全知曉其權益並同意受訪時，始請其簽署同意書後，開

始進行正式訪談。以下僅將深度訪談結果，綜整如下：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矯正人員共計 9 位，均來自北中南三個監獄負責戒護、教化

與衛生等業務，為不乏歷練多重業務的受訪者，例如北部監獄之教化

科長，歷練過總務與作業。而渠等服務年資從 10 至 40 年不等，平均

服務年資為 25 年，長期在監獄擔任第一線的矯正人員，對於高齡受

刑人在其所服務監獄的處遇實施與實務運作，非常了解與嫻熟（詳表

3-2-1）。 

表 3-2-1 本研究深度訪談矯正人員基本資料表 

代號 性別 機關區位 職稱 服務年資 

A1 男 北部 教化科長 32 年 

A2 男 北部 衛生科長 15 年 

A3 男 北部 戒護科長 17 年 

A4 男 中部 衛生科長 40 年 

A5 男 中部 戒護科長 32 年 

A6 男 中部 教化科長 30 年 

A7 男 南部 衛生科長 17 年 

A8 男 南部 戒護管理員 10 年 

A9 男 南部 教誨師 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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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特性與犯罪經驗 

（一）人口特性 

1.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的年齡 

受訪者大多認為矯正機關定義的高齡都是 65 歲以上，但亦有認

為 60 歲以上就是監獄定義的高齡。 

我們監所定義的大概就是 65 歲以上就叫高齡。(A2-1-1) 

我們這邊矯正機關定義高齡都是針對 60 歲以上，所以 60 歲以上

我們都視作高齡。(A3-1-1) 

高齡的話，我們定義上其實不是完全以 65 歲這個年齡為準，包

括他的行動不便、或是他有重症，我們都會把他列在高齡這一段

來處理。(A5-1-1) 

對，這是我們大於 65 歲以上的收容人。(A7-1-1) 

最高的有八十幾歲的，現在高齡收容人大概六十五歲以上到八十

幾歲的人數蠻多的，因為我的教區是老年收容人比較多的地區。

(A9-1-1) 

2.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教育程度 

 受訪者大多認為高齡受刑人之均以國、高中程度為多。但年齡愈

大者，教育程度愈低，例如僅國小畢業。 

教育程度大概是國中或高中吧，以他們這個年紀來看大概就在這

邊。(A2-1-1) 

大概都是國高中肄業，目前應該所有收容人大部分的學歷大概都

落在國高中肄業，頂多就是國高中畢業。(A3-1-1) 

年紀越大，教育程度就越低。年紀越大的，大概都只有國小，大

概七、八十歲的都是國小。如果是六十幾歲的，至少有國中或高

職的學歷。(A9-1-1) 

3.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婚姻與子女狀況 

受訪者大多認為高齡受刑人之婚姻狀況，一般是正常，但如果是

竊盜或吸毒者，大多都是離婚或分居狀況；另子女應該都是有，但都

不是婚生子女。無論是有無配偶或是有無子女，甚少來監接見探望，

親情較為薄弱。 

共通點就是家庭支持比較薄弱。(A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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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們的年紀來講，基本上有結婚都會生，因為他們那時候時代

背景，結婚生小孩是很正常的事情。(A3-1-1) 

他們其實久了基本上其實說不管哪個年齡層都一樣，今天家人也

會看你犯的案子，大概其實隨著你的刑期越長，家人來看的次數

就越少，一定是這樣。(A3-2-1) 

依目前來看，高齡的收容人除非是竊盜、吸毒，他們的家庭狀況

可能會比較破碎一點之外，但其他的應該都算正常。這些比較是

一直都沒有工作的，就比較會有家庭離異的狀態，不然的話，大

部分家庭狀況還可以。(A5-1-1) 

大部分都是破碎家庭，有完整的比較少，也有少數啦，經濟犯的

比較有完整家庭，如果是其他刑事案件的，像殺人、毒品的，尤

其是毒品犯罪，幾乎是完全沒有一個好的家庭。…幾乎有小孩的

情況蠻多的，不過大部分都不是婚生子女。(A9-1-1) 

4.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入監前職業或收入狀況 

受訪者大多認為高齡受刑人入監前的職業屬於藍領或勞工階級

者，甚至打零工者(例如鐵工、卡車司機、餐廳助廚)，收入相對較少，

較不穩定。但如果是高齡時才犯罪者，大概就是白領階層，收入相對

較高。 

大部分都是破碎家庭，有完整的比較少，也有少數啦，經濟犯的

比較有完整家庭，如果是其他刑事案件的，像殺人、毒品的，尤

其是毒品犯罪，幾乎是完全沒有一個好的家庭。(A1-1-1) 

大概都是藍領的、勞力的比較多。…基本上他們勞動階級，比較

少有固定薪水的。當然也有白領的，不過白領算少數的，那個都

是一些財產犯罪、詐欺，或是《公司法》和《銀行法》進來的，

可是那種偏少數。大概是卡車司機也有，像一些簡單的工地也有，

或是自己經營小吃店那種，菜市場的也有，收入比較不穩定。(A3-

1-1) 

都是很不穩定的，尤其是毒品犯的話，幾乎是以犯罪為業，他們

都是會打一些零工、做一些鐵工、餐廳助廚的，沒有一個很長期

性的工作、職業，毒品大概都會伴隨竊盜跟販賣。(A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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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罪經驗 

1.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牽涉之罪名 

受訪者認為應該區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早年犯罪關押至高齡的受

刑人，以毒品(約占一半)、竊盜、性侵、家暴與殺人(盜匪)者偏多；第

二種是高齡之後犯罪的受刑人，有白領犯罪者，但相對偏少。另外酒

駕犯(不能安全駕駛者)，進進出出，即使高齡了，也會在監獄看到。 

(65 歲才犯案者)因為他貪污那一方面會比較多，或是公司方面像

是侵佔或金融犯罪也比較多。有少部分是性侵害，比較偏向是自

耕農，就是對孫女或是對同家庭裡面的。(A1-1-2) 

當然也有白領的，不過白領算少數的，那個都是一些財產犯罪、

詐欺，或是《公司法》和《銀行法》進來的，可是那種偏少數。

(A3-1-2) 

長刑期的，其實他會到高齡，有些是重罪的，例如盜匪、殺人這

些重刑案件，這是長刑期的部分。短刑期的就是不安駕，就是喝

酒之後進來的，還有竊盜。(A5-1-2) 

雖然這邊是性侵跟家暴的治療專監，可是高齡收容人一般來講我

們會認為毒品犯大概要超過一半，結果這邊性侵犯其實是高於其

他年齡層的比例。(A7-1-2) 

大致上沒有特別偏毒品啊，或者是竊盜，或者是妨性的（妨害性

自主）、家暴的都有，沒有特定是哪一種。(A8-1-2) 

最多的是毒品犯，因為占我們所有犯罪將近一半的人數。(A9-

1-2) 

2.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偏差親友 

 受訪者認為如果是毒品犯，牽連較大，包含親人與朋友，都是毒

品人口；但如果是其他類型的，包含殺人與經濟罪犯(詐欺或偽文)，

偏差親友比較少。 

有家族性的涉及毒品的問題，大部分是也有涉及到吸食，尤其是

吸食的話大概都會普遍性存在，很多是阿公帶爸爸，爸爸帶小孩。

因為我在監所已經服務快三十年了，從年輕看他們，一直關到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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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同房的也常看到，孫子又進來的也是有。幾乎毒品犯都是族群

性的，沒有單獨犯罪。其他犯罪大多是單獨性犯罪比較多，毒品

的話幾乎都是集群性，有朋友或親友牽連。(A9-1-2) 

3.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偏差嗜好與犯罪經驗 

受訪者認為渠等均有抽菸的習性，香菸幾乎是毒品的替代品；另

亦有喝酒之習性；而且幾乎是累再犯；另幫派背景者不多，因為監獄

會控管幫派份子，具有幫派背景者不會承認。 

我的觀察是，這種累犯的比較是長刑期的關係，並不是高齡的關

係，還有一罪一罰的關係，他可能竊盜十五次，那刑期就會比較

長，再加上他又跨越年紀的時間，來到六十五歲。…以我的觀察，

幫派比較少，因為大佬都退居幕後，其實他不太容易被刑事偵查

到有教唆行為，因為他前面有堂口了，頂多偵查到堂口，這裡會

出現阻斷，所以幫派我覺得不多。(A1-1-2) 

物質濫用比較多，幫派我們這邊應該高齡的比較少。(A2-1-2) 

幫派算少數，也是有，甚至有些是自述是幫派，可是事實上我們

去問警詢回函的時候，基本上是沒有的。…基本上都有喝酒、吸

毒啦，大概都是這兩個跑不掉。(A3-1-2) 

有喔！但是出去後，這個幫派幾乎都瓦解了，因為他是年輕的時

候會有幫派的狀況，像盜匪的，一般可能會有一兩個是同案，但

是他出去了，大概幾乎該關的關，幫派的狀況就會比較少(A5-1-

2) 

毒品的最大不良嗜好就是抽菸，他們幾乎離不開菸，尤其是到監

所以後，香菸幾乎是他們的毒品替代品。…但是他們都知道進來

幫派會被列管，所以從來沒有人會傻到自己說是哪個幫派的。

(A9-1-2) 

4.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刑期 

 受訪者認為大概在三年以上至二十年不等，如果是長刑期者，就

是較年輕時犯案，一直監禁到高齡；但亦有年紀較大時犯案，刑期相

對短，關個三至五年，就到高齡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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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會涉及到重罪不得假釋、一罪一罰，如果是竊盜二十次或

詐騙當車手，因為是算件數的，乘上去就好幾年。(A1-1-2) 

大概三年以上到二十年不等都有，三到十年這個區間最多。(A3-

1-2) 

像有些 65 歲的收容人，他的前科紀錄是很「精彩」的。像我記

得我們前些日子在假釋面談時，有一位應該是接近 65 歲，他的

前科我算了一下，好像在外面只待過兩三年，其餘時間全部都在

監所。他從年輕就開始關了，出去外面假釋一兩年就被撤銷假釋，

又進來了。最高紀錄是曾經被撤銷假釋三、四次。(A6-1-2) 

但是我們是重刑監，所以我們的刑期都是五年以上的。在這邊，

十幾年是很普遍的。(A9-1-2) 

三、監禁方式與生活適應 

（一）監禁方式 

1. 高齡者居多的青銀共居工場型態(高齡工場)：將全監高齡長刑期

受刑人集中於一至兩個工場，每個工場配置十來位青年受刑人擔

任服務員，協助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與主管，例如發放作業物料、

夜間移動床舖等。有些監獄該工場白天作業，晚上即為舍房，大

部分受刑人鋪床墊即可席地而睡，少部分可以睡上下舖，健康狀

況較差者就睡下鋪不用每天進出舍房區開封收封，更是免去上下

爬樓梯的不便性。但有些仍是收封回到舍房區，夜間收容於一樓

舍房。 

就是青銀共居，但也不完全是這樣，像長青一二舍約莫各有一百

二十位的老人，總共有兩百五十名，那各舍大約會配十來個青年

受刑人，為了協助主管或是協助同學。…長青一二舍就是工場，

他白天是工場，晚上把那個鐵床搬過來就是舍房。我們設在一樓，

因為叫他們這樣子移動也會影響我們的工作，他們自己困難我們

也不好執行，因為我們收封的時間要拉很長。…(全監)是百分之

八九十在這裡。那其他人為什麼不過來呢？我們有徵詢他的意願，

他喜歡在這個工場才會去。(A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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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的長青有點類似這個概念，因為裡面不可能全部都是老

的收容人，裡面也會排一些視同作業，他本身就是比較年輕的，

也會做一些協助的工作，…，或是所謂的看一下這些比較高齡的

收容人的狀況，然後適時的會去跟主管做反映，或是搬運東西的

時候，可能需要出一些體力的時候，就會請年輕的去做協助。…

因為像我們工場跟舍房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地方，白天要去工場作

業，晚上要回舍房，那長青工場基本上就是原地，睡也睡在那裡，

作業也在那裡，大概就是避免他們移動。(A2-2-1) 

像老人工場比較特殊是因為我們這邊是早上是在工場作業，晚上

就地變成舍房就寢，有一些有睡床，有些是打地鋪。…，比如說

行動不便的，我們會安排在靠近水房、廁所的區域，…。需要睡

床的大概就是針對那種不適合打地鋪，可能需要一個空間，例如

本身健康狀況就稍微欠佳那一種，他可能就只能睡床，…，我們

有上下鋪，可是不是每個都有床鋪，大部分還是打地鋪為主，那

上鋪的部分大概都是我們配過去的一些比較相對年輕的收容人，

因為他們有幫忙一些勞力活，比如說擺桌椅、移動床鋪或床架等

等。(A3-2-1) 

目前 O 監的收容區隔，就是分一般的工場，那一般的工場有三個

是屬於老人工場。工場有十八個，應該說十七個啦，因為我們六

工是沒有用，一到十八，然後其中六工沒有，所以是十七個。(A7-

2-1) 

我們有幾個工場是專門(收容高齡長刑期的)，因為工場是以粗工

作業為主，就是做一些簡易的摺紙袋…簡單的摺紙袋、摺蓮花，

或是簡易的手工這樣子，降低他們去受傷的機會。…因為每個工

場都會有視同作業，視同作業是就是在協助主管維護這個工場的

環境跟作息，有藥管啊、負責管控跟注意他們的需要問題；還有

環境打掃、工作進度，就是負責跟作業科接洽，這一批材料我們

預計要什麼時候交貨、什麼時候完成、損耗率多少、要有一定的

完成進度這樣子，那個都是分工下去，每個工場都有視同作業去

協助組合。(A8-2-1) 



 

93 

 

我們目前十四工場就是高齡工場。…沒有特殊設專區，但是我們

在分類處遇的時候，就會盡量把年紀大的，五、六十歲以上的，

盡量往那個工場集中。因為那個工場是摺金紙、紙蓮花，比較輕

便的作業，就比較不容易折損…因為他那個服務員啊，或者是配

業的時候，這段期間沒有其他老年人，他工場不能控制了，所以

他還是會配一些一般犯進去。相對的，他們進去一般都會擔任服

務員，協助他們提重物或做一些粗重的工作、進貨的工作，不然

有時候叫年紀太大的去做粗重的工作，像抬飯菜就抬不起來了。

一個老年工場，還是要安排一些年輕人進去幫忙協助作業，不然

會整個工場走不動…視同作業名額是固定的，每一個工場都是固

定的，所以也不能多。大部分視同作業會叫年輕一點的做，比較

有體力…對，一定會有，每個地方都一定會有年輕人去幫忙做，

不然他們頭腦光是算帳、運作就搞不來了。(A9-2-1) 

2. 青壯者居多的青銀共居工場型態：針對每個教區中高齡與身體孱

弱的受刑人「集中範圍並打散」在一樓約一至四個工場內(老殘工

場或稱高關懷區域)，每個工場分配約 10 至 20 位老殘或高關懷受

刑人，再由工場內年紀較輕的青壯者照顧與協助這些高齡與需要

關懷之受刑人，例如發放作業物料、搬動重物與協助生活行動等，

然而晚上則返回同教區一樓之舍房，舍房會增加一些無障礙空間

之設備，免除行動可能不便之情況，並配一兩位年輕的受刑人協

助生活作息(A4,A5,A6)。 

每個專區、每個教區都有一個老殘工場，一至兩個。專門幫這些

比較老的，因為整個教區的這些人就會集中在這裡。…住都是一

樣，都是舍房。…可是他們的舍房就是會增加一些無障礙空間的

設置。因為這些老的還是要有一些比較年輕的人去照顧他們，不

然老的跟老的，說實在自己都顧不了了，所以一定會找一些服務

員之類的，一定會有一些年輕的人。…就是會做比較輕便的工作。

那當然這些可能就是他在生活上還是可以自己應付，如果是在狀

況真的不好的時候，才會到我們的療養舍。(A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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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每個教區都設有一個「老殘工場」，專門收容年老、有殘障

或重病的受刑人。這樣同質性比較高，彼此也會互相照顧。…大

多是摺紙袋，因為年老、生理不適的，他會有和緩處遇，就會減

少他的作業量，所以他們在工作上會比較沒有那麼吃力，甚至有

的會分組，比如說一組五個人，假設今天要做一百個紙袋，那手

腳比較俐落的就會幫忙做，互相幫忙啦﹗(A5-2-2) 

我們高齡收容人，因為我們 OO 監獄比較特殊，因為我們每個教

區都有分類收容。也就是說，沒辦法像其他監獄一樣把所有高齡

者集中在一起，因為有的刑期很長，有的是中刑期、短刑期的都

有。我們會把高齡收容人放在每個教區的一樓，因為他們年紀大

了，爬樓梯不方便，所以都放在一樓。但我要澄清一點，我們算

是「在集中範圍內打散」。(A6-1-1) 

像我們目前在 OO 監獄，把一樓部分列為「高關懷區域」，就是

針對身心障礙或高齡收容人，管教人員都要高關懷。…所以我們

包括生活上，尤其是教化處遇，我們都會把這個類別歸類為高關

懷的對象。…我們每個工廠大概會有 10 到 20 位高關懷的族群，

因為我們場地夠大，又安排在一樓，因為我們有考慮到就是高齡

的「長刑期的高齡收容人」跟「短刑期的高齡收容人」是不是能

夠合在一起的問題，…(A6-2-2) 

3.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盡量不要予以隔離獨居 

 因為我們原則上是不單獨監禁嘛，然後是採混居為主(A8-2-1)。 

（二）違規行為 

1.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很少被霸凌或欺負，但仍有些許現象 

然後他們在這裡還要幫他們把屎把尿，他真的也是會有抗拒，所

以其實有一些在這邊會被欺負的情況，我們都知道。(A4-2-1) 

其實在老人工場比較少見，因為願意去照顧老人的多半是自發性

來的，或者是抱持做功德的心態，因為刑期比較短的進去幫他服

務，表現好也有加分，對他們假釋有幫助，這個是他們想要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很少有欺負老人的狀況發生。(A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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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很少發生違規行為 

不多，高齡受刑人分為長刑期高齡和高齡犯罪，兩者的違規情形

都不多…沒火氣了，而且也認命了。(A1-2-1) 

違規比較少，老人工違規量算少，因為他們也很珍惜我們給他們

安排的單位，算相對單純而且作業也算輕鬆，所以他們違規的件

數的確都比其他的單位來講少很多。(硬要講就是)口角、打架，再

來就是囤積一些藥品吧 ，比如說止痛藥、管制藥等等的。(A3-2-

1) 

不會，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年紀大，沒有本錢去違規，所以其實不

太會，…但是長刑期的一般違規比較少，因為他們都想好好表現、

趕快回去。(硬要講)就是爭吵或是打架，但是推一下也算打架，力

道都不大，不至於受傷的程度。(A5-2-1) 

3. 高齡又伴隨心智有問題者較容易欺負他人 

老年他⋯⋯老年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就分兩種，被欺負或者是欺負

別人，通常會欺負別人可能就是心智上比較沒有辦法溝通或自理，

或者是有比較陰鬱、比較抑鬱這樣子。(A8-2-1) 

4. 依賴賣老或觀念溝通或生活習性等問題導致混齡共居難免有糾

紛 

他可能也不覺得他在欺負別人，…因為年齡差距越大，那個生活

習慣跟個性或者是溝通方面，……啊老人家有時候就是容

易，……比如說比較容易會依老賣老…(A8-2-1) 

老人對年輕人可能就是口角，年輕人有的會顧自己的刑期，「我

還要報假釋、我還要出去」，然後就口角一來一往；然後老人對

老人可能就是可能會推擠啊，甚至是揮拳啊…什麼的。(A8-2-1) 

5. 高齡受刑人可能會因拒絕作業而違規 

有可能是拒絕作業，因為他說他年紀大了，然後他又沒有大到那

個程度，大概只有六十歲左右，然後再加上他沒有特殊的疾病讓

他不用作業去療養的情形，他又不想作業，就會有拒絕作業。(A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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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心理不適應 

1.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慢性疾病較多 

他們在活動、行動上會比較受限，還有步調上會比較緩慢，然後

就是一些疾病啦，慢性疾病會產生，以至於說他們的想法會也會

變都偏向於負面，再來他們也比較是一些疾病的高危險群，大概

是這樣。(A2-2-1) 

高齡收容人原則都會伴隨著吃藥，因為他有慢性病或其他健康問

題，那吃藥之後，他的心情會比較平穩、安定，那我們這邊大概

有兩成左右的收容人都有吃精神科用藥、助眠劑或安眠藥，所以

到目前為止，老年收容人的生活都滿安定的。(A5-2-1) 

2.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較常有失眠情況 

一定會有，睡不著覺那些都還好，我覺得比較嚴重的是社會疏離

吧，會產生孤獨感，因為可能就只有同伴，少了很多外界的關心。

(A1-2-1) 

3.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比較容易有孤僻或焦慮的狀況 

心理的部分的話，比如說有的老人就是比較孤僻啊，或者是比較

容易焦慮，這樣就會把他盡量安排在兩人房或四人房。(A8-2-1) 

4.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大多希望有人聊聊天，可以緩和憂鬱心情 

他們可能比較需要有一些人去跟他們去談話、聊天，做一些心情

或是經驗的分享或了解，…對他們的一些想法有幫助，不然他們

的想法可能都會比較偏負面。(A2-2-1) 

這個部分，因為我在戒護上，我比較不會看到這些相關資料，那

正常來講，他們在生活上會比較需要伴(聊聊天)(害怕孤獨)。(A5-

2-1) 

5.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自殺問題，不容易辨識與診斷出來 

可是這種類型的問題在於一方面看不出來，他平時的分數、生活

表現都正常，二方面自殺評估量表測不出來，如果他不照實填，

那也沒有辦法。…，我們只能在身份簿上隱約的感覺到，如果他

不明確的表示他需要心理諮商或者是心理師來幫忙，我們根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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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判斷。有提出這種需求的，反而不容易，所以你看近三五年自

殺成功的案例幾乎都是不提出需求的。(A1-2-1) 

（四）生活照護隱憂 

1.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經濟條件不佳，恐引發其他受刑人排擠 

我覺得應該是經濟，雖然說以監所目前照顧收容人來講，收容人

如果沒有錢進來關，其實也餓不死，可是會有經濟問題，…。像

以老人工場來講，他如果行動不便，或是臨時身體不舒服，他可

能連基本的自己衣服的清潔可能都需要別人幫忙，那收容人是個

很現實的群體，你也不可能一直這樣免費幫忙，偶爾幫個一兩次，

一個月一兩次，那或許還有主管指定的愛心公差可以幫忙，可是

如果你是常態或是很頻繁，…，你都不給我一點回饋，或是一點

表示，基本上其實在外面這算是人之常情的部分，在裡面是更現

實。(A3-2-1) 

2.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看護人力不足，是一大隱憂 

我們 O 監作業科今年會推一個長照證照，因為矯正機關只有幾

個在做這樣的訓練，以 XX 監獄為例，他每年都會看各機關的需

求，可以去移監去那邊受訓，他開放給 O 監的名額大約是兩名，

那這兩名受訓回來其實是不敷使用的，再加上一段時間後就會假

釋出去，所以常常會有青黃不接的情況。(A1-2-1) 

（五）生活設施 

1. 無障礙環境均符合相關規範與要求 

這三五年成長很多，如果要說相關的硬體設備，目前是絕對沒問

題。(A1-2-2) 

以目前現有的、我們使用的，包含您剛剛講的廁所上的扶手，包

含比如說我們有所謂的長青工場，那也都會盡量避免讓他們移動，

這樣來講的話我覺得應該是有符合他們在監執行的需求。(A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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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記得之前監察院都有來查，然後有一些改進計畫，所以像

剛才講的一些，像那個身障的工場，一定會去做這個無障礙，甚

至我們大部分都有做。(A4-2-2) 

有，我們各區除了孝區，因為他是技訓的，沒有殘障設施之外，

其餘都有殘障設施，他的工場都會設在一樓，有扶手、坐式廁所，

舍房也有一樣，有斜坡道跟電梯，都有按照標準做。(A5-2-2) 

我們在符合法規上的規範是有的，因為矯正署有訂一個「高齡收

容人處遇指引」，我們其實是有朝這個方向去做規劃跟實施啦。

(A6-2-2) 

無障礙設施的話，老年人他們的房內都一定是坐式馬桶，因為他

們可能沒辦法蹲，然後會有一些防滑貼；然後盡量安排在地鋪或

者是下鋪，避免他們爬樓梯。然後熱水的話會提供，他們就算連

假日也會有熱水可以洗澡擦澡這樣子。扶手的話會依照需求，像

病舍或療養舍他們運動的地方就是會有扶手，或者是會有那個緩

坡，因為有些是坐輪椅嘛，出來曬曬太陽之類的。因為我們自己

有營繕隊，有什麼需求或是工場提出來什麼地方需要維護、修繕，

都會請營繕隊去做新增設或者是做維護的動作這樣子。(A8-2-2) 

我們包括衛生科、禮堂、技訓大樓，都有無障礙設施，所以這部

分在無障礙設施的基本要求上都還是有做到的。(A9-2-2) 

2. 若有相關輔具之需求，監獄當局均可以協助提供 

輔具我們也都有提供，像是我們有輪椅或者是洗澡床椅，這個我

們都有提供，但是多不多？…輔具它其實畢竟是工具的一種，那

它可以購買、可以申請，所以其實可以慢慢的去把數量加上去，

那人力的部分其實是比較大的問題是因為你還要訓練，輔具就是

拿來用就好。(A2-2-2) 

他們的一些輔具，比如說基本的枴杖、助行器、輪椅這些都會有，

那有一些是自備，有一些是機關提供。那甚至有一些腰不好的，

有一些護腰、護具，他們也可以在新收的時候帶進來，或是在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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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間請家屬寄進來都可以…其實夠啦，因為我們都會一直申

請，看需要性一直申請。(A3-2-2) 

有陳情說比如說他需要輔具，我們會媒介，像我們有結合地方政

府一些社會福利策略，比如說地方政府有「輔具銀行」，我們就

會協調這部分的資源，比如說他需要一臺輪椅，臺中市政府會申

請「公務接見」，然後進來看收容人的實際狀況，提供合適的輔

具。最近才有一個案例，就是市府提供輔具給收容人，這個過程

中，我們是辦理公務接見，讓他來詳細的看他的需求。(A6-2-2) 

夠，這個只要有需求都夠，而且社會捐贈的人士也蠻多的，所以

這部分應該比較沒有欠缺。(A9-2-2) 

3. 高齡工場無法收容者，轉至療養舍收治 

你這個既然叫 OO 一二舍(高齡工場)，他還有作業的需求，基本

上不會有那樣的需求(睡病床)啦。你如果沒有(作業)這樣的需求，

你就會到療養舍去了。你根本不會來這裡，因為你需要照顧啊，

不是來活動、自己生活的。(A1-2-2) 

對，會安排在一起，工場裡有兩位專門的看護，幫助那些已經無

法自理生活的受刑人。如果還是不行，就會轉去我們 O 區的療養

舍。…那我們有 OO 醫院，有住院部，有住院需求的就到住院部，

住院後要療養就會安排到療養舍，也就是病舍。(A5-2-2) 

4. 部分監獄目前輔助人力已出現人力不足之現象 

唯一欠缺的大概就是合格的照顧人力，所以我們今年一直在推這

個照顧服務員班。如果臺中監獄有名額的話，我們還是會再推薦

人去，這種東西就是多多益善，因為不是只有長青需要照顧人力，

療養舍、病舍也需要。最多可能有 7、8 位，但是在監的不曉得。

這三年可能只有這 7、8 位是有去受訓、拿到證照的，那他們是

否還在監、在相關單位服務，這部分可能要問衛生科的人員。(A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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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主要是現在生病的，如果像年齡高齡化的人數越來越多，那

生病或者是有疾病的收容人也會越來越多，所以輔助人力來講，

看護的人力也不是那麼的夠。(A2-2-2) 

（六）作業與技能訓練 

1. 目前都是讓高齡受刑人參加輕便的作業型態 

別的單位會做比較困難的紙袋，他們這兩個(高齡)工場做的反而

是環保袋，但比較特別的是，他縫紉完後，還有一些細節，像是

有線頭要剪掉、將袋子翻面，這個工作比較簡單，但單價也高，

我們不讓其他工場做。(A1-2-3) 

我如果沒記錯，應該都是類似摺紙袋或是這種比較輕型的工作，

就是可能只要有活動就好。(A2-2-3) 

基本上他們安排的作業也很簡單，大概都是一些環保袋或是一些

紙蓮花等等之類的，像我們老人工大概都環保袋比較多，大概就

是簡單的把袋子理一理、順一順，把那個袋子整理好這樣子而已，

沒有什麼需要太多加工的步驟，不過也是因為這樣子，所以他的

勞作金收入非常微薄。(A3-2-3) 

也是對啊，所以作業這種東西，在我們這邊，像剛才講的，各教

區都有老殘工場，他們就是做輕便的工作。(A4-2-3) 

我剛剛有提到的和緩處遇，他們的工作量會減輕，有的一天只做

一兩小時就結束，但是因為他早上做下午也做，所以還是會得到

適當的作業分數，現在有很多方式計算他的勞作金，就讓他輕鬆

的做啦，因為沒辦法做就是沒辦法做嘛。(A5-2-3) 

對對，都是類似像紙袋類的啦。(A6-2-3) 

2. 高齡受刑人作業勞作金額每個月約三百至一千元，略有入不敷出 

一個月約莫一千塊，但是在量的部分，如果是正常工廠做，可能

只要兩三個小時就做完，但高齡受刑人可能會摸個六、七、八個

小時。(A1-2-3) 

勞作金其實真的不多，但是如果說他對物慾沒有那麼需求的話，

那應該是還好，但是有些人對物慾的需求如果高的話，或者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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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病，假設家裡完全沒有提供他一些協助的話，那他要看病就

會對他來講是有一些壓力在。(A2-2-3) 

現在稍微好一點，大概五百多也是有，四、五百塊吧。(A3-2-3) 

一個月大概在一千塊左右，除非你沒有作業的，因為有些老到沒

辦法作業的，他就不作業，不作業的話就只有分數，沒有給錢。

(A5-2-3) 

相對的，因為代工的關係，沒有拿到很好的代工資格，那你所做

的這些簡便的代工，金額相對都會比較低，…，然後我們的良率

也不高。所以代工的作業金相對也會比較低落一點，大概不可能

符合他的基本上需要的生活開銷，大概每個月只有兩到三百塊的

作業金而已。(A9-2-3) 

3. 並未排除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報名參加技能訓練課程，但意願不高 

我們的技訓班非常多元、班次也多，其實我們並沒有排除高齡受

刑人報名，…(A1-2-3) 

我目前有看到大概自營作業來講，技能訓練有陶藝班和沙畫班，

那種需要有耐心，然後自己靜得下心的，而且要有細緻度，願意

花時間去磨練技能的那種老人家可以啦。(A3-2-3) 

我們現在的技訓班像是小吃班、飲料班、烘焙食品班、電腦班、

照顧服務員班，這些都不適合老人家來參加。所以我們目前的技

訓是不夠的，我實話實說，這部分是真的不夠的。但是你要給老

人技訓也很難，因為他到那個年齡了，你還叫他學技術，可能比

較難啦﹗…他們自己也不會去報名，講實話，他們也都不會去參

加，你放心。(A5-2-3)  

如果他們有意願或體能上可以的話，還是會給他們參加，但如果

年紀真的太大，又有疾病的話，也不適合再做其他技訓。…所以

在技能訓練上的話，有可能是會讓他們覺得是徒增困擾而已，因

為年紀太大，出去根本沒有就業市場可言。(A9-2-3) 

4. 高齡長刑期受到報名技能訓練班期要注意安全性的問題 

…只會針對可能有危險性或是工具比較多的訓練有限制，像是鐵

工、木工，這種需要很多機具的種類可能會有危險，怕一有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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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就可能發生意外，不然如果要針對提高他的興趣，我們其實

是鼓勵的。(A1-2-3) 

我覺得像作業科的技訓，像我們這邊看護班，有些會給他們一個

證照，當然這個出去是很好賺。可是就像有些 HIV 的，他也是說

他要做看護訓練，可是他出去以後……他沒有跟人家說他是 H的

時候，那他去看護，這個會不會有沒有問題？如果人家知道你是

H，其實就不會用了。(A4-2-3) 

食品的話嚴禁有身體疾病跟有傳染性疾病的，因為他的食品是給

大家吃的，所以這部分食品衛生就比較嚴格一點。我們現在監獄

能做的大部分也只有食品加工而已，所以其他特殊的技訓職類就

比較少，…(A9-2-3) 

5. 應該以藝術療法或生命教育取代技能訓練 

其實我以前在精神疾病的收容那邊有實施過啦，但是不是技訓，

就是讓他們出來拔拔草、種種花，類似這種園藝的稍微整理，他

可以自娛娛人，也出去至少可以在家裡或是幫人家整理一下花圃

啊，這個我們之前有實施過，但是那個環境之後又改成其他的作

用，所以之後就沒有這樣的做法，那這種做法對精神疾病的是一

種療癒。(A5-2-3) 

我們現在鼓勵的是藝術療法，可以讓他們紓解情緒。另外，衛生

科會有職能治療師，每週帶他們做一些伸展操、超慢跑，健全他

的身體機能和肌耐力。所以有身體機能、健康照顧，再加上技訓

跟教化的課程，其實是很豐富的，那一般小機關，沒有辦法做到。

(A1-2-4) 

（七）教化與輔導 

1. 監獄會開辦高齡處遇課程，融合多元計畫 

教化課程的類型，除了個別輔導、團體輔導之外，大概也是會

安排去看一些表演活動。文康活動大概都是屬於比較靜態的，

因為老人家也是有打桌球、羽球的，不過偏少數，是年輕人為

多，那他們比較會下棋吧，五子棋那種簡單的靜態活動他們也

是會參與。(A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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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教化輔導是有。比如說文康競賽，我們就有特別分「高齡

組」，因為他們的體力一定是不如年輕人，所以說我們有分組。…

像「五子棋」，我們就有分高齡組、一般組，還有身心障礙組，

分三組。…您說的那些書法班那些的，其實它是屬於不分年齡

層的，只要實力夠，就可以參加。(A6-2-4) 

我們現在是每季都會有開辦高齡處遇課程，一定會讓他們參加，

這個是必要的一個高齡處遇課程。…這是必要的，所以是一定

要去，他們其實不會排斥，因為同學在我們監獄的話，這也是

一種遵守規定的方式。…我們還有毒品的，有向陽的，有彩虹

計畫，還有包括他們強制治療的，都是我們安排的一些課程。

(A9-2-4) 

啊就是一些像是書法啦、棋藝或者是去活化他們的心靈跟腦力

這樣子，老人家退化真的很快。(A8-2-6) 

2. 監獄會提供監內與監外的諮商輔導服務 

我覺得我們的教化資源其實滿多的，包括現在有社工師、心理

師進駐，每個教區都有負責的社工師、心理師，也有教誨師，

另外還有一些教誨志工，…只是他們有沒有意願找人談，因為

很多受刑人其實沒有習慣去跟別人聊天、談話，把心裡話說出

來。當然他們如果有意願，我相信社工師、心理師，還有教誨

師、教誨志工都會很樂意協助他們，只要他們有意願，打了報

告或是表明想找哪一類的來談。(A2-2-4) 

有啊，我們的教誨師、心社人員都會常常去跟他們做輔導。(A3-

2-4) 

教化，目前我們也是在高齡處遇這方面，我們是都有跟他們配

合一些他們舉辦的一些衛教，因為我在衛生科，還是比較高齡

的一些，像剛才的健康知識。…還有一些健康的教導，那他們

可能就是辦一些健康的，像我們剛才說的，要跳土風舞，還是

做什麼操，那些的一些教導。(A4-2-4) 

諮商輔導我們會不定期進行，不用他們主動申請。有團體輔導，

也有個別輔導。老人一般會參加團體輔導，還有宗教輔導。個

別的話，是視他個人需要，我們就會幫他，如果他有申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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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定會。現在我們有社工師、有心理師，可以處理這些工作，

所以這方面是沒問題的。(A5-2-4) 

是我們內部自己的老師，目前沒有外聘。老師我等一下可以帶

你去看，我們現在的師資真的很不錯，…(A6-2-4) 

每個禮拜我們都會安排志工，有宗教志工或一般社會的慈善志

工會進來，給他們做特別的輔導。還有我們的心理師、社工師，

也會不定時的提供，給同學有生理、家裡或內心有困擾的時候，

都會給他們適時提供輔導。…，每個月都至少要輔導一次。(A9-

2-4) 

3. 部分監獄提供空大課程讓有意願學習者參加 

我們這邊有開辦空中大學，是由同學自由選項去參加。每季開

辦的時候都會通知到各場舍，讓他們有意願的人去填寫跟參

加。…整體狀況來講，參與情形也算蠻踴躍的。因為在那邊學

業成績好的話，會有獲得加分跟獎狀的機會，那加分跟獎狀可

以讓他們在提報假釋的時候，有加分的效果。(A9-2-4) 

（八）衛生與醫療 

1. 遠距醫療似乎不是那麼普及，目前尚無需求 

遠距服務在我的感覺好像也沒有那麼普及，你說要完全符合的

話，我覺得可能有點誇大其詞，但不會差太多。…可是對需求

者來講，他還是普遍會覺得還是不夠、你還可以更好。(A1-2-5) 

目前沒有。…我覺得看地域耶，…但是這個部分我覺得還是要

看，各個矯正機關其實性質都不太一樣，因為像我們在的地方，

尤其是西部，其實醫療資源相對來講比偏鄉、離島或者是東部

來得好，……那遠距醫療的目的我想應該是為了符合那一些沒

有專科診的……而且我們合作醫院也沒有在推這個，我們有跟

他提，但是他也覺得說人力加上成本比較用不到，而且他派人

進來其實還比較快，也比較有效。(A2-2-5) 

在疫情期間有用視訊看過診，疫情結束之後就沒有了，可是理

論上是做得到，甚至就算沒有辦法讓醫生在醫院那邊跟監所連

線，可是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也可以在診間那邊請醫生直接

用我們的設備去跟舍房連線看診。(A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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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剛才講到的那個遠距離視訊，這個就是醫院沒有進到監

所裡面，可是他要急診，又要找醫師來看，這個是對一些偏遠

的，或許比較有幫助。如果像我們這邊，你說用視訊，第一個，

我也曾經遇過，你視訊只是看一看、問一問，可是這些人實際

上沒有看到醫師，他認為醫師沒有給他抽血，沒有給他做什麼

檢查，他告醫師。……應該是派個醫師在裡面，二十四小時，

其實對監所還是一個保障。(A4-2-5) 

「B2C」(遠距醫療)，那以 O 監來講，因為我們的次專科夠多

了，所以其實我們並沒有提供遠距醫療。(A7-2-5) 

2. 受刑人對於營養補品的需求量大，但監獄難以逐一滿足 

有一個現象是，他們蠻希望可以有一些營養品，他們願意自己

出錢買的，他們會希望合作社可以賣，但合作社沒辦法賣那麼

多琳瑯滿目的東西，這是一個問題。…我們通常是一個月收集

一次，再一起去代購。(A1-2-5) 

3. 監獄原則上先滿足受刑人醫療服務，再考量醫療費用 

原則上如果他有醫療需求，看病該看還是要看，那衍生出來的

費用我們後面再想辦法。有時候我們跟他催繳，比如說他有作

業的時候有錢，我們就把他扣下來，那如果真的到沒錢的狀況

話，我們最後經過催繳之後我們有一個結報的方式，最後就是

申請一些疾病清寒醫療補助，來協助他的醫療費的支應。所以

不會因為沒錢就不讓他看病，因為醫療是沒有辦法選擇。(A2-2-

5) 

我們幾乎同學有一半看病是付不出錢的，付不出錢的部分是由

我們監獄先代墊的，這也是要有簽約醫院，才願意讓我們先做

賒欠的動作，那我們也是每年部裡撥醫療經費下來的時候，才

有辦法把這個欠債還掉。(A9-2-5) 

4. 場舍環境定期清潔與打掃，並請青壯服務員協助清掃 

第一個打掃，第二個其實如果依照我們管控的規範，我們是要

求他們早晚要清消，清潔跟消毒，就是用漂白水，等於說是這

個公共區域要做消毒，好像場舍主管也會要求他們自己整理自

己的桌面或是自己的生活空間。…那這個部分就是會有一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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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的視同作業來協助，或是同房的，或是同一個區域裡面其他

的人，因為他們可能有分桌，他們一桌有可能八個人一組，他

們是有組別的，他們就有其他的人來提供協助，大概是這樣子。

(A2-2-5) 

在裡面其實收容人不敢說每個都愛乾淨，但就團體生活來講，

我們的衛生管控基本上都做得不錯，我必須這樣講，我們的衛

生是有在要求的，畢竟如果不要求的話很容易就變臭變髒亂。

每天打掃是基本的，上、下午各一次。…可是我們最常發生的

是那種需要別人幫助，也有遇到那種明明不需要別人幫助自己

就可以處理的，可是他不想自己做，要找別人做，找別人做的

代價就是可能自己的地下經濟去講好籌碼就可以，比較多遇到

這種。(A3-2-5) 

整潔這個，應該是每天都還是有在掃。而且我們像一些……(工

場與舍房) 那個都有固定在掃，都在消毒。…這個地方本來就

是…監所本來就要求。(A4-2-5) 

高齡收容人可能沒辦法像年輕的那樣打理，但他們也會打理自

己。如果真的沒辦法，我們會請其他受刑人幫忙。只要他有講，

都會有人幫忙。(A5-2-5) 

5. 受刑人醫療的可近性是高的，大致上可以滿足渠等需求 

其實我覺得如果以我們 O 監的模式來講，我覺得相對來講是夠

的。因為我們大概有十幾科的專科，…我覺得應該是夠啦，可

近性來講，其實以監內就診的話，應該是可以。(A2-2-5) 

就我們的診次來講，我們有 10.5 個診次，我覺得看診的類別跟

需求我覺得是可以的。…裡面醫生還是只能問診，沒有辦法做

後續的進一步處理，那個都要另外轉往大醫院就診，或是當天

就要趕快戒護外醫出去。(A3-2-5) 

當然就是說，這些醫療設備，其實機關也可以提供。那醫院說

實在的，我也不是說要拿新的，一些中古的、只要能用的就可

以，那該外醫的再外醫嘛。…所以我的回答是以這邊為標準，

如果以這邊來講，是已經對他們提供很多了，如果需要再進一

步，就也是去 OO 醫院本院，他也是醫學中心。(A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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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OO 監獄這邊是夠的。我們 OO 就有 OO 醫院，所有的科

別都有。如果有需要開刀或這裡沒辦法看的，就會送到 OO 醫

院去就診。所以基本上我們 OO 監獄是夠的。(A5-2-5) 

對，其實他們的醫療服務跟外面的一般民眾應該是無別的。(A7-

2-5) 

6.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應該要積極推動健康自主管理措施 

加上因為他們長期關在這裡，通常家庭支持都不是很好，所以

很多時候這些就會變成機關很大的負擔，甚至家屬根本不要這

些人了，有時候可能安排他去做保外醫治，家屬不要，不要的

話我們就只能一直養著。…但是高齡可能對這塊更需要去注意。

我們這個健康自主管理其實是新法裡面，它有一個法條有規定

說得推動收容人自主健康管理。(A2-2-5) 

7. 針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應推動老人醫學科 

其實去年開始在推動這一塊的時候，署有要在我們這裡成立一

個老人醫學科，剛好 OO 醫院本院的科主任在我們這邊就是看

這一科，剛好他也是主任，所以他也很願意在這邊再成立一個

老人醫學科。本來是說還要成立復健科，可是復健科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當初也為了這個，因為復健科以前在監所裡面，都是

一些大哥們在享用的啦。所以如果老人的話，當然現在就是一

個篩選的機制，是老人醫學科的醫師開的，才讓他使用。(A4-2-

5) 

就是我看到現在的收容人，他可能有前列腺的問題，他看泌尿

科；他可能有糖尿病的問題，他要看新陳代謝科；他心臟衰弱，

他要看心臟科；他胃腸不好、胃食道逆流，他又要去看肝膽腸

胃科。他可能一個禮拜要看四次的診，然後他會拿到四個科的

藥。如果有一科老人醫學科來做這樣的整合，我希望他們一個

禮拜出來看一次，把這些藥整合在一起，他經濟的負擔會相對

降低，他們現在看一次病是 110 塊，然後還有藥品部分負擔的

部分。(A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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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生活給養與活動 

1. 目前伙食費一個月 2700 元，委由營養師配置，亦可以透過膳食會

議表達意見 

理論上我們總務科有請營養師，他們也會給予一些專業的指導，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夠，因為都會請營養師來看一下。(A2-2-6) 

那監所供應的三餐，我們也有給營養師看過我們的菜單，目前

都有請營養師把關，…(A3-2-6) 

他們的三餐伙食，因為我們每個月都有開膳食會議，除了膳食

會議以外，總務課那邊有請OO 醫院的營養師去評估那些菜單。

(A4-2-6) 

我們的三餐都有經過 OO 醫院的營養師評估過，所以營養是夠

的。…而且如果他們有錢，還可以自己購買營養品；如果沒錢，

就去看病請醫師幫他開營養劑。(A5-2-6) 

如果要跟目前正常中高階家庭來比，當然是比不上，因為我們

的伙食費一個月只有 2700 塊而已。…所以他們要做到色香味俱

足又要營養的話，我是覺得以普通一般中低收入戶來講，應該

是算夠的。…我們每個月的菜色與營養配置，是由總務科會聘

請營養師來開菜單的。每個月我們會有一個伙食會議，每季會

召開一次生活檢討會議，都會讓他們把伙食或生活上需要改善

的提出來，我們這個每季都一定會做表出來。(A9-2-6) 

2. 目前室外活動每週至少一次，每日會有室內的動態性活動，場地

與設施略顯不足 

每天可能也有。每天一定會安排活動，每天主管會排一個時間，

可能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放音樂或是放電視帶著運動，想做

的人就站起來做，不想做的就坐著聽。也有固定去操場曬太陽，

一個禮拜一次，每次一個小時，因為還是需要曬太陽，補充維

生素 D。(A1-2-6) 

好像法規有規定一天要給他們多少小時，好像是一個小時的運

動時間。…我如果沒記錯的話他們也會安排一些活動，都會安

排一些長青的比賽，類似趣味競賽，因為他們也沒辦法做高強

度的運動，大概是這樣。(A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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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天氣許可的話，我們都會讓他們帶到戶外去，那如果沒

辦法的話只能在室內運動，因為我們的法條並沒有規定說室外

運動才算運動，我們也不會去不讓他們在室內運動。…。就運

動設施來講，我覺得不太夠，因為就一個操場、籃球架，他們

怎麼可能打籃球？簡單的一些健體設施還是要有，不過基本上

他們還是散步、繞圈、曬曬太陽，頂多做個熱身操這樣子而已。

設施基本上我是覺得偏少。(A3-2-6) 

我們每區至少有 8 個工場，最多的有 12 個，還有一個小單位，

操場運動需要排時間，兩天一次，排下來一小時。他們其實在

工場裡面也可以運動，洗澡也算運動，他們會在那裡做體能等

等之類的，所以他運動時間其實是夠的，沒有說完全不讓他們

動，他們只要能走能動的，都會讓他們去動。工場裡還有桌球

桌可以讓他們打桌球。(A5-2-6) 

其實他們定時都會做健康操，那個「甩手功」啊。(A6-2-6) 

因為我們很多單位都只有球場，高齡的老人家他們運動的種類

跟範圍真的就很少，老人家頂多就是邊走路邊聊天，或者就是

坐在那邊曬曬太陽，然後其實有一些⋯⋯比如說韻律啊或者是下

棋啊，或是腦力，因為我們的身心都要去均衡嘛。(A8-2-6) 

至於到運動場去打球，這個是場舍都有安排一個運動時間，他

們有規定的運動時間，因為我們的運動場要大家輪流使用，所

以他們還是有集體帶到運動場去打球的時間…我知道的是因為

本監運動場只有一個，大型運動場地啦，所以他們好像一週排

一到兩次而已…確實是覺得這運動量還是有稍嫌不足的地方，

因為在人力戒護跟場地限制的因素，所以在運動量還是有稍嫌

不足的地方。(A9-2-6) 

3. 高齡受刑人的動態性活動要注意器材與活動之安全性 

我們也有提供病舍、長青一些室內的啦，就像公園裡一些老人

家可以拉手的用具，那我們舍房內大概會提供他們一些踩腳踏

車的設備，或者是一些手部和腳部做大肌肉訓練的設備，提供

他們去使用。…我們有問過主管，其實使用率還 OK、還不錯。

使用率上來講不錯，但是可能使用的人就固定那三四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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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房裡面可能四、五十個人，會用的人大概不會超過十個，…

還是得注意使用安全。(A2-2-6) 

因為大場地一定要用輪的，一次一個工場下，這是戒護上的需

求，如果兩個工場混在一起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必要的戒護事故。

但目前這樣是可以的，沒有人反映說運動時間不夠。(A5-2-6) 

因為戒護關係，怕他們變成自殘的工具或自殺工具，所以運動

器材的使用大概只有在運動場有固定式的拉單槓，還有籃球場

讓他們打球，其他的運動器材提供上會注意到戒護安全的部分。

(A9-2-6) 

4. 合作社會針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販售符合需求之商品與食物 

不會全部都是老人家適合吃的，不過在做合作社販售樣品的採

購的時候，我們選樣的時候，會安排所有場舍的所有收容人代

表過來看，所以也有他們老人家喜歡吃的，不見得都是年輕人

吃的，還是會有老人家適合吃的，他們還是會派代表過來選樣，

那就會列入我們的販售項目。(A3-2-6) 

OK 啊，他們需要的東西應該都差不多。食品方面，他們想吃的

軟餅乾、硬餅乾都有，也有比較養生的，像麥片、可以泡的十

穀粉之類的，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買。不過老人大部分

都比較沒錢，但同儕之間會互相幫忙，有人買大家一起吃、分

享，這個制度我倒覺得不錯，真的有互相幫忙。(A5-2-6) 

如果不符合，他們會在生活檢討會中提出建議，我們就會納入

下次參考的考量，就是把那個物品跟用品引進來做販賣的項目。

(A6-2-6) 

所以合作社的供應上是 OK，是沒有問題的。現在就是說他們要

補體素或其他營養品的話，我們其實每個月都有代購，所以他

們有需要一些補體素、營養素、酵素、營養品的話，我們都有

開放代購的服務。(A9-2-6) 

5. 會針對高齡牙口不好或疾病孱弱之受刑人改變菜單 

但如果牙口不好，就會安排供餐，會用比較軟爛的食材。這會

有營養師的調配。就是大家的菜起鍋之後，假設有二十份需要

更軟爛的，我們就繼續煮更軟爛一點。其他菜就直接盛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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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軟爛的就裝便當，因為那樣比較好分發。會用便當盒，或是

比較小的餐盒。炊場做好之後，會以一個工場一臺餐車推著去

送，這樣方便收集。(A1-2-6) 

膳食的部分畢竟大家都是固定的，但我們也有提供一些健康餐，

就是少油、少鹽，但是他本身要自己先申請。(A2-2-6) 

我們的早餐、三餐的部分，真的沒有牙齒的或是牙口不好的，

或是說最近生病只能吃清淡一點的，基本上我們都會另外請他

們打報告請炊場提供白粥或比較好咀嚼的食物，我們可以另外

安排，比如說白飯變粥，或是一些比較流質的東西，三餐的菜

一樣會給他，只是說他沒有辦法咀嚼的話可能會另外處理，這

個炊場都得做到。(A3-2-6) 

我剛才也講了，牙口不好需要吃稀飯的，我們會另外幫他打稀

飯。吃素的，我們也會另外準備素食菜。在老殘工場比較不會

有，就在療養舍會有灌食，那邊有看護幫忙灌食，所以這方面

目前是 OK 的。(A5-2-6) 

四、社會互動與支持 

（一）家人互動 

1. 隨著監禁時間愈來愈長，與家人的互動就愈來愈少 

因為我們這邊是長刑期監，他們有一些可能三年以上的話，因

為長時間沒有在家裡跟家裡互動的話，剛開始可能還會有一些

聯繫，到後來其實就慢慢的沒有那麼的緊密。(A2-3-1) 

有些老人根本就只有兄弟姐妹，偶爾來看一下或是寫信來，就

不太會來看。…。有些幾乎都沒有人要的從頭到尾都沒人來看

他，甚至要出去了，也沒人要帶他回去，他就自己坐車回家。

(A5-3-1) 

2. 如果罪名為白領犯罪且家庭狀況尚佳者，接見次數仍頻繁；但若

是不名譽或毒品犯罪者，就沒有家人來接見 

或是不名譽之罪的，在初期可能會比較沒有來。不過時間一長，

也會鼓勵他跟家人互動、寫信，讓家人接納。(A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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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剛才最一開始講的，會依罪名來判斷。如果是一般經濟犯，

例如詐欺的、《銀行法》的，大部分都有一個比較好的家庭，

知識水準也比較高，這個就還是會有家人跟子女的聯絡。如果

是毒品犯，尤其是殺人這種無期徒刑或刑期三、四十年那種的，

那個幾乎就沒什麼家人願意來看他了。(A9-3-1) 

3. 監獄會採取積極的角度鼓勵受刑人與家人接觸與互動 

會，會鼓勵。這個還是要當事人自己願意啦。你家人不願意接

納你，光靠我打電話，他也不一定會願意來啊。先寫信，或是

多寫幾次，我們就鼓勵他主動去寫信。我們的部分應該是說，

我們有安排那個家庭日，或者是其他的活動，如果有需要，我

們會協助聯繫家人。(A1-3-1) 

4. 每月第一個週末的大接見與三節懇親會就是觀察家人互動的機

會 

對啊，他們可能就會利用那個時候來，因為那時候剛好是假日，

家人有放假。那懇親跟家庭日，大部分都是在上班日，他要特

別請假才來得了，那種大多數是配偶啦，配偶帶孫子。有時候

家人會請假，帶配偶、媽媽、小孩一起來看，所以就會請假來。

那你就可以從那個時間點來看，他們的互動怎麼樣、家人會不

會來。(A1-3-1) 

我們三節會辦懇親、電話接見。如果家人支持比較好的，三節

懇親都會來，電話接見他們也會打，平常每週都會有來看一次

或兩次的也有，但面對面的懇親來的機會會比較多，每週都來

看的人比較少，因為大家都有工作。有的只是寫信進來，說知

道他在裡面過得還 OK，那就不一定會特別來看。還是要看家庭

狀況。(A5-3-1) 

還有我們每季都會辦理懇親，辦在過年、母親節、中秋節的懇

親。懇親的話，我們就會帶進來讓他們面對面，在特殊的場所

裡面讓他們聊天講話。(A9-3-1) 

5. 高齡受刑人使用寫信的方式互動比家人親自會客的次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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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其實寫信占大多數，因為其實就高齡來講，同年齡的年紀

也大了，也不見得有那個時間和體力過來看他們，所以通信會

比實際會客多。(A3-3-1) 

書信其實是他們最主要的平常的通訊方式，而且書信現在也列

入假釋評估裡面，所以他們書信的使用率應該是最高的。(A9-3-

1) 

6. 推動行動設備接見與雲端聯絡簿的方式取代傳統接見或寄書信 

我們現在有行動設備接見，一個月家屬部分可以申請兩次，他

們就不用遠道過來。…我們其實有家庭聯絡簿的機制，家屬可

以在我們教化科的網站上面寫一些給裡面收容人的生活點滴、

照片分享，我們都會轉告給收容人知道，或是寫信，甚至有需

要的話可能也會安排個電話接見，也會鼓勵收容人多寫信回去

叫家人辦行動接見、多來看他們。(A3-3-1) 

我們目前有行動視訊接見，如果你有申請的話，或家屬願意的

話，我們會帶到一個類似這種小空間，裡面有電腦螢幕跟麥克

風，可以撥接到家屬的行動電話，或者是一個特殊點，讓他們

可以做視訊接見。(A9-3-1) 

（二）朋友互動 

1. 隨著監禁時間，與外界朋友的互動與日遽減 

朋友喔，你會發現他們比較少，沒什麼朋友了。…。因為朋友

可能前一兩年會關心你，可是你關二十幾年，他們就慢慢不見

了，自動消失。(A1-3-2) 

朋友也會有啦，但是朋友也有分啦，可能真的關比較久的，那

個來看的次數也會越來越少。(A2-3-2) 

其實進來之後，聯絡的就不多了。為什麼？因為久了，人家也

會…我講實話啦，跟你再好的朋友，久沒聯絡就疏遠了，更何

況是根本沒辦法主動聯絡，大概就是這樣。(A5-3-2) 

2. 朋友可能以託寄會客菜的方式表達探監或接見之情 

再不然就是請朋友來看，像最近會客菜業者服務很多，還有代

客寄菜、代客會客，有些家屬、親友不方便來的，也會請會客

菜業者幫忙。(A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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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到的朋友，幾乎都是會客菜。…，他們好像是朋友才能

寄菜。(A4-3-2) 

3. 如果高齡受刑人本身具有社會影響力者，朋友會持續來接見 

如果是外面比較有影響力的，雖然是高齡，還是會有人來看。

就像社會上比較有地位、有影響力的那種，家族也還有力量的，

朋友就會持續來看，像 OOO 這種，他雖然已經六十幾歲了，也

算高齡，但來看他的朋友很多。所以說，會不會有人來看，差

別就在他的家庭背景、家族狀況、社經地位。(A5-3-2) 

（三）管教人員互動 

1.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與管教人員間仍存有一個警戒線 

至於老人家來講，我覺得其實我們跟他們還是對立的角色扮演，

我們不可能有太多柔性的一面，我們剛柔的角色扮演的部分，

其實剛比柔的比重還是比較多，因為如果都太柔性或是說付出

太多愛心的話，大概人犯也會覺得你這個主管好像很好講話，

然後就會開始要求更多。所以我們的角色扮演決定了我們不可

能去做到這種柔性的角色功能，因為每個角色扮演不一樣，那

可能叫教輔小組其他成員，像教誨師、心社人員、調查員等等

去扮演會比較妥當。(A3-3-3) 

高齡的跟戒護人員互動比較少，他們不會有什麼問題。除非是

要看病，或家裡有事、家人打電話來，我們才會通知他。不然

他們就是過得平靜就好，如果需要管理人員幫忙的時候都會主

動提出來，大概就這樣子，沒什麼特別熱絡的互動。(A5-3-3) 

他們跟戒護、管教人員還是存有一個警戒線，要跟我們完全融

合還是有困難。(A9-3-3) 

2.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對於上課與輔導，有些認為不需要 

甚至有很多同學跟我說，老師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叫我出來

輔導，因為你會耽誤我作業時間，你一輔導，我一、兩個小時，

他說我今天作業就少做了好幾個，我今天分數就拿不到了，所

以說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輔導我。甚至有輔導老師叫他出去，他

都不想講話，他靜默地抗議，他不想講，他說可不可以不要叫

我。(A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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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諮商輔導，應該是被動而非主動 

所以他們對諮商輔導，不見得是每個人都能接受，反而是他有

突發事故、有家人往生，或者是他剛好心理受到某種挫折的時

候，他才願意放下來跟你講。不然平常一般正常作業的，他跟

管教人員還是有一個界線，他不願意跟你多談。(A9-3-3) 

4.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對志工團體的互動，助益有限，存有冷漠心態 

其實對他們來講，志工能過來看他們、跟他們輔導，對他們生

活上也是個調劑，不能說有助益，…，其實他們都覺得新鮮啦，

對他們來講也算是殺時間的方式。(A3-3-3) 

我是覺得蠻冷漠的啦，因為他不願意輕易表達自己的情緒讓人

家知道，除非真的遇到特殊事情的時候在發洩情緒才有可能。

(A9-3-3) 

5. 從管教人員角度，非常注意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生活照顧與需求 

一定是特別挑的，就是你至少能夠圓融處理問題，你不能是那

種情緒容易激動的，要比較擅長圓融處理事情的主管，才比較

會被優先選去。(A1-3-3) 

應該會，因為戒護主管他不是只有戒護收容人，如果不跟他們

建立起一些關係的話，其實一個場舍主管他應該也很難去帶，

但這個就是有一把尺在，但是他也要跟他們建立起一些關係才

會有信任的關係在，那才會比較好帶這個場舍。(A2-3-3) 

我覺得我們最近這十幾年來，被監察院磨的，其實我們也應該

對收容人的講話還有別的什麼，都是很注意啦，包括怎麼去處

遇、對待、付出心力，其實都有在做很大程度的改變了。(A6-3-

3) 

因為年紀輕的反而能夠接受新觀念，但是年紀大的可能會比較

難改變。都很好，第一個是學養部分，就是建立關係本來就是

要屬於一種溫暖、高關懷，才有辦法把關係建立起來，不然你

沒有把關係建立起來，諮商輔導都不用談。(A6-3-3) 

6. 監外志工或是 NGO 團體表達出高度熱忱與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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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就還不錯。年紀大了，很多會把心靈寄託在宗教，這個很

多。我們這邊會進來教化的社工，大多跟宗教有關。所以他們

跟這些人互動還不錯，這點很明顯。(A9-3-1) 

互動都不錯，因為這些人是「自願服務」，他們自己願意進來，

所以本身就有熱忱的心。(A6-3-3) 

（四）同儕互動 

1. 受刑人仍存在倫理與輩份，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尚可獲得尊重 

他們有倫理和輩份啦。也不能說輩份，應該說是對一個——你

還記得我們以前在社會上會詢問「欸你幾年了？」這樣他就會

比較尊敬你一點，像韓國那樣，要加敬語，類似這樣。如果你

年紀輕一點，就不要對年紀大一點的講話太尖銳還是怎麼樣。

可是那個不是一種強制的。應該說他們那個階段的年紀，受到

傳統文化的影響比較多。(A1-3-4) 

還算融洽，衝突是難免，但是大部分情況下，因為亞洲文化或

臺灣文化，年輕的看到高齡受刑人，應該會把他們當成長輩看

待，所以包容度會比較高。高齡的受刑人在態度上也應該會比

較和緩一點，所以整體互動應該都還可以，除非真的有人過了

那條界線，那才有可能發生一些衝突。(A2-3-3) 

2.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生活習慣差者比較不受歡迎，甚至被踢皮球 

其實在收容人裡面最討厭的五種人就是老、弱、病、臭、窮這

五類，這五類人是收容人群體裡面最不受歡迎，也是最容易被

排擠的。通常有很多人身兼兩種以上特質，他可能就會被工場、

場舍當成皮球踢來踢去，尤其是臭，其實人犯最不能接受的就

是臭，他可以接受你老，可以接受你病，可是他不能接受就是

臭，你臭代表說你個人衛生自己都不打點好，然後生活習慣非

常差，這種是人犯最討厭的類型，這種也是容易被欺負、被打

的。那老人工也不乏有這種人，…(A1-3-3) 

3.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彼此間會給予情感上的支持 

會啊，講難聽是同病相憐，講好聽就是他們談得來。同一個年

齡層，話題都一樣啊。「以前我多勇猛」、「你以前多厲害」，

都這樣吹喇叭、亂講的，你也相信他，他也相信你，那這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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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的起來嘛，反正這樣吹也不可考啊，所以他當然可以亂講啊。

(A5-3-3) 

大部分都很和諧，但少部分還是會有個人的問題。有時候講話

一個不小心、或是他們情緒的問題，兩個就會有爭執。(A6-3-3) 

他們會找性格比較接近、比較好的同伴，當然會有自成一國，

還是會有。如果性格不合、講話合不來，當然就會避而遠之。

(A9-3-3) 

五、出獄準備與復歸適應 

（一）提早釋放措施 

1. 自主監外作業與外役監外役工作，對於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條件

有放寬，但廠商無法接納 65 歲以上之受刑人 

一定是有放寬一點啦，但你要了解，自主作業這個部分，問題

其實是在廠商那邊。廠商沒辦法接納 65 歲以上的，因為我們現

在的自主作業普遍還是需要一些勞力的。(A1-4-1) 

(外役監呢?) 對啊，一樣的狀況。你說你派一個 85 歲的去，他

們會說「我還要付你錢？那你是要顧門還是要幹嘛？」(A1-4-1) 

高齡的反而比較少，因為自主監外作業是要作業的，他必須去

外面的廠商上班，他其實比裡面作業還要累，因為裡面作業基

本上就是紙袋加工、紙蓮花、環保袋，委託加工大概就是這樣

的樣態。自主監外作業是有老闆會要求你的作業量，還有工作

時數，八小時就是八小時，那裡面雖然說表定八小時，可是事

實上就三小時，那個量跟要求是和裡面不一樣的，所以說他們

一開始出去的人都覺得很久沒有做那麼累了，他們其實回來就

很早就睡覺了。所以說這種樣態對老人家來講，能不能負荷是

個問題。(A3-4-1) 

因為這個是作業科的，相對的，你高齡要出去，合作的廠商願

不願意用老人？他出去就是要工作，而且出去一定是做比較粗

重的工作，別人比較不願意做的工作啦。…例如說我是外面的

老闆，我一樣的錢要雇人，我要請一個年輕人，還是要請一

個……而且你老年人在那邊發生了意外，是算廠商的，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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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加上老人家的反應，第一個，反應慢，然後他的工作效

率好不好？(A4-4-1) 

一般來講，到外役監都是要工作，而且工作性質比較粗重、有

一定體力的，那你不可能把這些工作給高齡的做。(A5-4-1) 

我覺得這是政府一個良善的用意，要讓他們提早能夠跟社會、

步入社會一個轉銜的作用。這人員的挑選、篩選上也是非常嚴

格，如果沒有達到一定資格，第一個怕他們出去會直接逃逸，

第二個是怕他們在業主那邊工作的時候會有情緒暴動，造成人

家業主的損失，也會影響我們監獄的聲譽。所以我們在挑選跟

廠商的篩選上，都是一個蠻嚴重的考驗。(A9-4-1) 

2. 假釋門檻部分都是透明化與制度化，符合條件者監獄端不會擋，

但矯正署另有考量，並非監獄能決定 

其實假釋現在已經是透明化的制度了啦，不會因為你年紀特別

大就給你特別寬鬆，我們還是照正常流程來，到了我還是幫你

報，但能不能通過，不是我能決定的。(A1-4-1) 

可以啊，執行率都有到的話，報假釋他們只要不是卡到性侵、

家暴，因為還要上課通過，其他的案子高齡在假釋，在我們自

己監內的部分，基本上教誨師都會選擇通過，如果他在監行狀

正常的話，不會去讓他不過關。(A3-4-1) 

3. 比較有機會提早出獄者係高齡又生病者，但又涉及到有沒有人要

收留 

我唯一看過比較有機會的，就是高齡又生病的這種。因為你留

在機關，我還要照顧人力、醫療費用，那乾脆讓你出去還比較

好。(A1-4-1) 

就像有病的，如果他符合假釋，當然是希望他趕快出去。就像

我們有幾個重症的，他也沒有家人要保(收留)，…(A4-4-1) 

4. 提早出獄制度重點不在矯正當局，而是社會的接受度要再開放些 

問題在於，自主監外作業跟外役監其實就是一樣的東西。如果

他們今天沒有在戒護這個面向裡面，或是有戒護的壓力底下，

他們在外面做的事情，在風險上來講會有風險，但這個風險變

成機關要照單全收。那也要考量社會大眾對他們的想法，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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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之前的那些事件，一出了問題，全部就直接推監所，問題是

這個是處遇，或是說自主監外作業、外役監，我相信國外也應

該會有這種，也不是只有臺灣啦，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可

能我們臺灣的社會接受度還是要再開放一點，社會的心態啦。

(A2-4-1) 

至於自主監外作業的部分，我覺得政府人力、預算都沒有投入

的狀況之下，可是你又要求說矯正不要出事情，這本來就有難

度。任何一個政策都有好有壞，就看你要怎麼去做評估，要用

什麼角度去看，利大於弊就可以做嗎？弊大於利難道一定不能

做嗎？也不見得不可以做，就看執政者的角度跟想法是什麼樣。

像我們都覺得自主監外作業立意良善，我們也很願意讓收容人

出去，可是一旦發生事情，上面跟外界的究責力度都很強，反

而會抹煞我們平常的辛苦跟照顧他們的美意，久了在理性選擇

下，我為什麼還要讓你出去？我為什麼要承擔這個風險？(A3-

4-1) 

我是覺得目前的話，應該適量就好。如果過量的時候，會造成

監獄第一個在業務上沒辦法銜接；第二個就是收容人人數過多

的時候，在外面考核，相對他出事率會就會多，社會就無法接

受。(A9-4-1) 

5. 有些家庭支持度或接受度不高者，寧願留在監獄不想假釋 

不用啊，其實有的高齡受刑人自己就不想出監，為什麼？因為

在裡面有人照顧、三餐有得吃，像竊盜的很多都是流浪漢，在

這裡三餐有得吃、有人照顧得好好的，甚至你要叫他回家，他

都還不知道去哪裡。(A5-4-1) 

對。而且還有些高齡收容人出去之後，沒有固定的住居所，我

們也不會因為人數太多，我們會想要他多留在這邊，只要他還

沒期滿，搞不好在這邊反而比外面對他來說更好。(A6-4-1) 

（二）提早釋放準備 

1. 調查科針對出獄受刑人進行出獄前三個月的復歸轉銜調查，針對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應該不用調查，直接安排參加 



 

120 

 

有，這是調查科的業務。那我覺得這方面還可以再加強，因為

目前是針對有意願參加復歸轉型的同學，調查科會抓三個月內

要出監的對象，做問卷調查。有意願的話，就安排他們上課，

然後找就服站、更保那些單位進來做宣導或簡報說明。那我認

為可以加強的地方，是針對高齡者，就不要再做調查了，直接

安排他們參加。高齡者可能有自己的議題，有些是社政議題需

要了解，應該納入課程。所以不管有沒有意願，都可以先來聽

一下。至少讓他們知道出去後，有哪些求助或協助的管道。只

要是即將要出去的，不管是半年或一年內的都可以參加。每個

月都在辦課，你可以根據人數來安排。(A1-4-2) 

我們都會鼓勵他們三個月以前，假設你出去沒有住居所，或是

說你外面沒有家人朋友可以幫忙，我們都會提前請他們打報告，

請求調查科去找社工進來做立案評估，看是不是要請社會局幫

忙協助案子，這個機制一直都有。(A3-4-2) 

有啊，像是調查科會做出監後的安置規劃。如果身體不行，就

要幫他做一些安置的工作，調查分類科會做，他需要安置、就

醫等等，社政、勞政、衛政他們會啟動一個轉銜，就看他之後

會去哪裡，像是會安養院、醫療院所或長照機構，這個在出監

前三個月會做，這個沒問題，這就是調查分類科的工作。(A5-4-

1) 

2. 教化科會針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出獄前進行輔導訪談，必要時立

案做復歸轉銜機制 

我們的教誨師、心社人員都會常常去跟他們做輔導，包括有些

即將出監的高齡收容人，會特別去了解說他們出監之後的規劃，

比如說有沒有家人來載，或者是在外面有沒有住居所等等的。

我們會提前問，假如都沒有的話，我們就要請他打報告出來，

之後調查科接收到之後，會去做個案訪談，然後會再跟社會局

溝通，看是不是要立案做一個復歸轉銜的機制，大概都會做到

這樣。(A3-2-4) 

3. 出獄的課程設計應該結合 AI 或 VR 等科技動畫，並經常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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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我們之前有拍攝這類教學影片，署叫我們自己拍的，內

容包括悠遊卡、手機功能等等，這些都是復歸轉銜需要的影片。

我不知道現在調查科他們還有沒有在做，但我們那時候確實有

做過。…但我覺得影片每幾年就要更新一次。像那時候拍的是

悠遊卡，現在可能不再是悠遊卡了。外面的環境變化很快，像

AI 什麼的，感覺也不一樣了(A1-4-2) 

（三）獄後需求內容 

1. 社政的需求性內容很強大，應該成為復歸轉銜的主力 

我覺得是社政。不只是申請錢而已，像是輔具申請、安排住居

所、轉接醫療院所、社區諮詢輔導等資源，這些都是社政的工

作。可是社政裡面也分成好幾個單位，像是衛生局、社會局都

有參與。這個部分我們目前應該繼續強化。現在我們幾乎經常

開轉接會議，這兩年下來也感覺相關單位的接納程度比較高，

不像之前那麼排斥。雖然還是會有排斥的情況，但有一些法令

已經明確規定了，比如按照戶籍地來負責，就不要再推給住所

地或其他單位。(A1-4-3) 

我覺得最尷尬的情況，比如說我服刑完畢，然後我可能也 80 歲

甚至 90 歲，但是你就是要離開監獄，那個刑後的安置或者是社

會的轉⋯⋯⋯⋯就很像我去問過社會安養中心或是一些安置的後續

有沒有去做聯繫，我是覺得蠻好的，但是就是⋯⋯⋯⋯在這一塊的

部分，因為有些出去，他可能未必會到他該報到的地方報到，

他可能又去當街友或什麼的，我覺得那個部分可能需要跟社會

局或者是一些縣市政府的相關單位聯繫是滿重要的。(A8-4-3) 

2.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獄後第一件事情就是交通(含車資)和安置處所 

第一個面臨的問題應該是交通吧，通常我們都會看是社會局要

來接，還是我們把他載到社會局指定的安置中心，再來就是沒

有家吧，無地方可去，車資的部分大概都會跟更保有合作，都

會給他們一些車資。可是最麻煩的就是沒有家人、沒有住居所，

那些比較麻煩，那個就要請社會局協助、幫忙協調。…以後(比

例)會越來越高，因為有些人不是說沒有親家屬，是有，可是已

經親情淡薄，他犯這個案子又關那麼久，對家裡也沒有貢獻，



 

122 

 

出監了基本上也不會有人理他，這些人也是我們復歸轉銜的對

象。(A3-4-2) 

我那天收到這個報告我才跟我們股長聊到這個部分，因為既然

是高齡收容人，現在勞保 65 歲就退休，也不能工作了，所以我

覺得工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安置地點、處所，也就

是居住的環境適不適合他，還有家人跟他的關係。因為 65 歲也

不能加勞保了，怎麼工作？(A6-4-3) 

3. 受刑人不喜歡被追蹤，他有需要就會提出需求，需求完成後就結

案，應該不需要追蹤 

你說追蹤喔？應該是說你的追蹤很奇怪，我要說的是你怎麼追

蹤他？因為出監後，不是每個受刑人都乖乖地讓你追蹤，他可

能就跑不見了，如果說他不需要你的安置協助，其實你要追蹤

他你要怎麼去？你要有人力去追蹤，而且他們出監之後其實都

是自由人，今天他願不願意提供你這些資訊，甚至願不願意讓

你去追蹤到他，大部分應該都不希望，畢竟大家也不想讓人知

道這段經歷。(A2-4-3) 

4. 出獄受刑人居住環境應該派社工予以實地訪視，以落實跟追 

還有(出獄後安置處所)這個地方合不合，可能是有住址，但是裡

面是屬於比較殘破不堪，裡面也沒人居住，像我們家附近就有

一個很老的建築物，都市裡面有一個，從早到晚都沒開燈。如

果沒有去做實地訪查，都是書面審查。(A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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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深度訪談之結果分析 

本研究團隊於 2025 年三月函請法務部矯正署轉請位於北部中部

與南部三座大型監獄，商請招募 65 歲以上且在監監禁 10 年以上之高

齡長刑期受刑人，共計 9 位，接受本研究之深度訪談。透過監獄當局

招募成功後，本研究團隊先將訪談大綱透過監獄當局交給受邀之受刑

人預先過目準備，並安排三月底和四月中旬為訪談施測時間。約定實

施深度訪談當天，由研究團隊成員陪同受訪者閱讀訪談大綱並過目知

情同意書，特別告知受訪者是否接受訪談為其權益，並可以隨時終止

深度訪談之進行。俟其完全知曉其權益並同意受訪時，始請其簽署同

意書後，開始進行正式訪談並全程錄音。以下僅將深度訪談結果，綜

整如下：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共計 9 位男性，均來自北中南三個大型監

獄，在監服刑已逾十年，對於在監適應、社會支持與互動、復歸社會

準備與課程以及相關需求等，知之甚詳。受訪者之相關基本資料詳表

3-3-1。 

表 3-3-1 本研究深度訪談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基本資料表 

代號 年齡 機關區位 主要罪名 服刑時間 

B1 66 北部 運輸毒品罪 10 年(含殘刑) 

B2 70 北部 重傷害等暴力 18 年 

B3 76 北部 竊盜和偽文罪 13 年半(含殘刑) 

B4 68 中部 運輸毒品罪 10 年 

B5 72 中部 製造毒品罪 14 年 

B6 68 中部 殺人罪 14 年 

B7 77 南部 殺人罪 20 年 

B8 69 南部 殺人罪 19 年半 

B9 68 南部 殺人(盜匪罪) 27 年 

 從表 3-3-1 得知，受訪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平均年齡為 70.6 歲，

所涉及的罪名為運輸毒品、殺人與重傷害等暴力犯罪為居多，但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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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因為出獄後再犯罪執行合併執行撤銷假釋之刑期，目前在監服刑期

間平均為 15 年左右。受訪者均符合本研究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定義。 

二、人口特性與犯罪經驗 

（一）人口特性 

1. 教育程度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以國中小學居多，約占三分之二，而三分之一

稱為高中職程度。 

高中一年級肄業。(B1-1-1) 

國小，國小沒有畢業。(B2-1-1) 

讀到小學而已。(B3-1-1) 

高中畢業。(B4-1-1) 

我是小學畢業…(B5-1-1) 

我是高職。(B6-1-1) 

我是初中，現在是說國中。(B7-1-1) 

國民大學，你知道國民大學是什麼意思嗎? 國民大學就是國小啦。

(B9-1-1) 

2. 入監前後婚姻狀況 

 受訪者入監前大都已婚，但入獄後配偶就來監獄訴請離婚。 

有，這一次就離婚了，上一次判無期，(這一次)進來差不多三年

就離婚了。(B1-1-1) 

…83 年離婚。那時候 80 幾年，我有一次案子是發票公司那種，

被抓判五年，那時候就辦離婚。我老婆就來這邊，要爭取我兩個

女兒，後來他就來監獄這邊，離婚我就上臺北，直接就離婚了。

(B2-1-1)。 

早就離婚了。…很早就分開了，還沒進來以前就分開了。(B3-1-

1) 

來不及結婚。(B4-1-1) 

沒有，是進來之前就離婚了。(B5-1-1) 

進來之前是有，(入獄)後來離婚了。(B6-1-1) 

婚姻狀況是離婚了。(B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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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已經離婚了。但是也是有來給我寄錢、寄菜。我要進來的時

候，拿離婚協議書給我簽，我也有簽。(B9-1-1) 

3. 有無子女 

受訪者入監前大多已有子女，除少部分有從事犯罪外，大多數的

子女均有正當的工作，惟僅有少部分仍有在聯絡。 

有，有個女兒，但是現在也沒有聯絡了。因為上一趟我進來她才

兩歲多，然後變成送給朋友當養女了，那時候也沒辦法…(B1-1-

1) 

兩個女兒。…沒有，都是我在養。我第一次進來關……還沒進來

關是我養大。後來我最大的女兒現在也在關，吸毒。(另一個也)

沒有，她會看我都為了房子，叫我房子過戶給他。我不過戶，我

叫他不要來看我了，他叫我簽那個委託書給他，我就叫他不要來

了。(B2-1-1) 

有四個。…現在來看我的就是我大女兒、大兒子，因為我大兒子

從大陸回來都會來看我。(B3-1-1) 

因為我有兩個女兒。…她們都結婚了，狀況還不錯。(B5-1-1) 

有三個小孩。…一個在銀行上班，一個做室內設計，還有一個在

亞洲大學，我進來的時候他還沒畢業，都是大學畢業的。(B6-1-

1) 

就一個而已。…生一個兒子，現在在當志願役。(B7-1-1) 

我一個男生，一個女生。男生在消防隊服務，我女兒在臺南的大

學讀外文系，日文的，跟公司過去越南，去了之後也沒消息，我

有問我姑姑我女兒有沒有回來，他說都沒有回來。(B8-1-1) 

兩個兒子。現在都大人了，我現在要七十歲了，他們都三、四十

歲了，應該有四十多歲了啦。(B9-1-1) 

4. 入監前職業與收入 

 受訪者入監前均有工作，部分屬於正當行業，例如餐館食品、裁

縫、營造與珠寶，少部分與勞力工作和八大行業有關，例如酒店。但

均稱有穩定且不錯的收入。 

以前我有正當的生意，我自己也開過酒店，還有工廠和公司，然

後就是自己愛賭啊。(B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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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我都是在站保全。(B2-1-1) 

做珠寶的。那段時間做到臺幣兌美金二十幾塊的時候，成本太高，

沒辦法做了，我才把它移到泰國去。那段時間我就是在從事珠寶

生意。(B3-1-1) 

代工成衣。(B4-1-1) 

那時候在瑞麗、緬甸那邊去買玉石，買來弄一弄之後到上海加工。

我朋友在上海有開店，在賣茶藝啦，我們那時候就是在那邊寄賣

啦，那時候剛好大陸開放不久，觀光客很多，生意還不錯。(B5-

1-1) 

我本身是做營造的，在營造工廠，還有做鞋子，之前也在臺北開

過麵包店。等於是三個階段啦，最先是在臺北開麵包店，麵包店

開了一段時間，後來到臺中開鞋廠，再後來才做營造，這是三個

階段。(B6-1-1) 

做裁剪師傅。(B7-1-1) 

我做老闆，開餐館的，川菜館。(B9-1-1) 

5. 入監前親友偏差行為 

 受訪者中僅兩位表達出有偏差家人(父親)和朋友，其餘的認為自

己的犯罪行為與他人較無關係。 

我家喔，我爸爸賭博，打小麻將。應該朋友是和出生的環境有關

啦。(B1-1-1) 

就是去大陸那邊，有時候會去租私人的房子，他們那邊有在出租，

那如果朋友來的話，就會去酒店這樣子。(B5-1-1) 

那個朋友，比如說買股票，人家都要下市的股票他介紹我買，我

買了之後就當壁紙，(就被騙了)。(B7-1-1) 

6. 入監前生活型態與習性 

 受訪者大多宣稱沒有偏差的生活型態與習性，僅有少部分有賭博、

喝酒與進出舞廳與酒店之行為。 

就是愛賭博，賭輸。這實在是不知道要說啼笑皆非還是怎樣，我

本身很氣人家吸毒，就是有時候賭博賭下去了、賭輸了，自己的

信仰都沒了，變成自己的意志都沒了，不然我本身很氣人家用藥，

啊就是賭博輸了。(B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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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沒有(喝酒、賭博與吸毒習性)。(B2-1-1) 

我都常跑舞廳、酒店這樣，很少會去問人家(鄰居)有的沒的。(B3-

1-1) 

賭博比較少…有時候會跑菲律賓，還是澳門那邊，就會小賭一

下。…小酌啦。(B5-1-1) 

沒有，我出生到現在，菸、酒、檳榔都不沾。也沒有毒。(B7-1-

1) 

我沒有(不良嗜好)。…喝酒我沒有興趣，我開餐館也好，但是我

對酒也沒有興趣。(B9-1-1) 

（二）犯罪經驗 

1. 本研究受訪者雖然都是高齡受刑人，但也因要考量長刑期者，刑

期與服刑期間均要十年以上，因此呈現出前科紀錄或許不多，但

所犯之罪都是重刑之罪名。亦即本案入監前已觸犯一次重罪(例如

製作或運輸毒品、殺人)，後再犯重罪時，先執行前案因撤銷假釋

而需執行的殘餘刑期，在執行本案之刑期。 

55 歲吧。…販毒，運輸毒品。判 5 年 6 個月。我殘刑…(前條)無

期徒刑的殘刑，(要關)25 年。 

83 年的時候我被判無期徒刑，…我這次是竊盜進來…還有偽造

文書…被判四年半…(已經服刑)十三年多了(B3-1-2) 

算是運輸吧！…毒品。…阿就無期。對阿要二十五年。這條算殘

刑。…(前科)一次。就是販賣毒品，毒品比較好賺，應該是可以

賺很多錢。…就十幾年了，現在是主要是在執行無期的殘刑。(B4-

1-2) 

7 年 9 個月。目前我是殘刑還沒有結束。我 82 年那個殘刑是 25

年，到現在差不多 14 年左右，還要很久。所以我這次被抓，已

經差不多 14 年了。(B5-1-2) 

2. 部分為初犯，主要觸犯罪名為殺人罪，在監服刑期間已逾二十餘

年。 

犯了一條殺人罪，判十五年，還有另外一條五年，加起來二十年。

進來已經十四年多了，假釋已經報四年了。(B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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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無期，(所以你只有一次紀錄就對了)，對。沒有。在這裡

20 年了，也沒有違規。(B7-1-2) 

我已經關了 19 年了，19 年半，差不多快 20 年。我就是殺人，殺

人跟放火。(B8-1-2) 

無期徒刑，盜匪，以前的懲治盜匪條例，現在廢除了。二十七年

了，等於 87 年進來的。(B9-1-2) 

三、監禁方式與生活適應 

（一）監禁方式 

1. 高齡長刑期者集中監禁於專監或專區方式較不佳 

集中喔，集中比較不好。怎麼說比較不好呢，因為很多人行動不

便，有時候需要一些年輕人幫忙，如果說要做事，有的沒辦法做，

可能加減做不是沒辦法做，有的中風，有的斷腳、斷手。(B1-2-

1) 

應該不要，因為你說有一些六七十歲的，他們有時候想法上面沒

辦法接上，現在年輕人對社會上比較了解。…(整區都是老人)這

樣可能就不要啦，因為有的老人家，他們行動上⋯⋯ (B4-2-1) 

2. 高齡長刑期者採取混齡收容於工場之接受度較高 

(混齡工場)這樣比較好。如果完全都 65 歲，變成大部分都比較沒

辦法動，不然就是變成說安排的課程要很少，不然像一般一樣，

這樣說啦，…，年輕工場的額度，一個月差不多要賺十萬，你老

年工場不要說十萬，也不要說八萬，說不定一個月六萬、五萬就

做不到啦，有的年紀、體能等等的不同。如果有一些年輕人配合，

截長補短啦，中風的人這項沒辦法做，不然你做別的，總是會選

一項他能做的。(B2-2-1) 

年輕人蠻多的，因為要搬桌子、椅子，桌子很重，每天睡覺以前

要搬出去，搬來搬去，沒有年輕人沒辦法。老了就身體很差，沒

辦法。(B3-2-1) 

我覺得這個可以實施，可是問題是如果全部都是老人，有很多工

作啦，像洗碗啦、清潔啦，要幹什麼的話，大家都那麼老，如果

沒有人做……如果有一些年輕人結合的話，他就會去幫我們做這

樣，對我們來說比較好。(B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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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少數認為高齡與年輕的受刑人應該分開監禁 

因為年輕人跟比較老的、中年的，應該要分開。應該分開才合理。

你看，二十幾歲跟七八十歲怎麼融合？根本沒辦法融合，所以一

定要分開。……(與年輕人發生)口角倒是不會啦，我是認為說年

輕人跟我們這種老一輩的，社會經驗絕對有差。他們年輕人進來，

大部分初犯都是車手、販毒比較多，社會經驗都不足。…高齡有

分兩種。一種是高齡之後身體已經不好了，這部分一定要切開來；

再來就是身體還好的，你要分開管理。(B6-2-1) 

這個法務部應該是有收到政府的長照經費，因為現在外面也都是

長照，要照顧六十五歲以上的，照理來說應該是有撥經費來實施

長照，因為我們即使犯罪，也是享有這項權利。…對啊，照理來

說是慢慢地不要再讓年輕人進來(老人工場)，年輕又比較短刑期

的出去之後，之後如果有六十五歲以上的再分進來。因為第一個，

就是比較不會有危險性，畢竟大家身體都不是很好，幾乎都有心

血管疾病或是糖尿病，老人家抵抗力也比較不好，比較容易感冒

什麼的。所以你不要讓他在生活上有壓力，像作業的時間也是，

不要像要求年輕人一樣，要做多少量、多少錢，老人家比較不需

要這麼急迫，品質顧好就好，不要去要求量大，照理來說應該是

要這樣。還有你也知道老人家比較容易有三高問題，有時候會休

克，有時候心肌梗塞還是沒注意到，要急診的話也比較知道，因

為這邊的發生率會高一些，所以儀器配備會比較齊全。如果你這

三個工場比較集中的話，不是就比較方便嗎？這有很多好處，也

會減少很多關於老人的風險。(B8-2-1) 

（二）違規行為 

1. 高齡受刑人較常發生的違規事件是吵架、口角，比較不會與人發

生打架 

年紀大的人比較會吵架，比較不會有打架的情形。吵架常常都是

老年人固執，有時候不願意聽別人說，自己自以為是。(B1-2-1) 

會，會鬧得不愉快。…都是為了一點小事情啦，也沒什麼事情，

通常都會這樣。(B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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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常常會爭執。會爭執就是一個頭腦清楚，一個頭腦不清楚。

每個人生活習慣不一樣，像是睡覺，我們是睡在地上，睡地上我

都會擦得很乾淨，但你看有些人不擦乾淨，結果皮膚病，全工場

哪一個像我沒有皮膚病的？你平常生活要乾淨，你自己生活要顧

好啊，有的不是。(B3-2-1) 

2. 部分口角事件是因為年輕受刑人對老年受刑人之協助，失去耐心 

有的講不聽、迷迷糊糊，教你怎麼做，講過了，還是一而再，再

而三再犯，這樣年輕人會罵啊，我也會罵啊。他們腦筋不清楚，

我就在笑啊，跟他們說判得太輕了，像我們判得重一點，腦筋會

清楚。講最簡單的例子，水果皮有水果桶可以丟，垃圾就丟垃圾

桶，問說「你們有沒有問題？」，每個人都講沒問題，問題就來

了，水果皮亂丟啦，大號、小號也亂搞，馬桶也不沖。因為每個

人生活層次不一樣，這個平常生活就表現得出來。(B3-2-1) 

他們年輕人你比較知道，比較在意整潔乾淨，老人家就是比較懶

惰，不太會整理自己。…有時候比較不會控制自己，咳嗽啊什麼

的，有時候衛生習慣不好，年輕人就比較會在意這些，有時候雙

方講一講，加上天氣如果比較熱，就變成是用罵的了。(B8-2-1) 

（三）生心理不適應 

1. 受訪者稱在老人工場中憂鬱症狀是少不了，而生理的不適應以高

血壓、皮膚病、感冒與失智症較有印象 

憂鬱症是免不了，尤其年紀大的都有，自殺應該比較沒有，比較

沒印象，我沒聽說過。老人癡呆是都多少有啦。(B1-2-1) 

這邊憂鬱的很少，我來這邊十幾年，才碰過一個有憂鬱症

的。…(生理) 就皮膚病啦，一天到晚……皮膚病，也有感冒什麼

的。其實這我有感覺，這是個人的體質。因為你看我們在外面也

沒有感冒過，啊來這邊，我十幾年來也沒有感冒過，個人的體質

啦，跟你的基因有關係……如果有流感什麼免費的，相爭著去，

我就在笑：「就你們這些最容易感冒」，就是這樣啊，跟體質有

關。(B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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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現在有高血壓。一般老年人，十個裡面大概四、五個都有這

個毛病，所以我每天都要服藥控制。其他的話就是一兩年會有一

次小感冒，其他都還可以。(B5-2-1) 

2. 受訪者可能因為高齡長刑期緣故，均已能適應與調適監禁生活，

並對於即將出獄，存在高興與興奮之情 

心理的話我覺得還 OK 啦，我自己有辦法調適。(B5-2-1) 

要適應，不適應也不行。你自己心裡要知道，你現在是來監獄關，

不是在外面，你處處自己要有準則。(B7-2-1) 

有時候心情就會不好，但實際上在監獄裡面就是這樣，比比皆是。

像我們這些生活比較適應了，久了就會讓自己盡量不要想這麼

多，…(B8-2-1) 

身體還好啦。…心理我是覺得我這個判得太重。…過去就過去了，

都關那麼久了，要出去了，我大概兩年以內就出去了，最慢兩年

啦。…當然會有點高興啊，關那麼久了，終於要出去了。(B9-2-

1) 

（四）生活照護與隱憂 

1. 受訪者均表達需要年輕受刑人來擔任生活日常之照護協助工作 

我們現在要睡也是睡在工場，都要搬來搬去，有時候用推的都推

不太動，不要說搬啦，搬重物。而且工作材料雖然送到工場門口，

但是到門口還是稍微有點距離，要搬料還是要有一些身體比較好

的，搬料或其他事，所以還是要有一些年輕人。(B1-2-1) 

就是洗澡的時候要幫我收衣服、曬衣服，還有幫我倒肥皂粉。還

有吃飯的時候，比如吃稀飯，他們要弄稀飯來給我吃，然後他們

會拿去洗。還有泡茶、泡麵、泡咖啡，他們會幫我弄開水。…如

果有一些年輕人結合的話，他就會去幫我們做這樣，對我們來說

比較好。(B7-2-1) 

因為他們一般的工場，手腳要比較靈活的都是讓年輕人來用，要

搬重物、擦上層的東西都要讓年輕人來弄，老人家怎麼可能爬上

爬下的。…對，但是也不能太多，像我們現在工場一半以上都是

年輕人。(B8-2-1) 



 

132 

 

2. 受訪者也表達出年輕受刑人對於老年人照顧與溝通時耐心不佳

的隱憂 

吵架常常都是老年人固執，有時候不願意聽別人說，自己自以為

是。(B1-2-1) 

我們這個年紀了，跟年輕人打在一起不好。年輕人他們的個性跟

我們這個比較老的個性不合，講一講……會，會鬧得不愉快。(B2-

2-1) 

他們(老年人)有的腦筋不清楚，一天到晚挨罵。年輕人會比較衝，

會大小聲，就會變成這樣。(B3-2-1) 

有時候比較(老年人)不會控制自己，咳嗽阿什麼的，有時候衛生

習慣不好，年輕人就比較會在意這些，有時候雙方講一講，加上

天氣如果比較熱，就變成用罵的了。(B8-2-1) 

（五）生活設施 

1. 場舍內生活用具與輔具，均能符合需求，無能力請購者，監獄提

供 

輔助器材都夠，甚至如果不夠都會申請，所以說都沒什麼問題，

現在的設施都很好。都要先簽申請表，程序有點多。不過這幾個

舍現在整體狀況還可以。(B1-2-2) 

我們是坐的。…(安全扶手)有阿，都有。還有那個噴水的，我們

上廁所那個，不是洗澡那種噴水。…上廁所出來，有時候要噴一

噴、洗一洗。…運動….好幾個腳不方便，我們工場都有輪椅。(B2-

2-2) 

我們這邊不錯，算還好，因為他們都……無障礙設施有啊，因為

有樓梯什麼的，有的腳不方便的，坐輪椅的。…廁所也有扶手。…

好像也不用什麼增加，沒什麼。因為以前像我們老人家要熱水，

現在熱水是增量了，以前沒有這樣。…輪椅有，輪椅很多。現在

好像錢多，有十幾臺都是新的。(B3-2-2) 

那些我倒是覺得還 OK 啦，因為同學之間互相合作，還可以。… 

對啊，那些東西對於有需求的人應該都可以、都有落實。那些輔

具像輪椅什麼的都有，但也不一定是監獄提供的，大部分都自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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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多，有經濟能力的就自購，沒經濟能力的才是監獄提供的。

(B6-2-2) 

工場內有三個廁所，兩個蹲的， 一個可以坐的，舍房都是坐的。

(廁所)旁邊有一個差不多那麼高的牆壁，可以扶。工場那邊也是

有牆壁，就可以扶，也沒有必要再坐扶手。…對啦，受傷、臨時

不方便需要拐杖，(工場)應該都有啦，都有預備。(B9-2-2) 

2. 部分受訪者反應所收容的工場並沒有坐式馬桶與安全扶手等輔

具，但冬天會提供熱水 

應該是不夠，有時候晚上起來不方便，地方太小，走路不好走。

有的腳不方便，要上廁所會怕跌倒…(助行器或輪椅)應該是不夠

的，…我們那邊有七八臺輪椅，(但需要的人)差不多快十個。(B2-

2-2) 

沒有，這些都沒有。有扶手當然會比較好，尤其廁所那邊是地磚，

有時候會滑，如果有手把就會安全很多。…一般來說房間是完全

沒有熱水，不過工場那邊冬天有熱水，這比以前好很多。(B5-2-

2) 

我們這裡沒有(輪椅)，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我們工場沒有，

我們工場環境裡沒有(拐杖)。 

3. 平常亦有服務員協助行動不便或需要協助的高齡長刑期受刑人 

會，有時候雜役會幫忙。…都找得到人，就只是輪椅不夠。(B2-

2-1) 

一般身體不舒服的都會有一些服務人員，就是穿背心的，會來關

心是什麼事，會幫忙扶。(B9-2-2) 

4. 真正無法自理生活或自己行走，將轉至療養舍/病舍收治 

我們這邊沒辦法體會這個問題，因為這種問題應該要去仁區忠區，

那邊有一些殘障、有些是精神疾病的人，…，如果身體不行、不

能做的話，就會被送到仁區或忠區，…那個忠區最多，忠區的身

體不行去看病的時候會有看護，用車子推到醫院去，那個做得也

不錯。(B5-2-2) 

坐輪椅的是在病舍，工場應該是沒有。我們工場，如果不方便一

般不會住這邊，比方說小兒麻痺或是怎樣，一般都是住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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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能在工場的都是可以行走的人，如果真的行動不便的，一般

都住在病舍比較多啦。(B9-2-2) 

（六）作業與技能訓練 

1. 作業型態多屬於摺紙袋或摺紙蓮花或電子零組件，其實是出獄後

不會用到的技術。 

嗯，做紙袋、環保袋。(B2-2-3) 

做紙袋加工啊，做這種的其實都沒用，出去也沒得……老人家做

這個哪有用？年輕人做這個也沒用。政府要請一些真正的總鋪師

來教，出去可以當大廚、二廚、三廚這樣，或是做一些小吃攤。

做這種的哪能吃飯啊，因為我也是做生意的人，我了解，這種根

本沒用嘛。(B3-2-3) 

說真的，在這裡大多都是做紙袋，老人家眼睛不好、有老花，像

我現在配的是 225 度。(B5-2-3) 

像一般的汽車或是電腦，他電線一定要插進去，回去才能使用。

它的插孔有五、六個孔，每個孔有不同的顏色，要對準顏色插進

去。(B6-2-3) 

用那個紙包東西，往生的人要燒的那種。怎麼說，是一個長長的

紙，佛教的那種，捲一捲、貼一貼，用糨糊黏，黏好再折一次、

黏好再折一次這樣。(B9-2-3) 

2. 由於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緣故，動作緩慢又容易遺忘，作業量無法

與其他年輕工場相比 

因為比較有年紀的人，你叫他做這個，很簡單的東西，像環保袋

要放紙板，就很簡單，環保袋的開口有的要放紙板，這樣放進去，

有的就怎麼講都不會做，說成這樣，真的是很生氣，昨天才做，

或是今天早上才做，然後他又忘了。環保袋有幾個不同廠商，有

的規格不同，來一次都整批整批來，一次都是好幾天的工作量，

廠商送來一臺車或多少，一次都三五天內的工作量，這些做完後，

明明幾天前才做完，現在又來，又要重教，他們不知道要做什麼，

就要再跟他講，很簡單的都要一直講，每件事啦，像是怎麼摺袋

子，每次都要重教。(B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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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工場，老人工場，變成怎樣你知道嗎？會做的做到死，

啊不會做的你要怎麼跟他講？因為每個人動作不一樣，有的快、

有的慢，像是黏雙面膠，人家黏三份，他黏不到一份，這你要怎

麼說？沒辦法啊。我們這個工場變成說，能做的人做到死。(B3-

2-3) 

(裁縫工場)已經年歲這麼大了，要拿針，眼睛就不好了。(B4-2-3) 

做紙袋要用眼又要手腳靈活。所以我剛剛才說，如果年輕人一天

做一百個，老人家最多做三十、五十個。(B5-2-3) 

3. 除裁縫工場外，一般摺紙袋與紙蓮花工場每個月作業勞作金約

300 至 500 元，實不足以負擔每月生活所需 

五百塊一定不夠，基本的買菸都不夠了，不要說買菸啦，沐浴

乳、肥皂、衛生紙，有時候裡面東西也不是說……現在是伙食

還算不錯，但不可能每天都吃得好，有時候不要說不好，有時

候不合我們胃口的時候，我們也要吃一下泡麵。不一定每餐都

好吃，一般的炸豬排、炸雞排在裡面算是很好的伙食，但有人

沒牙齒也沒辦法吃，有些人不愛吃等等的，還有豆干痛風的人

就不能吃，有人什麼病不能吃什麼。所以不要說菜的好壞，那

都先不講，他遇到不喜歡吃的菜，就去吃泡麵，那一個月五百

塊哪夠？(B1-2-3) 

不一定啦，有時候三、四百塊，有時候四百多。沒有達到目標，

沒有達到十萬以上的話，一個月差不多就三、四百塊而已。(B2-

2-3) 

四百多塊、五百多塊，有時候三百多塊。那是現在比較多，我

剛來的時候，摺蓮花，幾十塊而已。…一定不夠用，現在不要

說抽菸，光是買內衣、內褲、有的沒的東西就不夠了，一件內

褲兩百多塊，一次你要買兩件回去換著穿，內衣也兩百多塊，

根本不夠用。(B3-2-3) 

(裁縫工場)這個勞作金平均一年差不多 3.4 萬吧？因為我們這

是做件的。一月平均賺⋯⋯(兩千多)…應該有吧！(B4-2-3) 

像我這個做西服的，一年差不多三、四萬元左右。…最低一個

月差不多一千塊左右，最高有到一萬兩千元。…以我來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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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金)是不夠用的。現在物價這麼高，尤其這兩年漲很多。像黑

咖啡，一包以前兩百塊，現在要兩百五，沒辦法啊。(B5-2-3) 

我們一個月差不多三百多塊而已。為什麼三百多塊？因為工場

裡面三分之一的人無法作業。對，我們做的東西也要分一部分

給他們，所以我們就自動要承擔他們的份額。…不夠，家裡固

定都有寄錢過來。是哥哥姊姊，還有前妻。(B5-2-3) 

應該兩、三百，我沒有注意看，大概兩百多還是三百多吧。…

沒有家裡的(寄錢)當然是不夠。(B9-2-3) 

4. 技能訓練科目對高齡受刑人不具誘因或不具實用性（不知是否能

出獄），興致缺缺 

應該很多人會想做技訓，但技訓都比較適合年輕人，一些比較

沒人要去的才會用到老人工。老人工大家年紀都大了，說一句

比較難聽的，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出監，而且出去誰會用你？

很現實啦。你學那種比較實用的，像烘焙坊，做麵包、做點心

的，出去是實用的，回去可以自己做麵包或什麼的，自己隨便

去擺路邊攤，看要推餐車還是擺在騎樓，自己做麵包便宜賣。

問題是那有技術性的，不會用你，如果說像開推土機、堆高機

這些，你年紀大了有辦法做嗎？學那些技術、什麼牌照，出去

誰要請你？(B1-2-3) 

我們老的人就怕人家不要啊。像我們年紀大的去那邊，怕人家

不用，像臺語說的「你是來這裡等吃飯的嗎？」(B2-2-3) 

沒有啊，這個對我沒用。因為專長我有，就珠寶專長啊。監獄

裡面訓練出去也沒用，那是沒有用的啦。這些對我來講就沒用，

因為我出去要做珠寶很好做啊。這就是我的專長，因為我懂啊，

紅藍寶石、翡翠那些我都懂。(B3-2-3) 

市場競爭力就要看你自己，因為你現在都是 AI 什麼的。對啊(出

去找工作)有困難，啊你說要怎麼找技能？唯一啦，我覺得就保

全啦。…，你如有那些犯罪前科，你如果是做那種保全，那種

比較高級的，就會怕人家不要。不過那種比較嚴格的就不可能

啦，你說那些帝寶啦那些，那些都是年輕人。我看是沒什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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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啦，你沒什麼特別技術也沒什麼了啦，啊你說比較重的，

如果你年紀比較大也不可能。(B4-2-3) 

(技訓)應該不太適合吧。例如說烘焙，做麵包要流程、要烤箱什

麼的，年輕人比較 OK。因為六十五歲以後，我們的記憶力真的

會衰退。我七十歲以前都沒問題，過了七十就開始退化了。我

去年才發現，有時候像這個杯子，我應該要倒進這個杯子裡再

喝，結果我拿起那個直接喝。這種小事連續兩次我就有感覺，

雖然不嚴重，但我發現我在退化。(B5-2-3) 

這種的(技訓)我是都沒有參加，因為我們有年紀了，你學了東西

出去，坦白說有哪一間工廠要用你。我們將心比心就好，今天

如果你是老闆，要請一個年紀大的老人家。…年輕人來拿這張

證照的話會有效果，但六十五歲的拿這張就是沒有意義，因為

空間有限，寧願把空間留給年輕人去學習，一班開起來也沒幾

個人，把機會給那些年輕人去學，老人家就不要佔著位置。(B8-

2-3) 

5. 部分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因有繳納國民年金，滿六十五歲後每月尚

可領取近六千元 

我現在也有國民年金。…有繳啦，領 1.2 年了。…兩個月(繳)一

千多啦。…一個月(領)快六千。…繳六年多啊。…繳到 65 歲啊。…

差不多 5,863。(B4-2-3) 

我現在有領國民年金，一個月五千兩百八。如果有這筆錢，我

就不用跟我女兒她們拿錢，以前她們都會寄錢來，我六十五歲

那年就跟她們講說，我過得去就不用再寄了，有需要我會再打

電話或寫信。(B5-2-3) 

6. 每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每月花費介於兩千至五千元間不等 

最好兩千啦，不然也要一千五。…像我現在戶口在 O 監，OO 市

政府一年四節有老人敬老金，一節兩千五，四節就一萬，一個

月等於多八百多塊，加上作業的五百塊，差不多一千三、自己

省點用就好了。 



 

138 

 

我現在一個月至少要五千塊。我沒有抽菸。都是日用品，有時

候也會買一些吃的。每個禮拜大概要一千多塊，加起來一個月

就差不多四、五千塊。(B6-2-3) 

7. 部分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會透過地下經濟活動賺取生活費用 

有時候我是靠自己勞力去賺錢，幫人家洗衣服啦、做事情，都

有錢賺。有的比較老的，我幫他洗衣服，做什麼的，那是我們

勞力賺來的，有的人不夠錢都是這樣子。(B2-2-3) 

8. 部分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提供可以申請低收入者補助金 

如果家裡沒有錢，那也可以申請啊，比如說人權協會的補助，

他們會補助你啊，那個可以申請啊。如果家裡都沒人，或是往

生了，或是都不理你，社團的也會幫忙啊，我知道好像是有。

(B9-2-3) 

（七）教化與輔導 

1. 監獄會安排外面宗教或 NGO 團體入監辦理團體活動，有助於調

劑心情與勵志受刑人 

有時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有時候在工場，有時候去禮堂。

去禮堂普通都是兩個工場，人數比較多，宗教教化像佛教、基

督教就會來工場。有的帶動唱或什麼的那大部分都是天主教、

基督教。心情會比較好，因為多少有一個活動。(B1-2-4) 

不是，是像勵志類的。有一位老師每個月都來。內容是講做人、

鼓勵你怎麼樣重新來過。有些題材會說這個人以前出身不好，

後來靠努力變得有成就，像這樣的案例。我覺得這還不錯。(B5-

2-4) 

很多喔，那個老師很喜歡跟我談。他也很喜歡棒球，我對棒球

很有興趣，我都很了解，他都問我，我都告訴他。(B7-2-4) 

教化很好啊，教化這種勸人為善的都不錯，我覺得很好。(B9-2-

4) 

2. 部分受訪者對於監獄當局安排之宗教活動，表達出不感興趣的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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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良心講，教化什麼佛教、基督教，我本身是無神論者，但另

外一方面，這個憑良心講沒有什麼效果。像佛教、基督教、天

主教，大家都在睡，聽不下去，就沒興趣嘛。(B3-2-4) 

以前有參加過一些像天主教、宗教合唱團啊，疫情之後幾乎都

停擺了。…外面來的志工老師受限比較多，所以外面來的志工

老師就比較少，除非是約聘的、固定的志工。(B6-2-4) 

3. 部分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也表達出監獄當局似乎未安排相關的課

程與諮輔服務，並質疑諮輔之功能 

沒有。我上次去那邊睡比較多，他講的那些，我們都聽了會膩，

沒有，我來這裡都沒有上什麼課。(諮商輔導課程?)沒有，都沒

有。(B2-2-4) 

輔導就是教誨師而已，教誨師也沒有什麼(功能)，就是問你最近

怎樣、家裡怎樣。其實我覺得這沒意義，真的沒意義。(B3-2-4) 

以前有，前年有心理師，他來幫我們上課。現在這個心理師還

沒，以前是針對比較年老的，一批一批。(B4-2-4) 

監獄裡是沒有那個設備啦，說真的完全都沒有。一個蘿蔔一個

坑，怎麼可能？沒有剩餘的空間了。(B6-2-4) 

4. 部分高齡受刑人則肯定心理師所提供的諮輔服務，並表達出量能

太少的隱憂 

有啊，有心理師，還有我們的教誨師。如果有問題的話，他也

會跑到我們的工場去。同學有什麼事，他就會來。我們如果有

事情，也可以打報告請老師處理，像問分數啊、官司啊之類的

問題。那心理師就是如果家裡有發生什麼事，他會來輔導。(服

務)還滿多的喔，比例算高。…那如果家裡出事或心情不好就可

以打報告，就會安排心理師輔導。(B5-2-4) 

就是宗教跟心靈這些，這邊有時候家裡人沒有來探望的老人有

很多，需要人安慰、聊天一下。有些心理師很有用就是這樣，

心理師通常每個月都會調查，會不會睡不著、有沒有哪裡不舒

服，就把題目勾一勾，反應出去之後心理師就來了，來了之後

就會問說哪邊怎麼了，關心我們一下。坦白說，這邊的心理師

是讚，但是心理師太少，受刑人太多了。(B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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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啊，會問你身體好嗎，其他有的沒的。(B9-2-4) 

5. 部分高齡受刑人應該針對身體健康與運動部分進行師資引進與

課程規劃 

我們每天在工場，偶爾出來，有時候一個禮拜都有一早上的運

動，運動一小時，到運動場，不管你要不要運動，出來透透氣，

才不會整天都悶著。我們每天在家睡覺，睡久了也會覺得自閉。

有啦，工場一天差不多有二十分鐘的運動操。年紀比較大了，

這應該都夠了。如果說不夠，工場主管也都會安排中午休息，

在工場有一些比較空曠的地方，你要運動的人可以自己運動，

差不多每個工場都這樣。(B1-2-4) 

那種(運動的)有啦，啊不然就是說⋯⋯類似中醫這方面的，怎麼保

養身體。…還有訓練腦力不要老化啦。(B4-2-4) 

我們去年還是前年有一個活動，他有帶我們做八段錦，像是太

極拳那樣的運動。那去年的話，有辦動腦的活動，用那個牌子，

好像是小朋友玩的那種種。…對對對，那他就是說怕我們退化

太快，就讓我們動動腦。有時候也會播放一些影片，是鼓勵性

質的，提醒我們怎麼調整心態。(B5-2-4) 

6. 對於監獄開辦空中大學，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需求性與吸引性

不大 

我們這邊有空大。那北監的話還有高中的、國中的也有。沒有

啦，因為像我這樣，如果要參加的話，因為我是小學畢業，那

就要讀國中，可是這年紀這麼大，人家也不太可能讓你參加。

我自己也覺得，五六年、七八年後可能就掛了，參加有什麼用？

(B5-2-4) 

可是我差不多要回去了，我沒有必要，現在上了也是沒用。(B9-

2-4) 

（八）衛生與醫療 

1. 部分受訪者認為工場與舍房之環境衛生與整潔，堪稱滿意 

(工場與舍房)都弄得很乾淨。(B2-2-5) 

衛生大家都會保持得很好，都是年輕人在掃。(B3-2-5) 

乾淨啊，現在都換地磚，啊現在比較注重衛生。(B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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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要靠我們自己舍房的大家共同維持，當然是越清潔越好。

我們這邊有清潔工作，就是要輪流做，自己住的地方要自己維

持好，一定要打掃乾淨，不然誰要幫你打掃呢？(B5-2-5) 

2. 部分受訪者認為目前監獄所提供之醫療照護與就醫便利性，堪稱

滿意 

這部分真的做得很好。你如果想買藥，醫生如果覺得你有必要，

他們都會賣你，你自費購藥。如果你有一些疑難雜症，比如跌

到、突然有生命危險的情形，或是其他的情況，馬上通報都會

馬上安排，安排醫生來看，有需要的話隨時送出去大醫院，都

很方便。(B1-2-5) 

蠻方便的阿，就報告寫一下。…很方便啦，醫院在隔壁，真的

很方便。(B4-2-5) 

戒護外醫的話，…像我們昨天晚上舍房，我們這個工場，就有

一個想要送外醫，因為他這邊痛，一直痛一直痛，痛到沒有辦

法，就馬上送外醫。檢查起來是他的膽結石，膽結石很痛，給

他打了針，今天早上就把他送回來了。像這種情形有啦，那如

果說是臨時發燒還是怎麼樣的話，這邊的醫生都 OK。(B5-2-5) 

至於醫療方面，這裡有個 OO 醫院，看病還算是方便啦。(B6-2-

5) 

現在是還好啊。主要我有吃高血壓的藥，還有糖尿病的藥，因

為我眼睛是糖尿病的，還有胃腸藥。(B7-2-5) 

也有皮膚科，也有看感冒的內科，骨科也有，也有神經科，應

該都有啦，應該都還可以。(B9-2-5) 

3. 部分受訪者表達出老年受刑人夜間摔倒或緊急病痛(發燒)時沒有

醫師值班之隱憂 

我也是在想，在舍房裡面臨時昏倒還是怎麼樣，就是他們監獄

配設不好，找不到醫生。有時候老人家起來，不小心跌倒或怎

麼樣，晚上就沒有醫生。(B2-2-5) 

醫療要補充的就是急診、緊急這個部分，因為這個醫療就是說，

他來這邊包的時候，就是下班已經回去了，晚上緊急的時候要

怎麼辦？有醫生在看急診嗎？也沒有，就感覺戒護的這個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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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你要出去的時候，等你收拾好的時候，在緊急的時候，

同學可能就在報告廳，加上過去的時間，東西弄一弄的時間，

再把車子開出去，到急診已經過多久時間了，有的都已經死掉

了。(B8-2-5) 

4. 部分受刑人對於遠距醫療，表達出躍躍欲試的期待心情 

(遠距醫療)我也想要看，我這次是要看骨科。…有打(報告)了，

現在還在等。(B2-2-5) 

5. 部分受刑人對於購買健康食品之請購流程過慢，表達出不耐之微

詞 

連買一個健康食品，都要兩三個月才會下來。…不是，是流程

走得慢。比如說我三月份登記的，五月份才會下來；四月登記

的，七月才到。…就是流程作業的問題。…那本來就需要加快。

(B6-2-5) 

6. 部分受刑人反應監獄應該建置急診室以因應老年受刑人之突發

事故 

本來就應該設置一個急救室，像外面醫院的急診室那樣。不管

是什麼時候發生怎樣的狀況，因為這邊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太

多了，心肌梗塞、中風還是什麼血糖過低昏倒的，都是需要急

救。(B8-2-5) 

（九）生活給養與活動 

1. 部分受刑人對於自由活動時間太少與時間的不確定性，表達出不

悅之詞 

太少了。…沒有，一個工場後面就是水房，洗澡要用的啊，就

這樣而已啊。(B6-2-6) 

我沒有那個自由的時間啦，你要說放風的話，就是主管說今天

早上要出來外面走走、放風。他看天氣，天氣好的話，有方便

就出去走走，走個 20 分鐘就回來了，就這樣而已啦。(B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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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夠，我覺得一個禮拜應該要三次14。要活動活動，空氣這麼

好，吸一下空氣、曬一曬太陽，也不會說要求太多啦，一個禮

拜三天，半個小時而已。(B5-2-6) 

2. 部分受刑人會利用自己瑣碎的時間自我身體鍛鍊，讓自己保持健

康 

應該說是可以了啦，因為你除了出去外面運動，有的時候我們

自己也會加減做一些體能，空閒的時間做啦。(B4-2-6) 

有，每天早上運動，伏地挺身一百下。(在舍房裡?) 對阿。…為

了要活，為了要出去，身體要照顧好。…以前有高血壓，現在

沒吃藥了。…我現在血壓差不多一百三十幾，算 OK。(B6-2-6) 

3. 部分受刑人認為監獄的伙食改善不少，有針對高齡者煮的軟爛並

提供足夠的營養，但量似乎太少，亦有建議提供海鮮菜餚 

我個人是覺得不錯啦，畢竟我在監獄也關三十幾年了，我覺得

OO 監獄吃的東西不錯，監獄不是在社會，不是我們想吃什麼就

吃什麼，畢竟是犯人在關。(B1-2-6) 

最主要是我們 OO 監獄比較少海鮮的項目。可以換一下啦，建

議可以換一下，看有魚肉嗎。(B4-2-6) 

吃的是剛剛好，不過那個食物的量太少了，我們有時候生活檢

討會在講的時候，他們說是經費不夠，不然就是菜漲價那種的。

不然營養素那些好像都有在分配，也有針對一些老人，把食物

煮的軟爛一點，比較好吞嚥。(B8-2-6) 

現在多少有改善了，有人建議，現在有改善了。(B9-2-6) 

4. 部分受刑人表示監獄伙食不符其口味，並對食材品質提出質疑 

大部分都有採納啦，有時候沒辦法，個人的喜好不同。我們說

吃東西就好，我覺得太苦，有的人覺得太鹹，這樣煮的人要怎

麼煮？所以就盡量折衷這樣。我覺得符合多數人，現在 OO 監

獄也是做得很好。(B1-2-6) 

 
14 監獄行刑法第 54 條第 2 項規定，監獄除國定例假日、休息日或有特殊事由外，應給予受刑人

每日運動一小時。同條第 3 項規定，為維持受刑人健康，運動處所以安排於戶外為原則；必要時，

得使其於室內適當處所從事運動或其他舒展身心之活動。故一個星期兩次運動，一次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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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餐喔？我覺得剛來的時候比較好耶，以前剛來的時候比較

好。…就是煮的方式啦。以前還有炒的，現在炒的就比較少，

現在有的都用水燙一下，口味就有點跑掉了。(B5-2-6) 

講真話，不好。當然不能跟外面比，正常一點就好。…像貢丸，

我們 OO 監獄吃的貢丸跟外面的貢丸是不一樣的，特製的，我

們都是麵粉比較多；菜捲也是，咬下去都是麵粉，哪裡有東西。

菜單上寫得好看，煮出來卻完全不一樣。如果我今天在外面，

一個可能十塊錢，你監獄出去外面買，量多啊可以殺價，三塊

錢就 OK，我另外做給你。(B6-2-6) 

那個是個人因素。以我個人的想法，是不好。…因為他煮的味

道不對口，不對味。…不管煮的菜色，長年不變。這種菜煮了

兩、三年，還是這樣煮，還是那種菜。…對，固定吃什麼東西

都知道，煮法都一樣。而且監所裡面廚師是沒有執照的，隨便

怎麼煮我們就怎麼吃。(B7-2-6) 

5. 部分受刑人認為合作社販售的商品，符合它們的需求，若有不足

之處，均可已建議請購 

應該說，如果沒有的話我們監方也會提供，看你有需要什麼。

(B4-2-6) 

其實還好啦，我還沒有遇到，因為這邊的種類還蠻多的。(B5-2-

6) 

還好啦，需要就買。(B6-2-6) 

應該是可以。像是買毛巾、牙膏、肥皂、洗衣粉、洗碗精、衛生

紙啦，百貨的部分，這都多少會用到的。(B9-2-6) 

6. 部分受刑人反應合作社所販售之商品，價格比連鎖賣場還要貴得

離譜 

那價錢有的真的太離譜，像那個蘋果那麼小一個，四個一百塊，

還有芭樂，那麼小顆，三顆一百塊、四顆一百塊。…像我們買

個香蕉或水果，真的太貴了、太誇張了。…我都時常報給他們

看，我們都會看報紙，報紙都會登，像大潤發、全聯的廣告，

他們賣的泡麵、醬油、罐頭，那個價錢差太多了。(B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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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部分受訪者反應高齡受刑人反應冬季熱水之提供非常不穩定，特

別是舍房區週末時段，建議舍房內可否比照工場提供熱水盥洗 

改善的部分喔？實在講，像冬天的時候，工場區有熱水可以洗

澡，但禮拜六、禮拜天，老年人—應該講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

應該要有熱水可以洗。(B5-5-1) 

他就是熱水供應有問題，像嘉義跟臺南他們的熱水供應就是固

定時段，就是要讓你在那時候洗澡，冬天也不會有問題，像有

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是需要全年有熱水，結果這裡是這樣。(B8-5-

1) 

四、社會互動與支持 

（一）家人互動 

1. 跟配偶或前妻的互動方面，雖然接見次數不多，但仍會打電話或

寄錢，偶爾懇親會或家庭日會來監探視 

他們這邊懇親喔，就是中秋、母親節、過年，都有懇親、打電

話，我說我一年打三次電話給妳們，那有需要就再跟他們說。

(B5-3-1) 

前妻我是沒有叫她來。固定會寄錢來。(B6-3-1) 

前妻每個月都寄一千塊、寄菜這樣。她寄菜、寄錢就走了。…

有時候節日，像父親節他都會帶兒子一起來，我太太還有我兩

個兒子會來。(B9-3-1) 

2. 與其他家人的互動方面，部分是受刑人本身不希望家人再連絡、

部分是家人過於忙碌，以至於與渠等互動甚少 

都差不多沒有了。…我女兒我也沒照顧，我叫他不要來，…。

(B1-3-1) 

我女兒都會寄錢來，他固定會寄錢來。我也不寫信，他也懶得

寫信，他寄錢給我都是寫「爸，全家一切安好。」這樣幾個字，

他也懶得寫信。(B3-3-1) 

(姊姊有來看過你嗎?)有啦，但我叫他不要來，他在臺北，我在

這裡也很安全啊。(B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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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他們不要來。因為我家在基隆嘛，來一趟太麻煩了。(B5-3-

1) 

我都叫他們不方便就不要來。因為我這邊好好的，有事情就寫

信過來就好了。(B6-3-1) 

3. 亦有部分受訪者表達與家人完全沒有互動與聯絡了 

(首先是家人的部分，你剛剛說現在都沒有聯絡了，對嗎？)嗯。

(B2-3-1) 

都沒有。(B3-3-1) 

（二）朋友互動 

1. 大部分的受訪者因為監禁時間愈長，愈少聯絡的結果，與外界的

朋友互動愈少，甚至已沒有朋友 

有時候偶爾會寫給監獄的朋友，或是社會的朋友，偶爾人家寫

信來就回一下。(B1-3-2) 

(那有跟朋友聯絡嗎?)沒有。(B2-3-2) 

朋友以前有，現在沒有了。(B3-3-2) 

以前朋友很少了啦，關很久了，要說什麼朋友。(B4-3-2) 

很少了啦，畢竟關太久了。有的朋友都不知道人去哪裡了，十

幾年、二十幾年都過去了，有些人可能掛了都不知道。(B5-3-2) 

朋友沒有。(B7-3-2) 

2. 少數受訪者稱是不讓外界朋友知道其在監獄服刑，俟出獄後有機

會再聯絡 

沒有，那些朋友我都不給他們知道，他們都不知道我進來。…

我都跟他們說我出國去了。…是我不想跟他們互動，等出去再

聯絡吧。(B6-3-2) 

（三）管教人員互動 

1. 受訪者均稱與場舍主管之互動尚稱良好，現在的戒護人員也比較

人性化處遇，不似以前較為高壓 

應該都不錯啦，現在都屬於比較人性化的教育，尤其長青工、

老人工，一般老人工來，上面都會特別交代對老人要比較寬容。

(B1-3-3) 

(互動)嗯，都是平平。(B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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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這麼多年，碰到的主管憑良心講都蠻好的、不錯，科員也

一樣…。(B3-3-3) 

啊很正常啊，我們就做我們的工作，這樣就好了。(B4-3-3) 

我一向都守規矩，這個(互動)沒問題。(B5-3-3) 

管教人員⋯⋯是還好啦。現在監獄跟以前真的是不大一樣，現在

的建議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樣。以前比較高壓、比較強硬，現在

比較不會了(B6-3-3) 

我覺得不錯啊，一般戒護人員都是要管你的啊，都是不錯的。

(B9-3-3) 

2. 教化人員部分，除少部分認為有需求請求教化人員協助時會幫忙

外，其餘均認為教化人員之幫助不大 

會啦，他們都差不多一個月會教化一次。(B1-3-3) 

很少。沒有什麼幫助。(B2-3-3) 

我覺得沒有幫助。(B3-3-3) 

那當然有啊，那當然是有幫助的，只是說幫助大不大而已。…

應該可以啦，因為如果我們有不懂的地方，問他們，他們都會

解答我們需要了解的問題。(B5-3-3) 

教誨師跟科員那些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是服務員啊，我會

跟他們講話啊，隨時我就會去找科員啊。(B6-3-3) 

對啦。教誨師都講好的事情，叫人做善事、出去要好好做人，

也會問你出去要做什麼。(B9-3-3) 

（四）同儕互動 

1. 與同齡同儕之互動，因為年紀相近，且也需要互相協助幫忙，因

此在場舍的互動為佳 

(那你對同年齡的受刑人互動就比較好? 就是會聊天?)對。(B2-

3-4) 

我在這邊是不會去跟人家聊一些有的沒的，我不喜歡。(B3-3-4) 

我如果跟同學不 OK，就不會活到現在。(B6-3-4) 

沒有，我溝通沒有問題。…因為我對人家好，人家就會對我好。

(B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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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比較隨和，我人人好。不會看人家有沒有錢去相處，我都

一視同仁，我的個性比較隨和。(B9-3-4) 

2. 與年輕同儕之互動，雖然偶有口角，但受訪者認為主要是高齡受

刑人之問題，例如講不聽、腦筋不清楚等老年固著性的問題，導

致年輕的受刑人服務時，失去耐心而發生口角 

很少，還是有時候會啦。有時候年輕人跟有年紀的……但其實

這個機會很少，現在會的都是講不聽、腦筋不清楚的，叫他這

樣做他不會，才會大小聲，不然不會啦。還有一些就是腦筋有

問題的，不然不會啦。年輕人也不會去欺負老人，不會啦。你

自己腦筋不清楚，我們要將心比心，比如說我們當雜役，我教

過你了，那你還是講不聽。(B3-2-6) 

其實他們年輕的都跟年輕的混在一起，年輕人跟老頭子有代溝、

聊不來嘛，很難聊得來，年輕的有年輕的共同語言嘛，這一定

的。(B3-3-4) 

就差不多啦。我都隨和啦，不會去分比較年輕的或比較年長的。

(B9-3-4) 

五、出獄準備與復歸適應 

（一）提早釋放措施 

1. 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假釋制度的門檻以及外役監遴選條件應該

對於高齡受刑人要更加友善，降低假釋門檻與提高遴選至外役監

的機會 

我是覺得可以比照外役監那樣，但是外役監……當然啊，因為

每個月可以放假幾天，回去的時候，不是說我們在裡面關，我

們畢竟外面還有親戚朋友，關久了親戚朋友會當作你不存在，

我們出去的話，親戚朋友至少知道有這個人。(B1-4-1) 

有個想法就是，像我們這種撤銷假釋的，不能到外役監或幹嘛，

這真的有點不公平。憑良心講，也不是說撤銷假釋的人就一定

他不需要，或者到外役監去他會幹壞事，不見得嘛。…但外役

監這邊，只要你條件夠，不管你什麼案子都能去，這樣才對，

這樣才算公平。(B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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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種(毒品)不可能去外役監啊，毒品的怎麼能去外役

監。…(那對於假釋的條件)如果可以最好是早點出去啊。(B4-4-

1) 

像假釋的條件，因為其實講，年紀越大，越不可能去犯罪。有

的人為什麼要提高門檻？就是怕你假釋後面的刑期還很多，怕

你出去再重犯。那越老的人啊就沒有這個問題，我出去眼睛都

看不到了，手也揮不動，根本就不可能再犯罪，這個機會微乎

其微。那我當然希望以後報假釋會比較單純一點。(B5-5-1) 

(假釋門檻)應該要降低，像我 20 年、初犯，報假釋已經報了 12

次、報四年了，這樣合理嗎？因為當時的環境，所以是沒有和

解，不是我自己要承擔下來，因為對方不願意跟我和解，那我

怎麼辦？而且我沒有和解，刑期也判得比較長，我也接受法律

的制裁。現在我正常報假釋，你還這樣刁難我。(B6-4-1) 

最想說就是希望早一點假釋。(B7-5-1) 

假釋的條件是說…我覺得可以放寬一點，不要讓大家很難通過，

一直報、一直報，但現在我有聽說好像好一點了。(B9-4-1) 

2. 有受訪者建議可否採行減刑措施讓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提早出獄 

還有一個希望是什麼？就是能不能減刑啦。那麼久沒有減刑了，

像別的國家都時常在減刑。不只泰國，中國大陸也是時常在減

刑啊。(B7-5-1) 

（二）提早釋放準備 

1. 受訪者認為出獄前應該安排當前社會日常生活能力課程，內容包

含介紹使用智慧型手機、使用網路與電腦等 

我是覺得如果可以上一個基本滑手機、電話、基本的電腦，有

需要上個課，很多比較有年紀的人都不會。…我是民國 83 年進

來的，還是 1、2、3、4、5、6 那種的，語音功能那些都沒有。

我關十八年多回去，我第一次買智慧型手機，都不會用，…。

我覺得有需要開一個授課班，據我所知，很多年紀比較大的都

不會用。(B1-4-2) 

2. 有受訪者認為保持健康的身體才是出獄後的最佳本錢，以不變應

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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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是說，出去我的身體健康。對，身體要健康，最主要是

這點。對啊，(身體不健康)你就都不用說了。(B4-4-2) 

多一點運動。政府應該考慮到高齡受刑人，執行那麼久了，不

要捏那麼緊，捏那麼緊對國家社會都沒有幫助，把我再多關兩

年，又怎麼樣呢？也許我早兩年出去，我貢獻國家更多。(B6-5-

1) 

沒有，就是希望自己身體健康、早日假釋，回到家裡就可以安

心的生活。有要照顧的地方，希望有人來幫我照顧，最主要就

是這樣而已。(B7-5-1) 

（三）獄後需求內容 

1. 部分受訪者認為高齡受刑人出獄後最重要的需求內容就是就業

與安置處所，並應該納入長照 2.0 的照顧對象 

應該是就業輔導，這個就業輔導就包含是不是能有一些適合的

技能訓練，還是說我們比較適合的工作機會，還有一個住的地

方。(B1-4-3) 

就是出去看能不能創業，借一筆錢去創業，賣一些東西，彩券

什麼的。現在年紀大了，人家工廠都不要了，現在工廠都這樣，

年紀大又沒有一個專業，他們不會用你。(B2-4-3) 

政府協助喔？像現在有長照 2.0 嘛，現在出去的時候是長照 2.0

啦……現在眼睛看不到(行動問題)，就是主要是吃的問題。住是

沒問題，我有房子嘛。(B7-4-3) 

2. 有些受訪者認為其具有一技之長，無論是入監前即已習得或在監

參加技藝習得，都不需要政府之協助 

不用、不用，不用特別協助。我自己出去要賺錢很簡單，這個

又不太需要勞力，從最簡單的，比如說小姐你想買錶、買珠寶，

我可以介紹你、帶你買比較便宜的，很容易啦。(B3-4-3) 

我進來之前，在外面流浪的時候也有在宮廟服務過，…。…沒

有，我出去之後可能會負責教化，出去講經、講道，我就回去

廟裡服務。(B8-4-3) 

 

 



 

151 

 

第四節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對策與作為深訪綜合分析 

 本節針對前揭矯正人員與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深度訪談之結果，從

人口特性與犯罪經驗、監禁方式與生活適應、社會互動與支持、出獄

準備與復歸社會等面向，探究當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在監處遇與作為

之現況、問題與困境以及相關建議。 

一、實務運作現況 

（一）矯正人員 

1. 高齡定義：認為矯正機關定義的高齡為 65 歲以上，但亦有認為實

務操作認為 60 歲以上就是高齡。 

2. 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高齡受刑人的教育程度均以國、高中畢、

肄業者較多，年紀愈大者，教育程度愈低。至於高齡受刑人的婚

姻方面，認為已婚居多，但如果是竊盜或毒品罪，大多呈現離婚

或分居狀況，另子女應該都有，非婚生比較多。 

3. 入監前職業：多屬於藍領或勞工階級的職業，甚至有打零工或無

業，收入少且不穩定；但若是高齡者才犯罪者，以白領犯罪者居

多。 

4. 犯罪經驗：高齡受刑人可區分三種，第一種為早年犯罪關押至高

齡的受刑人；第二種是高齡之後才犯罪的受刑人；第三種為常習

性犯罪人，從早年即進進出出監獄，後來成為高齡受刑人。 

5. 偏差嗜好：高齡受刑人大多有抽菸的習性，香菸幾乎是毒品的替

代品，部分亦有喝酒的習性；惟大部分都不承認自己是幫派份子。 

6. 刑期：高齡受刑人的刑期不等，3 至 20 餘年不等，如果刑期較長

者，屬於中壯年犯罪，一般都是毒品與暴力犯罪；若年紀較大才

犯罪者，刑期較短，約 3 至 5 年就關到高齡階段。 

7. 監禁方式：各監獄對高齡受刑人多採取青銀共居的方式，擇定幾

個工場專責收容高齡受刑人，並配置年輕力壯之受刑人充當服務

員，協助作業物料發放以及日常生活起居與搬運重物。 

8. 在監適應：高齡受刑人打架違規或被欺負的情況較少；生理上有

較多的慢性疾病、共病現象多，吃藥情形很普遍；心理上常有失

眠、孤僻、焦慮以及憂鬱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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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活照護：高齡受刑人採「青銀共居」的方式收容，因此會指派

年輕力壯且較富熱忱、耐心的受刑人協助生活起居，另目前各監

獄亦選任有興趣符合條件之受刑人參加長照訓練，配置場舍作為

協助高齡受刑人生活照護之主要人力。若一般場舍無法收容者，

例如無自理生活能力，則轉至療養舍收容。 

10. 生活設施：受訪者均表示目前各監獄無障礙環境均符合相關規範

與要求；輔具部分，只要高齡受刑人提出，均會提供，甚至部分

監獄會協調縣市政府社會局，爭取將高齡受刑人輔具的需求，納

入提供的對象名單。 

11. 作業與技能訓練：目前都讓高齡受刑人從事輕便的作業型態，作

業勞作金非常微薄(約 3 百至 5 百元)；因為高齡者意願不高，技

能訓練參加者不多。 

12. 教化活動：部分監獄採用藝術療法或生命教育來取代技能訓練，

例如繪畫、種花、園藝等方式，獲得高齡者不錯的迴響。另外，

監獄陸續開辦高齡處遇課程，融合多元計畫與文康競賽，下棋、

桌球、書法、土風舞等，以調劑身心與訓練腦力。 

13. 諮商輔導：監獄會提供監內(心理師與社工師)與監外(教誨志工與

宗教師)的諮商輔導服務，和高齡受刑人談話、聊天以及輔導。 

14. 衛生與醫療：目前各監獄對於高齡受刑人之醫療，可及性相當高，

大致上可以滿足需求。重病患者轉診至監外就醫也非常便利。目

前對於遠距醫療的需求性不大。至於清潔衛生部分，會請青壯服

務員定期協助清理與打掃，維持場舍清潔與衛生。 

15. 生活給養與飲食部分：目前每位受刑人的伙食費一個月達 2,700

元，並委由營養師配置，若有不足或不滿意之處可以透過每月的

膳食委員會向監獄反應。另各監獄也會針對牙口不好的高齡受刑

人改變菜單或增加烹煮時間，讓食物更加軟爛。 

16. 社會支持：隨著監禁時間愈長，親友愈加疏離，社會支持愈薄弱，

僅剩懇親會或撰寫書信的方式進行情感交流。目前監獄推動行動

接見與雲端聯絡簿的方式取代傳統接見或寄書信，效果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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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假釋條件：目前都是透明且制度化，並沒有黑箱作業或偏袒不公

的情形。高齡受刑人可否假釋提早出獄，其實是社會接受度，家

庭接納度以及與被害人是否和解與賠償的問題。 

18. 出獄前準備課程：教化科會針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出獄前進行輔

導訪談，必要時立案做復歸轉銜機制，讓受刑人順利復歸社會。 

（二）高齡長刑期受刑人 

1. 教育程度：受訪者以國中小學程度約占 3 分之 2，高中職程度約

占 3 分之 1。 

2. 婚姻狀況：受訪者入監前都已婚，但入獄後配偶就訴請離婚；受

訪者也稱入監前都已有子女，目前子女都已長大成人，也有正當

工作，僅少部分仍有聯絡。 

3. 入監前職業：均有工作，部分屬於正常行業，但屬於服務業與勞

力工作；少部分從事八大特種行業，均稱有相當不錯的收入。 

4. 入監前生活型態：大部分認為自己的犯罪行為與家人無關；大部

分也認為自己並沒偏差的生活型態與習性，僅少部分宣稱有賭博、

喝酒與進出特種場所之行為。 

5. 犯罪經驗：由於受訪者為高齡長刑期者，因此宣稱渠等前科紀錄

不多，但所犯罪名都是重罪，例如運輸毒品、殺人，甚有執行前

案被撤銷假釋回監執行殘餘刑期者。 

6. 監禁方式：受訪者認為青銀共居的方式接受度較高，認為集中收

容於專監或專區的方式不佳。 

7. 在監適應：高齡者較不會與人打架、但發生口角、吵架，頗為常

見。而會發生是因為年輕受刑人對高齡者之協助，失去耐心；或

對於一些生活習慣與衛生習性不佳者，屢勸不聽，失去耐心所致。

生理疾病，以高血壓、皮膚病、感冒以及老人痴呆症最為常見；

心裡不適應則是憂鬱症較為常見。因為監禁時間較長、或已接近

要出獄，所以普遍在監適應之狀況良好。 

8. 生活照護：受訪者均表達需要年輕力壯的受刑人來擔任日常生活

之照護與協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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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活設施：場舍內生活設施與輔具，均能符合需求；無能力請購

者，監獄都會提供。冬天都會提供熱水。若無法自理生活或自己

行走者，申請轉至療養舍，都很便利。 

10. 作業與技能訓練：作業型態多屬摺紙袋或摺紙蓮花或電子零組件

等輕便作業，出獄後使用不到的技術，監獄會體恤所以作業的量

能不會要求過高或平一般受刑人；除裁縫工場外，一般作業勞作

金每月約 3 百至 5 百元。技能訓練課程因不具吸引力以及不具實

用性(不知是否可以出獄），故興致缺缺。 

11. 生活費來源：受訪者宣稱一個月的生活花費約 2千至 5千元不等，

除請家人朋友寄錢寄日用品來監外，部分高齡者因有繳交國民年

金，滿 65 歲後每月尚可以領近 6 千元；此外，部分高齡受刑人會

透過幫獄友洗內衣褲的方式賺取生活費用；部分則申請低收入補

助金。 

12. 教化與輔導：監獄會安排外面宗教團體或 NGO 團體入監辦理團

體活動，有助於調劑心情與鼓勵受刑人，而對於監獄該開辦空中

大學，對高齡者而言，似乎沒有吸引力與需求性。 

13. 衛生與醫療：受訪者對於工場與舍房之環境衛生與整潔，表達出

滿意；也認為目前監獄所提供的醫療照護與就醫便利性，堪稱滿

意。對於遠距醫療，表達出願意試試的期待心情。 

14. 生活給養與活動：大部分受訪者對於目前監獄的伙食，改善不少，

表達肯定。也懂得透過定期的膳食會議表達意見。此外，部分受

訪者會利用自己瑣碎的時間鍛鍊身體，讓自己保持健康。合作社

的物品也符合所需，若有不足之處，均可以建議購買，相當便利。 

15. 社會支持：與前妻/配偶/子女互動少，除懇親會或必要時，不會特

別請他們來接見；與外界的朋友也是互動少，甚至有些宣稱已經

沒有家人和朋友了。與管教人員互動良好、會幫忙協助生活所需，

認為現在的戒護人員比較人性化管理，不似過去比較高壓。與獄

友間的互動尚佳。 

16. 復歸社會準備：部分高齡者認為自己已具備一技之長，無論是入

監前或入監參加技藝習得，都不需要政府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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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問題與困境 

（一）矯正人員 

1. 高齡受刑人無論是有配偶、離婚、分居，或是有無子女，均甚少

來監接見或探視，親情較為薄弱。 

2. 高齡受刑人入監前屬於藍領或勞工階級，甚有打零工者，收入不

穩定，出獄後重操舊業的機會高。 

3. 有關高齡受刑人的親友也都是毒品人口，這些來接見與探望高齡

受刑人，不見得對其在監適應有幫助。 

4. 雖然高齡者打架違規的情況少見，但高齡者伴隨心智問題或倚老

賣老、生活習性差者，與其他受刑人甚至服務員發生糾紛、口角

或衝突之問題，大有人在。 

5. 部分高齡者並沒有罹患重病或行動不便，未達到不用作業標準卻

拒絕作業，會引起其他受刑人仿效，造成實務上管理的困難。 

6. 高齡受刑人常有失眠、孤僻、焦慮以及憂鬱等症狀，監獄盡量安

排獄友、管教人員與教誨志工談話、聊天，舒緩症狀，但仍擔心

會發生自殺憾事，因為不易辨識或診斷出來。 

7. 高齡受刑人之人數愈來愈多，各監獄對於長照的人力需求孔急，

已出現輔助人力不足的現象，因此紛紛爭取自行開辦長照班，希

望挹注多一點自行培訓的長照服務員，協助高齡場舍之日常照護

工作。 

8. 目前各監獄安排之技能訓練雖未排除高齡者，但安排的職種以年

輕受刑人且具市場導向者為主，再加上有些職類具有安全性的問

題，不符合高齡者的需求與施作場地。 

9. 高齡受刑人對於是否可以出獄以及出獄後身體是否能堪負工作

表達出疑慮與憂心，所以參加技能訓練在沒有誘因的情況下，甚

少參加。 

10. 雖然高齡受刑人每日的動態活動不限於戶外，工場、舍房與場舍

走道均可以實施，但矯正人員仍表達出空間與時間不足的困境。 

11. 高齡者目前醫療的可及性高，但因為慢性病與共病問題嚴重，掛

號看診以及排隊看診的時間較長，影響治療期程與看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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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也增加戒護人力的負擔；此外，幾乎一半以上高齡者看病是付

不出錢的，均先由監獄代墊，造成監獄另一筆龐大的醫療負擔。 

12. 高齡受刑人對於營養補給品的需求很大，但因為經濟能力的問題、

營養品檢查的問題以及購買時間冗長的問題，難以逐一滿足它們

的需求。 

13. 雖然高齡受刑人口頭宣稱家人忙碌，不需要他們多跑一趟來監探

望，但內心中仍是非常渴望親人的探視與接見。因此，應該可以

思考如何擴大或增加與家人聯絡情感與交流親情的方式。 

14. 有些高齡受刑人對於教化輔導、文康活動等，頗為排斥或非常被

動，不願意主動積極參加；對於志工團體的活動，存有冷漠心態，

如何鼓勵或改變他們的消極心態、進而融入教化活動與諮商輔導，

也是目前監獄所面臨的困境。 

15. 自主監外作業與外役監外役作業，對於高齡受刑人之條件雖有放

寬，但廠商無法接納 65 歲以上之受刑人，造成日間外出工作，存

在困難。 

16. 目前的假釋門檻並沒有針對高齡受刑人有特別放寬的條件，建議

矯正署應該予以放寬條件，促其提早出獄，特別是高齡又有急重

症患者，應該協調地方政府尋覓安置處所後予以假釋。 

（二）高齡長刑期受刑人 

1. 雖然推崇「青銀共居」的收容方式，但高齡者也表達出年輕受刑

人照顧與溝通時耐心不佳、易發生口角與衝突的隱憂。 

2. 部分高齡受訪者反應，所收容的工場並沒有提供坐式馬桶與安全

扶手等設施。 

3. 高齡受刑人反應，除一些自營作業工場外，委託加工的作業勞作

金每個月約 3 百至 5 百元，實不足以負擔每個月的生活花費，沒

有請家人或朋友寄錢來，是不夠花用的。 

4. 高齡受刑人頗多為低收入戶或家人親友不接濟者，希望能過獲得

一些管道申請低收入補助金，補貼在監的生活花費。 

5. 高齡受刑人反應對於監獄安排的宗教活動，表達出不感興趣的想

法，也表達出監獄似乎未安排相關的教化課程與諮輔服務；部分

雖肯定心理師所提供的諮輔服務，但量能似乎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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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分高齡受訪者表達出夜間摔倒或緊急病痛（發燒）沒有醫師值

班的隱憂，並對於請購健康食品的請購流程過慢，表達出不耐煩

之微詞。 

7. 部分高齡受訪者對於自由活動時間太少或時間的不確定性，表達

出不悅的微詞。 

8. 部分高齡者建議舍房區於週末及國定假日未開封時段，比照工場

可以提供熱水盥洗。 

9. 部分高齡者表達出教化人員對於其在監生活與輔導，幫助不大。 

三、精進處遇作為之建議 

（一）矯正人員 

1. 建議監獄應該針對高齡受刑人積極推動健康自主管理措施，提供

簡單體適能、認知訓練以及職能活動，訓練其具備維持基本生活

自理之能力，降低依賴度。 

2. 建議針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應該推動老人醫學科，整合老年較常

發生的疾病或慢性病、共病診療，降低各門診醫療人力與戒護人

力之負擔；另監獄應該引進復健科或復健區，讓有需求的高齡受

刑人可以有地方進行復健。 

3. 建議調查分類科對於出獄受刑人進行出獄前三個月的復歸轉銜

調查，有關高齡受刑人的部分，應該不用調查，直接安排參加。 

4. 建議出獄課程的設計，不要呆板或僵化，應該結合科技與現代感，

例如引進 AI 或 VR 等科技動畫，模擬真實的出獄復歸的安置、求

職與生活日常的問題，讓受刑人有臨場感，並應經常更新。 

5. 社政的需求性內容很強大，應該成為高齡受刑人復歸社會的主力，

因此包含出獄第一件事的交通，接下來的安置處所、就業謀職與

相關資料申請的處所服務，應該將更保與社會局納入協助平臺，

甚至成立單一窗口，不用讓高齡受刑人或其家屬經常求助無門。 

6. 高齡者對於出獄後的追蹤很反感，建議不要追蹤，如果他們有需

求時，就會主動接洽聯絡；但社工的實地訪視，是一種需求與服

務導向的訪視，不是追蹤，因此應該落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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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齡長刑期受刑人 

1. 建議監獄應該針對身體健康與運動部分，進行專業師資的引進與

課程的規劃。 

2. 建議監獄應該建置急診室以因應老年受刑人之突發事故；或者先

實施遠距醫療，作為日間急症病患突發事故之所需。 

3. 建議監獄針對高齡者烹煮的食物要更加軟爛並提供足夠的蛋白

質與海鮮魚類、蔬果與菜餚。 

4. 建議假釋核准的門檻以及外役監的遴選條件，針對高齡者是否應

該予以放寬，增加假釋與遴選至外役監的機會。 

5. 建議出獄前的復歸社會課程，應該要安排教授當前社會日常能力，

內容包含如何使用智慧型手機、使用網路以及使用電腦等。 

6. 建議政府應該將高齡受刑人納入長照 2.0/3.0 的照顧對象，並著重

於協助出獄後的就業與安置處所。 

7. 建議協助高齡者在監照顧好身體，保持身體的強健，一來不會造

成監獄的麻煩與負擔；二來若有餘命，出獄後對國家社會還能有

些幫助。 

 根據上述，具體彙整如表 3-4-1。 

表 3-4-1 矯正人員與高齡受刑人深度訪談建議意見彙整表 

項目/具體建議策略 

一、醫療照護與健康管理 

• 推動健康自主管理措施：體適能、認知訓練、職能活動，提升

自理能力、降低依賴。 

• 引進老人醫學科與復健科：整合慢性病診療、設置復健區，減

輕醫療與戒護人力負擔。 

• 成立長期照護員培訓班：遴選年輕力壯，富有愛心、耐心且溝

通能力佳者，培訓為長照員，並爭取相關預算，以較高的勞作

金支付報酬，成為各監服務員。 

• 引進專業師資規劃運動課程：可學習日本「健康運動福祉士」，

引進體適能專業人員，規劃運動或體能訓練課程，提升身體活

動能力與健康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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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急診室或導入遠距醫療：應對夜間沒有醫師值班時高齡

者遇到突發事故與急症需求。 

• 改善膳食品質：提供軟爛食物、足夠蛋白質、海鮮與蔬果，符

合高齡者營養需求。 

二、教化課程與復歸準備 

• 出獄課程應結合科技與臨場感：導入 AI、VR 模擬安置與求

職情境，並定期更新內容。 

• 出獄前三個月復歸調查：高齡者可免調查，直接安排參加課

程。 

• 放寬假釋與外役監遴選條件：提升高齡者出監機會與動機。 

• 教授社會日常技能：如智慧型手機、網路與電腦使用，強化復

歸能力。 

三、社政資源整合與行政協調 

• 建議成立「單一窗口」：整合更保、社會局資源，協助交通、

安置、就業與文件申請。 

• 社工訪視應以需求導向實施：避免高齡者反感「追蹤」，改以

服務導向落實訪視。 

• 納入長照 2.0/3.0 照顧體系：協助就業與安置，保障出監後生

活品質。 

• 鼓勵在監期間維持健康：減少監獄負擔，提升出監後社會貢獻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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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問卷調查之實施與結果分析 

第一節  問卷調查之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及抽樣方式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題之對象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因此，受訪者基本上在監

時已達 65 歲以上；至於長刑期部分，根據舊《監獄行刑法》第 18 條

以及舊《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之規定，係指 10 年以上有期

徒刑者，然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並未詳指在監服刑 10 年以上或法定刑

期 10 年以上者，因此，本研究原規劃以符合「在監年齡達 65 歲以上

且在監服刑已滿 10 年者」以及「在監年齡達 65 歲以上且法定刑期 10

年以上、在監服刑已達 1 年者」為本研究之對象，並於今年 5 月由本

研究團隊行文法務部矯正署，協助發文收容人數達二千人以上之八大

監獄（即臺北、宜蘭、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高雄、屏東），協助

招募符合上述條件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 

然而，各監獄經招募後發現，符合上述條件且有意願、有能力（無

識字障礙、無行動不便例如臥病在床者）之高齡長刑期者，人數僅 400

餘名，特別是某北部監獄，雖然收容人數達 180 餘位，但基於尊重人

權、落實知情同意之規定，僅 20 餘位願意參加本研究。本團隊遂於

6 月，再次行文報請法務部矯正署，除放寬高齡受刑人條件（在監 65

歲以上且在監服刑已達 1 年者，始對在監適應、需求與社會復歸等議

題較為熟悉），並協助發文給收容人數達一千人以上之監獄（包含新

竹、雲林第二、花蓮、澎湖、桃園女子、臺中女子與高雄女子），且高

齡受刑人有意願參加本研究者，進行接洽，最後共計 15 個監獄參加

本研究，共獲得 610 名樣本作為本研究之統計分析，根據矯正署統計

目前在監 65 歲以上受刑人約 2,600 人，本樣本約占 24%。本研究樣

本分布情形詳表 4-1。 

（二）收樣方式 

本研究採取的抽樣方式為非隨機的便利性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此乃礙於當前各監獄收容本研究對象之人數數量多寡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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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統計、高齡者識字能力以及行動不便等問題，再加上各監獄招募時

需考量尊重受訪者意願，因此，最後無法採取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進

行。 

二、實施程序 

 研究團隊於獲得法務部矯正署同意發文後，隨即接洽各監獄相關

承辦人員，並告知詳細之招募樣本之相關條件，由各監獄調查分類科

承辦之調查員或社工師，負責到場舍去招募符合條件且有意願之高齡

受刑人，經告知人數與施測日期後，由本研究團隊之主持人或協同主

持人，帶領一至兩位研究助理，前往規劃之日期到監獄進行問卷施測。 

 研究團隊一到達監獄後，隨即前往監獄所規劃之教室或工場或適

切之處所，由戒護人員提帶有意願參加之受試者到達指定施測現場後，

由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針對本研究主題、宗旨、知情同意以及相關施

測權益（例如匿名問卷調查、隨時可以中止測驗、有問題可以舉手詢

問以及填寫完畢後舉手告知），再次說明一遍，部分受刑人聆聽後，

表達退出不願意參加，本研究團隊尊重其意願，然大多數的受刑人均

留下來繼續進行測驗。 

 施測開始，先發放同意書，讓受試者完成簽名後收回，再發放正

式問卷，以落實匿名問卷調查。受刑人施測過程，戒護人員不在場或

退離至一段距離出保持警戒，施測場所僅留研究團隊成員協助解惑、

回答問題，部分識字困難者，則全程逐一詳念問題協助渠等填答。每

位填完問卷者由本研究團隊盡可能仔細觀察有無漏填答的情形，若發

生有漏填答者，則適時地請其再次檢查答完，盡可能勿有太多遺漏值。

整個施測過程涉及受試者整體的識字能力，約莫一至一個半鐘頭，施

測完畢後由戒護人員帶回各場舍，經檢查份數無誤後，結束整場施測

過程，每位參加施測者給予 50 元獎勵金。 

三、研究工具 

 鑒於本研究係從 RNR 模式、監獄學復歸模式以及犯罪學生命史

理論為研究框架，因此，針對高齡受刑人所進行問卷調查之面向，應

包含對於高齡受刑人之風險與需求評估、復歸社會之支持、接納與資

源之探討，以及監獄內生活適應、處遇活動與社會支持以扮演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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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來協助高齡受刑人復歸社會。基此，本研究根據前揭學理與研究

目的，檢視我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收容方式，各面向處遇現況（包含

生活管理、作業、醫療、教化輔導、社會支持、生活給養等）、面臨困

境及受刑人實際需求，編製「高齡受刑人在監生活適應調查表」，問

卷內容介紹如下： 

（一）個人基本資料 

 此一部分設計有受訪者之服刑機關、性別、身分別（高齡且服刑

10 年以上、高齡且法定刑期 10 年以上但服刑 1 年以上、高齡但服刑

1 年以上）、犯罪/受訪年齡、刑期、已服刑期間、教育程度、入監/在

監婚姻狀況、入監前職業、入監罪名、前科紀錄、服刑經驗、初/累再

犯以及累進處遇等。 

（二）處遇現況 

 此一部分包含收容方式、生活管理、作業經驗、醫療疾病、教化

輔導、社會支持、生活給養與憂鬱症狀等面向，說明如下。 

1. 收容方式，設計有「與其他年齡較輕的受刑人監禁在同一工場與

舍房，每天可以互相照應」、「與其他年齡較輕的受刑人白天在

一起作業與活動，晚上則回到高齡專屬舍房」、「與其他年齡較

輕的受刑人分開，成立高齡受刑人專區，提供高齡工場與舍房」

以及「成立高齡受刑人獨立監獄，讓高齡受刑人在專責監獄服刑」

等 4 個項目，詢問高齡受試者比較喜好哪一種監禁收容方式。 

2. 生活管理負向感知，此為一個分量表，設計有「生活作息過於緊

湊」、「監獄管理方式高壓、嚴格」、「監獄管理方式不尊重人權」、

「監獄管理方式不公平」、「監獄管理方式會歧視某些受刑人」、

「監獄管理方式會特別對某些受刑人比較好」等，共計 6 題，並

設計 4 點量表從「從未如此」、「偶爾如此」、「有時如此」、「經常

如此」提供受試者選擇，分數愈高愈代表生活管理較為負向感知。

本量表之特徵值為 3.343，解釋變異量為 55.71%，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83。 

3. 作業參與經驗，此為一個分量表，設計有「喜歡參加工場作業」、

「參加的工場可以養成勞動習慣」、「參加的工場作業適合自己」、

「參加工場作業可以讓生活不感到單調」、「如果有選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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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參加工場作業」等，共計 5 題，並設計 4 點量表從「非常不

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提供受試者選擇，分數

愈高代表對作業經驗愈佳。本量表之特徵值為 3.455，解釋變異量

為 69.1%，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88。 

4. 醫療疾病，設計 16 種受試者可能罹患之疾病提供選擇，包含「感

染 HIV」、「感染 B 或 C 型肝炎」、「高血壓」、「心臟病或心血管疾

病」、「精神疾病」、「泌尿系統疾病」、「糖尿病」、「各類癌症」、「意

外事故受傷」、「婦科疾病」、「皮膚病」、「牙科疾病」、「骨質疏鬆」、

「腦中風」、「慢性阻塞性肺病」與「阿茲海默症」等，若有罹患

者，進一步詢問是否為入監後罹患，以進一步了解在監後的哪一

種疾病罹患率較高。 

5. 教化輔導參與，設計有「宗教教誨」、「讀書會」、「教誨師個別輔

導」、「法治教育」、「懇親會」、「親職教育」、「團體輔導」、「家庭

日」、「習藝班」、「文康活動」、「球類或體能運動」、「志工輔導」、

「衛生宣導」與「疾病治療」等，共計 14 題，設計 5 點量表測量

受試者的參與程度從「從未參加」、「一年約莫三次」、「一季一次」、

「一個月一次」到「一星期一次」提供受試者選擇，分數愈高愈

代表參加頻率愈高，本量表之特徵值為 5.017，解釋變異量為

38.5%，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86。；同時也針對這些教化輔導

設計 4 點量表詢問受試者這些課程之需求程度，從「完全不需要」、

「不太需要」、「有些需要」、「非常需要」提供受試者選擇，分數

愈高代表該教化輔導課程之需求性愈高。本量表之特徵值為 8.136，

解釋變異量為 58.1%，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94。 

6. 社會支持，區分為家庭接見與通信次數、家人互動、朋友互動、

管教人員互動以及同學（獄友）互動五個分量表。 

(1) 家庭接見與通信次數則詢問受試者最近三個月與家人接見的次

數，分別設計「大約 1~3 天一次」、「大約 4~5 天一次」、「大

約 1 星期一次」、「大約 2~3 星期一次」、「大約 1 個月一次」、

「大約 2 個月一次」、「大約 3 個月一次」、「懇親會時才會來

接見」與「從未接見」。而通信次數則設計「大約 1~3 天一次」、

「大約 4~5 天一次」、「大約 1 星期一次」、「大約 2~3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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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約 1 個月一次」、「大約 2 個月一次」、「大約 3 個

月一次」、「逢年過節才寄信」與「從未接到家人書信」。 

(2) 家人互動分量表，則設計「家人會傾聽、了解感受和想法」、「家

人會以友善態度安慰或鼓勵」、「家人會關心在監的生活情況與

表現」、「家人會寄送食物或帶食物」、「家人會寄送或帶生活

日用品」、「家人會寄錢入監」等 7 題。並設計 4 點量表從「從

未如此」、「偶爾如此」、「有時如此」、「經常如此」提供受

試者選擇，分數愈高代表家庭支持程度愈高。本量表之特徵值為

4.668，解釋變異量為 66.7%，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92。 

(3) 朋友互動分量表，則設計「朋友會傾聽、了解感受和想法」、「朋

友會以友善態度安慰或鼓勵」、「朋友會關心在監的生活情況與

表現」、「朋友會寄送食物或帶食物」、「朋友會寄送或帶生活

日用品」、「朋友會寄錢入監」等 7 題。並設計 4 點量表從「從

未如此」、「偶爾如此」、「有時如此」、「經常如此」提供受

試者選擇，分數愈高代表家庭支持程度愈高。本量表之特徵值為

4.527，解釋變異量為 75.4%，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94。 

(4) 管教互動分量表，則設計「管教人員會傾聽、了解感受和想法」、

「管教人員會以友善態度安慰或鼓勵」、「管教人員會關心在監

的生活情況與表現」、「管教人員會給意見或勸告」、「管教人

員會關心您和同學間的相處情形」、「管教人員會關心您和家人

間的相處情形」以及「管教人員會想方設法解決您的生活問題」

等 7 題。並設計 4 點量表從「從未如此」、「偶爾如此」、「有

時如此」、「經常如此」提供受試者選擇，分數愈高代表家庭支

持程度愈高。本量表之特徵值為 5.401，解釋變異量為 77.2%，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95。 

(5) 同學互動分量表，則設計「同學會傾聽、了解感受和想法」、「同

學會以友善態度安慰或鼓勵」、「同學會關心在監的生活情況與

表現」、「同學會給意見或勸告」、「有問題時同學會與同學商

量或請教」、「同學和您相處融洽、互相幫忙」以及「同學會提

醒日常生活應注意的事項」等 7 題。並設計 4 點量表從「從未如

此」、「偶爾如此」、「有時如此」、「經常如此」提供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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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分數愈高代表家庭支持程度愈高。本量表之特徵值為 4.994，

解釋變異量為 71.3%，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93。 

7. 生活給養不足認知，設計以下題目詢問受試者個人的感受：「舍房

/病舍/療養房太小，感覺很擁擠」、「舍房/病舍/療養房人太多，感

覺很擁擠」、「伙食不佳(例如太油、太鹹、太甜，缺乏變化)」、「生

活供水(飲水或洗澡水)不足」、「運動器材或設施不足」、「醫療設

備與藥品不足」、「醫療門診的科別與時段不足」、「作業/技訓工場

空間狹小」、「作業/技訓工場設備不足」、「諮商輔導場所不足」、

「教化活動空間或場所不足」、「技能訓練科目不足」、「技能訓練

容額分配不足」、「療養房/病房輔助器具不足」、「監獄無障礙環境

與設施不足」和「合作社販售物品甚少符合高齡長刑期者」等 14

題。並設計 4 點量表從「從未如此感受」、「偶爾如此感受」、「有

時如此感受」、「經常如此感受」提供受試者選擇，分數愈高代表

生活給養不足的情形愈嚴重。本量表之特徵值為 8.105，解釋變異

量為 62.3%，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96。 

8. 憂鬱症狀量表，設計以下題目詢問受試者最近三個月的心情感受：

「覺得憂慮心煩，別人幫助也不管用」、「不能集中精神做自己想

要做的事情」、「做甚麼事情都感到洩氣」、「做甚麼事情都感到很

吃力」、「感到莫名的害怕」、「情緒低落不想說話」、「即使有同學

在旁也感覺到自己很孤單」、「感到莫名的悲傷」、「無法好好睡覺」、

「覺得做任何事情都不起勁」、「感覺心灰意冷、人生沒有希望」

等 11 題。並設計 4 點量表從「從未如此」、「偶爾如此」、「有時如

此」、「經常如此」提供受試者選擇，分數愈高代表受訪者之憂鬱

症狀愈嚴重。本量表之特徵值為 6.679，解釋變異量為 61.5%，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93。 

（三）出獄面臨困境 

 本研究設計以下幾個問題，詢問受試者出獄後可能面臨之問題以

及擔憂之程度，包含：「找不到工作，生活有問題」、「家人不能接

納自己」、「沒有地方居住或收留」、「罹患疾病無能力治療」、「無

法擺脫毒友或犯罪、偏差朋友又來找您」、「遭受別人異樣眼光的看

待或歧視」、「毒癮復發不知如何因應與應付」、「債務或賠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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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集團來討債或要人情」、「被家人欺負或毆打」、「被同黨報

復」及「被配偶、同居人或子女遺棄」等 12 道題目。並設計 4 點量

表從「一點也不擔心」、「不太擔心」、「有些擔心」、「非常擔心」

提供受試者選擇，分數愈高代表出獄面臨困境之擔憂程度愈嚴重。本

量表之特徵值為 5.237，解釋變異量為 43.6%，Cronbach’s alpha 係數

為.87。 

（四）復歸社會所需協助 

 本研究設計以下幾個問題，詢問受試者復歸社會所需協助，包含：

「協助聯絡家人接出監事宜」、「協助職業訓練」、「協助就業輔導

或介紹工作」、「協助取得相關證照(如駕照、健保卡)」、「協助接

受美沙冬替代療法」、「轉診至醫療機構持續治療」、「提供與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聯絡方法」、「協助安排居住處所」、「提供更生保護

會各地分會事宜」、「協助安排心理諮商輔導」、「協助改善與家人

關係」、「協助取得輔助設備或器具(如助行器)」及「協助取得創業

基金或貸款」等 13 道題目。並設計 4 點量表從「完全不需要」、「不

太需要」、「有些需要」、「非常需要」提供受試者選擇，分數愈高

代表復歸社會所需協助之程度也愈高。本量表之特徵值為 7.586，解

釋變異量為 58.3%，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94。 

四、信效度檢驗 

 為增加研究問卷所設計量表之科學性與可信度，本研究規劃進行

信效度檢驗。首先，信度係檢驗本研究所設計之各量表內部各個題項，

是否能一致反映同一構念。因此，將採 SPSS 統計軟體中內部一致性

分析，其使用之工具為 Cronbach’s α 係數，一般而言， Cronbach’s α 

值大於 0.7 ，則視該量表之信度為可接受之程度 (邱皓政，2011)。 

其次，效度是用來檢驗量表題項是否符合理論構念的結構，亦即

量表之題項是否能測出該量表所設計之溝念。本研究欲檢驗量表效度

之方式為建構效度，透過 SPSS 套裝軟體之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來進行效度檢驗。而 EFA 是一種統

計方法，用來探索量表或測量工具的題項之間潛在的因素結構，特別

適合在研究初期，尚未有明確理論假設時使用。雖然本研究之相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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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乃參考國內相關受刑人在監適應之研究，但因為高齡受刑人與一般

受刑人之適應與需求，仍有若干不同與差異，因此採取 EFA 進行效

度檢驗。而使用 EFA 進行的量表效度驗證時，本研究所猜取的驗證

指標包含使用主成分分析、量表特徵值要大於 1、量表解釋變異量(%)

愈大愈好以及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數值要大於 0.4 以

上 (邱皓政，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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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調查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一、樣本基本人口特性之描述性分析 

表 4-2-1 呈現樣本來源、性別與身分別分析。首先，本研究共抽

取樣本合計 610 位高齡受刑人，機關別分布上，最多來自臺中監獄計

150 人（24.6%）；其次為宜蘭監獄計 81 人（13.3%）；再次為高雄監

獄計 64 人（10.5%）。性別分布方面，男性有 565 人（92.6%）及女

性則有 45 人（7.4%）。在身分別上，以刑期為 10 年以上且目前已服

刑 1 年以上者最多計 237 人（38.9%）；其次為刑期 10 年以上且已服

刑 10 年者計 200 人（32.8%），最後整併為長刑期（刑期 10 年以上）

與非長刑期(刑期未滿 10 年)兩類，前者為 437 名(71.7%)，後者為 172

名（28.4%）；最後為刑期為 10 年以下且目前已服刑 1 年以上者計

173 人（28.4%）。 

表 4-2-1 樣本機關來源、性別與身分別分析 

變項 組別 
全樣本（N=610） 

人數／百分比（％） 

機關別 

臺北監獄 26（4.3） 

桃園女監 5（0.8） 

新竹監獄 13（2.1） 

臺中監獄 150（24.6） 

臺中女監 15（2.5） 

彰化監獄 39（6.4） 

雲林二監 21（3.4） 

嘉義監獄 43（7.0） 

臺南監獄 40（6.6） 

高雄監獄 64（10.5） 

高雄女監 16（2.6） 

屏東監獄 42（6.9） 

澎湖監獄 35（5.7） 

宜蘭監獄 81（13.3） 

花蓮監獄 20（3.3） 

性別 男性 56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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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組別 
全樣本（N=610） 

人數／百分比（％） 

女性 45（7.4） 

身分別 

高齡、服刑 10 年 200（32.8） 

高齡、刑期 10 年以上、目前服刑 1 年

以上 
237（38.9） 

高齡、目前服刑 1 年以上 173（28.4） 

表 4-2-2 呈現樣本犯罪時年齡、現在年齡、被判刑期與已服刑期

分析。此次入監服刑所犯罪名之年齡（犯罪時年齡），最高齡為 85 歲，

年齡最低則為 30 歲，平均犯罪年齡為 60.5 歲。受訪年齡分布方面，

最高齡為 88 歲，最低齡為 65 歲，全體平均年齡為 69.3 歲。判決刑

期部分，以無期徒刑為最長，有期徒刑中以 40.5 年為最長（486 個

月），最短為有期徒刑 1 年（12 個月），平均為 15.3 年(183 個月）。

已入監服刑之時間，最長者為 27.4 年（329 個月），最短者為 1 年

（12 個月），平均已入監服刑時間為 8.1 年（97 個月）。 

表 4-2-2 樣本犯罪時年齡、受訪年齡、被判刑期與已服刑期分析 

變項 有效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犯罪時年齡 596 30 85 60.5 7.9 

受訪年齡 606 65 88 69.3 3.6 

判決刑期 577 12 486 182.9 98.3 

已服刑期 590 12 329 97.3 66.8 

註：犯罪時年齡與現在年齡以「歲」為單位，刑期與已服刑期以「月」為單位。

另無期徒刑以 25 年計算。 

表 4-2-3 呈現樣本之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與入監前職業。教育程

度部分，最多為國中畢（肆）業計 197 人（32.3%）；其次為國小畢

（肆）業計 189 人（31.0%）；再次為高中（職）畢（肆）業計 142 人

（23.3%）；最少為研究所畢（肆）業（含以上）計 10 人（1.6%）。

入監前婚姻狀況部分，最多為離婚單身計 203 人（33.3%）；其次為

已婚者計 188 人（30.8%）；再次為未婚單身計 69 人（11.3%）。在

監婚姻狀況部分，最多為離婚計 260 人（42.6%）；其次為已婚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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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6.2%）；再次為未婚計 106 人（17.4%）。入監前職業部分，以

勞動工作最多計 258 人（42.3%）；其次為無業計 93 人（15.2%）；

再次為技術工作計 87 人（14.3%）；最少為軍人計 4 人（0.7%）。 

表 4-2-3 樣本之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與入監前職業分析 

變項 組別 

全樣本 

（N=610） 

人數／百分比 

（％） 

教育程度 

國小畢(肆)業 189（31.0） 

國中畢(肆)業 197（32.3） 

高中(職)畢(肆)業 142（23.3） 

專科畢(肆)業 29（4.8） 

大學畢(肆)業 38（6.2） 

研究所畢(肆)業(含以上) 10（1.6） 

入監前婚姻狀況 

未婚單身 69（11.3） 

未婚同居 29（4.8） 

已婚 188（30.8） 

已婚分居或與他人同住 18（3.0） 

離婚單身 203（33.3） 

離婚同居 47（7.7） 

喪偶 38（6.2） 

再婚 11（1.8） 

在監婚姻狀況 

未婚 106（17.4） 

已婚 160（26.2） 

離婚 260（42.6） 

喪偶 52（8.5） 

再婚 10（1.6） 

其他 6（1.0） 

入監前職業 

勞動工作 258（42.3） 

技術工作 87（14.3） 

一般受薪人員 29（4.8） 

專業人員 34（5.6） 

服務及銷售人員 7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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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 4（0.7） 

沒有工作 93（15.2） 

表 4-2-4 呈現樣本入監罪名、犯次、服刑經驗與前科紀錄分析。

此次入監罪名部分，最多為毒品犯罪計 339 人（55.6%）；其次為妨

害性自主犯罪 99 人（16.2%）；再次為殺人罪 55 人（9.0%）；最少

為侵佔罪及違反保護管束規則，分別計 2 人（0.3%）。將近 70%之樣

本有前科紀錄，在前科罪名部分，最多為毒品犯罪計 285 人次（46.7%）；

其次為竊盜計 55 人次（9.0%）；再次為殺人罪計 38 人次（6.2%）；

最少為組織犯罪計 1 人次（0.2%）。犯次部分，以累犯最多計 230 人

（37.7%），其中以累犯 3 次最多計 64 人（10.5%），後依序為累犯

1 次計 63 人（10.3%）、累犯 2 次計 60 人（9.8%），累犯次數最高

為 10 次，計 3 人（0.5%）；初犯者次之計 190 人（31.1%）；再犯者

最少計 156 人（25.6%）。在服刑經驗上，僅 192 人（31.5%）無其他

服刑經驗，超過三分之二之樣本曾有過服刑經驗，以一次至四次者最

多計 330 人（54.1%）；其次為五次及以上計 79 人（13.0%）。累進

處遇級別部分，以一級為最多計 265 人（43.4%）；其次為二級計 166

人（27.2%）；再次為三級計 127 人（20.8%）；最少為四級計 50 人

（8.2%）。 

表 4-2-4 樣本入監罪名、犯次、服刑經驗、前科紀錄與累進處遇分析 

變項 組別 

全樣本 

（N=610） 

人數／百分比 

（％） 

此次入監罪名 

殺人 55（9.0） 

傷害 10（1.6） 

妨害自由 6（1.0） 

恐嚇 3（0.5） 

妨害性自主 99（16.2） 

搶奪 20（3.3） 

擄人勒贖 3（0.5） 

竊盜 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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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 26（4.3） 

贓物 5（0.8） 

侵占 2（0.3） 

偽造文書(有價證券)、貨幣 16（2.6） 

槍砲彈藥 25（4.1） 

組織犯罪 3（0.5） 

公共危險 4（0.7） 

毒品 339（55.6） 

違反保護管束規則 2（0.3） 

銀行、證券交易 19（3.2） 

貪汙治罪條例 11（1.8） 

其他 16（2.6） 

前科紀錄 

無前科紀錄 184（30.2） 

有前科紀錄 （69.5） 

殺人 38（6.2） 

傷害 16（2.6） 

妨害自由 28（4.6） 

恐嚇 12（2.0） 

妨害性自主 15（2.5） 

搶奪 26（4.3） 

擄人勒贖 3（0.5） 

竊盜 55（9.0） 

詐欺 11（1.8） 

贓物 23（3.8） 

侵占 8（1.3） 

偽造文書(有價證券)、貨幣 34（5.5） 

槍砲彈藥 29（4.8） 

組織犯罪 1（0.2） 

公共危險 13（2.1） 

毒品 285（46.7） 

違反保護管束規則 5（0.8） 

銀行、證券交易 19（3.2） 

貪汙治罪條例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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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5（2.5） 

此次入監服刑的

犯次是否為初犯 

初犯 190（31.1） 

非初犯 414（67.9） 

此次入監服刑的

犯次是否為再犯 

再犯 156（25.6） 

非再犯 448（73.4） 

此次入監服刑的

犯次是否為累犯 

累犯 1 次 63（10.3） 

累犯 2 次 60（9.8） 

累犯 3 次 64（10.5） 

累犯 4 次 19（3.1） 

累犯 5 次 13（2.1） 

累犯 6 次 4（0.7） 

累犯 7 次 2（0.3） 

累犯 8 次 2（0.3） 

累犯 10 次 3（0.5） 

非累犯 324（53.1） 

服刑經驗 

無 192（31.5） 

一次至四次 330（54.1） 

五次及以上 79（13.0） 

累進處遇級別 

四級（含未編級） 50（8.2） 

三級 127（20.8） 

二級 166（27.2） 

一級 265（43.4） 

二、樣本處遇現況之描述性分析 

（一）處遇現況 

 此一部分包含收容方式、生活管理、作業經驗、醫療疾病、教化

輔導、社會支持、生活給養與憂鬱症狀等面向，說明如下。 

1. 收容方式：有關詢問高齡受訪者收容方式之議題上，表 4-2-5 呈

現統計分析結果。254 人（41.6%）希望與年輕受刑人監禁在同一

工場與舍房；35 人（5.7%）希望白天與年輕受刑人一同作業，晚

上回高齡受刑人專屬舍房；113 人（18.5%）希望能夠成立高齡受

刑人專區；179 人（29.3%）希望能夠成立高齡受刑人專監；2 人

（0.3%）認為無論是與年輕受刑人一同作業或生活，只希望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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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受刑人接觸即可；9 人（1.5%）認為無論是成立專區或專監，

只要與年輕受刑人分開即可。 

表 4-2-5 樣本對高齡受刑人收容方式之分析 

安置方式 
人數／百分比 

（％） 

與年輕受刑人監禁在同一工場與舍房 254（41.6） 

白天與年輕受刑人一起作業，晚上回高齡專屬舍房 35（5.7） 

成立高齡受刑人專區 113（18.5） 

成立高齡受刑人專監 179（29.3） 

希望能與年輕受刑人接觸 2（0.3） 

希望成立專區或專監 9（1.5） 

2. 生活管理 

表 4-2-6 呈現高齡受刑人對監獄生活管理負向感知之看法。在有

效樣本中，16.7%受試者經常覺得每日肢體伸展的活動時間不足；其

次為 12.3%的受試者經常覺得監獄管理方式會特別對某些人比較好；

8.9%的受試者經常認為監獄管理方式是高壓、嚴格也同時是不公平的；

8.7%受試者經常感覺監獄管理方式不尊重人權；僅 7.0%受試者經常

覺得監獄管理方式會歧視某些受刑人。 

表 4-2-6 生活管理負向感知分析 

題目 
從未

如此 

偶爾

如此 

有時

如此 

經常

如此 

每日肢體伸展的活動時間不足 42.3 24.1 15.9 16.7 

監獄管理方式高壓、嚴格 49.5 23.3 17.4 8.9 

監獄管理方式不尊重人權 58.5 21.0 11.1 8.7 

監獄管理方式不公平 53.3 23.1 13.6 8.9 

監獄管理方式會歧視某些受刑人 58.0 23.6 10.7 7.0 

監獄管理方式會特別對某些人比較好 46.2 24.3 16.2 12.3 

註：表格內之數值為百分比。 

3. 作業參與經驗 

表 4-2-7 呈現受訪者在作業參與經驗分析。88.5%受試者同意其

喜歡參加工場作業；80.8%受試者同意其參加的工場作業適合自己；

89.9%受試者同意參加工場作業可以養成勞動習慣；82.6%受試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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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參加工場作業可以使生活不感到單調；78.3%受試者同意若有選擇

的自由，仍願意參加工場作業。 

表 4-2-7 作業參與經驗分析 

題目 
同意 不同意 

 

喜歡參加工場作業 88.5 8.6 

參加的工場作業適合自己 80.8 16.6 

參加工場作業可以養成勞動習慣 89.9 7.6 

參加工場作業可以讓生活不感到單調 82.6 13.6 

如果有選擇的自由，願意參加工場作業 78.3 17.5 

註：表格內之數值為百分比。 

4. 醫療疾病 

表 4-2-8 呈現受訪高齡者在醫療疾病之分析，最多受試者罹患之

疾病依序為高血壓（59.3%）、牙科疾病（39.5%）、皮膚病（38.0%）、

心臟病或心血管疾病（33.4%）、骨質疏鬆（27.7%）、糖尿病（19.8%）、

泌尿系統問題（18.9%）、B 或 C 型肝炎（15.7%）、意外事故受傷

（11.1%）及各類癌症（7.4%）。在罹患高血壓之受試者中，25.6%於

入監後罹患；21.0%罹患牙科疾病之受試者是於入監後罹患；32.5%罹

患皮膚病之受試者是於入監後罹患；在罹患心臟病或心血管疾病之受

試者中，13.0%於入監後罹患；在有骨質疏鬆之受試者中，16.2%於入

監後罹患；6.7%罹患糖尿病之受試者為於入監後罹患；10.7%有泌尿

系統問題之受試者係於入監後罹患；曾感染 B 或 C 型肝炎之受試者

中，有 6.6%係於入監後感染；曾有意外事故受傷者，有 3.4%為入監

後發生；罹患各類癌症者，有 3.8%為入監後罹患。 

表 4-2-8 罹患疾病分布情況分析 

疾病 曾經罹患 入監後罹患 排序 

感染 HIV 1.1 0.8  

感染 B 或 C 型肝炎 15.7 6.6 8 

高血壓 59.3 25.6 1 

心臟病或心血管疾病 33.4 13.0 4 

罹患精神疾病 3.8 1.6  

泌尿系統問題 18.9 10.7 7 

糖尿病 19.8 6.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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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癌症 7.4 3.8 10 

意外事故受傷 11.1 3.4 9 

婦科疾病 0.3 0.2  

皮膚病 38.0 32.5 3 

牙科疾病 39.5 21.0 2 

骨質疏鬆 27.7 16.2 5 

腦中風 3.3 1.5  

慢性阻塞性肺病 5.9 3.3  

阿茲海默症 3.4 1.6  

註：表格內「曾經罹患」、「入監後罹患」兩欄內之數值為百分比。 

5. 教化輔導 

表 4-2-9 呈現高齡受訪者對於教化輔導之參與頻率分析。從每週

一次合併每月一次之頻率觀之，頻率最高之項目為疾病治療，其次為

宗教教誨與球類或體能運動，再來為衛教宣導、教誨師個別輔導以及

團體輔導。相對地，參與頻率最低者（即從未參加）為習藝班、家庭

日、親職教育與讀書會。 

表 4-2-9 教化輔導參與頻率分析 

題目 
從未

參加 

一年約

三次 

每季

一次 

每月

一次 

每週

一次 

宗教教誨參與頻率 34.1 3.8 22.1 26.4 11.3 

讀書會參與頻率 73.0 3.1 8.7 7.5 4.8 

教誨師個別輔導參與頻率 35.7 4.8 28.7 25.1 3.8 

法治教育參與頻率 42.8 3.1 26.6 20.7 3.1 

懇親會參與頻率 57.9 27.2 9.2 2.0 1.0 

親職教育參與頻率 80.0 4.3 7.2 4.6 1.6 

團體輔導參與頻率 43.3 4.1 21.3 22.0 6.1 

家庭日參與頻率 80.3 6.6 4.9 4.8 1.5 

習藝班參與頻率 81.3 2.1 5.6 3.9 4.1 

文康活動參與頻率 56.7 3.8 12.3 13.4 8.7 

球類或體能運動參與頻率 50.7 1.5 8.0 6.9 30.5 

志工輔導參與頻率 48.9 3.8 23.3 18.2 3.4 

衛教宣導參與頻率 36.9 2.3 27.5 27.0 3.9 

疾病治療參與頻率 23.4 0.7 18.7 47.7 7.0 

註：表格內之數值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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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呈現高齡受訪者對於教化輔導需求程度之分析，在有

效樣本中，71.5%認為需要疾病治療；其次為 55.8%認為需要衛教宣

導；第三，有 54.1%表示需要球類或體能運動；第四，有 53.3%認為

需要教誨師個別輔導；第五，有 51.8%認為需要懇親會；第六，50.9%

認為需要文康活動。另一方面，有高達 56.5%表示不需要親職教育；

其次有 53.1%表示不需要讀書會；第三，有 52.3%認為不需要家庭日；

第四，有 51.8%認為不需要習藝班課程。以上均根據 50%以上需要與

不需要的意見所進行之分析。 

表 4-2-10 教化輔導需求程度分析 

題目 需要 不需要 

宗教教誨需求程度 49.9 43.1 

讀書會需求程度 38.5 53.1 

教誨師個別輔導需求程度 53.3 39.3 

法治教育需求程度 48.9 43.0 

懇親會需求程度 51.8 41.1 

親職教育需求程度 35.2 56.5 

團體輔導需求程度 45.4 46.4 

家庭日需求程度 38.0 52.3 

習藝班需求程度 39.7 51.8 

文康活動需求程度 50.9 40.2 

球類或體能運動需求程度 54.1 38.5 

志工輔導需求程度 46.8 44.6 

衛教宣導需求程度 55.8 36.9 

疾病治療需求程度 71.5 21.6 

註：表格內之數值為百分比。 

6. 社會支持 

 區分為家人接見/通信頻率、家人互動、朋友互動、管教人員互動

與同學（獄友）互動等面向分析。 

首先，表 4-2-11 呈現受訪者最近三個月與家人接見與通信頻率分

析。在接見次數方面，以從未接見最多計 170 人（27.9%）；其次為

大約 1 個月一次，計 134 人（22.0%）；再者為大約 3 個月一次，計

87 人（14.3%）。其次，最近三個月與家人通信之頻率，以大約 1 個

月一次為最多，計 177 人（29.0%）；其次為從未接到家人信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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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人（22.0%）；再者為大約 2 至 3 星期一次，計 61 人（10.0%）

以及大約 2 個月一次，計 61 人（10.0%）。 

表 4-2-11 家人接見與通信頻率分析 

變項 組別 

全樣本 

（N=610） 

人數／百分比 

（％） 

最近三個月家人

接見次數 

大約 1~3 天一次 13（2.1） 

大約 4~5 天一次 5（0.8） 

大約 1 星期一次 60（9.8） 

大約 2~3 星期一次 56（9.2） 

大約 1 個月一次 134（22.0） 

大約 2 個月一次 44（7.2） 

大約 3 個月一次 87（14.3） 

懇親會時才來接見 27（4.4） 

從未接見 170（27.9） 

最近三個月家人

來信次數 

大約 1~3 天一次 10（1.6） 

大約 4~5 天一次 5（0.8） 

大約 1 星期一次 46（7.5） 

大約 2~3 星期一次 61（10.0） 

大約 1 個月一次 177（29.0） 

大約 2 個月一次 61（10.0） 

大約 3 個月一次 53（8.7） 

過年或節慶才寄信 51（8.4） 

從未接到家人信件 134（22.0） 

註：表格內之數值為次數與百分比。 

其次，表 4-2-12 呈現受訪者與家人之互動分析，於有效樣本中，

43.8%受試者認為其家人經常會傾聽、了解其感受和想法；54.1%受試

者認為其家人經常會以友善態度給予其安慰或鼓勵；有 51.5%受試者

認為其家人經常會關心其在監的生活情形與表現；41.8%受試者表示

其家人經常會給予其意見或勸告；47.2%受試者之家人經常會寄送食

物或為其帶食物；37.4%受試者之家人經常會寄送或為其帶生活日用

品；55.6%受試者之家人經常會寄錢入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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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 家人互動之分析 

題目 
從未

接見 

從未

如此 

偶爾

如此 

有時

如此 

經常

如此 

家人會傾聽、了解感受和想法 9.5 15.1 13.8 15.4 43.8 

家人會以友善態度安慰或鼓勵 8.5 9.5 12.6 13.1 54.1 

家人會關心在監的生活情形與表現 8.4 10.3 11.6 15.2 51.5 

家人會給意見或勸告 8.4 15.1 15.9 16.6 41.8 

家人會寄送食物或帶食物 8.7 12.5 14.1 15.2 47.2 

家人會寄送或帶生活日用品 9.0 16.6 16.9 17.4 37.4 

家人會寄錢入監 8.0 8.0 11.8 15.1 55.6 

註：表格內之數值為百分比。 

再者，表 4-2-13 呈現受訪者與朋友之互動分析，於有效樣本中，

26.6%受試者認為其朋友經常會傾聽、了解其感受和想法；34.9%受試

者認為其朋友經常會以友善態度給予其安慰或鼓勵；29.5%受試者認

為其朋友經常會關心其在監的生活情形與表現；23.8%受試者表示其

朋友經常會給予其意見或勸告；23.1%受試者之朋友偶爾會寄送食物

或為其帶食物；26.2%受試者之朋友從未寄送或為其帶生活日用品；

28.0%受試者之朋友從未寄錢入監。 

表 4-2-13 朋友互動之分析 

題目 
從未

接見 

從未

如此 

偶爾

如此 

有時

如此 

經常

如此 

朋友會傾聽、了解感受和想法 17.0 14.1 21.3 19.7 26.6 

朋友會以友善態度安慰或鼓勵 16.4 11.3 15.1 20.8 34.9 

朋友會關心在監的生活情形與表現 16.9 12.3 20.2 20.2 29.5 

朋友會給意見或勸告 16.7 15.9 22.3 19.8 23.8 

朋友會寄送食物或帶食物 16.9 15.2 23.1 21.0 22.8 

朋友會寄送或帶生活日用品 16.4 26.2 24.9 19.0 12.3 

朋友會寄錢入監 17.4 28.0 23.4 16.6 13.4 

註：表格內之數值為百分比。 

第三，表 4-2-14 呈現受訪者與管教人員之互動分析，於有效樣本

中，30.3%受試者認為管教人員偶爾會傾聽、了解其感受和想法；

33.4%受試者認為管教人員經常會以友善態度給予其安慰或鼓勵； 

29.5%受試者認為管教人員經常會關心其在監的生活情形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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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受試者表示管教人員偶爾會給予其意見或勸告；29.3%受試者

認為管教人員偶爾會關心其與同學間之相處情形；29.7%受試者認為

管教人員偶爾會關心其與家人間的相處情形；26.4%受試者認為管教

人員從未想方設法為其解決生活問題。 

表 4-2-14 管教人員互動之分析 

題目 
從未

如此 

偶爾

如此 

有時

如此 

經常

如此 

管教人員會傾聽、了解感受和想法 17.2 30.3 24.1 27.2 

管教人員會以友善態度安慰或鼓勵 10.8 28.5 26.1 33.4 

管教人員會關心在監的生活情形與表現 14.9 28.7 24.9 29.5 

管教人員會給意見或勸告 21.3 27.5 25.1 23.9 

管教人員會關心您和同學間的相處情形 15.4 29.3 25.7 27.5 

管教人員會關心您和家人間的相處情形 22.6 29.7 20.8 25.2 

管教人員想方設法解決您的生活問題 26.4 26.2 22.6 23.4 

註：表格內之數值為百分比。 

最後，表 4-2-15 呈現受訪者與同學之互動分析，於有效樣本中，

37.4%受試者認為同學偶爾會傾聽、了解其感受和想法；31.6%受試者

認為同學偶爾會以友善態度給予其安慰或鼓勵；37.7%受試者認為同

學偶爾會關心其在監的生活情形與表現；37.2%受試者表示同學偶爾

會給予其意見或勸告；32.8%受試者表示其有問題時，偶而會與同學

商量或請教；45.6%受試者認為其與同學相處融洽、經常互相幫忙；

30.5%受試者表示同學經常會提醒其日常生活應注意的事項。 

表 4-2-15 同學互動之分析 

題目 
從未

如此 

偶爾

如此 

有時

如此 

經常

如此 

同學會傾聽、了解感受和想法 12.1 37.4 28.4 21.0 

同學會以友善態度安慰或鼓勵 10.2 31.6 30.7 26.4 

同學會關心在監的生活情形與表現 18.2 37.7 25.1 17.4 

同學會給意見或勸告 15.9 37.2 28.0 16.7 

有問題時會與同學商量或請教 10.3 32.8 31.0 24.3 

同學和您相處融洽、互相幫忙 5.2 20.0 27.5 45.6 

同學會提醒日常生活應注意的事項 9.0 29.2 29.8 30.5 

註：表格內之數值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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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活給養 

 表 4-2-16 呈現有關高齡受刑人有關生活給養之感受分析，主要的

經常感受之前五名項目分析如下：有 31.6%經常感受到舍房/病舍/療

養房太小，感覺很擁擠；31.5%經常感受到舍房/病舍/療養房人太多，

感覺很擁擠；23.6%經常感受到合作社販售物品甚少符合高齡長刑期

者；22.5%經常感受到運動器材與設施不足；20.8%經常感受到伙食不

佳（例如太油、太鹹或太甜）。此外，也應該留意有近 20%經常感受

到作業/技訓工場空間狹小以及醫療門診的科別與時段不足。 

表 4-2-16 生活給養之感受分析 

題目 
從未

如此 

偶爾

如此 

有時

如此 

經常

如此 

舍房/病舍/療養房太小，感覺很擁擠 30.0 16.1 21.1 31.6 

舍房/病舍/療養房人太多，感覺很擁擠 26.4 17.7 23.4 31.5 

伙食不佳（例如太油、太鹹或太甜） 22.3 31.8 23.8 20.8 

生活供水不足（飲水或洗澡水） 47.0 28.2 15.6 8.2 

運動器材與設施不足 42.1 20.5 14.3 22.5 

醫療設備與藥品不足 48.0 19.0 16.1 15.7 

醫療門診的科別與時段不足 45.9 18.4 14.6 19.3 

作業/技訓工場空間狹小 41.3 19.8 18.0 19.7 

作業/技訓工場設備不足 47.4 20.5 13.4 16.9 

諮商輔導場所不足 53.1 20.8 11.8 12.8 

教化活動空間或場所不足 55.6 19.7 11.8 12.0 

技能訓練科目不足 50.5 18.5 12.0 18.4 

技能訓練容額分配不足 48.0 20.0 12.0 18.7 

療養房/病房輔助器具不足 53.1 20.0 10.8 14.3 

監獄無障礙環境與設施不足 51.3 17.4 13.8 15.9 

合作社販售物品甚少符合高齡長刑期者 35.9 20.5 19.0 23.6 

註：表格內之數值為百分比。 

8. 憂鬱症狀 

 表 4-2-17 呈現高齡受刑人有關憂鬱症狀之感受分析，主要的經常

感受之前四名項目分析如下：有 5.6%經常無法好好睡覺；有 4.4%經

常感覺心灰意冷、人生沒有希望；有 3.6%經常感到情緒低落、不想說

話；有 2.8%經常感到即使有同學在旁也覺得自己很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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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7 憂鬱症狀之感受分析 

題目 
從未

如此 

偶爾

如此 

有時

如此 

經常

如此 

覺得憂慮心煩，別人幫助也不管用 73.3 18.9 4.9 2.1 

不能集中精神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71.0 21.6 4.8 1.8 

做甚麼事情都感到洩氣 77.2 16.7 4.6 0.7 

做甚麼事情都感到很吃力 70.0 21.1 6.1 2.0 

感到莫名的害怕 84.8 11.0 1.6 1.6 

情緒低落不想說話 62.0 26.2 6.9 3.6 

即使有同學在旁也感覺到自己很孤單 75.1 17.7 3.6 2.8 

感到莫名的悲傷 75.9 17.5 4.1 1.1 

無法好好睡覺 60.5 25.4 7.0 5.6 

覺得做任何事情都不起勁 61.9 23.9 4.6 2.5 

感覺心灰意冷、人生沒有希望 71.5 15.7 7.0 4.4 

註：表格內之數值為百分比。 

（二）出獄面臨困境 

表 4-2-18 呈現受訪者於出獄後可能面臨之困境分析，於有效樣本

中，顯示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普遍對於出獄後可能遇到之問題皆不擔心，

但有 25.5%擔心出獄後找不到工作，生活維生有問題；其次，21.1%

擔心罹患疾病無能力治療；再者，15.8%擔心沒有地方居住或收留之

問題；14.2%擔心遭受社會異樣眼光的看待或歧視；12.9%則擔心家人

不能接納自己；有 11.3%則擔心債務或犯罪賠償問題。 

表 4-2-18 出獄後面臨困境之擔心分析 

題目 不擔心 擔心 

找不到工作，生活維生有問題 73.9 25.5 

家人不能接納自己 86.5 12.9 

沒有地方居住或收留 83.6 15.8 

罹患疾病無能力治療 78.1 21.1 

無法擺脫毒友或犯罪、偏差朋友來找 88.2 11.3 

遭受社會異樣眼光看待或歧視 85.3 14.2 

毒癮復發不知道如何因應與應付 94.9 3.8 

債務或犯罪賠償問題 89.2 9.8 

犯罪集團來討債或要人情 95.2 3.4 

被家人欺負或毆打 97.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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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犯罪同黨報復 97.0 1.8 

被配偶、同居人或子女棄養 92.9 6.5 

註：表格內之數值為百分比。 

（三）復歸社會所需協助 

表 4-2-19 呈現受訪者對於復歸社會所需要協助事項之分析，有

效樣本顯示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普遍不需要任何協助，但仍有 21.5%需

要協助聯絡家人接出監事宜以及 21.5%需要協助就業輔導或介紹工

作；21.3%需要協助取得相關證照；20.0%需要協助職業訓練事宜；

19.0%需要提供更生保護會各地分會聯絡方式；81.0%完全不需要協

助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74.3%完全不需要轉診至醫療機構持續治療；

80.7%完全不需要提供毒品防治中心聯絡方式；18.6%需要協助取得

創業基金或貸款。 

表 4-2-19 復歸社會需要協助事項之分析 

題目 需要 不需要 

聯絡家人接出監事宜 21.5 77.7 

協助職業訓練事宜 20.0 79.0 

協助就業輔導或介紹工作 21.5 77.4 

協助取得相關證照 21.3 77.4 

協助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 5.8 93.1 

轉診至醫療機構持續治療 11.8 87.6 

提供毒品防治中心聯絡方式 5.7 93.0 

協助安排居住處所 14.8 84.6 

提供更生保護會各地分會聯絡方式 19.0 79.8 

協助安排心理諮商輔導 11.8 87.1 

協助改善與家人關係 10.0 89.0 

協助取得輔助設備或器具 9.4 89.1 

協助取得創業基金或貸款 18.6 80.5 

其他協助： 

1.入住同意書 

2.出監戶籍 

3.生活輔助 

4.補貼生活費 

5.獨居定期訪視 

6.關心 

註：表格內之數值為百分比。 



 

185 

 

第三節  差異性分析 

 本節擬運用卡方檢定與 t 檢定，針對本研究之相關議題，進行差

異性分析。 

一、卡方檢定 

（一）收容方式 

表 4-3-1 呈現身分別與收容方式之卡方檢定分析，於有效樣本中，

非長刑期受刑人與長刑期受刑人在不同收容方式的分布差異未達顯

著水準。非長刑期受刑人中，選擇青銀共居者 86 人（50.6%）、高齡

專區/監者 84 人（49.4%）；而長刑期受刑人中，青銀共居者 205 人

（48.6%）、高齡專區/監者 217 人（51.4%）。卡方統計值為 χ2=0.196，

其顯著水準 p>.05，未達顯著水準，顯示身分別與收容方式選擇之間

並無顯著關聯，即不同身分別之高齡受刑人在青銀共居與高齡專區/

監之間的分布比例大致相同，於統計上並無顯著差異。 

表 4-3-1 身分別與收容方式之卡方檢定分析 

變項 收容方式 χ2; sig. 

身分別 青銀共居 高齡專區/監 

非長刑期受刑人 

(170 人) 

86 

(50.6%) 

84 

(49.4%) 

 

0.196 

長刑期受刑人(422

人) 

205 

(48.6%) 

217 

(51.4%) 

註：*p<.05; **p<.01:***p<.001。 

（二）罹患疾病 

表 4-3-2 中呈現身分別與罹患疾病之卡方檢定分析。於有效樣本

中，在 HIV 罹患率上，長刑期受刑人 7 人（1.6%）高於非長刑期高

齡受刑人 0 人（0%），然而兩者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χ2=6.522，p>.05）；

在 B 或 C 型肝炎罹患率方面，長刑期受刑人 79 人（18.1%）高於非

長刑期受刑人 17 人（9.8%），且兩者之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χ2=6.420，p<.05）；在高血壓罹患率上，長刑期受刑人 259 人（59.3%）、

非長刑期受刑人 103 人（59.5%），然而兩者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χ2=2.968，p>.05）；在心臟病/心血管疾病罹患率方面，長刑期受刑

人 146 人（33.4%）、非長刑期受刑人 58 人（33.5%），然而兩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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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未達顯著水準（χ2=0.173，p>.05）；在精神疾病上，長刑期受刑

人 17 人（3.9%）高於非長刑期受刑人 6 人（3.5%），然而兩者之差

異未達顯著水準（χ2=0.981，p>.05）；在泌尿系統疾病罹患率方面，

長刑期受刑人 82 人（18.8%）、非長刑期受刑人 33 人（19.1%），然

而兩者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χ2=0.084，p>.05）；在糖尿病罹患率上，

長刑期受刑人 82 人（18.8%）、非長刑期受刑人 39 人（22.5%），然

而兩者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χ2=1.249，p>.05）；在各類型癌症罹患

率方面，長刑期受刑人 32 人（7.3%）、非長刑期受刑人 13 人（7.5%），

然而兩者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χ2=0.082，p>.05）；在意外事故受傷

率上，長刑期受刑人 54人（12.4%）高於非長刑期受刑人 14人（8.1%），

然而兩者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χ2=4.789，p>.05）；在婦科疾病罹患

率上，長刑期受刑人 1 人（0.2%）、非長刑期受刑人 1 人（0.6%），

然而兩者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χ2=3.698，p>.05）；在皮膚病罹患率

方面，長刑期受刑人 170 人（38.9%）高於非長刑期受刑人 62 人

（35.8%），然而兩者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χ2=3.248，p>.05）；在牙

科疾病罹患率上，長刑期受刑人 241 人（39.5%）高於非長刑期受刑

人 54 人（31.2%），且兩者之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水準（χ2=7.056，p<.05）；

在骨質疏鬆罹患率方面，長刑期受刑人 133 人（30.4%）高於非長刑

期受刑人 36 人（20.8%），且兩者之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水準（χ2=5.806，

p<.05）；在腦中風罹患率上，長刑期受刑人 15 人（3.4%）高於非長

刑期受刑人 5 人（2.9%），然而兩者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χ2=0.115，

p>.05）；在慢性阻塞性肺病罹患率方面，長刑期受刑人 31 人（7.1%）

高於非長刑期受刑人 5 人（2.9%），然而兩者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

（χ2=4.230，p>.05）；在阿茲海默症罹患率上，長刑期受刑人 14 人

（3.2%）、非長刑期受刑人 7 人（4.0%），然而兩者之差異未達顯著

水準（χ2=0.265，p>.05）。 

由分析結果可知，非長刑期受刑人與長刑期受刑人在「罹患 B 或

C 型肝炎」、「牙科疾病」及「骨質疏鬆」的分布差異達到顯著，其

餘疾病則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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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身分別與罹患疾病之卡方檢定分析 

 

 

疾病項目 

身分別  

χ2; sig. 非長刑期受刑人 長刑期受刑人 

罹患人數(%) 罹患人數(%) 

感染 HIV 0(0) 7(1.6) 6.522 

感染 B 或 C 肝 17(9.8) 79(18.1) 6.420* 

高血壓 103(59.5) 259(59.3) 2.968 

心臟病/心血管疾病 58(33.5) 146(33.4) 0.173 

精神疾病 6(3.5) 17(3.9) 0.981 

泌尿系統疾病 33(19.1) 82(18.8) 0.084 

糖尿病 39(22.5) 82(18.8) 1.249 

各類型癌症 13(7.5) 32(7.3) 0.082 

意外事故受傷 14(8.1) 54(12.4) 4.789 

婦科疾病 1(0.6) 1(0.2) 3.698 

皮膚病 62(35.8) 170(38.9) 3.248 

牙科疾病 54(31.2) 241(39.5) 7.056* 

骨質疏鬆 36(20.8) 133(30.4) 5.806* 

腦中風 5(2.9) 15(3.4) 0.115 

慢性阻塞性肺病 5(2.9) 31(7.1) 4.230 

阿茲海默症 7(4.0) 14(3.2) 0.265 

註：*p<.05; **p<.01:***p<.001。細格內次數小於 5 者，卡方檢定結果為參考值。 

（三）接見頻率 

 為分析不同身分別之高齡受刑人與其家人之接見頻率是否有所

差異，本研究將原設計之選項重新編碼為：原 9.從未接見改編為 1；

原 8.三節懇親才接見改編為 2.偶爾接見；原 7.3 個月 1 次與 6.2 個月

1 次才接見改編為 3.有時接見；原 5.1 個月 1 次接見、4.2 至 3 週 1 次

接見、1 一週數次接見，改編為 4.經常接見。表 4-3-3 顯示，長刑期

受刑人之經常接見頻率顯著低於非長刑期受刑人之經常接見頻率，雖

然長刑期受刑人之有時接見與偶爾接見之頻率高於非長刑期受刑人，

但長刑期受刑人之從未接見頻率亦高於非長刑期受刑人（卡方值

=25.267，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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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身分別與接見頻率之卡方檢定分析 

接見頻率 

身分別  

χ2; sig. 非長刑期受刑人 長刑期受刑人 

次數(%) 次數(%) 

從未接見 43(25.7) 127(29.6) 

25.267*** 
偶爾接見 3(1.8) 24(5.6) 

有時接見 21(12.6) 110(25.6) 

經常接見 100(59.9) 168(39.2) 

註：*p<.05; **p<.01:***p<.001。 

（四）通信頻率 

 為分析不同身分別之高齡受刑人與其家人之通信頻率是否有所

差異，本研究將原設計之選項重新編碼為：原 9.從未通信改編為 1；

原 8.三節才通信改編為 2.偶爾通信；原 7.3 個月 1 次與 6.2 個月 1 次

才通信改編為 3.有時通信；原 5.1 個月 1 次通信、4.2 至 3 週 1 次通

信、1 一週數次通信，改編為 4.經常通信。表 4-3-4 顯示，長刑期受

刑人之經常、有時通信頻率與非長刑期受刑人之經常、有時通信頻率

相近，雖然長刑期受刑人之偶爾通信之頻率略高於非長刑期受刑人，

但長刑期受刑人之從未通信低於非長刑期受刑人之從未通信頻率，整

體卡方檢定未達顯著度（卡方值=2.164，p>.05）。 

表 4-3-4 身分別與通信頻率之卡方檢定分析 

 

 

通信頻率 

身分別  

χ2; sig. 非長刑期受刑人 長刑期受刑人 

次數(%) 次數(%) 

從未通信 43(25.4) 91(21.2) 2.164 

偶爾通信 11(6.5) 40(9.3) 

有時通信 31(18.3) 83(19.3) 

經常通信 84(49.7) 215(50.1) 

註：*p<.05;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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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檢定 

（一）生活管理負向感知 

表 4-3-5 呈現身分別與生活管理負向之差異分析，於有效樣本中，

在「生活管理」的分數上，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平均數（Mean=1.87）

高於高齡受刑人（Mean=1.70），兩者在分數上之差異達統計上顯著

水準（t=-2.231，p<.05），顯示相較於非長刑期受刑人，長刑期受刑

人在生活管理上之感受比較壓迫。 

表 4-3-5 身分別與生活管理之差異分析 

變項 非長刑期受刑人 

次數(平均數) 

長刑期受刑人 

次數(平均數) 

t; sig 

生活管理 168(1.70) 425(1.87) -2.231* 

註：*p<.05; **p<.01:***p<.001。 

（二）在監處遇現況 

表 4-3-6 呈現身分別與在監各面向處遇現況之差異分析，於有效

樣本中，在「作業經驗感受」的分數上，長刑期受刑人之平均數

（Mean=3.07）低於非長刑期受刑人（Mean=3.14），然而兩者在分數

上未達顯著差異（t=1.310，p>.05）；在「教化輔導頻率」的分數上，

長刑期受刑人之平均數（ Mean=2.21 ）高於非長刑期受刑人

（Mean=2.03），兩者在分數上之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水準（t=2.416，

p<.05）；在「教化輔導需求」的分數上，長刑期受刑人之平均數

（Mean=2.42）低於非長刑期受刑人（Mean=2.48），然而兩者在分數

上未達顯著差異（t=0.900，p>.05）；在「家人互動程度」的分數上，

長刑期受刑人之平均數（ Mean=3.12 ）高於非長刑期受刑人

（Mean=3.08），然而兩者在分數上未達顯著差異（t=-0.443，p>.05）；

在「朋友互動程度」的分數上，長刑期受刑人之平均數（Mean=2.35）

高於非長刑期受刑人（Mean=2.22），然而兩者在分數上未達顯著差

異（t=-1.427，p>.05）；在「管教互動程度」的分數上，長刑期受刑

人之平均數（Mean=2.62）高於非長刑期受刑人（Mean=2.59），然而

兩者在分數上未達顯著差異（t=-0.351，p>.05）；在「同學互動程度」

的分數上，長刑期受刑人之平均數（Mean=2.69）低於非長刑期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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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Mean=2.73），然而兩者在分數上未達顯著差異（t=0.527，p>.05）；

在「生活給養感受」的分數上，長刑期受刑人之平均數（Mean=2.14）

高於非長刑期受刑人（Mean=1.90），兩者在分數上之差異達統計上

顯著水準（t=-3.002，p<.01）。最後，在「憂鬱症狀程度」的分數上，

長刑期受刑人之平均數（Mean=1.39）略高於非長刑期受刑人

（Mean=1.32），然而兩者在分數上未達顯著差異（t=-1.489，p>.05）。 

整體而言，長刑期受刑人與非長刑期受刑人在「教化輔導頻率」

及「生活給養感受」上之分數具顯著差異，其餘面向則未達統計上顯

著水準，顯示長刑期受刑人接受教化輔導之頻率普遍高於非長刑期受

刑人，且長刑期受刑人對生活給養不足之感受顯著高於非長刑期受刑

人。 

表 4-3-6 身分別與在監處遇現況之差異分析 

變項 非長刑期受刑人 

次數(平均數) 

長刑期受刑人 

次數(平均數) 

  

t; sig 

作業經驗感受 159(3.14) 417(3.07) 1.310 

教化輔導頻率 147(2.03) 382(2.21) -2.416* 

教化輔導需求 143(2.48) 363(2.42) 0.900 

家人互動程度 142(3.08) 367(3.12) -0.443 

朋友互動程度 165(2.22) 424(2.35) -1.427 

管教互動程度 166(2.59) 422(2.62) -0.351 

同學互動程度 164(2.73) 423(2.69) 0.527 

生活給養感受 160(1.90) 395(2.14) -3.002** 

憂鬱症狀量表 169(1.32) 421(1.39) -1.489 

註：*p<.05; **p<.01:***p<.001。 

（三）出獄困境與復歸協助 

表 4-3-7 呈現身分別與出獄困境與復歸社會協助之差異分析，於

有效樣本中，在「出獄面臨困境」的得分上，長刑期受刑人之平均數

（Mean=1.36）高於非長刑期受刑人（Mean=1.26），兩者在分數上之

差異達統計上顯著水準（t=-2.395，p<.05）；在「復歸社會協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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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上，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平均數（Mean=3.50）低於非長刑期受

刑人（Mean=3.52），然而兩者在分數上未達顯著差異（t=0.450，p>.05）。 

長刑期受刑人與非長刑期受刑人在出獄困境之分數達顯著差異，

在復歸社會協助上之分數差異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顯示相較於非

長刑期受刑人，長刑期受刑人對出獄後可能面臨困境之擔憂程度相對

較高。 

表 4-3-7 身分別與出獄困境與復歸社會協助之差異分析 

變項 非長刑期受刑人 

次數(平均數) 

長刑期受刑人 

次數(平均數) 

t; sig 

出獄面臨困境 173(1.26) 421(1.36) -2.395* 

復歸社會協助 169(3.52) 419(3.50) 0.450 

註：*p<.05;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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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多變量分析 

本研究針對高齡受刑人對於「成立高齡專區或專監之意願」、「對

出獄可能面臨困境之擔憂」及「復歸社會之需求」三個議題，利用本

研究所收集之相關適切自變項，進行多變量分析，分析如下。 

一、成立高齡專區/監之意願 

由於是否成立高齡專區/監是將於收容方式重新編碼為：0 為青銀

共融(居），1 為高齡專區/監後，屬於類別變項，因此使用二元 Logistic

迴歸模型。表 4-4-1 的第一欄顯示，該回歸模型達顯著水準（χ²=53.242，

p<.001），Cox & Snell R²為.167，表示模型中的自變項可解釋約 16.7%

的依變項變異，顯示該模型解釋力適中。 

分析結果顯示，教育程度（Exp(B)=1.419，p<.05）、已婚/再婚

（Exp(B)=2.194，p<.05）、法定刑期（Exp(B)=1.007，p<.05）、生活管

理負面感知（Exp(B)=1.654，p<.05）與同學互動（Exp(B)=0.616，p<.05）

達顯著水準，顯示教育程度、婚姻狀態、法定刑期、已服刑期、生活

管理負面及同學互動程度與成立高齡專區或專監之意願相關，當控制

住其他變項後，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個單位，有較高意願的機率會增加

41.9%；與未婚者相比，已婚或再婚者有較高意願的機率會增加約 2.2

倍；法定刑期每增加一年，有較高意願的機率會增加 0.7%；對生活管

理具負面感受者對成立高齡專區／監之意願，其機率增加 65.4%。已

服刑期（Exp(B)=.992，p<.05）與同學互動程度（Exp(B)=.616，p<.05）

亦達顯著水準，然兩者變項與成立意願成反比，表示當控制住其他變

項後，已服刑期每增加一年，其有較高意願之機率下降 0.8%，與同學

互動程度愈高者有較高意願的機率顯著降低 38.4%。 

其餘變項皆未達顯著，表示這些變項對於高齡受刑人是否成立高

齡專區/監之意願，不具顯著影響力。 

二、出獄面臨困境之擔憂 

由於出獄面臨困境是一連續性變項，多元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

為一適切統計工具。經由多元迴歸分析，各變項對出獄面臨困境擔憂

的解釋力達 22.8%，具有統計上顯著水準（F=2.763，p<.001）。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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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作業經驗感受（β=.123，p<.05）、家人通信頻率（β=-.135，p<.05）

及罹患疾病程度（β=.122，p<.05）達顯著水準，表示作業經驗感受較

佳者、罹患疾病程度較高者，對於出獄後面臨困境之擔憂程度較高；

而與家人通信頻率愈低者，其對於出獄後面臨困境之擔憂程度較高。 

其餘變項皆未達顯著，表示這些變項對於高齡受刑人出獄後面臨

困境之擔憂程度，未達統計之顯著水準。 

三、復歸社會之需求 

由於復歸社會需求為一連續變項，多元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

為一適切統計工具。經由多元迴歸分析，各變項對復歸社會協助需求

程度的解釋力達 19.3%，具有統計上顯著水準（F=2.207，p<.001）。

結果顯示，暴力罪名（β=-.175，p<.05）、作業經驗感受（β=-.126，p<.05）、

教化輔導需求（β=-.178，p<.01）、家人互動程度（β=.215，p<.01）及

生活給養不足（β=-.199，p<.05）達顯著水準，表示因暴力罪名入監

者、作業經驗感受較佳者、教化輔導需求較高者以及生活給養不足者，

其復歸社會需求較低；而與家人互動愈頻繁者，其復歸社會需求則顯

著提高。 

其餘變項皆未達顯著，表示這些變項對於高齡受刑人復歸社會之

需求，不具顯著影響力。 

表 4-4-1 高齡受刑人對於高齡專區/監、出監困境與復歸需求之多變量

分析 

 高齡專區/監 出獄面臨困境 復歸社會需求 

 B (S.E) Exp(B) B (S.E) beta B (S.E) beta 

長刑期者 -.56(.46) .567 .12(.08) .132 -.11(.12) -.082 

男性 .04(.54) 1.041 .16(.10) .091 .03(.15) .011 

年齡 .02(.03) 1.022 -.01(.01) -.108 .01(.01) .038 

教育程度 .3(.14) 1.419* -.04(.02) -.108 .04(.04) .073 

已婚/再婚 .78(.31) 2.194* -.10(.05) -.117 .15(.08) .111 

入監前有工作 -.23(.35) .793 .06(.06) .054 -.11(.10) -.065 

暴力罪名 .69(.40) 2.009 .11(.07) .123 -.25(.11)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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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罪名 .11(.46) 1.124 .11(.08) .085 -.08(.13) -.043 

毒品/公共安全罪 .09(.45) 1.101 .04(.08) .052 -.12(.12) -.095 

有前科紀錄 .66(.48) 1.950 -.06(.09) -.071 .11(.13) .082 

法定刑期 .01(.00) 1.007* .00(.00) -.106 .00(.00) .098 

已服刑期 -.01(.00) .992* .00(.00) .142 .00(.00) .009 

入監經驗 1 至 4 次 -.01(.42) .992 .06(.07) .074 .04(.11) .037 

入監經驗 5 次以上 -.24(.56) .782 .10(.10) .071 -.02(.16) -.012 

累進處遇 .09(.18) 1.096 -.02(.03) -.048 .04(.05) .071 

累再犯者 .26(.49) 1.301 -01(.09) -.014 -.15(.14) -.115 

生活管理負面 .50(.25) 1.654* .00(.04) .007 .08(.07) .103 

作業經驗感受 -.01(.25) .999 .09(.04) .123* -.14(.07) -.126* 

教化輔導頻率 -.09(.18) .913 -.01(.03) -.013 .05(.05) .072 

教化輔導需求 .06(.20) 1.064 .05(.03) .086 -.16(.05) -.178** 

家人接見頻率 .01(.13) 1.009 -.02(.02) -.055 -.01(.04) -.018 

家人通信頻率 -.22(.14) .799 -.05(.02) -.135* .01(.04) .026 

家人互動程度 .20(.20) 1.222 -.03(.03) -.073 .16(.05) .215** 

朋友互動程度 -.20(.16) .818 .00(.02) .006 -.03(.04) -.058 

管教互動程度 .05(.20) 1.061 -.03(.03) -.074 .03(.05) .048 

同學互動程度 -.48(.24) .616* -.01(.04) -.013 .09(.06) .106 

生活給養不足 .27(.24) 1.316 .07(.04) .145 -.15(.06) -.199* 

罹患疾病程度 -.67(.74) .935 .02(.01) .122* -.01(.02) -.039 

檢定數值 Chi-square = 

53.242** 

F = 2.763** F = 2.207** 

模式解釋量 Cox & Snell R2 

= .167 

R2 =.228 R2 = .193 

註：*p<.05; **p<.01:***p<.001。 

 

  



 

195 

 

第五章 焦點團體座談之實施與結果分析 

第一節  焦點團體座談之規劃與實施 

一、焦點團體座談之規劃 

 本研究團隊根據研究目的所完成之國內外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

遇政策與作為、困境進行比較後，再根據矯正人員與高齡受刑人深度

訪談之結果以及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在監生活適應問卷調查之描述性

統計資料，於 2025 年 6 月即規劃邀約，並訂於 2025 年 8 月 22 日上

午 10 點假法務部矯正署三樓會議室召開政策焦點團體座談，邀請犯

罪學、監獄學、高齡與長照服務、老人醫學、更生保護以及矯正實務

之學者專家共計 7 位，齊聚一堂，針對本研究之初步發現，並針對研

究目的設計之訪談大綱，提供寶貴意見並互相交流、溝通，期以優化

或策進當前法務部矯正署及所屬機關有關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

政策與作為。相關學者專家之背景，詳表 5-1-1。 

表 5-1-1 本研究政策焦點團體座談之學者專家簡介 

代碼 服務機關/職稱 專長領域 

E1 中央警察大學教授 犯罪矯正理論與實務 

E2 國立臺北大學教授 犯罪學與被害者學、健康主流 

E3 國立臺北健康護理大學教授 高齡學、長照服務 

E4 財團法人臺灣心智健康協會

理事長 

老人醫學、老人急重症醫學 

E5 臺灣更生保護會督導 更生保護、安置轉銜 

E6 法務部矯正署科長 矯正實務(矯正醫療) 

E7 法務部矯正署科長 矯正實務(教化輔導) 

二、焦點團體座談之實施 

 本研究於規劃邀請前揭學者專家後，於 2025 年 8 月 22 日上午於

法務部矯正署三樓會議室辦理焦點團體座談，由本研究計畫主持人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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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隆特聘教授、協同主持人賴擁連教授以及研究助理石倩雯與會。而

焦點團體座談之訪談大綱，係根據 RNR 模式、監獄學復歸模式以及

犯罪學生命史理論為研究框架，擴及之面向包含對於高齡受刑人之風

險與需求評估、復歸社會之支持、接納與資源之探討，以及監獄內生

活適應、處遇活動與社會支持以扮演轉捩點角色來協助高齡受刑人復

歸社會。基此，本焦點團體座談之訪談大綱，內容如下： 

一、目前國內外針對高齡長刑期收容人之收容模式，主要包含以下三

種方式。請就此三種模式，綜合考量我國矯正現況、資源配置以

及高齡收容人身心需求，討論其適切性並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政

策研擬參考。 

（一）青銀共融：高齡與非高齡者收容同一場舍。 

（二）高齡專區：於監所內劃設高齡者專屬區域，與非高齡者區

隔收容。 

（三）高齡專監：設立獨立監獄專門收容高齡收容人。 

二、法務部矯正署目前已公布「矯正機關高齡收容人處遇措施參考指

引」（詳附件），並針對高齡收容人之處遇提供多項具體且合宜之

建議措施。請依據您的專業領域，針對下列處遇面向提出優化建

議，以利後續制度精進化。  

（一）硬體設備及生活給養  

（二）醫療照護  

（三）輔導與心理健康  

（四）文康活動及家庭、社會支持 

（五）作業 

（六）生活適性管理 

（七）轉銜安置 

三、隨著高齡長刑期收容人數持續攀升，此現象已成為全球趨勢。為

因應高齡受刑人日益多元且特殊的需求，許多國家已陸續推動或

調整相關處遇策略。請依據您的專業經驗，分享國際間尚未於我

國實施之具體作法或策略，俾供參考與借鏡？ 

四、目前法務部矯正署在經費、人力與預算編列上可否滿足高齡長刑

期收容人之需求？學者專家有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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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次焦點團體座談實施的時間約莫一個半小時，並於本研究團

隊製作逐字稿後，始進行以下內容分析。 

 

第二節  焦點團體座談之內容分析 

本節針對焦點團體座談每位與會學者專家之發表意見（本焦點

團體座談之逐字稿，詳附錄四），分析如下： 

一、目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收容方式 

（一）目前以青銀共融為主，但已朝向專區邁進與努力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青銀共居，基本上青銀共融是最省錢、最方

便的，它的好處就是最省錢、最方便啦。….青銀共融的好處界

是節省經費，根本就不用怎麼做。(E1-1-1) 

…就是剛剛那個 E1 講的高齡工場，或者是有些人是可以混齡

的，因為可以混齡就盡量讓他混齡，因為其實這樣子也是可以

延緩他的老化，我是這樣覺得。(E2-1-7) 

那目前的話，…，那青銀共融的部分是幾乎每個機關都是這樣

子，但是我們矯正機關現在是真的想要去朝向高齡專區啦，但

在高齡專區裡面就像剛剛有提到，他們不是絕對的，他們也是

會朝向混合的。因為畢竟高齡太多的時候，很多工場的維持的

一些生活運作啊，比如說可能三餐的一些重物，這些高齡人都

會有窒礙難行的地方，所以他不是絕對的一個專區，他少部分

的比例是經過挑選比較素行良好的(協助)…(E6-1-1)。 

我現在是醫療組，之前是後勤組，專區現在是受限於全國現在

51 個機關，有六成機關的屋齡是超過 40 年以上的，甚至有 20

％-30％機關的屋齡是超過 60 年的，那當時候的時空背景跟現

在的時空背景已經完全沒有辦法去做一個說明，那你要去改又

是緩不濟急，…(E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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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會覺得以青銀共融或是高齡專區應該是會比較好，因為

我們的人力的部分、經費的部分，各方面應該是朝向這個方向

會比較好，…，我記得大概應該是在 25 年前，北監就有一個

老人工場，他們就在原本的女監那邊設一個老人工場，整個老

人的部分。但是他們有一些部分還是要年輕人過去，因為有些

粗重活還有打掃，很多的東西都需要讓年輕人去做。所以我想

說，以國內目前的年齡的狀況來講，分佈的狀況，我還是覺得

用青銀共融或高齡專區來做會比較好。(E7-1-1)。 

（二）部分與會者認為支持高齡專區或專監者 

 第一個議題，其實針對這個議題，我自己也看了國外的這些相

關資料，那在 H2 老師今天提供的資料第 14 頁裡面的表 6，對

高齡受刑人應該如何安置，他們自己的表述，我用另外一個方

法來計算的時候，其實就會發現，我們這邊雖然是寫說 41.6%

希望跟年輕的受刑人在一起，但如果反過來去算的時候，其實

不想要跟他們在一起的，其實高達 55%，所以我會建議是在寫

的時候，可以再把其實他希望可以合併，包括回去高齡專屬宿

舍、專區、專監，然後成立這些的，合併來看，這是第一個建

議，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其實這些人本身的期望就超過二分之一

了。(E3-1-1) 

大致來講的話，我個人是蠻贊同高齡專區，因為專監其實現在

要再分出去的話，那個場地也是難找，然後比較近的一個目標

應該是高齡專區。(E4-1-1) 

（三）有與會者認為未來可朝向成立高齡專監努力 

我覺得目前比較可行就是成立老年工場，那至於成立老人專監，

那是未來的目標，但是好像就我們矯正署的經費來講的話，基

本上那是未來的理想，幾乎現在目前是比較不可行，還是要成

立老人工場。…..基本上在日本獲德國有這個現象，但是在臺

灣目前幾乎是不可行的，…(E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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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措施 

（一）作業上仍以輕便作業為主，但宜促其勞動以延緩老化 

那基本上我就針對有關作業的部分，因為我發覺說基本上目前

所謂的老人的作業都是所謂的輕便作業啦，可能輕便就是摺金

紙、摺紙袋，但紙袋他們也不能摺，摺了會壞掉，可能就是去

做一些包裝的部分，像在日本的話，有成立一個類似於看護工

場的方式。那我覺得目前就是說老人的話，就必須要讓他持續

的勞動，不能因為他不願意做就不讓他做，所以說基本上還是

要持續讓他勞動，即使勞作金不是那麼的高，然後還是要持續

讓他勞動，減緩他的老化現象。(E1-2-1)。 

（二）加強給予高齡者更多運動的時間以及提供運動設施 

我覺得每天開封的時候，最好還是要做操一下，就是讓他延緩

老化，然後維持身體健康，可能開封的時候就會做操做 10 到

15 分鐘，工場主管就會帶著做，我覺得這樣的做法很好，就是

說還是要持續讓他保持運動跟作業，我覺得這樣才能夠延緩他

的老化。(E1-2-1)。 

我也很贊成那個運動的部分，因為我們現在進到監所去視察嘛，

我們都有那個視察委員，那我發現就是可能空間上的限制，還

有其實他們的日常作息都很嚴謹就對了，其實沒有什麼時間運

動，而且現在還有因為人力不足而沒有開封的情況。…所以運

動時間的部分，看有沒有辦法在很緊湊的日常作息當中，增加

運動時間，或者是有辦法增加一些運動設施，例如類似健身房

之類的東西嗎？(E2-2-1)。 

事實上老年收容人，最好就是慢慢的把勞動偏向運動區，他勞

動做不了多少，那你要偏向運動區，因為很多人都以為勞動等

於運動，…，事實上運動的話，也不一定是要先增加設施，比

方說我們現在老年人就是希望他有肌力，下肢的肌力要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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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運動的方式就可以指導他做深蹲，多做那一些方面的。運

動的方式對老人家是特別重要的。(E4-2-1) 

其實以剛剛 E4 談到的像深蹲，這些他不用用到運動場，他其

實只要在寢室做就好了，可是可能就要結合體適能的專業，像

我們國北護有運動保健系所等等相關，其實結合相關的人員到

他的寢室，只要購置像瑜珈墊或者是等等，他不用再用到設施

的時段，他在床邊，甚至是臥鋪，其實就都可以做了(E3-2-6)。 

（三）加強對高齡者的家庭支持、復歸方案，並納入長照 3.0 

未來如果說署（應指行政院）裡面不是已經撥了三千萬經費，

我覺得在文康活動跟家庭支持的部分，我覺得是可以加強的，

因為我發覺很多幾乎都是沒有來會客，以上是我的意見。(E1-

2-1)。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出監安排的部分，就像剛剛提到，尤其是長

刑期又長期跟家人之間的關係不佳，然後與社會脫節，我不太

清楚現在這個要如何去轉銜回到社區裡面的這個部分，也許有

一些措施，應該是有一些措施，是不是要跟社會福利單位去開

會或者是什麼之類的？這個我也是覺得非常重要，先講到這邊，

謝謝。(E2-2-1)。 

但是其實我比較在意、注重的問題是說，當監所提供了這麼好

的優化跟處遇，還有設施上的提升，那他們出監後對於生活上

的適應跟銜接會不會造成他們的落差？因為出去後的生活環

境跟監所是不太一樣的。另外，是不是在他們還沒有出監前，

其實就應該要提早去做一些介入跟規劃？讓他們可以比較適

應返家後的生活狀況，以及跟家屬方面的關係修復，或者是家

屬對於收容人的接納，…其實再走回頭路、再犯的機會還是會

很高，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前面的規劃再好，後面的配套措施也

應該要有所規劃，以上。(E5-2-1)…我們（更保）的經費可以協

助一些出監後的轉銜，像是在沒有家屬的情況下尋找一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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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置處所。甚至是可以搭配一些現在我們總會這邊在推行的

租屋補助。(E3-2-2) 

我這邊想提出來，就是我們現在長照好像沒有把我們的矯正機

關放進來，那未來如果可以的話，真的很希望能夠放進來。那

再來就是出去的轉銜這一塊，目前我們的長照 3.0 好像也沒有

把他放進來，所以我們才會有樂齡的計畫。(E7-2-1) 

跟 E7 報告，因為長照現在的業務經費非常的龐大，他已經到

9 百億了，那他們也非常害怕業務一直擴張，但是我覺得(高齡

受刑人納入長照 3.0)有機會的原因是，我記得我剛剛跟 E4 在

討論，就是因為現在一直在訓練照服員，所以我們就可以由監

所訓練即將出監的照服員自己來當我們監所的照服員，那對長

照司來講，他就不擔心人力短缺的問題，…所以我可以理解長

照司的困難是我很難去認定的議題，但我覺得這些議題都可以

討論，像我們剛剛討論到他就是自己把監所當自己的家，可是

我的照服員是由我們受刑人接受過九十小時訓練後，在這裡自

己實習自己提供，那這樣我們一起聯手說服長照司就比較有機

會，因為我知道他的卡點在這裡，謝謝。(E3-2-7) 

（四）考量成立復健科與老人醫學科門診，但要考慮量能與場所 

因為我們到裡面去視察的時候，其實監所他們就有反映說復健

科其實他們需求蠻高的，這邊是有提到老人醫學科，但是其實

復健科的需求也是蠻高的，就是他們可能有一些是需要復健的

部分…(E2-2-1) 

有關於復健的部分，雖然我們剛剛有提到樂齡計畫有引進這些

相關的課程，還有培訓一些收容人來去協助，但是這些設備，

我們買了，但是都是最簡易的，只是延緩他的器官衰老，只有

延緩的動作，如果你要買比較專業的，我們沒有復健師，我們

會很擔心說買太好的東西會引發後面的問題出來了。(E6-2-1) 

為什麼健保署沒有核准我們復健科？健保署只有核准 26 個科

別，他沒有核准復健科，這是因為我們 102 年加入健保時空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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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沒有關注在復健，現在我們想要爭取復健的時候，他不同意，

為什麼？…. 因為現在整個慢性病看診的需求大幅的提升…，

衍生成說是因為你醫療欠費的問題。…說實在的坦白講，我們

也會怕，我怕你預算給我，我成立復健科的時候，我會怕我空

間不足，當一個老年收容人去看門診的時候，他一次後面有六

次復健的機會，那他會一直 delay 到後面排隊的人…我們也希

望說透過樂齡來以延緩的方式去彌補(復健) (E6-2-1) 

第二個是您剛剛談到，老年收容人就會想去看病，所以我剛剛

馬上跟 E4 在討論，…，我們就會去計算高齡者常罹患的疾病，

你看高血壓加心臟病再加糖尿病，他就是 45.3%，那如果以他

如果每一科都去看，就會造成他要出去三次，那通常這種狀況

我們就會列舉叫做老人專科，那他就只要出去一次就好了，如

果他是有兩項以上慢性疾病的，那可能監所這邊可以建議他說

去看老人專科，像 E4 這邊的部分，第一個可以降低出去陪診

的人力負荷，另外一個則是，其實對受刑人本身，像是醫療的

整合、疾病的控制等等，也會比較好，這些慢性病的控制要仰

賴運動，老人專科醫師都會扮演跟給他營養衛教的部分，所以

不好意思插斷補充一下這兩個部分，以上，謝謝。(E3-2-4) 

簡單講，這叫做整合醫療，比方說心臟科也看，呼吸胸腔科也

看，事實上整個醫療就是可以同時看這一些器官的毛病。(E4-

2-2) 

剛才 E3 的建議不錯，如果說是老年整合科的部分，如果像臺

中監獄是不是也可以開一個老年整合科？(E1-4-1) 

剛剛講到整合性醫療的部分，我想說醫療組這邊他們應該很清

楚，就是說我監獄裡面要開什麼樣的科別的這個部分，受限於

合作的醫院，那現在我們整合醫療這一塊的醫師，其實人數沒

有很多，那這個醫院可能他要 cover 他本身醫院的病人量都不

夠，不太可能會在我們監獄裡面看，所以他的量一定是有限的。

(E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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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受刑人)加入健保所繳的費用是跟別人一樣多，可是我

在醫療照護裡面感覺會比較次一級，而且現在就如同我們 E7

所講的，很多的醫生在各醫院裡面就已經醫師人力不足了，那

會來我們這邊的話，通常都是沒有辦法達成說一個老人專科的

部分，這也是比較我們會比較困擾的地方。(E6-4-1) 

（五）建議監所採納 ADL/巴氏量表來評估高齡者的日常活動功能 

對高齡者，這一次的(初步)報告裡面，25 頁是疾病，那長照我

們通常就是會用 ADL(Activities of Dily Living)15，就是日常生

活功能，那裡面最重要的指標，其實我們就會包括他的垂直移

動跟水平移動，…. 那最近因為巴氏量表現在已經開放 80 歲

以上通通都可以提供了，那否則過去來講，我們會說巴氏量表

在 20 分以下，大概就是代表他失能程度，所以建議未來可以

把巴氏量表列為是受刑人的部分。(E3-2-3)  

針對 E6 的部分，因為您剛剛談到一人一床的部分還有 30%(未

達到)，其實就可以搭配我剛剛講的巴氏量表的部分，就是針對

巴氏量表在一定分數以上的再去用床，這樣就是我們講的工具

跟你的資源配置，其實就是一個方式。(E3-2-4) 

我這邊第二次提供的發言，我想說針對跟剛剛有關於醫療的部

分，其實像我媽媽，最近去他就是去看整合醫療，因為老人有

一個現象，就是藥很多，他會擔心這個擔心那個。那所以剛剛

E6 也有講，我之前在臺中監獄的時候，他們就放在家醫科，

那有一些家醫科的醫師，他們就有這樣的一個專長，其實因為

矯正機關他的科別要應付的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覺得未來的

方向可能先從他的疾病之外，還有藥的問題，這樣子可以減少

我們矯正機關裡面很多發藥的問題，以及各方面的問題，這個

部分就是我剛剛突然想到的。(E7-2-1) 

 
15 ADL 是「日常生活活動」（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的縮寫，是醫療照護領域的術語，用於

評估個體自我照顧的能力，特別是指基本的自我護理活動，如進食、沐浴、更衣等。此評估常用

於年長者或失能者的功能狀態評估，以了解其日常生活的能力，並據此制定所需的照護計畫。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ca_esv=eceb7d72bb7e7d31&sxsrf=AE3TifPrD_psGJ7XJyOGnH2oSGc7vMO0kQ%3A1756786567206&q=Activities+of+Daily+Living&sa=X&ved=2ahUKEwiTk6P6m7mPAxWQl4kEHftTC9IQxccNegQIGxAB&mstk=AUtExfC9LR4JFLQj9xESom1B3kuEHVpazvfSmIWmXTaBHBMhl_6II1m7uYOu2ElraQB__5evxLPG39a-Hh6PYw2Xk9OPDHPEj9bL12npXm5mJ2HKKz2GHun4lqnIxmY8UcJ4uGuazV3Pobnqq2cZKlKZe07V3DsLTCf78zHD-2UHDgGWdUIF6_5INSH9zKKeSPVNuY_I74EWDObqx6yhs_m3bu2OJfdvjhUzeFk9Ubz5rUZXpH_dCpYAoQel2WXSGoiGFX7tf_MiRt0tz2rRgLqPokLe&csu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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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監獄應對於鑑定高齡者之憂鬱症狀並應予以轉介 

第三個部分就是從生理到心理的部分，一樣在 24 頁的部分，

這裡也呈現的是憂鬱，我也會比較建議是反向寫，…比如說他

即使是 3%、5%，可是仍然是我們關注的部分，所以會建議在

24 頁這邊倒過來寫，…，而是我們其實要關注的是那三到五個

有憂鬱症狀的，那再分輕度憂鬱還是重度憂鬱，那比如說他如

果已經落到中重度憂鬱的時候，他就是一個我們比較好的指標，

可以去轉介，包括他們期待的社工，然後心輔師的部分，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蠻難得這次研究有做到的部分，那可能可以

看一下憂鬱指標的部分。(E3-2-3) 

（七）監所可以引進《病人自主權利法》有關高齡者善終的簽署 

第四個部分是現在都一直在討論的，就是所謂的善終，那健保

署也一直在推的是《病人自主權利法》的簽署…那我們通常在

老年學裡面我們會說，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他要怎麼樣面對自

己的身後事，他想跟誰道別等等。…. 那個《病人自主權利法》

的簽署，一般是要費用，但是現在應該有五大對象都可以免費，

那我覺得現在因為包括我們在長照機構的評鑑、各式各樣，衛

福部已經有推動了，因為就像疫苗的施打率一樣，我們會希望

他盡量的普及，那我覺得以監所來講，可能也可以銜接這樣的

一個政策，讓這些高齡的受刑人他有機會接觸到《病人自主權

利法》的部分，以上，謝謝。(E3-2-3) 

三、國際間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措施與策略，值得參考 

（一）美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有實施醫療假釋之提前釋放措施 

美國有一個叫提前釋放，基本上它非常嚴格，那加州法有所謂

的醫療假釋，它條件就相對比較寬，就是可能你服刑到一定的

基本水準之後，你講實在已經不能自理生活，可能就是我們已

經符合保外就醫的狀況，他就給你假釋。(E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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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非常支持剛剛E1談的，然後結合我們剛剛長照的議題，

我剛剛就在思考，如果可以參考醫療假釋去做，加一個長照失

能評估的部分，就是如果長照失能評估在假釋條件裡面，就像

我們剛剛講的，巴氏量表或 CMS，他就是重度失能了，那就

符合假釋條件，然後再銜接到回到地方政府，他是低收入身分，

然後他又是重度失能，那就回來地方政府的責任，他就要進那

個住宿型機構，那就又搭配 E2 講的，他就變成固定的地方了，

所以它這個整個配套其實也不用提行政長照委員會，就變成是

其實法務部只要假釋條件，法務部自己處理完，那他只要後面

的銜接措施清楚的時候，他就會回來依規定，地方政府就要編

列低收入者入住住宿式機構，是公費的安置了，所以我覺得這

整個配套的地方其實就相對完整。(E3-3-1) 

（二）德國針對高齡長刑期實施高齡專監，著重預防醫療 

那在德國，他可能就成立一個老人專區，它就著重在所謂的預

防醫學、生活自主，它有點半開放式的，接見時間就變得比較

長，它舍房門可能就不關，就可能白天可以串一下舍房，…所

以說基本上，德國他們也是成立專區，甚至還有專監。(E1-3-

1) 

（三）日本的社會轉銜機制是不夠的，應予以警惕 

在日本的話，…他們老年的女性受刑人他的再犯率是非常高

的，…，日本的轉銜機制是不夠的，外面的轉銜機制其實是不

足的，所以才會造成說他還要進來監所，對監所的一種依賴，

目前是這樣子。(E1-3-1) 

我自己剛剛從北歐玩回來了，那北歐的監所當然是令人羨慕，

那我自己都很想住進去。日本的話，我也是聽說，就是也不一

定都值得借鏡啦。因為有的老人好像為求生活，好像就是想進

監所。(E4-3-1) 

（四）建議實施 RNR，放寬假釋門檻與實施提早釋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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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們的假釋標準，針對假釋審查的部分，針對老年受刑

人，是不是除了 RNR 的再犯風險評估，或是說我們不是有一

個客觀的評估表格嗎？這個部分，我們針對老年人的話，是不

是可以放寬一點？第一，他再犯率低；第二，減少監所的醫療

負擔；第三，他去外面的話，如果有一些社福設施的話，可以

提供協助。(E1-3-1) 

是，我也是很贊成剛剛 E1 講的關於假釋的部分，其實真的看

到很多就是都是關到 70 幾歲的。…另外就是我不成熟的意見

啦，我不知道說有沒有可能推動更多類似人道釋放、暫時釋放、

日間監禁，或者是配合一些彈性服刑、電子監控之類的，因為

高齡化社會以後，我們必須要考慮說監所的高齡收容人的比例

增加也是會造成很多人力的負擔等等的問題。如果是非重大暴

力犯或者是再犯風險較低的這些高齡收容人，有沒有可能有更

多的彈性服刑的措施？(E2-3-1) 

….這是假釋的這個部分，我覺得剛剛老師他們提到這個部分

也可以放到我們未來假釋這個部分讓他們去做參考，這是我的

回應。(E7-3-1) 

四、矯正署在經費、人力與預算編列要如何滿足高齡長刑期受刑人

之需求 

（一）培訓監所自有照護員以落實高齡者預防醫學之目的 

我是覺得在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可能在我們醫療經費普遍不

足之下，現在監所目前也只能就預防醫學來做，針對老人的部

分，從監禁轉成所謂的人道關懷跟醫療照護，講實際一點就是

照顧，…，希望不要因為過多的照護造成說在轉銜的部分，像

日本社會是不夠的，所以讓他又進來，… 有建議所謂的照護

員的部分，我們現在監所自己有。(E1-4-1) 

（二）針對 55 歲以上受刑人實施失能失智評估，才能提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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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補充一點，我看到的日本文獻，它每年針對 55 歲以上的受

刑人會做失智失能的檢查，如果超過 55 歲以上，是不是可以

在入監的時候就做這樣的檢查，這是我的一點小建議。(E1-4-

1) 

高齡本身不能特別把它標籤，除非他是失能，可是因為這次調

查，因為沒有失能評估，所以還是建議未來或研究的部分，建

議監所可能真的要增加一個 65 歲的失能評估，那才能針對高

齡且失能者，他可能有沒有特別的需求等等，然後針對這個需

求再來算預算等等部分。(E3-4-1) 

最重要的就是剛剛說的，你要有一個評估，這樣才可以去提需

求。(E4-4-1) 

（三）提高醫護人員之專業待遇以留住人才 

有一點我特別想要提出，就是在人力的部分，我覺得預算這些

什麼，當然是長期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有特殊的需求，

例如說監所裡面的一些衛生科好了，然後我們需要一些專業人

力的時候，我們有沒有給這些專業的人力跟外面同等甚至是更

好的待遇。還有他們去做健康促進工作的時候，就我們的了解，

其實他們沒有辦法像衛福部的人員一樣，可能有一些加給，這

個部分就會很嚴重的影響到他們不會選擇到監所裡面去工

作。…就是要吸引更多比如說需要的專業人力或者是對老年專

科相關的人才的時候，我們的誘因在哪裡。(E2-4-1) 

（四）持續爭取延聘更多心社與體能、醫療人員入監所服務 

其實還是比較建議矯正署要積極去爭取一些專案的預算，然後

可以擴編一些像醫師方面的人力，或者是專業人才的吸引跟培

訓，甚至第一線的管理人員，其實也可以透過訓練，具備一些

基本的像長照方面的知識。那另外就是說，如果在經費有限的

情況下，其實應該要引進一些外界的資源來協助這方面的需求。

(E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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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們很多的人力的部分，慢慢的再加進來，像以我們今年

來講，社工跟心理就直接就進了很多約用的心理跟社工，那未

來不管是在比如說體適能、醫療專業上的協助，甚至提供資訊

服務的部分，如果透過我們機關這樣的提供的話，那我覺得這

個是最好的，所以在人力的多元性這個部分，是我覺得針對我

們高齡的部分，在我們國家政策上能夠多一些這方面的類別進

來，這個是最好的。(E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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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焦點團體座談之重要建議彙整 

 根據前揭 7 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針對本研究所擬之焦點團

體訪談大綱所提供之經驗分享、意見與建議，針對四大題綱，彙整重

要內容如下： 

一、目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收容方式 

（一）目前以青銀共融為主，但已朝向專區邁進與努力 

1. 青銀共融具高效益與低成本優勢：受訪者普遍認為「青銀共居」

或「混齡管理」是目前最省錢、最方便的做法，不需額外設置

或改造空間即可實施。此模式不僅節省經費，也符合現行機關

運作的實務需求，成為多數機關的常態選擇。 

2. 混齡安排有助延緩高齡受刑人老化：部分受訪者指出，混齡工

場或生活空間能促進高齡者的活動與互動，有助於延緩身心

老化。透過與年輕受刑人共處，高齡者可參與較多日常活動，

減少孤立與退化現象，具有潛在的健康促進效果。 

3. 高齡專區雖具理想性，但面臨設施與人力限制：儘管矯正機關

有意推動高齡專區，但受限於多數監所建築老舊（六成屋齡逾

40 年，部分逾 60 年），空間改造困難且緩不濟急。此外，高

齡者在工場操作與生活維持上常有困難，仍需年輕受刑人協

助，導致高齡專區難以完全獨立運作，多採混合編組或挑選素

行良好者進行支援。 

（二）部分與會者認為支持高齡專區或專監者，但專區可行性較高 

1. 多數高齡受刑人傾向分齡安置，期望高齡專區或專屬宿舍：雖

然問卷調查之資料顯示約 41.6%受刑人希望與年輕人共居，但

若反向計算，不希望共居者高達 55%。16此結果顯示，高齡受

刑人對分齡安置的需求已超過半數，應在撰寫與政策設計時予

 
16 此應該是出席委員未仔細看清楚，根據表 4-2-5 所示，青銀共居之支持率為 47.6%，而支持高

齡專區/監之支持率亦為 49.3%，其實支持高齡專區/監之比率略高，但未如學者E3所提高達 55%，

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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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視。建議將「高齡專屬宿舍」、「高齡專區」、「高齡專

監」等選項合併視為一類，以反映其整體期望。 

2. 高齡專區是較可行的近期目標，優於設立獨立專監：受訪者指

出，雖然設立高齡專監具理想性，但受限於場地與資源，短期

內難以實現。相較之下，在現有監所中規劃高齡專區，較具可

行性與操作性，可作為政策推動的階段性目標。 

（三）有與會者認為未來可朝向成立高齡專監努力 

1. 受訪者指出受限於矯正署目前的經費與設施條件，短期內難以

實現「高齡監獄」。 

2. 此外，雖然日本與德國已有相關高齡專監的實務經驗，但臺灣

目前尚未具備相應的制度與空間條件，顯示本土化推動仍需階

段性規劃與資源整合，可視為未來的中長期目標。 

二、目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措施 

（一）受刑人作業安排應兼顧持續性與功能性 

1. 目前監所針對高齡受刑人所安排的作業多屬「輕便型」，如摺

金紙、簡易包裝等，但部分作業因材質限制甚至無法執行，顯

示現行作業內容在實務上仍有侷限。受訪者指出，日本已有設

立「看護工場」的模式，提供高齡者更具功能性與尊嚴的作業

空間，值得臺灣借鏡。 

2. 高齡者即使勞作金額不高，仍應持續參與勞動活動，因為持續

勞動有助於延緩老化、維持身心活力。此觀點凸顯作業制度不

僅是生產安排，更是矯正與健康促進的重要工具。 

（二）高齡受刑人運動時間應更加彈性並提供運動設施 

1. 部分監所已在每日開封時安排 10 至 15 分鐘的集體體操，由工

場主管帶領執行，此做法獲得肯定，顯示運動可與日常作息結

合，成為制度化的一環。 

2. 此外，有專家建議將高齡者的勞動活動逐步轉向「運動導向」，

並強調運動不必依賴場地或設備。如深蹲、肌力訓練等動作可

在寢室內進行，搭配瑜珈墊與體適能專業人員指導，即可達到

促進健康的效果。此種「空間友善、專業導入」的運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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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具可行性，也能提升高齡收容人的自我照顧能力與生活品

質。 

3. 然而，也有受訪者建議在不影響既有作息的前提下，探索增加

運動時間或設施的可能性，例如設置簡易健身器材或規劃彈性

運動時段。 

（三）加強對高齡者的家庭支持、復歸方案，並納入長照 3.0 

1. 受訪者建議針對行政院將提撥的 3 千萬「樂齡計畫」經費，強

化高齡受刑人之文康活動設計與家庭聯繫機制，以提升其情緒

穩定與社會連結感。 

2. 多位受訪者強調，長刑期受刑人常面臨與家人疏離、與社會脫

節等問題，若未妥善安排出監後的生活銜接，將可能導致適應

困難與再犯風險。建議監所應提前介入，協助修復家庭關係，

並與社會福利單位合作，提供安置處所、租屋補助等支持性資

源，建立完整的出監轉銜機制。 

3. 目前長照 3.0 尚未涵蓋矯正機關與高齡受刑人，導致出監後照

顧資源斷裂。受訪者建議，可由監所訓練即將出監之收容人擔

任照服員，既能解決人力短缺問題，也能促進自我價值與社會

回歸。此模式不僅具創新性，也有助於爭取衛生福利部長期照

顧司支持，促成高齡受刑人納入長照體系的照顧範圍。 

（四）建議成立復健科與老人醫學科門診，克服量能與場所之問題  

1. 監所反映復健科的需求日益增加，尤其高齡受刑人常有慢性病

或行動障礙，亟需復健服務。然而，受限於健保科別核准、空

間不足、缺乏專業復健師等因素，目前僅能透過簡易設備與延

緩性活動（如樂齡計畫）進行替代性照護。此現象凸顯復健資

源在矯正體系中仍屬邊緣，亟需制度性補強與跨部門協調。 

2. 高齡者常面臨多重慢性病與複雜用藥問題，受訪者建議監所可

參照家醫科模式，導入具整合醫療專長的醫師，統籌疾病診療

與藥物管理。此舉不僅能減少重複開藥與醫療資源浪費，也有

助於提升照護品質與受刑人健康安全。整合醫療可作為矯正醫

療系統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特別針對高齡與多病共存的收容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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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齡受刑人常罹患多重慢性疾病，如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

等，若分科就診將造成頻繁外出與人力負擔。受訪者建議設立

「老人整合科」，由單一科別整合多項診療需求，不僅可減少

戒護提帶看病次數，也有助於疾病控制與營養衛教。 

4. 儘管目前醫師人力有限、合作醫院資源不足，但此構想具政策

潛力，可作為未來矯正醫療改革的重要方向。 

（五）建議監所採納 ADL/巴氏量表來評估高齡者的日常活動功能 

1. 受訪者指出，長照體系常以 ADL（日常生活功能）作為評估基

礎，其中垂直與水平移動能力是關鍵指標。隨著巴氏量表開放

適用於 80 歲以上者，建議未來將其納入監所評估機制，以辨

識高齡受刑人的失能程度。此一工具不僅有助於精準識別照護

需求，也可作為分配床位與設施的依據，提升資源使用效率與

公平性。 

（六）監獄應對於高齡者進行憂鬱症狀鑑定並應予以轉介諮輔 

1. 受訪者指出，儘管調查中僅有 3%至 5%的高齡收容人呈現憂

鬱症狀，但此群體仍應被視為優先介入對象。建議報告撰寫時

應採「反向思維」，不以低比例淡化問題，而是強調即使少數，

也具高度風險與介入價值，特別是中重度憂鬱者，更可作為轉

介社工與心理輔導的明確指標 

2. 本次研究能呈現憂鬱症狀的分級結果，實屬難得。受訪者建議

未來可進一步細化憂鬱程度（如輕度、中度、重度），並建立

相應的心理照護流程與轉介機制，結合社工與心輔師資源，提

升高齡收容人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統。 

（七）監所可以引進《病人自主權利法》有關高齡者善終的簽署 

1. 受訪者指出，《病人自主權利法》已由健保署積極推動，並針

對五大對象提供免費簽署機會。此法保障個人在生命末期的醫

療選擇與告別安排，對高齡者尤具意義。建議監所應主動銜接

此政策，讓高齡受刑人也能平等享有善終規劃的權利，提升人

性尊重與照護品質。 

2. 隨著衛福部已將善終納入長照機構評鑑指標，受訪者建議監所

亦可參照此模式，將善終規劃納入高齡受刑人照護流程。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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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施打率的普及邏輯，善終權利的推廣不應排除監禁中的高

齡者，而應透過制度化安排與政策整合，讓其在生命末期獲得

尊嚴與選擇。 

三、國際間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措施與策略，值得參考 

（一）美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有實施醫療假釋之提前釋放措施 

1. 受訪者指出，美國加州的醫療假釋制度相較一般提前釋放更具

人道精神，針對無法自理生活的重度失能者提供假釋機會。此

模式可供臺灣借鏡，將「保外就醫」與「長照失能評估」結合，

透過如巴氏量表或 ADL 等工具，客觀判定受刑人是否符合重

度失能條件，作為假釋審核依據。 

2. 若受刑人符合假釋條件且具低收入身分，可直接銜接至地方政

府長照體系，由其負責安排入住住宿式機構並編列公費安置預

算。此一模式不需額外提報行政長照委員會，而是由法務部完

成假釋審核後，依既有社福制度完成後端銜接，形成一套具操

作性與制度整合性的完整配套。 

（二）德國針對高齡者實施高齡專區/監，著重半開放與預防醫療 

1. 德國的高齡專區設計不僅著重於醫療照護，更強調預防醫學與

受刑人的生活自主權。例如，舍房門在白天不關閉、受刑人可

自由串舍、接見時間較長等安排，展現出人性化與尊重個體的

管理理念。此種半開放式模式有助於提升高齡收容人的生活品

質與心理健康。 

2. 德國不僅設立高齡專區，甚至推動高齡專監制度，顯示其在收

容人分齡管理與照護政策上的制度化與前瞻性。此模式提供臺

灣矯正機關參考，未來可依照本土需求逐步推動分齡空間規劃

與照護制度，以回應高齡收容人日益增加的現實挑戰。 

（三）日本的社會轉銜機制是不夠的，應予以警惕 

1. 受訪者指出，日本高齡女性受刑人再犯率偏高，主要原因在於

出監後缺乏有效的社會支持與轉銜機制，導致部分人對監所產

生依賴，甚至將其視為生活保障的替代空間。此現象凸顯出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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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外部照護與安置資源的斷裂，亟需社福體系與矯正機關共同

強化出監後的支持網絡。 

2. 針對日本此一現象，部分受訪者提醒臺灣在設計高齡受刑人照

護政策時，應避免監所被誤用為長照替代機構，並強化社會端

的轉銜、承接之能力與生活支持系統。 

（四）建議實施 RNR，放寬高齡者假釋門檻並實施提早釋放措施 

1. 受訪者指出，現行假釋制度多以 RNR 模型或客觀評估表格為

基礎，但對高齡受刑人而言，其再犯風險普遍偏低，且長期收

容將加重監所醫療與照護負擔。建議未來假釋審查可納入年齡、

失能程度與社福資源可接軌性等因素，作為放寬條件的依據，

以提升制度的人道性與資源配置效率。 

2. 面對高齡收容人比例逐年上升，受訪者建議探索更多元的替代

性處遇方式，如人道釋放、暫時釋放、日間監禁、電子監控等

彈性服刑措施。此舉不僅可減輕監所人力與照護壓力，也有助

於提升高齡者的生活尊嚴與社會回歸機會。未來矯正署針對高

齡受刑人應納入此類創新機制，以舒緩日益增多的高齡化受刑

人。 

四、矯正署在經費、人力與預算編列要如何滿足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

需求 

（一）監所應優化培訓自有照護員機制並與地方長照系統相連結 

1. 在醫療經費普遍不足的情況下，監所對高齡收容人的照護策略

逐漸由傳統「監禁管理」轉向「人道關懷」與「預防醫學」導

向。此轉型不僅反映出照護需求的提升，也凸顯監所角色的轉

變—從單純矯正機關，逐步承擔起健康照護與老年支持的功能。 

2. 受訪者指出，若照護資源集中於監所而社會端轉銜機制不足，

可能導致高齡者出監後因生活無依而再度入監，形成制度性循

環。因此，建議在監所內持續培訓照護員，並強化與地方長照

系統的連結，確保出監後照護不中斷，降低再犯與再入監風險。 

（二）針對 55 歲以上受刑人實施失能失智評估，才能提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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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日本制度，每年針對 55 歲以上受刑人進行失智與失能檢

查，受訪者建議臺灣監所亦可在入監階段即導入此類評估機制。

透過早期辨識高齡者的功能退化情況，不僅有助於規劃個別化

照護，也能作為後續醫療、轉銜與預算編列的依據。 

2. 受訪者強調，高齡本身不應被視為特殊標籤，唯有結合失能評

估（如 65 歲以上進行功能性檢測），才能真正掌握個別需求。

失能程度的量化結果可作為提出照護資源、設施調整與預算申

請的依據，是未來監所照護制度設計不可或缺的基礎工具。 

（三）提高醫護人員之專業加給或待遇以留住人才留任監所 

1. 受訪者指出，監所在面對特殊照護需求（如衛生科或健康促進

工作）時，往往無法提供與衛福部同等或更具吸引力的待遇。

缺乏加給制度與誘因，導致專業人員不願進入監所服務，進一

步影響高齡收容人健康照護的品質與穩定性。 

2. 若監所欲強化高齡照護功能，需從制度面改善人力配置，包括

提供具競爭力的薪資待遇、設立專業加給、明確職涯發展路徑

等。特別是針對老年醫學、健康促進、長照評估等領域，應積

極吸引具專業背景的人才進入矯正體系，以回應高齡化監所的

實際挑戰。 

（四）持續爭取延聘更多心社與體能、醫療人員入監所服務 

1. 受訪者指出，面對高齡受刑人日益增加的照護需求，矯正署應

主動爭取專案型預算，以擴編醫師、照護專業人員及第一線管

理人員。並透過系統性訓練，使基層人員具備長照基本知識與

應對能力，提升整體照護品質與應變效能 

2. 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受訪者建議監所應積極引進外部資源，

如社工、心理師、體適能指導員、醫療協助人員及資訊服務專

才等，透過約聘或合作方式補足人力缺口。此舉不僅能提升高

齡照護的專業性與多樣性，也有助於建立跨領域支持網絡，回

應高齡化監所的複雜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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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定義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並未單獨定義「高齡者」的年齡標

準，而是以「老年人口比例」來界定一個社會的高齡化程度。當一個

國家或地區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 7%時，稱為

「高齡化社會」；達到 14%時，則為「高齡社會」；達到 20%時，稱為

「超高齡社會」。據此，日本政府根據聯合國 1956 年之報告長期以來

以 65 歲以上者視為高齡者之標準。美國也視高齡受刑人為 65 歲以上

者。而臺灣則根據《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之規定，高齡者

係指 65 歲者。因此高齡受刑人之定義係指 65 歲以上之在監接受刑事

執行之受刑人。 

根據本研究深度訪談之內容，我國矯正人員對高齡受刑人之定義，

認為矯正機關定義的高齡即為 65 歲以上。然而，亦有實務操作認為

60 歲以上應該就歸為高齡者。 

二、各國收容方式 

雖然美國有三種收容模式，包含專監模式、監獄附設專區模式以

及青銀共居模式，但鑒於目前各監獄收容人高齡者愈來愈多後，高達

一定占比則採取青銀共居模式；在日本，雖然有醫療監獄、監獄附設

專區以及青銀共居（介護對應）模式，但青銀共居為目前主流模式。

而臺灣受限於硬體環境以及符合實需，以青銀共居方式為主。由上可

知，各國對高齡者之收容方式不相一致，但青銀共居為一個普遍方式。 

根據深度訪談之內容，矯正人員認為各監獄現對高齡受刑人多採

取「青銀共居」的方式。而受訪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認為青銀共居的

方式接受度較高，且認為集中收容於專監或專區的方式不佳，因為需

要年輕力壯的受刑人來擔任日常生活之照護與協助工作。 

然而，根據問卷調查之結果，有 47.6%受訪者支持青銀共居方式；

有 49.3%則支持能夠成立高齡受刑人專區／監，兩者差異不大。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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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中是否是長刑期者對此一議題的看法未達顯著差異。 

根據焦點團體座談之討論，目前收容方式以青銀共融為主，但已

朝向專區邁進與努力；部分與會者表示支持高齡專區或專監；亦有與

會者認為未來可朝向成立高齡專監努力。 

三、各國處遇現況 

（一） 生活管理 

各國對於高齡者在監處遇均頒有相關指引或標準。美國聯邦監獄

局於 2022 年頒有《美國監獄局管理高齡受刑人指引》；日本於 2018

年頒有《日本刑務所針對長刑期高齡收容人之特別處遇作法》；臺灣

則於 2024 年頒訂《矯正機關高齡收容人處遇措施參考指引》，內容擴

及生活設施、給養、醫療照護、教化輔導、作業型態以及協助社會復

歸等。美國之特色在於醫療照護的在地化以及個別化的處遇計算以協

助復歸；日本則強調專業專責的醫療照護與刑務所和在地社福機構的

福祉連攜。 

對於高齡者之生活管理，可以發現渠等是最遵守監規之一群。國

內外相關研究均指出，高齡受刑人最配合監獄規定與管教人員指令，

與管教人員和其他獄友之互動，相較於其他族群，普遍良善許多，屬

於普遍不鬧事的監禁族群；而管教人員也對於高齡者採取較寬容態度，

展現照護、同理與尊重之執勤原則。 

本研究訪談之矯正人員指出，高齡者打架、違規或被欺負的情況

較少，普遍能遵守監規、不鬧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亦認為，高齡者

較少與人打架，但發生口角或吵架則頗為常見；究其原因，多是因為

年輕受刑人在協助高齡者時失去耐心，或因部分高齡者衛生習慣不佳

且屢勸不聽所致。 

在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與管教人員互動方面，受訪之高齡長刑期受

刑人認為其與管教人員之關係普遍良好，管教人員亦會協助其生活所

需；且現行的戒護管理較具人性化，不若過往高壓。此外，高齡長刑

期受刑人與獄友間的互動亦尚佳。由於監禁時間較長或已接近要出獄，

因此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普遍在監適應狀況良好。 

根據問卷調查之結果，在生活管理負向認知方面主要有兩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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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常覺得每日肢體伸展的活動時間不足；其次，經常覺得監獄管

理方式會特別對某些人比較好。此兩項填答「經常」之比例均大於 10%，

其餘項目則未達此比例。 

（二） 作業 

雖然各國為屈就高齡者的行動與疾病，大抵甚少以強制的方式要

求渠等作業，但如果願意作業或技訓者，監獄當局亦有提供。有提供

者以輕便、簡單、無作業量能的工作型態為主，但因為缺乏技術性，

工資普遍偏低。美國監獄較積極的強調技能培訓與再社會化職類，對

於無法作業者，可免除作業或以其他復健活動、文藝活動取代其作業

時間。各國對於高齡受刑人之作業型態以輕便為主，亦可以免除作業，

而根據焦點團體座談之討論，作業上仍以輕便作業為主，但宜促其勞

動以延緩老化。 

根據深度訪談之內容，矯正人員提到目前都讓高齡受刑人從事輕

便的作業型態，作業勞作金非常微薄（約 3 百至 5 百元）。在技能訓

練部分，因為高齡者意願不高，技能訓練參加者不多。受訪之高齡長

刑期受刑人表示作業型態多屬摺紙袋、摺紙蓮花或電子零組件等輕便

作業，係出獄後使用不到的技術。監獄會體恤高齡者，所以作業的量

能不會要求過高或和一般受刑人相同，除裁縫工場外，一般作業勞作

金每月約 3 百至 5 百元。技能訓練課程因不具吸引力以及不具實用性

（不知是否可以出獄），故普遍興致缺缺。 

根據問卷調查之結果，在作業參與經驗上，根據同意程度，依序

為參加工場作業可以養成勞動習慣、自己喜歡工場作業以及參加工場

作業可以讓生活不感單調，也認為目前參的工場作業適合自己。這些

同意程度均達 80%。 

（三） 衛生醫療 

各國對於高齡受刑人之醫療照護，堪稱可及性高。美國的特色除

於 2022 年另行頒布《老化受刑人管理指引》外，對於高齡受刑人自

入監開始的篩選評估、照護陪伴、人力配置以及環境規劃等，著墨甚

多；日本的措施與美國相仿，均提供高齡者設備的安全性與人力照護

率以及醫療的可及性。而臺灣的特色因無法成立醫療專區或醫療專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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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透過經常性的監外戒護醫治的方式提高醫療可及性，但專業的照護

人力以及硬體設備，仍較美日不足。 

根據深度訪談之內容，矯正人員普遍認為各監獄對於高齡受刑人

之醫療，可及性相當高，大致上可以滿足需求，重病患者轉診至監外

就醫也非常便利，且目前對於遠距醫療的需求性不大。受訪之高齡長

刑期受刑人也認為目前監獄所提供的醫療照護與就醫便利性，堪稱滿

意；對於遠距醫療，則表達出願意試試的期待心情。 

至於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生理與心理健康問題，矯正人員表示高

齡者生理上有較多的慢性疾病，且共病現象多；心理上常有失眠、孤

僻、焦慮與憂鬱之症狀發生。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自身則表示，生理疾

病以高血壓、皮膚病、感冒以及老人痴呆症最為常見；心理不適應則

是憂鬱症較為常見。根據問卷調查之結果，受訪者最多罹患疾病依序

為高血壓（59.3%）、牙科疾病（39.5%）、皮膚病（38.0%）、心臟病或

心血管疾病（33.4%）、骨質疏鬆（27.7%）、糖尿病（19.8%）、泌尿系

統問題（18.9%）、B 或 C 型肝炎（15.7%）、意外事故受傷（11.1%）

及各類癌症（7.4%）。此外，高齡長刑期者在感染 B 或 C 肝、牙科疾

病以及骨質疏鬆顯著高於非長刑期者。而在憂鬱症狀感受方面，經常

感受之前三名項目依序如下：無法好好睡覺（5.6%）；感覺心灰意冷、

人生沒有希望（4.4%）；感到情緒低落、不想說話（3.6%）。 
根據焦點團體座談之內容，與會者提及美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有

實施醫療假釋之提前釋放措施，而德國針對高齡長刑期實施高齡專監，

著重預防醫療，均可供參考。與會者認為可考量成立復健科與老人醫

學科門診，但要考慮量能與場所，並建議監所採納 ADL／巴氏量表

來評估高齡者的日常活動功能。此外，監獄應對高齡者進行憂鬱症狀

之評估，並於發現異常時予以轉介。監所亦可以引進《病人自主權利

法》有關高齡者善終的簽署。 

（四） 教化輔導 

各國針對高齡者之教化輔導，強調個別化處遇，但著重的特色不

同。美國係由教育部協助入監主導獄政教育，著重高等教育與職訓課

程，期望提升就業並改善家庭關係；日本由於矯正局主導，著重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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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際關係與健康福祉制度之認識，然而，在社會轉銜機制上，

日本尚有精進之空間；臺灣則推動樂齡健康照護計畫，強調健康紓壓、

團體課程以及藝文活動，而專業心輔人員刻正發展中。 

根據深度訪談之內容，矯正人員表示部分監獄採用藝術療法或生

命教育來取代技能訓練，獲得高齡者不錯的迴響。另外，監獄陸續開

辦高齡處遇課程，融合多元計畫與文康競賽，下棋、桌球、書法、土

風舞等，以調劑身心與訓練腦力；此外，監獄會提供監內（心理師與

社工師）與監外（教誨志工與宗教師）的諮商輔導服務，和高齡受刑

人談話、聊天以及輔導；於社會復歸之部分，教化科會針對高齡長刑

期受刑人出獄前進行輔導訪談，必要時立案做復歸轉銜機制，讓受刑

人順利復歸社會。受訪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表示監獄會安排外面宗教

團體或 NGO 團體入監辦理團體活動，有助於調劑心情與鼓勵受刑人，

而對於監獄該開辦空中大學，對高齡者而言，似乎沒有吸引力與需求

性；於社會復歸之部分，部分高齡者認為自己已具備一技之長，無論

是入監前或入監參加技藝習得，都不需要政府之協助。 

根據問卷調查之結果，教化輔導活動之參與頻率從最高之項目依

序為疾病治療、宗教教誨、球類或體能運動、衛教宣導、教誨師個別

輔導；參與頻率最低者（即從未參加）為習藝班、家庭日、親職教育、

讀書會。至於教化輔導活動之需求程度，依序為疾病治療、衛教宣導

球類或體能運動、教誨師個別輔導、懇親會；相反地，最不需要者為

讀書會、家庭日與習藝班。此外，長刑期者在教化輔導參與的頻率，

顯著高於非長刑期者。 

（五） 社會支持 

各國皆重視高齡受刑人之社會支持，但作法不同，各具特色。以

美國為例，透過第一步法案（FSA），協助受刑人重拾家庭關係並協助

取得社會安全卡、駕照與身分證明文件等，強化實質社會生活能力之

建構；日本則透過社會福祉士與社區福利機構，提供住居、醫療與年

金等社會福利銜接；臺灣則透過家庭支持方案、志工團體以及復歸轉

銜機制，協助高齡者的家庭支持與社會連結。焦點團體座談之與會者

認為應加強對高齡者的家庭支持、復歸方案，並將其納入長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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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深度訪談之內容，矯正人員發現隨著監禁時間愈長，親友愈

加疏離，社會支持愈薄弱，僅剩懇親會或撰寫書信的方式進行情感交

流。目前監獄推動行動接見與雲端聯絡簿的方式取代傳統接見或寄書

信，效果不錯。受訪之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表示其與前妻／配偶／子女

互動少，除懇親會或必要時，不會特別請他們來接見；與外界的朋友

亦不常來往，甚至有些宣稱已經沒有家人和朋友了。 

根據問卷調查之結果，受訪者在各方面社會支持之情況如下： 

1. 家人接見與通信：高達 43.5%之受訪者稱一個月至少一次與家人

接見，但亦有 27.9%宣稱從未接見；高達 47.7%之受訪者稱一個

月至少一次收到家人書信，但亦有 22.0%宣稱從未收到家人書信。

此外，長刑期受刑人之從未接見次數顯著高於非長刑期者，但經

常接見的次數顯著低於非長刑期者，代表長刑期者之家庭接見與

通信較弱。 

2. 家人互動：依據經常如此百分比依序如下：家人會寄錢入監

（55.6%）、家人會以友善態度安慰或鼓勵（54.1%）、家人會關心

在監生活情形與表現（51.5%）。 

3. 朋友互動：依據經常如此百分比依序如下：朋友會以友善態度安

慰或鼓勵（34.9%）、朋友會關心在監生活情形與表現（29.5%）以

及朋友會傾聽了解、感受與想法（26.6%）。 

4. 管教人員互動：依據經常如此百分比依序如下：管教人員會以友

善態度安慰或鼓勵（33.4%）、管教人員會關心在監的生活情形與

表現（29.5%）、管教人員會關心和同學間的相處情形（27.5%）。 

5. 同學互動：依據經常如此百分比依序如下：同學和您相處融洽、

互相幫忙（45.6%）、同學會提醒日常生活應注意的事項（30.5%）、

同學會以友善態度安慰或鼓勵（26.4%）。 

（六） 生活給養 

根據深度訪談之內容，矯正人員表示目前每位受刑人的伙食費一

個月達 2,700 元，並委由營養師配置，若有不足或不滿意之處，可以

透過每月的膳食委員會向監獄反應。另各監獄也會針對牙口不好的高

齡受刑人改變菜單或增加烹煮時間，讓食物更加軟爛。大部分受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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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對於目前監獄的伙食，表達肯定，也懂得透過定期

的膳食會議表達意見。合作社的物品也符合所需，若有不足之處，均

可以建議購買，相當便利。此外，部分受訪者會利用自己瑣碎的時間

鍛鍊身體，讓自己保持健康。焦點團體座談之與會者認為，應加強給

予高齡者更多運動的時間以及提供運動設施。 

根據問卷調查之結果，對於生活給養之負面感受，依照經常如此

的百分比依序為：舍房/病舍/療養房太小，感覺很擁擠（31.6%）；舍

房/病舍/療養房人太多，感覺很擁擠（31.5%）；合作社販售物品甚少

符合高齡長刑期者（23.6%）。長刑期者在生活給養的不足感，顯著高

於非長刑期者。 

四、各國處遇困境 

（一） 美國 

1. 複雜之健康需求與長期照護壓力，引發社交隔離與資源分配過

多的爭議。 

2. 高齡人數激增加速財政負擔，雖然倡議提早假釋與醫療假釋，但

效益有限。 

3. 高齡者多重疾病以及共病情形嚴重，現行監所照護模式難以因

應。 

4. 高齡者之照護品質不佳與資源短缺，面臨醫療倫理之挑戰。 

5. 高齡者伴隨身心障礙與認知退化問題，讓監獄高齡者之醫療問

題雪上加霜。 

6. 高齡監禁人口與警政作為和量刑政策密切相關，刑期延長導致

高齡者滯留監所之人數也愈多。 

（二） 日本 

1. 新進矯正人員因為照護負擔加重，導致工作負擔沉重而離職率

攀升。 

2. 高齡者在監因延緩老化緣故實施勞動作業，受到人權團體之抨

擊與批評。 

3. 高齡者出獄後面臨無住所、無親屬、無經濟來源，導致回籠式再

犯。 

4. 高齡者復歸轉銜機制與社會支援網路欠缺，形成社會福祉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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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 

（三） 臺灣 

1. 高齡者長期監禁，因家人親友離世、假釋門檻過高以及擔心社會

孤離，造成心理壓力與憂鬱症狀。 

2. 休閒活動時間與空間不足，各類型課程與活動發展不符需求。 

3. 高齡者學習動機薄弱，誘因不足以及人力不夠，教化處遇仍處功

能不彰階段。 

4. 醫療資源不足與照護人力不夠，大量依賴戒護外醫以及政府龐

大醫療經費挹注。 

5. 高齡者作業項目技術性低、勞作金不足，需透過地下經濟與親友

接濟始得度日。 

6. 高齡受刑人的社會福利資源斷裂與出監安置仍然非常困難，非

政府長照照顧對象。 

五、我國實務現況及受刑人實際需求 

（一） 矯正人員觀點：管理實務之挑戰 

1. 家庭親友等社會支持頗為薄弱，影響在監情緒與囚情穩定。 

2. 入監前渠等多屬於藍領或勞工階級，出獄後再犯機會高。 

3. 部分高齡者伴隨心智問題或生活習慣差，常發生糾紛或口角，造

成管理問題。 

4. 高齡受刑人常有失眠、孤僻、焦慮以及憂鬱等症狀，會擔心會發

生自殺憾事，因為不易辨識或診斷出來。 

5. 高齡受刑人之人數愈來愈多，各監獄對於長照的人力需求孔急，

已出現輔助人力不足的現象。 

6. 高齡受刑人每日的動態活動，工場、舍房與場舍走道均可以實施，

但空間與時間仍存在不足的困境。 

7. 高齡者目前醫療的可及性高，但也增加戒護人力的負擔；此外，

幾乎一半以上高齡者看病是付不出錢，造成監獄另一筆龐大的

醫療負擔。 

8. 部分高齡者對於教化活動與諮輔採取消極或排斥心態，也是目

前監獄所面臨的困境。 

9. 自主監外作業與外役監外役作業，因廠商無法接納 65 歲以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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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造成日間外出工作，存在困難。 

10. 目前的假釋門檻並沒有針對高齡受刑人有特別放寬的條件，建

議應該予以放寬條件，特別是高齡又有急重症患者，應該協調地

方政府尋覓安置處所後予以假釋。針對此問題，焦點團體座談之

與會者建議實施 RNR，放寬假釋門檻與實施提早釋放措施。 

（二） 高齡受刑人觀點：處遇實際需求 

1. 雖然推崇「青銀共居」的收容方式，但高齡者也表達出年輕受刑

人照顧與溝通時耐心不佳、易發生口角與衝突的隱憂。 

2. 部分高齡受訪者反應，所收容的工場並沒有提供坐式馬桶與安

全扶手等設施。 

3. 高齡受刑人反應，作業勞作金每個月約 3 百至 5 百元，實不足

以負擔每個月的生活花費。建議能提供一些管道申請低收入補

助金，補貼在監的生活花費。 

4. 部分高齡受刑人雖肯定心理師所提供的諮輔服務，但量能似乎

過少。 

5. 部分高齡受訪者表達出夜間摔倒或緊急病痛（發燒）沒有醫師值

班的隱憂，並對於請購健康食品的請購流程過慢，表達出不耐煩

之微詞。 

6. 部分高齡受訪者對於自由活動時間太少或時間的不確定性，表

達出不悅的微詞。 

7. 部分高齡者建議舍房區於週末及國定假日未開封時段，比照工

場可以提供熱水盥洗。 

（三） 出監後之生活適應擔憂與協助需求 

在問卷調查中，受訪者普遍對於出獄後可能遇到之問題皆不擔心，

部分受訪者表達出之擔憂，依序為：出獄後找不到工作，生活維生有

問題（25.5%）；罹患疾病無能力治療（21.1%）；沒有地方居住或收

留之問題（15.8%）。此外，長刑期者在出獄面臨困境的程度上，顯

著高於非長刑期者。而在復歸社會需求上，普遍認為復歸社會不需要

任何協助，部分仍有表達出需求，依序為：聯絡家人接出監事宜

（21.5%）；協助就業輔導或介紹工作（21.5%）；協助取得相關證照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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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焦點團體座談與會者之建議 

矯正署在經費、人力與預算編列上存在以下需求：應培訓監所自

有照護員以落實高齡者預防醫學之目的；針對 55 歲以上受刑人實施

失能失智評估，才能規劃後續處遇；需提高醫護人員之專業待遇以留

住人才；應持續爭取延聘更多心社與體能、醫療人員入監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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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根據前揭研究發現與結論，分別針對政策面與實務面兩

大層次、再區分短期與中長期，提出具體可行建議，詳述如下。 

一、政策面 

（一）短期 

1. 將 ADL 或巴氏評估量表納入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假釋核准的門檻

以及外役監的遴選條件，科學化地協助鑑定與判別高齡受刑人無

法自理生活之能力，以增加假釋與遴選至外役監的機會。 

2. 建立社區社工對於高齡假釋者應採取定期實地訪視制度，此為一

種需求與服務導向的「復歸社區」訪視，而不是追蹤監控。例如，

日本針對高齡及身心障礙受刑人所實施「社會復歸支援指導措

施」，該措施具有社會福利支援需求性質，並非關注「再犯預防」

之思維。 

3. 針對矯正署所頒定的「矯正機關高齡收容人處遇措施參考指引」，

應就適合量化或標準化的原則性規範再進一步訂定處遇或設施

標準，例如無障礙環境設施應包含之項目及規格，以讓機關有所

依循，此一部分建議參考衛生福利部所頒定之「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設置標準」有關空間需求、人員配置、設備設施與消防安全等

項目。鑒於上述設置標準短期內不易達成，可參考長者智慧健康

館之做法，於北中南擇一監獄試辦，以落實全人照護之概念17。 

4. 針對矯正署的指引，參考美國特別強調醫療照護的個別化及在地

化的處遇，以及日本強調專業的醫療照護與在地社福機構的福祉

連結之作法，再針對矯正機關高齡收容人處遇措施指引再行修訂

及調整。 

5. 強化矯正人員對於高齡收容人處遇之專業訓練與知能，特別應建

立在「以高齡收容人為核心的全人處遇」思維，而非僅是以「受

刑人是高齡者」的觀點規劃處遇，否則無法正確理解高齡者生理、

心理與精神狀態下的徵候，進一步提供適切的個別化處遇需求與

 
17  相關資料可參考以下連結： https://www.ankecare.com/article/3991-2025-11-06-07-21-14、

https://www.asiahc.com.tw/ 

https://www.ankecare.com/article/3991-2025-11-06-07-21-14
https://www.asiah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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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 

 

（二）中長期 

1. 針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應該推動老人醫學科，整合老年較常發生

的疾病（例如入監後診斷出罹患 B、C 肝及感染 HIV）或慢性病、

共病診療，降低各門診醫療人力與戒護人力之負擔； 

2. 監獄應該視場地空間以及委託醫療院所之醫師數量，逐步引進復

健科，讓有需求的高齡受刑人可以有地方與醫療人力進行復健。 

3. 政府應將高齡受刑人納入長照 2.0／3.0 的照顧對象，並著重於協

助出獄後的就業與安置處所。 

4. 修改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假釋條件，可效仿美國「第一步法案」，

只要服刑 2／3，並考慮身心狀況後，予以假釋。 

5. 引進「病人自主權立法」，簽署有關高齡者善終的契約；亦可於監

所實踐「生命契約」，以實現「在監尊嚴老化」。 

6. 研擬醫療假釋或保外就醫安置制度，讓無法自理生活者予以醫療

假釋或準用保外醫治或增加保外安置之規定，避免矯正機關長照

機構化。 

7. 利用遷建後的彰化看守所及八德外役監獄新建設施規劃高齡受

刑人專區，並納入國家長照計畫中，以回應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所提出之全人健康照護（Holistic 

Health Care）概念。 

二、實務面 

（一）短期 

1. 監獄針對高齡者烹煮的食物要更加軟爛，並提供足夠的蛋白質與

海鮮魚類、蔬果與菜餚。 

2. 監獄應針對高齡受刑人積極推動健康自主管理措施，提供簡單體

適能、認知訓練以及職能活動，訓練其具備維持基本生活自理之

能力，降低對監獄作息安排之依賴度。同時，建議進一步優化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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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環境，增設扶手、低床架等無障礙設施，以減少跌倒及意外風

險，並維護其基本尊嚴18。 

3. 調查分類科對於出獄受刑人進行出獄前三個月的復歸轉銜調查，

有關高齡受刑人的部分，應該不用調查，直接安排參加。 

4. 訪談發現每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每月花費介於兩千至五千元間

不等，建議合適之勞作金金額為兩千元，且部分 65 歲以上受刑人

可領國民年金，其餘者亦可申請監獄其他補助，上述總金額應足

夠其生活所需。 

5. 出獄課程的設計，應避免呆板或僵化，可結合科技與現代感，例

如引進 AI 或 VR 等科技動畫，模擬真實的出獄復歸的安置、求職

與生活日常的問題，讓受刑人有臨場感，並應經常更新。惟避免

出現頭暈等副作用，使用 AI 或 VR 等科技動畫時間不宜過長。 

6. 出獄前的復歸社會課程，應該要安排教授當前社會日常能力，內

容包含如何使用智慧型手機、使用網路以及使用電腦等；此外，

出監準備亦需強化「社會支持」，並加強社會轉銜機制。 

7. 針對 55 歲以上的受刑人，比照日本，實施失能、失智的評估，以

防範年長收容人提早高齡化、應及早因應與作為。 

8. 管教人員應對高齡者展現寬容的態度、展現照護以及同理與尊重

的原則，此一部分仍應由矯正署定期調訓直接戒護之人員為佳。 

9. 針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失眠、焦慮、憂鬱的情形，應加強管教人

員之關懷，並重視其心理疾病之治療。 

10. 因為高齡又長刑期，使該群體之社會支持較薄弱，建議增加懇親

會與電子通訊交流次數與方式，諸如行動接見與雲端聯絡簿，或

可擴大採行適用。 

11. 目前臺灣監所內之休閒活動時間、空間與設備較為不足，建議加

強高齡受刑人的休閒活動規劃，並調整合適的空間供其運用。 

12. 因受刑人在監內無法接觸外界，在教化輔導上應多找外面宗教或

其他團體，入監辦理團體活動、團康活動，以調劑身心。 

13. 研究發現心理諮商輔導效果被肯定，但量能不足，可針對高需求

或高風險者優先加強其心理諮商輔導。 

 
18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針對本研究案提供之書面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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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加強對高齡受刑人醫護照護的可及性，及照護人力與設備，及滿

足其需求；偏遠地區強化遠距醫療作法。並可多關注 B 肝、C 肝、

牙齒保健、關節退化老化、骨質疏鬆等疾病的復健。 

15. 高齡受刑人因長刑期及年齡因素，有罹患慢性病、失能風險，且

監所醫療資源有限，建議建立「監所醫療—地方照顧」銜接機制，

降低頻繁轉送醫院的需求，確保醫療品質，同時減輕監所內醫療

壓力19。 

16. 機關規劃專門場舍收容高齡受刑人時，名稱宜避免使用老弱、老

殘、療養等易生負面印象之名詞，可修正為樂齡工場、長青工場、

銀髮工場或靜心工場等，其他文書亦應避免涉及歧視或對老人刻

板化印象之用語。 

（二）中長期 

1. 監獄應針對身體健康與運動部分，進行專業師資的引進與課程的

規劃，例如日本的「健康運動福祉士」，引進體適能專業人員，規

劃運動或體能訓練課程，以提升高齡收容人之身體活動與健康維

持。 

2. 為因應高齡受刑人突發之醫療需求（例如意外摔倒或氣溫驟降引

發的心臟疾病等），監獄應具備足夠的緊急應變能力；或者先實施

遠距醫療，作為日間急症病患突發事故之所需。至於是否設立急

診室，可待未來有機會成立高齡專區時，再行評估其必要性與可

行性。 

3. 建議矯正署應定期進行精神疾病與生理疾病流行病學調查，並根

據調查結果評估各監是否需要設立醫務室、獄醫或急診室等。 

4. 調查結果顯示，部分受刑人在入監後感染 HIV、B 型肝炎或 C 型

肝炎，且長刑期受刑人的 B 或 C 型肝炎罹患率顯著高於非長刑期

受刑人。以上疾病皆可能透過血液感染，建議進一步釐清以上疾

病在監內之感染途徑，以作為後續強化防治措施的參考。 

5. 長刑期及高齡特性容易導致孤立感與心理疾病。建議擴大監所內

心理支持服務，並設立「情緒支持小組」、「志工陪伴計畫」，協助

 
19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針對本研究案提供之書面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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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受刑人維持社會連結，提升心理韌性，減少焦慮、憂鬱發生，

降低後續衍生風險20。 

6. 監獄應該和地方社會局以及更保分會，建立高齡受刑人出獄受理

單一窗口，包含出獄第一件事的交通，接下來的安置處所、就業

謀職與相關資料申請的處所服務，透過此一窗口協助與服務，強

化高齡者出監前轉銜社會福利之服務機制。 

  

 
20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針對本研究案提供之書面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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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亦有幾點研究限制。首先，本研究深度訪談之受訪者皆為

男性，缺乏女性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與女性矯正人員之視角，未能涵蓋

女性對於處遇措施的不同觀點和需求。 

其次，在樣本的招募，未能如預期般的實施普查或落實分層隨機

抽樣。雖然根據法務部矯正署所提供之數據，目前高齡受刑人計有 2

千 6 百餘位，刑期在 10 年以上者約 1 萬 6 千餘位，但實際上符合此

兩項條件並須符合在監在監一年以上之條件者（因要了解其在監處遇

等，未在監一年者實難回答相關調查問題），實在稀少；再加上許多

高齡者識字率不高、行動不便或罹患疾病（重聽與老花眼），能夠參

與者即扣除一大半，再加上當前監所人權高張、招募受試或接受測驗，

均尊重其意願，部分監獄之受刑人即表達出不願意參與之意向，例如

某監獄高齡者達 180 餘位，但僅 20 餘位願意參加問卷調查。因此，

為達本研究欲招募 600 受訪者之數量，約有 173（28.4%）為高齡但

非長刑期受刑人。 

再者，本焦點團體座談原規劃邀請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心理

健康司與社會及家庭署以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及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派遣相關業務代表與會，但均以業務繁忙不克參加理由

回應。另外，有關本研究進行之個案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兩部分，因

研究主題涵蓋面向包含政策面及實務面，而非理論之驗證，故前揭質

性研究之信度及效度檢驗實有困難，例如無法透過研究者三角檢驗、

研究參與者檢核進行三角檢定等等，實難以達成。 

最後，在國際比較部分，此次研究僅以美日為師，該兩國有關高

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資料僅從網路與書籍查閱，恐有其侷限性。此

外，近年來我國獄政興革所採之法制與制度，均以聯合國以及歐洲國

家之相關條約為師，建議未來應納入歐陸國家（例如德國），甚至可

以考察的方式進行，以期更了解渠等對於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處遇作

法，以優化我國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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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在監適應現況與需求訪談大綱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在監適應現況與需求訪談大綱 

【受刑人】 

 

訪談時間：____年__月__日/__時__分 至__時__分 

受訪人編號：____；訪談地點：_________；訪談人：_________ 

 

一、人口特性與犯罪經驗 

(一)生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入監前後婚姻狀況、子女數、入監前就業與

收入狀況、入監前家人犯罪與否以及偏差友伴接觸情形、不良生活型態與

不良習性、居住環境。 

(二)此次犯罪罪名與刑期(長刑期 vs.高齡犯罪)、前科次數(累再犯與入監次數)與

罪名、已執行時間、幫派份子、物質濫用史 

 

二、在監適應現況 

(一)生活管理：現行生活管理之看法與困境；青銀共居、高齡長刑期工場、高

齡長刑期專區、以及高齡長刑期專監之看法；違規行為與生心理不適應情

形，其他建議 

(二)生活設施：無障礙環境是否符合法規；病舍/療養舍房是否符合需求；相關

輔具是否符合需求與數量是否足夠；輔助人力的可及性 

(三)作業與技訓：是否提供作業；是否提供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與條件

之作業；作業勞作金是否滿足日常所需；技能訓練之科目是否符合高齡長

刑期受刑人之需求；技能訓練之容訓量能是否考量高齡受刑期受刑人之需

求；技能訓練之職類是否具有市場競爭力；監獄當局應該為高齡長刑期受

刑人規劃之技能訓練科目、場所以及培訓期程之建議 

(四)教化與輔導：教化課程之規劃與設計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輔

導與諮商之提供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教育課程與授課師資結

構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教化與輔導之場所是否符合高齡長刑

期受刑人需求。 

(五)衛生與醫療：工場與舍房之環境是否整潔以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

疾病醫治的科目是否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疾病醫治的器材與藥品是否

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戒護外醫的服務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

需求；遠距醫療服務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 

(六)生活給養與活動：每日活動與伸展身體的時間是否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

求；每日作息是否過於緊湊或太快影響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若有)與

年紀較輕之受刑人每日相處與互動之情形；三餐伙食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

受刑人需求；合作社所販售之日用品與食品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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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針對三餐營養與膳食菜色之建議 

三、在監社會互動與支持 

(一)家人互動：(如果有)與家人(含父母親、兄弟姊妹、配偶/同居人以及子女)之

互動與支持情況，例如書信往返、面會接見、懇親會與電話接見等 

(二)朋友互動：(如果有)與好朋友(非偏差朋友)之互動與支持情況，例如書信往

返、面會接見、懇親會與電話接見等 

(三)管教人員互動：與戒護人員之互動情形，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期

待與需求；與教輔人員之互動情形，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期待與

需求；與心社人員之互動情形，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期待與需

求。 

(四)同儕互動：與年輕受刑人之互動，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期待與需

求；與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互動，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與需求。 

(五)監禁壓力：係指服刑權益剝奪、監禁環境、矯治處遇、與家人和他人之互

動等，是否會有感受到壓力，特別是哪一層面。 

四、出獄準備與復歸適應 

(一)提早釋放措施：對於自主監外作業現行遴選的條件與門檻之看法；對於外

役監遴選的條件與門檻之看法；對於假釋核准的條件與門檻之看法；其他

提早釋放制度之遴選之條件與門檻之看法 

(二)提早釋放準備：監獄針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出獄準備，包含教化課程、

技能訓練、相關證照與執照、安置處所、家人接納以及轉銜服務等準備釋

放工作，是否有所安排以為因應。 

(三)出獄後的需求內容：需要監獄洽請縣市政府出獄後協助之事項，包含聯絡

家人接納、就業輔導或介紹工作、職業訓練、取得證照(例如駕照) 、轉銜

毒防中心或更保分會、安排居住場所、協助取得輔助器具或購置輔助器

具、取得創業基金或貸款、轉介醫療處所、以及社區諮商輔導資源 

五、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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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在監適應現況與需求訪談大綱 

【矯正人員】 

 

訪談時間：____年__月__日/__時__分 至__時__分 

受訪人編號：____；訪談地點：_________；訪談人：_________ 

 

一、人口特性與犯罪經驗 

請就您所服務的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人口特性與犯罪經驗，說明您的觀察： 

(一)人口特性方面，提示內容：年齡、教育程度、入監前後婚姻狀況、子女

數、入監前就業與收入狀況、入監前家人犯罪與否以及偏差友伴接觸情

形、不良生活型態與不良習性、居住環境。 

(二)犯罪經驗：此次犯罪罪名與刑期(長刑期 vs.高齡犯罪)、前科次數(累再犯與

入監次數)與罪名、已執行時間、幫派份子、物質濫用史。 

 

二、在監適應現況(請針對受訪者負責/提供服務的面向作答) 

(一)生活管理：現行生活管理之看法與困境；青銀共居、高齡長刑期工場、高

齡長刑期專區、以及高齡長刑期專監之看法；違規行為與生心理不適應情

形，其他建議 

(二)生活設施：無障礙環境是否符合法規；病舍/療養舍房是否符合需求；相關

輔具是否符合需求與數量是否足夠；輔助人力的可及性 

(三)作業與技訓：是否提供作業；是否提供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與條件

之作業；作業勞作金是否滿足日常所需；技能訓練之科目是否符合高齡長

刑期受刑人之需求；技能訓練之容訓量能是否考量高齡受刑期受刑人之需

求；技能訓練之職類是否具有市場競爭力；監獄當局應該為高齡長刑期受

刑人規劃之技能訓練科目、場所以及培訓期程之建議 

(四)教化與輔導：教化課程之規劃與設計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輔

導與諮商之提供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教育課程與授課師資結

構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教化與輔導之場所是否符合高齡長刑

期受刑人需求。 

(五)衛生與醫療：工場與舍房之環境是否整潔以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

疾病醫治的科目是否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疾病醫治的器材與藥品是否

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戒護外醫的服務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

需求；遠距醫療服務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 

(六)生活給養與活動：每日活動與伸展身體的時間是否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

求；每日作息是否過於緊湊或太快影響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求；(若有)與

年紀較輕之受刑人每日相處與互動之情形；三餐伙食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

受刑人需求；合作社所販售之日用品與食品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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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針對三餐營養與膳食菜色之建議 

 

三、在監社會互動與支持(請針對受訪者能提供的面向鼓勵作答) 

(一)家人互動：(如果有)與家人(含父母親、兄弟姊妹、配偶/同居人以及子女)之

互動與支持情況，例如書信往返、面會接見、懇親會與電話接見等 

(二)朋友互動：(如果有)與好朋友(非偏差朋友)之互動與支持情況，例如書信往

返、面會接見、懇親會與電話接見等 

(三)管教人員互動：與戒護人員之互動情形，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期

待與需求；與教輔人員之互動情形，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期待與

需求；與心社人員之互動情形，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期待與需

求；與教誨志工或 NGO 團體人員之互動情形，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

人之期待與需求。 

(四)同儕互動：與年輕受刑人之互動，是否符合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期待與需

求；與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互動，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與需求。 

(五)監禁壓力：係指服刑權益剝奪、監禁環境、矯治處遇、與家人和他人之互

動等，是否會有感受到壓力，特別是哪一層面。 

四、出獄準備與復歸適應(請針對受訪者能提供的面向鼓勵作答) 

(一)提早釋放措施：對於自主監外作業現行遴選的條件與門檻之看法；對於外

役監遴選的條件與門檻之看法；對於假釋核准的條件與門檻之看法；其他

提早釋放制度(例如縮短刑期)之條件與門檻之看法 

(二)提早釋放準備：監獄針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之出獄準備，包含教化課程、

技能訓練、相關證照與執照、安置處所、家人接納以及轉銜服務等準備釋

放工作，是否有所安排以為因應。 

(三)出獄後的需求內容：需要監獄洽請縣市政府出獄後協助之事項，包含聯絡

家人接納、就業輔導或介紹工作、職業訓練、取得證照(例如駕照) 、轉銜

毒防中心或更保分會、安排居住場所、協助取得輔助器具或購置輔助器

具、取得創業基金或貸款、轉介醫療處所、以及社區諮商輔導資源 

五、其他建議(本研究未提到或國外不錯的政策，請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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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高齡長刑期受刑人在監生活適應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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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焦點團體座談會訪談大綱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14 年度委託研究案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對策與作為之研究 

【焦點團體座談會】 

壹、時  間：114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貳、地  點：法務部矯正署三樓大會議室(圖書館內)(桃園市龜山區 

            宏德新村 180 號) 

參、研究團隊報告初步研究結果（10 分鐘） 

肆、討論提綱（100 分鐘） 

一、 目前國內外針對高齡長刑期收容人之收容模式，主要包含以下

三種方式。請就此三種模式，綜合考量我國矯正現況、資源配

置以及高齡收容人身心需求，討論其適切性並提出具體建議，

以供政策研擬參考。 

（一）青銀共融：高齡與非高齡者收容同一場舍。 

（二）高齡專區：於監所內劃設高齡者專屬區域，與非高齡者區隔收容。 

（三）高齡專監：設立獨立監獄專門收容高齡收容人。 

二、 法務部矯正署目前已公布「矯正機關高齡收容人處遇措施參考

指引」（詳附件），並針對高齡收容人之處遇提供多項具體且合

宜之建議措施。請依據您的專業領域，針對下列處遇面向提出

優化建議，以利後續制度精進化。 

（一）硬體設備及生活給養 

（二）醫療照護 

（三）輔導與心理健康 

（四）文康活動及家庭、社會支持 

（五）作業 

（六）生活適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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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轉銜安置 

三、 隨著高齡長刑期收容人數持續攀升，此現象已成為全球趨勢。

為因應高齡受刑人日益多元且特殊的需求，許多國家已陸續推

動或調整相關處遇策略。請依據您的專業經驗，分享國際間尚

未於我國實施之具體作法或策略，俾供參考與借鏡？ 

四、目前法務部矯正署在經費、人力與預算編列上可否滿足高齡長 

    刑期收容人之需求?學者專家有何建議? 

伍、臨時動議（5 分鐘） 

陸、結論（5 分鐘） 

柒、散會 



 

259 

 

焦點團體座談訪談大綱附件：矯正機關高齡收容人處遇措施參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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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焦點團體座談會訪談逐字稿 

高齡長刑期受刑人處遇對策與作為之研究  

【焦點團體座談會】 

座談時間： 114 年 8 月 22 日/ 10 時 00 分 至  12 時 00 分 

座談地點：法務部矯正署三樓大會議室(圖書館內)(桃園市龜山區宏

德新村 180 號) 

 

一、目前國內外針對高齡長刑期收容人之收容模式，主要包含以下三種方式。請

就此三種模式，綜合考量我國矯正現況、資源配置以及高齡收容人身心需求，

討論其適切性並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政策研擬參考。 

（一）青銀共融：高齡與非高齡者收容同一場舍。 

（二）高齡專區：於監所內劃設高齡者專屬區域，與非高齡者區隔收容。 

（三）高齡專監：設立獨立監獄專門收容高齡收容人。 

 

H1：那我們現在開始就進入第一個討論的大綱，就是說針對高齡長刑期受刑人的

收容模式，主要有下列三類：青銀共融、高齡專區，還有高齡專監，這三個

模式。那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如何？不知道哪位專家願意先講？ 

E1：好，我先講，我最後講的話都被前面講光光了。基本上它有分三種，第一個

就是所謂的青銀共居，基本上青銀共融是最省錢、最方便的，它的好處就是

最省錢、最方便啦。但是有個缺點，基本上監獄裡面就是，怎麼講，它就是

以一種暴力取向的…導向的一個模式，那些老人家如果動作慢一點，像我之

前在當作業科長就遇到，如果老人家比較慢的話，他就會叫他去掃地，他那

個流程太慢，人家會訐譙，說他做很慢、有的沒的，他就有點被排擠，尤其

又是沒錢的那一種，他根本就是會被排擠。不然他就可能在作業流程當中，

他會另外分出來，把老年人的那一組，另外做一些作業，像做紙袋的預備工

作，這樣綁那個手提袋那個繩結有沒有，他就是做那個預備動作。就是他有

一點就是說，即使在青銀共融裡面，他們還是分青年人跟老年人，他還不是

混在一起，因為他動作太慢，他還是把青年人一組、老年人一組，那不是又

一模一樣嗎？而且基本上可能會有一些年輕人，他就會欺負老人家。所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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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雖然說管理方便，直接就配業配下去，尤其現在各監所那麼擁擠，如

果又沒有老年工場的話，即使有老年工場，有些狀況比較好，他還是會配到

一般工場去，當然他可能就會被…有時候我觀察到的啦，如果又沒有錢，家

人也沒有來見，他就會被排擠，甚至可能有一些精神壓力，如果又是懶惰、

骯髒邋遢的人，在舍房裡面就會被吐口水，就會有這種現象。青銀共融的好

處就是節省經費，根本就不用怎麼做。那如果說老年工場的話，基本上現在

就是擔心各監所因為超收，即使有老年工場，老人多他就必須做一些輕便作

業，像很簡單就是摺金紙、做壽衣、土地公的那個五路財神、九路財神，就

是做那種東西。可是往往因為現在老年受刑人有在地老化跟高齡受刑人進來，

它可能這樣會比較好，如果說要做什麼任何的處遇的話，會比較方便。我覺

得目前比較可行就是成立老年工場，那至於成立老人專監，那是未來的目標，

但是好像就我們矯正署的經費來講的話，基本上那是未來的理想，幾乎現在

目前是比較不可行，還是要成立老人工場。因為基本上，如果人權團體或組

織來看說「你們對老人怎麼處理？」，你至少各監所要有個樣子，像是我們

有無障礙設施，我們有針對老人做體適能，對老人有做懷舊療法、敘事療法

等等，對他們有一些特殊的處遇，針對他們的飲食，我們也有做一些低糖、

低油、低鹽等等的飲食，可以讓外面來參觀的人看到我們有做。重點是老年

工場有個好處，因為它大多數都是加速老化的，他可能才四、五十歲，看起

來就很老了，真的不騙，我就遇到好幾個吸毒的，都沒有牙齒了，他根本就

是全身都是病，他在外面就是一天當三天在用啊，他就加速老化。所以基本

上老年人的需求可以在這個工場獲得比較多的照顧，那至於成立老年監獄，

基本上在日本或德國有這個現象，但是在臺灣目前幾乎是不可行的，以上是

我的一些意見。 

H1：好，謝謝 E1 的寶貴意見，那 E1 長期在監獄做了大概有 20 年了。 

E1：30 年，老師。 

H1：30 年，有這麼久了。好，E2 請說。 

E2：老師、主席，還有賴教授，各位先進、各位長官，那我也是來拋磚引玉一下。

有關於這個，我們之前有跟許春金老師曾經有做一個醫療主流化的研究，矯

正署有提供一些資料，但是沒有很新啦，就是看起來男性收容人的 65 歲以

上的比例大概… 

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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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不只，這邊寫 2019 年就已經達到 23％。 

E1：你們調查有那麼多嗎？ 

E2：我是說整體來講，有這麼高喔？ 

E1：4 點多，不到 5。65 歲以上 4.8，4.8 裡面男性差不多 2,281 人，女的話 255

人。還不到 5。 

E2：5 左右？ 

E1：對，不到 5。 

E2：那我們這個資料有點問題欸。就是好像男性高齡的比例高於女性，對不對？ 

E1：這一定的。 

E2：我覺得除了高齡化的這個議題以外，就是我們可能可以考慮一下，就是還有

分性別的差異，還有就是這個高齡的收容人，他有沒有特殊需求，就是說他

是不是有一些身心障礙，或者是一些高醫療需求，然後還有我覺得很重要的

一點是他的刑期，因為我看第 9 頁這邊有提到長刑期，就是究竟他是進來的

時候已經高齡了，還是他是在監獄裡面老化，這兩種類型其實是很不一樣。

像我們那時候研究去高雄監獄訪談的時候，就發現他們那邊都是重刑，所以

他們那個長刑期的比例相當高，所以他們那個醫療需求就非常的多。而且如

果是長刑期的收容人的話，那他們的社會支持也會更低，所以這樣就會造成

了譬如說就是健保什麼的，然後他們也會有一些欠費，因為可能跟家人之間

都已經疏離啦，然後就是沒有什麼支持，或者是沒有什麼接見這些問題，這

個是另外一個議題啦。所以就是說，回應到今天這個主題來講，我還是認為

說，有沒有可能根據他們的性別，然後還有就是他們的一些醫療需求，去考

慮配置在專區，就是剛剛那個 E1 講的高齡工場，或者是有些人是可以混齡

的，因為可以混齡就盡量讓他混齡，因為其實這樣子也是可以延緩他的老化，

我是這樣覺得。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到了那種要照顧父母的年紀，那我們就是

還是盡量讓父母有他可以做的事情，他就自己做，就是不要都幫他做好這樣

子。因為我們之前去參觀那種，好像是紐西蘭的，就是高齡的專門的一個區

域，那是已經植物人或躺在輪椅上，那個才需要真的成立一個專監，或者是

去處理他們。那只要他們行動能力都還 OK 的話，我就是覺得他們還是可以

混齡，那如果是有比較高的醫療需求，或是有合併身心障礙之類的，那些人

就可以給他們專區，或許可以朝這樣的方向去思考，謝謝。 

H1：謝謝 E2 特別提到類似個別化處遇啦，那個處遇的需求、醫療需求如果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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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那當然配置的地點就會不一樣。好，謝謝。E3 請說。 

E3：謝謝邀請，我本身是在長期照護研究所，一直都做長照，那我自己本身是社

會工作師，然後社會工作背景。那第一個議題，其實針對這個議題，我自己

也看了國外的這些相關資料，那在賴老師今天提供的資料第 14 頁裡面的表

6，對高齡受刑人應該如何安置，他們自己的表述，我用另外一個方法來計

算的時候，其實就會發現，我們這邊雖然是寫說 41.6%希望跟年輕的受刑人

在一起，但如果反過來去算的時候，其實不想要跟他們在一起的，其實高達

55%，所以我會建議是在寫的時候，可以再把其實他希望可以合併，包括回

去高齡專屬宿舍、專區、專監，然後成立這些的，合併來看，這是第一個建

議，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其實這些人本身的期望就超過二分之一了。那第二個

是會建議，像剛剛 E2 這邊的建議是說，這邊的資料裡面，有沒有可能再進

一步分析雙變項？在我們老年學裡面，會去分「年輕老人」（65-74 歲）、「中

老人」（75-84 歲）跟「老老人」（85 歲以上）的部分，所以我也蠻好奇是這

一群人當中，他的性別跟年齡對於這個安置議題的看法，其實會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如果可以再多做點分析，可能會更清楚。然後也像剛剛 E2

講的，還有他的失能程度，其實這個資料是非常豐富的，那如果我們做多變

項，至少是雙變項分析，可能更可以回答。但回來我一開始講的，其實我加

減乘除之後，我覺得 55%其實已經表達，他是希望至少看起來是分開的。那

等一下應該會繼續講到設施、設備的部分，我等一下再分享高齡者可能在宿

舍，或者是他的床位、廁所的需求的部分，以上，謝謝。 

H1：謝謝 E3 寶貴的意見。我們那個初稿算是才剛剛跑出來啦，有一些還要再調

整，因為有一些非常同意、同意，就是比較贊同，這一塊我們內部還會再調

整，因為比較趕一點，只是先就最左邊或最右邊。整個在判讀這部分，我們

還會再調整，但是那個數字是正確的啦，就是這樣跑出來，那也謝謝提醒我

們。請 E4 指導一下。 

E4：大家好。大致來講的話，我個人是蠻贊同高齡專區，因為專監其實現在要再

分出去的話，那個場地也是難找，然後比較近的一個目標應該是高齡專區。

那事實上，所以說在各監所就算有專區也是，各監所裡面也是有老年人、成

年人、其他的不是老年人的部分，所以我覺得等一下可以討論一下，在這個

管理人員的，尤其是衛生科的教育裡面的話，老人的醫療可能需要特別去著

重。我自己本身也是老人醫學的專科醫師，也是老人急重症醫學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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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邊特別強調就是老人的急重症，他的表現不一樣，所以各個監所常常會

誤判啦，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比方說有一些疾病，這個部分可能需要再

去加強。 

H1：好，謝謝 E4。那請 E5 就第一題的部分，可不可以給我們一點意見？謝謝。 

E5：大家好。那因為其實看了今天整個議題，我覺得應該是針對監所裡面高齡者

的一些處遇對策，那其實更保這個部分，對於監所裡面的一些處遇，也是站

在配合、協助的立場，那我覺得我們的角色應該是扮演在於他們出監之後的

一些轉銜跟協助的角色，以上。 

H1：好，謝謝。最後，E6、E7 剛好負責這個業務，好，謝謝。 

E6：主持人、各位來賓好。那在這個議題裡面，可能就會有牽涉到一、二、三部

分，那目前的話，一、二是現在已經在呈現了，那青銀共融的部分是幾乎每

個機關都是這樣子，但是我們矯正機關現在是真的想要去朝向高齡專區啦，

但在高齡專區裡面就像剛剛有提到，他們不是絕對的，他們也是會朝向混合

的。因為畢竟高齡太多的時候，很多工場的維持的一些生活運作啊，比如說

可能三餐的一些重物，這些高齡人都會有窒礙難行的地方，所以他不是絕對

的一個專區，他少部分的比例是經過挑選比較素行良好的…因為畢竟長刑期

的高齡人都怕被欺負，那一被欺負的話，會牽涉到後續的違規跟日後的假釋

的部分，當然這個裡面有沒有考量到三振是不能假釋的部分，我們不去提，

但是就是在目前的情況之下，高齡專區是一直要持續去落實的。我現在是醫

療組，之前是後勤組，專區現在是受限於全國現在 51 個機關，有六成機關

的屋齡是超過 40 年以上的，甚至有 20％-30％機關的屋齡是超過 60 年的，

那當時候的時空背景跟現在的時空背景已經完全沒有辦法去做一個說明，那

你要去改又是緩不濟急，所以在現有的設施之下，如何能達成高齡專區裡面

的無障礙空間，都需要很多，因為很多的改建都會牽涉到它是違法的，裡面

受限於建築的一些相關規定裡面，這個都是走在危險的邊緣，機關一直在內

部裡面做危險的邊緣，只要一經發生事故，人家回頭查的話，各機關一定是

跑不掉。所以矯正署他不是不想要朝向這個地方，是真的很多礙於建築的規

定，受限於屋齡的規定，受限於面前現有的相關的困難點，我們願意做，但

是還是真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那這個部分就是在此說明一下。那當然高齡

的部分的話，署裡面在今年五月也得到行政院的支持，從明年度開始，我們

會有相關的經費去提升樂齡健康照護，就是有樂齡課程的經費，每一年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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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持續有了，然後針對照顧的部分，類似像長照的那種人員，他沒有辦法去

達到九十幾個小時，當然就是以三十小時的基本概念，去照顧這些高齡的、

一些行動不便的。所以這些都是行政院願意撥經費，那我們每一年一些視同

作業的人員都要去受訓，去透過這些三十小時的課程，學習給自己，日後自

己跟社會上銜接的時候，至少他有基本概念，走入到社會群體、幫助家人，

也可以讓他有謀取一個工作的機會。以上是我的一些淺見，謝謝。 

H1：謝謝 E6 的說明。 

E7：各位好。剛剛有一位老師有提到就是在地化的問題，那我看到這一次裡面的

樣本的部分是在我們國內的，都是屬於本島這邊的監獄，那我們現在國內的

監獄有一個現象，就是在地化應該是在本島地區會比較多，然後非在地化是

移監進去的部分，像東部地區跟澎湖，澎湖的老人特別多。我曾經有問過澎

湖的好幾個受刑人，他用過的典獄長是非常多的，因為他在那邊非常久，他

可能年輕移過去那邊，那一直累積、一直累積到現在。所以以澎湖來講，他

們的老人也非常的多，但是他們不是在地化，因為澎湖的受刑人的部分，大

概占不到他們的 2%，那臺東也是一樣，這個是因為我剛剛有聽到在地化這

個部分，我想說表示一下意見。第二個部分，因為我們現在矯正機關裡面的

老人比例，剛剛有提到二十幾，那個部分是超高齡社會，那個是可能國內的

人口的統計的部分，那國內的部分（註：應為口誤，應該是指監所內的部分）

大概是應該在 5%以內，以今年度來講。那我想說比例上來講，我還是會覺

得以青銀共融或是高齡專區應該是會比較好，因為我們的人力的部分、經費

的部分，各方面應該是朝向這個方向會比較好，而且像高齡專區的部分，我

記得大概應該是在 25 年前，北監就有一個老人工場，他們就在原本的女監

那邊設一個老人工場，整個老人的部分。但是他們有一些部分還是要年輕人

過去，因為有些粗重活還有打掃，很多的東西都需要讓年輕人去做。所以我

想說，以國內目前的年齡的狀況來講，分佈的狀況，我還是覺得用青銀共融

或高齡專區來做會比較好。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在管理的部分，你要實施

不管是一、二或三，這個部分我覺得管理手段就很重要，那這個會牽涉到我

們管理人員的 education 這個部分，包含第一線的戒護人員、教誨師、科員，

還有包括管理的長官。像我之前在臺中監獄大概當了三年多的戒護科長，我

記得那時候是 5,600 個人，然後我們也是有些部分的教區，像以幾個區域來

講，他們有分成六個區，其實其中有兩個區各有 1,200 多人，那其中有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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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 10 年以上的收容人，裡面老人就特別多，所以其實我們會發現，讓好

的管理者去管控這些年輕人的時候，老人所得到的照護會比較好。但是因為

我們國內，像剛剛那個 E1 之前在桃園監獄，桃園監獄真的很擁擠，非常、

非常的擁擠，可是像在臺中或比較寬鬆的監獄來講，其實他們就不會有那麼

多的…那個環境會造成他們的一些緊張，可是以我在中監的狀況，其實老人

在那邊所獲得的照護是非常好的，這個部分能夠透過 education 讓我們這些

管理者，包括我們的受刑人、年輕的管理員、年輕的人去照顧這些收容人，

那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好，而且是在有限的資源之下，因為我們國內不可能像

日本那樣，它的比例，跟我們的國家人員比例這麼的低。這個是我目前針對

這個問題的看法，以上報告，謝謝。 

H1：謝謝 E7 寶貴的意見，因為那個教輔專區，或者那個工場，其實那個區域的

定義有大有小，那如果在臺中監獄一個區，可能就是一個監獄的容量，我估

算啦。 

E7：現在大概 1,000 人左右。 

H1：對，1,000 人喔，臺中監獄裡面一個區就已經是上千人了，一般的有的監獄

才幾百個人而已，所以這個概念還真的需要再釐清一下，專區是那種小區，

如果在中國小區就變社區了，概念都完全不一樣，我是說這個可能大家還要

再定義一下到底多大。那我們大概工場自己弄一弄，這一區都是老人工場，

那當然也是一個區啦，但是應該一個區域有時候好幾個工場。 

E7：像臺中監獄來講，最多的人數是仁區跟愛區，一個教區就十二個工場，然後

有八個工場的，然後另外前面這邊有將近七個工…八個單位，完全不一樣。

以前我們的典獄長都是簡任級的，那以前我們仁區跟愛區，如果人數是超過

1,000 人，我們就會戲稱這個科員叫做簡任科員，因為他要管理 1,000 人以

上。 

H1：好，謝謝補充，那我想第一題就討論到這邊。再來第二題，矯正署已經公佈

矯正機關高齡收容人處遇的參考指引，這裡面有很多的規定，那希望說來優

化整個處遇，那剛剛科長也有特別提到，如果我沒聽錯，應該是有將近三千

萬左右的經費，行政院在明年會來實施，包括一些樂齡的一些計畫，那不無

小補啦，現在要找經費有時候真的是很困難，這一塊也是有重視啦。不過我

也在思考說，我們 65 歲以上的大概是多少人？ 

E7：2,53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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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將近兩、三千人，那如果高齡那個資源，我記得到外面買一根拐杖有沒有，

有一次我進入高齡那邊，一根有時候要好幾千塊，我說我還是去買一百塊的

好了。就是說這個可能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也不知道兩、三千萬發下去，

如果光是買輔具那一些，我也不知道還會所剩多少啦，不過這個是我們最後

一些相關的議題，剛好聊起來。 

 

二、法務部矯正署目前已公布「矯正機關高齡收容人處遇措施參考指引」（詳附

件），並針對高齡收容人之處遇提供多項具體且合宜之建議措施。請依據您

的專業領域，針對下列處遇面向提出優化建議，以利後續制度精進化。  

（一）硬體設備及生活給養  

（二）醫療照護  

（三）輔導與心理健康  

（四）文康活動及家庭、社會支持 

（五）作業 

（六）生活適性管理 

（七）轉銜安置 

 

H1：我們第二題就是說，我們有訂一個處遇的措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到？那

個措施我看過了，也有仿日本的很多的措施去做，像是洗熱水，還有很多等

等相關的規定，那這裡面有特別提說包括硬體、生活給養等等的。賴老師，

要不要一個一個討論？因為總共有七個面向。 

H2：那各位與會的專家學者，我們針對這個部分，因為我們在做這個研究案的時

候，其實剛好署也公佈了這個指引，那我們也是希望說能夠利用這個機會借

重各位的這個背景，跟這些意見來優化我們署這個指引。所以我們會針對這

幾個領域，第一個就是硬體設備跟生活給養；第二個是醫療照護；第三個是

輔導跟心理健康；第四個是文康活動、家庭跟社會支持；第五個是作業；第

六個是生活適應管理；第七個是復歸轉銜的這個區塊的安置。那這個部分我

想就是開放式好了，大家可以針對自己比較擅長，或者是比較專精的這個區

塊當中，跟我們分享，以上，謝謝。 

H1：那要不要一樣就請 E1 先發表。 

E1：基本上署裡面的參考指引，我在上課的時候有跟別人稍微提了一下，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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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這次如果有特考趕快把它背起來，那就很幸運的有考到這一題。那基本

上我就針對有關作業的部分，因為我發覺說基本上目前所謂的老人的作業都

是所謂的輕便作業啦，可能輕便就是摺金紙、摺紙袋，但紙袋他們也不能摺，

摺了會壞掉，可能就是去做一些包裝的部分，像在日本的話，有成立一個類

似於看護工場的方式。那我覺得目前就是說老人的話，就必須要讓他持續的

勞動，不能因為他不願意做就不讓他做，所以說基本上還是要持續讓他勞動，

即使勞作金不是那麼的高，然後還是要持續讓他勞動，減緩他的老化現象。

而且我覺得每天開封的時候，最好還是要做操一下，就是讓他延緩老化，然

後維持身體健康，可能開封的時候就會做操做 10 到 15 分鐘，工場主管就會

帶著做，我覺得這樣的做法很好，就是說還是要持續讓他保持運動跟作業，

我覺得這樣才能夠延緩他的老化，而且未來如果說署裡面不是已經撥了三千

萬經費，我覺得在文康活動跟家庭支持的部分，我覺得是可以加強的，因為

我發覺很多幾乎都是沒有來會客，以上是我的意見。 

H1：謝謝 E1 的意見，特別提到要持續的運動跟作業，好像日本最近很多也是這

樣子，因為監獄是一個刑罰的地方，不能把它當餵羊，就是變成完全我們一

般家裡的那種照顧，那所以這一塊，我覺得這個意見也是非常的寶貴。我們

再聽一下 E2 的意見。 

E2：我也很贊成那個運動的部分，因為我們現在進到監所去視察嘛，我們都有那

個視察委員，那我發現就是可能空間上的限制，還有其實他們的日常作息都

很嚴謹就對了，其實沒有什麼時間運動，而且現在還有因為人力不足而沒有

開封的情況。因為醫療可能就是要就醫，然後要有戒護人力陪同他們去就醫

等等，所以他們都常常一個禮拜可能有一天都是沒有開封，那這些其實都會

影響到他們的身體的機能。所以運動時間的部分，看有沒有辦法在很緊湊的

日常作息當中，增加運動時間，或者是有辦法增加一些運動設施，例如類似

健身房之類的東西嗎？這個可能就不夠了，一年才幾千萬的經費，這個有點

困難。那麼我也是覺得運動這個部分真的是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到裡面去視

察的時候，其實監所他們就有反映說復健科其實他們需求蠻高的，這邊是有

提到老人醫學科，但是其實復健科的需求也是蠻高的，就是他們可能有一些

是需要復健的部分，然後其實身心靈是互相影響的，如果身體不舒服，求生

意志就會比較低一點，或者是久病就是不舒服之類的，所以我覺得運動是非

常重要的。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出監安排的部分，就像剛剛提到，尤其是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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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又長期跟家人之間的關係不佳，然後與社會脫節，我不太清楚現在這個要

如何去轉銜回到社區裡面的這個部分，也許有一些措施，應該是有一些措施，

是不是要跟社會福利單位去開會或者是什麼之類的？這個我也是覺得非常

重要，先講到這邊，謝謝。 

H1：好，謝謝 E2 的意見，現在就我了解都有在開轉銜會議，現在政府整個社安

網都很重視這塊。那 E3 給我們指導一下。 

E3：不敢不敢，我應該是在座裡面對監所最陌生的，但是因為我這五年做家庭照

顧者殺人、自殺的案件，我就非常感謝矯正署讓我有機會到各監所進去，但

我跟各位經驗差很多的地方，是因為我進去的時候，就是很謝謝，就幫我把

受刑人帶到了會議室，所以我實際看到受刑人生活的機會比較少。但我想請

問一下，就是我還是會經過啦，所以稍微看了一下下，就我有限的經驗，我

比較想請教的是，因為比如說在我們現在這邊看到的高齡收容人處遇措施裡

面的這個硬體的部分，已經談到坐式馬桶這些，我覺得這是相對的完善。但

以我觀察到，我印象中好像有看到，好像是花蓮吧，好像還是睡在平的部分，

它不是立上來的床。 

E2：一人一床。 

E3：所以現在已經是一人一床了嗎？我不太確定，因為我看到的是他們還是通鋪。 

E1：睡地板，它有墊高。 

E3：對，但是他起身…我看到的是地板啦。但是對高齡者，這一次的報告裡面，

25 頁是疾病，那長照我們通常就是會用 ADL，就是日常生活功能，那裡面

最重要的指標，其實我們就會包括他的垂直移動跟水平移動，包括他能不能

從床上起身，然後他的走路。那在這裡面少了一塊，就像坐式馬桶一樣，如

果是蹲的，他就起來很難，那坐式再加扶手，他就會比較容易起來，那床其

實比較重要，就是如果他本身已經起來很難，你可能就是要讓他睡我們一般

在家裡睡的那種高的床，然後再加旁邊立的扶手。所以這個可能是現在看到

的處遇措施裡面，搭配我之前入監稍微看到的，覺得好像床的部分是目前我

在看所有的處遇措施裡面，我比較疑惑的，這是第一個我想提出來的。那因

為這報告其實已經調查完了，那如果下次有機會，或者我們就是在研究限制

可以講，就是說未來是不是要增加 ADL 的部分自評，因為它只有十題，那

我們通常就會問說「請問你起身有沒有困難？」、「你的如廁的困難？」等等，

那 100 分就是代表完全沒有問題，那最近因為巴氏量表現在已經開放 8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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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通通都可以提供了，那否則過去來講，我們會說巴氏量表在 20 分以下，

大概就是代表他失能程度，所以建議未來可以把巴氏量表列為是受刑人的部

分，因為 CMS，我們講的多元評估量表，那個是長照中心的照管專員才能

用的評估，而且它是比較多元的量表。那在監所其實要評估受刑人最簡易而

且其實訓練很簡單的部分，一般其實我們都可以訓練訪員的，就是所謂的巴

氏量表，所以會比較建議，可能在監所可以用巴氏量表來瞭解他的失能程度。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從生理到心理的部分，一樣在 24 頁的部分，這裡也呈現

的是憂鬱，我也會比較建議是反向寫，就是說老年憂鬱確實也是我們關注的

議題，那我們的寫法通常會寫的是「有」的比例，比如說他即使是 3%、5%，

可是仍然是我們關注的部分，所以會建議在 24 頁這邊倒過來寫，不要寫的

是大部分的人沒有，而是我們其實要關注的是那三到五個有憂鬱症狀的，那

再分輕度憂鬱還是重度憂鬱，那比如說他如果已經落到中重度憂鬱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我們比較好的指標，可以去轉介，包括他們期待的社工，然後心

輔師的部分，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真的蠻難得這次研究有做到的部分，那可能

可以看一下憂鬱指標的部分。那第四個部分是現在都一直在討論的，就是所

謂的善終，那健保署也一直在推的是《病人自主權利法》的簽署，尤其我們

其實將近 27.3%的人，他是完全沒有家人的，那我們通常在老年學裡面我們

會說，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他要怎麼樣面對自己的身後事，他想跟誰道別等

等。我自己過去是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的理事長，現在也是常務理

事，那我們跟法律扶助基金會其實有推家庭照顧協議，是由一位法律扶助的

律師跟一位受過訓練的社工師共同來做，那其實像這樣的一個家庭照顧協議，

那當這個受刑人，他覺得想跟他的家人有一些和解，有一些討論的時候，其

實我覺得也可以結合法律扶助基金會跟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的部分，引進這

個，我覺得這個資源其實監所也可以應用。那再來就是那個《病人自主權利

法》的簽署，一般是要費用，但是現在應該有五大對象都可以免費，那我覺

得現在因為包括我們在長照機構的評鑑、各式各樣，衛福部已經有推動了，

因為就像疫苗的施打率一樣，我們會希望他盡量的普及，那我覺得以監所來

講，可能也可以銜接這樣的一個政策，讓這些高齡的受刑人他有機會接觸到

《病人自主權利法》的部分，以上，謝謝。 

H1：謝謝 E3 提供非常寶貴的意見，包括巴氏量表還有一些善終等等，這一塊也

都值得關注。我記得我在當所長的時候，我第一次演講是請那個南華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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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學研究所所長，現在我們佛光山的那個副院長來演講，因為執法人員可能

第一槍就被打死了等等很多，他們也很擔心，我們剛好是在犯罪防治研究所，

大家奇怪說為什麼要請他來，要面對生死才難，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高齡這一

塊，我忽然間想起以前的這一些事，也是覺得非常的重要。謝謝你提供這一

些寶貴的意見，我們都把它記錄下來。再來請 E4。 

E4：我個人認為說，其實在這個計畫之前就可以請像 E3 來參與，那那個 items 就

會更好。不過剛剛 E3 講的這樣子，一個像失能的簡表做下去也是一份研究

啦，以後也有還蠻多的，像這種免費的、自主法。那我個人也是很 favor 在

保健部分，先不談醫療，保健部分的話，事實上老年收容人，最好就是慢慢

的把勞動偏向運動區，他勞動做不了多少，那你要偏向運動區，因為很多人

都以為勞動等於運動，其實像我在創這個，我是臺灣肥胖醫學的發起人，我

們在做減重班的時候，那個減重的學員都說：「我有運動啊！」，結果講起來，

都是從早到晚在勞動而已，在臺勞女性的部分，都是從早到晚在做勞動，事

實上運動的話，也不一定是要先增加設施，比方說我們現在老年人就是希望

他有肌力，下肢的肌力要增強，你在運動的方式就可以指導他做深蹲，多做

那一些方面的。運動的方式對老人家是特別重要的，因為設施除了經費以外，

還有管理的問題，那這個部分的話是可以作為一個參考，以上，謝謝。 

H1：謝謝 E4 寶貴的意見。我突然間想起來，有一次我想運動一下，別人說「奇

怪，你幹嘛走路？」，我就是在忙，我一直在寫字、寫東西，我需要動一下，

走到火車站、走到哪邊，但是社會都會抱著很奇怪的眼光，但是我們還是做

自己，運動應該是他轉念說是運動，那就會自動轉到「這個是運動，這不是

勞動」啦。開玩笑，那再來是 E5，這部分你應該可以給我們幫忙、指導一

下。 

E5：我要講的部分是，剛剛聽到說行政院未來會有三千萬元來支持這個樂齡計畫，

就以上所提到的部分，其實我相信說監所在未來對於在處遇上應該可以做的

更完善，可以更優化在各項處遇跟措施上面，但是其實我比較在意、注重的

問題是說，當監所提供了這麼好的優化跟處遇，還有設施上的提升，那他們

出監後對於生活上的適應跟銜接會不會造成他們的落差？因為出去後的生

活環境跟監所是不太一樣的。另外，是不是在他們還沒有出監前，其實就應

該要提早去做一些介入跟規劃？讓他們可以比較適應返家後的生活狀況，以

及跟家屬方面的關係修復，或者是家屬對於收容人的接納，如果說家屬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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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人覺得說「年紀這麼大了，進出監所這麼多次，這次回來了，其實還是

跟以前一樣」的話，那我覺得對於收容人來說他心裡會有受挫，其實再走回

頭路、再犯的機會還是會很高，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前面的規劃再好，後面的

配套措施也應該要有所規劃，以上。 

H1：後面的配套措施是不是就在你們這一邊？那你們經費有沒有增加？ 

E5：我們的經費可以協助一些出監後的轉銜，像是在沒有家屬的情況下尋找一些

相關的安置處所。 

H1：後面還可不可以做一些 concerning？ 

E5：甚至是可以搭配一些現在我們總會這邊在推行的租屋補助。 

H1：還做不到 concerning 那一塊嗎？ 

E5：只能盡量的做一些配合跟協助。 

H1：因為你剛剛講出一個重點，這邊做得再好，出去外面 hold 不住也沒有用。

包括觀護，這一塊本來就是廣義的犯罪矯治。那我們後面再聽一下 E6、E7

的意見，謝謝。 

E6：在第二個議題裡面，我是醫療組的，可以稍微去做一個分享，剛剛 E3 有提

到有關於一人一床的部分，那監所在差不多六七年前就已經陸續在建置所謂

的一人一床，但是我們剛剛有提到說這個環境是受限於它屋齡太舊了，所以

現在能建置起來的比例是差不多將近七成，就是我現有的收容人，有七成左

右是可以睡到一床，那另外有 30％的部分是真的沒有辦法，要靠後面陸續

新建的監所，才能慢慢把它彌補上來。當然這個床的部分，有關於老人，我

們一定是安下床，在下的部分，那他的整個舍房裡面一定會搭配我們年輕人，

那至於他的衛生空間的部分，只要是有老人的地方，在各監所、各場舍裡面

一定會配置馬桶的部分，然後扶手這個部分是我們在每一年去評鑑的時候一

定要去看到的，這是有關於無障礙空間，也是人權非常著重的一個地方，所

以在一人一床的部分，我稍微說明到這個部分。那第二個有關於復健的部分，

雖然我們剛剛有提到樂齡計畫有引進這些相關的課程，還有培訓一些收容人

來去協助，但是這些設備，我們買了，但是都是最簡易的，只是延緩他的器

官衰老，只有延緩的動作，如果你要買比較專業的，我們沒有復健師，我們

會很擔心說買太好的東西會引發後面的問題出來了，所以這個部分樂齡是會

慢慢讓我們能看到曙光。推過來講到復健，各機關不管是老人還是中年人以

上，隨著慢性病衍生出來的需求，他很多需要復健，那復健的話，為什麼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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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署沒有核准我們復健科？健保署只有核准 26個科別，他沒有核准復健科，

這是因為我們 102 年加入健保時空背景沒有關注在復健，現在我們想要爭取

復健的時候，他不同意，為什麼？我們前陣子一直在跟健保署開會，我們希

望能加入，那他的意思是說健保會是把關的角色，那他們一直要去跟他做溝

通，那本身在健保的預算裡面撥給矯正機關裡面，去年是 15 億，明年規劃

是 19 億，為什麼？因為現在整個慢性病看診的需求大幅的提升，那因為很

多的人就是為求心理安慰，就是我一定要看醫生，我就時常去看一下，那相

對的會衍生成他的預算是越來越不足，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新聞媒體報導

說我們這個 15 億不夠了，欠缺四千多萬，衍生成說是因為你醫療欠費的問

題。所以跟各位報告健保的部分，說實在的坦白講，我們也會怕，我怕你預

算給我，我成立復健科的時候，我會怕我空間不足，當一個老年收容人去看

門診的時候，他一次後面有六次復健的機會，那他會一直 delay 到後面排隊

的人，我們現在牙科就是這樣子，牙科一次的治療，他會一直持續，那我的

牙科門診，我一次三小時的時候，我只能看多少人，可是他的治療是一直持

續的，後面的人就一直 delay 一直 delay，衍生成他們的民怨，包含他們的陳

情，所以復健的話，是一次看一次有六次，那以臺中監獄來說，他有六千人，

我只有一個二十坪符合法規的空間，如果建置起來，我要如何去因應六千人？

所以我們也怕，我們也希望說透過樂齡來以延緩的方式去彌補，我復健科沒

有成立的問題，即使你給我，我也不敢成立，除非是小機關，才有可能敢開，

不然的話，你一開下去，你一個月內六次要完成，那你六次沒完成又衍生成

下一次都要去看診、他又多花錢，這個問題又一直會衍生，所以這個部分是

健保署，他說你要嘛就是去爭取，但是爭取完，你能消化得掉嗎？這些都是

環環相扣的部分，所以在此做一個一人一床跟有關於復健的說明，以上。 

H1：謝謝 E6。所以我們有預留最後一題，我在思考最後一題就是這一部分，那

真的矯正署，這部分的經費太拮据了，就我來看，真的是少一個零，我以前

就講過了，但是這一塊不是署本身能夠處理的，所以我其實是建議我們法務

部矯正署的諮詢會議可以由部長來主持，比較妥當，署長的話就不好意思跟

他講經費了。好，再請 E3。 

E3：針對 E6 的部分，因為您剛剛談到床的部分還有 30%，其實就可以搭配我剛

剛講的巴氏量表的部分，就是針對巴氏量表在一定分數以上的再去用床，這

樣就是我們講的工具跟你的資源配置，其實就是一個方式，然後第二個是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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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談到，老年收容人就會想去看病，所以我剛剛馬上跟 E4 在討論，在 25

頁，其實老師做的調查非常好，你在 25 頁裡面疾病當中，我們就會去計算

高齡者常罹患的疾病，你看高血壓加心臟病再加糖尿病，他就是 45.3，那如

果以他如果每一科都去看，就會造成他要出去三次，那通常這種狀況我們就

會列舉叫做老人專科，那他就只要出去一次就好了，如果他是有兩項以上慢

性疾病的，那可能監所這邊可以建議他說去看老人專科，像 E4 這邊的部分，

第一個可以降低出去陪診的人力負荷，另外一個則是，其實對受刑人本身，

像是醫療的整合、疾病的控制等等，也會比較好，這些慢性病的控制要仰賴

運動，老人專科醫師都會扮演跟給他營養衛教的部分，所以不好意思插斷補

充一下這兩個部分，以上，謝謝。 

H1：這是非常寶貴的意見。 

E4：簡單講，這叫做整合醫療，比方說心臟科也看，呼吸胸腔科也看，事實上整

個醫療就是可以同時看這一些器官的毛病。 

H1：這個意見非常的寶貴。我看到一些年紀大的現在政府有限制，本來說要去復

健可以幾次，他說你的額度來三次就好，你不要每天，我知道政府會限制啦，

因為我自己的老母都 90 幾歲了，她也在，所以我大概知道她那個狀況。好，

那 E7。 

E7：我這邊第二次提供的發言，我想說針對跟剛剛有關於醫療的部分，其實像我

媽媽，最近去他就是去看整合醫療，因為老人有一個現象，就是藥很多，他

會擔心這個擔心那個。那所以剛剛 E6 也有講，我之前在臺中監獄的時候，

他們就放在家醫科，那有一些家醫科的醫師，他們就有這樣的一個專長，其

實因為矯正機關他的科別要應付的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覺得未來的方向可

能先從他的疾病之外，還有藥的問題，這樣子可以減少我們矯正機關裡面很

多發藥的問題，以及各方面的問題，這個部分就是我剛剛突然想到的。第二

個部分就是因為我負責的是教誨處遇科，有關處遇的部分，包含文康活動這

一塊的部分，那如果我們今天把人都分散到各個工場去做，我們就以臺中監

獄來講，他現在是五千人，如果是 5%，大概一共有 250 個人，扣掉一些比

較重病的，大概是兩百個人，這兩百個人如果能夠一定程度集中的話，包含

他的運動、配業，還有包括一些處遇的部分，還有包括小團體、大團體，這

個其實可以相對做得比較好，所以未來如果人數的部分，在各個機關真的能

夠建議他們在配業的部分，把收容人能夠一定程度的集中，那當然會有一些



 

277 

 

法律上的規定，像是不能夠在一起的部分，那一定的程度的集中，這樣子可

能對我們處遇的實施會最優化，而且是最快速達到的，而且有一些在配業的

時候能夠把比如說他的刑期是比較長，可能三年後五年後就進入 65 歲，這

一個部分就可以放到這邊，那未來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資源去做調整，包含處

遇方面、運動的時間。以臺中監獄來講，一個運動場有十二個工場在使用，

那就必須去分，如果有比較特殊的狀況的話，比較需要有一些運動的話，一

定程度集中之後一定會讓這個運動的時間更多，包含在舍房、工場裡面的運

動會比較多，所以就我們的處遇來講，一定程度的集中，而不是用打散的方

式，我覺得會比較好。至於剛剛老師有提到工場的部分，那當然大監獄當然

是一個工場最好，那如果是以中小型機關來講，應該是以分區，然後分區裡

面，他們在配業的時候，應該是放到某幾個工場，第一個部分上課也方便，

不用再提帶，因為矯正機關會有一個特色，就是到哪裡都要有人帶，但是這

個是限於教區或化工場，那如果是以提帶的能力來講，同個工場或同個教區，

這樣子提帶的能力，包括處遇的實施應該會是比較好。另外，我這邊想提出

來，就是我們現在長照好像沒有把我們的矯正機關放進來，那未來如果可以

的話，真的很希望能夠放進來。那再來就是出去的轉銜這一塊，目前我們的

長照 3.0 好像也沒有把他放進來，所以我們才會有樂齡的計畫。那至於剛剛

有老師提到出去之後的轉銜開會的部分，我們在監獄行刑法第 142 條裡面，

針對他可能行動不方便，甚至有重病衰老、沒有辦法自己生活等等，我們才

會有轉銜的機制，可能他的行動比較不方便，甚至他有居住的需求，我們才

會提供這樣的服務，否則的話一般來講，他如果能夠自己去看病，我們也不

會去做太多轉銜的規劃，以上報告，謝謝。 

H1：那個長照，沒有放進來是嗎？3.0 也沒有嗎？ 

E3：我是行政院長照委員會的委員，確實沒有，那我覺得真的蠻好的，但是因為

行政院它本身是跨部會的，因為下一次開會會是在這兩個月，因為 9 月開過

一次了，它大概一年開兩次會，建議可以提案，因為就可以比照健保的部分

作銜接。 

H1：委員提效果比較好啦。 

E3：那可能就看後面後續要怎麼合作。 

H1：支援一進來就差別很大。 

E3：對。因為現在的長照委員會召集人是鄭麗君副院長，然後政務委員是陳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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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部長，現在是政務委員，我覺得提案蠻好的，因為陳時中政務委員在他任

內有提醫院的權責看護，那如果我們現在在這邊計算清楚，我們其實是可以

提案的，因為他大概都會先聯絡我們會議時間，然後問我們委員要不要提案，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討論，尤其像您剛剛談到第二個問題，其實以剛剛

E4 談到的像深蹲，這些他不用用到運動場，他其實只要在寢室做就好了，

可是可能就要結合體適能的專業，像我們國北護有運動保健系所等等相關，

其實結合相關的人員到他的寢室，只要購置像瑜珈墊或者是等等，他不用再

用到設施的時段，他在床邊，甚至是臥鋪，其實就都可以做了。以上兩點，

謝謝。 

E7：這個部分，我想那個 E1 應該很清楚，我們矯正機關裡面以前一個人 0.7 坪，

現在是希望跟國際接軌，在 1 坪以上，1.1 左右，那剛剛講的訓練的部分，

除了在運動場所之外，應該是在一般的工場裡面會比較適合，因為他比較大，

也是作業的空間，那這個的部分我會覺得如果像剛剛說的一部分集中的話，

這樣子要上這些課程，甚至他要到寢室裡面去做一些簡單的動作像是深蹲，

應該會比較好。那還有一個更好的部分就是，如果人集中了之後，我們透過

作業整體的安排，能夠讓收容人在工場裡面直接就能做一些預防老化的運動

或是一些教育，甚至可以有醫療的部分，所以我是覺得如果未來長照真的可

以進來，那我覺得第一步可以的話，可以先做銜接這一塊，因為出去之後，

他有一些長照的需求，那我也清楚衛福部對這一塊其實是完全拒絕的，我記

得跟他們聯繫過，他們回應不可能… 

E3：跟科長報告，因為長照現在的業務經費非常的龐大，他已經到九百億了，那

他們也非常害怕業務一直擴張，但是我覺得有機會的原因是，我記得我剛剛

跟 E4 在討論，就是因為現在一直在訓練照服員，所以我們就可以由監所訓

練即將出監的照服員自己來當我們監所的照服員，那對長照司來講，他就不

擔心人力短缺的問題，因為他現在一直抗拒的原因是因為如果今天這些監所

都變成他長照的設施，因為我們依照長服法，要先定義是日間照顧機構、居

家服務單位或住宿式機構，在提供的時候就會遇到定義上的困難，因為我們

有區分，第一個你要進行的是失能等級的鑑定，這個還好，因為等於是他派

人來進行 CMS 評估，但比較麻煩的是監所是不是被界定他的家，那如果是

他的家，就要提供居家服務了，就變成是外面的居服員要進來，那這個不可

能，因為你每天人要進來，這不可能，所以我可以理解長照司是覺得我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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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界定這個監所到底要怎麼處理，那你如果成立日照中心，我想對你們更困

擾，因為日照中心依照長服法，它是有日照中心的設施設備標準的，所以我

可以理解長照司的困難是我很難去認定的議題，但我覺得這些議題都可以討

論，像我們剛剛討論到他就是自己把監所當自己的家，可是我的照服員是由

我們受刑人接受過九十小時訓練後，在這裡自己實習自己提供，那這樣我們

一起聯手說服長照司就比較有機會，因為我知道他的卡點在這裡，謝謝。 

E7：這個部分跟樂齡會比較… 

E3：樂齡是教育部，完全不同部會。 

H1：好，我覺得意見非常的寶貴，因為原先我有看到加州那個刑期很長，他出不

去的，就在裡面當 counselor，輔導裡面的受刑人，所以我是覺得這幾個主意

都相當不錯，那行政部門，現在因為跨部會之間，法務部跟衛福部經常在很

多的事情上有爭執，當然有的涉及經費，但是我想我們既然是學者，我們一

定要替這一些穿著囚衣的國民謀一點福利的，因為畢竟這個矯正的資源比較

受限，因為以前的歷任的部長，都很省，從陳定南那個時候開始，大概都幾

乎都砍光了，但是我是覺得這裡面包括整個矯正的工作，我剛剛有講，可能

應該是多一個零的預算，所以就變成這一塊需要各界來協助，所以我也是第

一次聽到說 3.0 竟然也沒有，對不對？那我是覺得像這一部分的案都是利國

利民的，也不是說為了我們自己，實在是他們需要這一部分的服務，至於行

政上怎麼去協調，那當然他是有一個長照服務司，對吧？ 

E3：對，它是一個司。 

H1：心健司跟他們有沒有關？ 

E3：另外，心健司歸心健司，但這些都是要到行政院，衛福部有一個長照委員會，

那是部裡面，他就要整合心健司、社家署、長照司。 

H1：都有？ 

E3：對，但是如果是跨部會協調，就是在行政院長照委員會，所以會比較建議就

是我們在行政院長照委員會提案，因為他就是跨部會的。 

H1：有時候由下而上很困難，委員你去講一句話… 

E3：沒有沒有。 

H1：以前我在行政院也是毒品委員，有時候我們一講列管就列管了，就開始成立

什麼，然後列管之後，他也覺得這個有道理，所以委員是關鍵啦。你們要特

別拜託 E3，如果找不到資源也沒有辦法，那如果說願意過來的話，那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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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看起來都好幾億的經費，那個三千萬就完全不夠。好，那我想這一題就

到這邊好了，H2 有沒有要再補充？ 

H2：沒有。 

H1：好，那討論三。 

 

三、隨著高齡長刑期收容人數持續攀升，此現象已成為全球趨勢。為因應高齡受

刑人日益多元且特殊的需求，許多國家已陸續推動或調整相關處遇策略。請

依據您的專業經驗，分享國際間尚未於我國實施之具體作法或策略，俾供參

考與借鏡？ 

 

H2：那第三題就是說我們高齡收容人，剛剛我們兩位科長都有報告提到，早上剛

剛也跟我們 H1 有去跟署長拜會，那署長也講了，好像要陸陸續續要突破三

千人了，所以一直在持續攀升啦。那這個現象是全球的趨勢，那因應高齡受

刑人日益多元而且有特殊的需求，剛剛大家與會的先進都有提到，許多國家

都陸陸續續調整，或者是推動一些相關處遇措施或一些作為，根據您的專業

意見分享一下，國際之間尚未在我國實施的一些做法或策略，提供本研究的

參考，謝謝。 

H1：好，謝謝。那針對這個議題，哪一位要優先？好，謝謝 E1。 

E1：有關國際之間的話，我剛才稍微查了一下，看了相關資料，美國有一個叫提

前釋放，基本上它非常嚴格，那加州法有所謂的醫療假釋，它條件就相對比

較寬，就是可能你服刑到一定的基本水準之後，你講實在已經不能自理生活，

可能就是我們已經符合保外就醫的狀況，他就給你假釋，就把問題丟給家屬，

他就不讓你保外了，就把你假釋出去了，因為他不會再犯了，他已經達到應

報，那假設他也沒什麼矯治功能，他就把問題丟給家屬，可能家屬或是說丟

給社會的相關工作，醫療假釋就是相對比較放寬，那在德國，他可能就成立

一個老人專區，它就著重在所謂的預防醫學、生活自主，它有點半開放式的，

接見時間就變得比較長，它舍房門可能就不關，就可能白天可以串一下舍房，

因為基本上，在老化衰減的裡面來講的話，基本上，他們的再犯罪率幾乎非

常的低，所以說基本上，德國他們也是成立專區，甚至還有專監。在日本的

話，很簡單，因為我看過資料，他們老年的女性受刑人他的再犯率是非常高

的，因為最主要是他在監所裡比在外面好，這個產生一個缺點就是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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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銜機制是不夠的，外面的轉銜機制其實是不足的，所以才會造成說他還

要進來監所，對監所的一種依賴，目前是這樣子。那目前我覺得說如果真的

要做到這樣子的一個改進的話，我覺得我們的假釋標準，針對假釋審查的部

分，針對老年受刑人，是不是除了 RNR 的再犯風險評估，或是說我們不是

有一個客觀的評估表格嗎？這個部分，我們針對老年人的話，是不是可以放

寬一點？第一，他再犯率低；第二，減少監所的醫療負擔；第三，他去外面

的話，如果有一些社福設施的話，可以提供協助。我覺得可以讓他在假釋的

部分讓他放寬，假設只要服到假設二分之一，然後他又沒有再犯風險，這個

部分是不是我們在內部可以做一些調整，你說要去修監刑法我覺得太累了，

我覺得針對老人的部分可以稍微考量到，這是我的一個意見。 

H1：這個意見我覺得是非常寶貴，現在假釋的比例太低了，已經很多人跟我講太

低了，當然這一塊像聯邦監獄的話，那他們也是做再犯風險評估比較低，對

不對？那如果都已經執行到三分之二了就出去，因為他們也是關了太多人了，

當然那個是美國，又跟我們不太一樣，只是說再犯風險如果比較低，我覺得

是可以考量如果執行到基本的條件，不需要關那麼久。 

E2：是，我也是很贊成剛剛 E1 講的關於假釋的部分，其實真的看到很多就是都

是關到 70 幾歲的。 

H1：現在好像只有一成左右吧？我看之前都是三成三成，好像太低了，我 30 年

前服務的時候是九的，九成都是假釋。 

E2：但是假釋了以後，有可能還會被部駁回嗎？所以就是如果要放寬的話，部的

標準跟監所的標準都同時要有一些共識。另外就是我不成熟的意見啦，我不

知道說有沒有可能推動更多類似人道釋放、暫時釋放、日間監禁，或者是配

合一些彈性服刑、電子監控之類的，因為高齡化社會以後，我們必須要考慮

說監所的高齡收容人的比例增加也是會造成很多人力的負擔等等的問題。 

如果是非重大暴力犯或者是再犯風險較低的這些高齡收容人，有沒有可能有

更多的彈性服刑的措施？謝謝。 

H1：謝謝寶貴的建議。那再請 E3。 

E3：我也是非常支持剛剛 E1 談的，然後結合我們剛剛長照的議題，我剛剛就在

思考，如果可以參考醫療假釋去做，加一個長照失能評估的部分，就是如果

長照失能評估在假釋條件裡面，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巴氏量表或 CMS，他

就是重度失能了，那就符合假釋條件，然後再銜接到回到地方政府，他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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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身分，然後他又是重度失能，那就回來地方政府的責任，他就要進那個

住宿型機構，那就又搭配 E2 講的，他就變成固定的地方了，所以它這個整

個配套其實也不用提行政長照委員會，就變成是其實法務部只要假釋條件，

法務部自己處理完，那他只要後面的銜接措施清楚的時候，他就會回來依規

定，地方政府就要編列低收入者入住住宿式機構，是公費的安置了，所以我

覺得這整個配套的地方其實就相對完整。那一個例子，比如說當時的總統夫

人陳吳淑珍女士，因為他是身心障礙者，監所其實沒有辦法照顧他，就是符

合巴氏量表，他應該是二十分，就是所謂的極重度，那監所其實是沒有人力

可以照顧，那就是符合我們講的失能假釋，那你就把這些釋放出去，所以我

覺得剛剛我們講的兩個案子，這一個其實是矯正署本身應該就可以從假釋條

件來做修正了，那當然我覺得長照那個還是可以提，也就是說這裡就會跟長

照司的部分，你把人釋出回社會，他一定得接。 

E1：老師，我補充說明一下。但是我就是有點擔心，因為在那個假釋的評估量表

裡面，如果說他無依無靠，然後他接見次數又少，那他就是扣分啦。因為他

沒有家屬，又沒有工作，那你們假釋分數就給他扣分了，那他有可能假釋嗎？

是不是你們在這個部分在做假釋評估的時候，是不是矯正署要再考量？因為

我看到很多都沒有家屬接見，家人不理他，他未來又沒有工作能力，那這個

指標就扣分了，所以這個部分希望署裡面能夠考量一下，這是我的理解，謝

謝。 

E7：針對這個部分，我不是假釋科的，但是我回應一下 E1，其實我們的概念大

概是這樣，就是基礎分是屬於基礎分，還是屬於加分或是減分，剛剛 E1 提

的部分有可能部分是放在加分，不會影響到他准不准，那有一些是基礎的，

所以我會認為剛剛講的部分比較偏向於加分或減分，但是會不會影響到他的

假釋准不准的部分，我覺得那個機率會比較低啦。比如說我少了接見，但是

我身體是 OK 的，那我的工作能力也很好，這個部分後面只要我們做過適當

的轉銜，甚至技能訓練或是一些職業的轉銜，其實他出去都可以很穩定。那

可能關鍵的部分是他有一些重大刑案，這個部分才會有這樣的一個考量，所

以我想說這個要看個案去做分析跟討論，我覺得會比較好，這是假釋的這個

部分，我覺得剛剛老師他們提到這個部分也可以放到我們未來假釋這個部分

讓他們去做參考，這是我的回應，謝謝。 

H1：假釋這塊，當然他的考量因素真的很多，不過我看有沒有家屬這點，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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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在提這一點，所以就變成他是一個指標，但是這個指標有一些可能要排

除，剛剛特別提到的那一些失能的，有些人就是單身的，也並不一定就是說

有什麼錯，一樣的道理，所以非要親人一定要來見我，有時候年紀大了也不

想跟任何人去見面了，對不對？所以這裡面我是覺得這個倒是可以再思考一

下，可以給那個假釋科參考一下，因為那個這種指標可能是適合一般正常有

家庭的一些人，如果有失能或有其他因素，恐怕要排除，因為我看每一次教

誨師都有講一下，我是也有參加一所監獄，我都特別再去了解一下，我看每

次都「沒有，最近都沒有親屬接見」，都有這一個要打叉，這當然不是教誨

師的意見，但我是覺得可能還是要注意，因為這個大家可能因為定型的關係，

就是那個就沒有嘛，沒有，他當然還有其他的考量因素，他可能有七個八個

十幾個指標，但是這一點恐怕也可以特別就高齡這部分，特別關注一下，謝

謝。 

E4：簡單補充一下，失能的調查應該還是先進行，你才知道有百分之多少失能的，

就是那些簡單的表格。我自己剛剛從北歐玩回來了，那北歐的監所當然是令

人羨慕，那我自己都很想住進去。日本的話，我也是聽說，就是也不一定都

值得借鏡啦。因為有的老人好像為求生活，好像就是想進監所。那臺灣的話，

今天早上我過來的時候看了新聞，有一些立法委員就已經在推無期徒刑三階

段，最高階段是不可能假釋的，那我想這個當然在後面這邊也會有影響，再

看看他的變化吧。 

H1：好，謝謝 E4。那我想我們這一題討論得差不多了，我們進入最後一題。 

 

四、目前法務部矯正署在經費、人力與預算編列上可否滿足高齡長刑期收容人之

需求？學者專家有何建議？ 

 

H2：第四就是就教各位，目前矯正署在經費、人力與預算編列上，可否滿足高齡

長刑期收容人的需求？那學者、專家有什麼樣的建議跟想法？謝謝。 

H1：一樣，我們先請學者專家來表達意見。 

E1：剛才 E3 的建議不錯，如果說是老年整合科的部分，如果像臺中監獄是不是

也可以開一個老年整合科？這樣對於你們醫療的負擔不會那麼大。我記得那

時候在桃園監獄的時候，我們 H1 的同學林志雄林典獄長，他對這個部分有

特別要求，他就認為說只要有慢性疾病的，當然這是增加我們管教同仁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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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就是要給他做 excel 的表格，要拿藥，一個月你就要去看醫生，就是把

他追蹤列管，就是把他列管說每個護理師負責這個教區，藥師負責這個教區，

他就每天要提醒他說你要去看病、你要去拿藥，而且要追蹤他有沒有看醫生，

當然這會造成我們管教同仁的負擔，他就會要求說他要去看醫生，我是覺得

在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可能在我們醫療經費普遍不足之下，現在監所目前

也只能就預防醫學來做，針對老人的部分，從監禁轉成所謂的人道關懷跟醫

療照護，講實際一點就是照顧，但是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轍，它的轉銜機制是

不夠的，所以造成很多女性的老年受刑人出去之後，去超商偷個東西，你來

抓我，我又進來了，希望不要因為過多的照護造成說在轉銜的部分，像日本

社會是不夠的，所以讓他又進來，這是我的一點意見。 

H1：所以 E1 是建議，像日本這樣，有一個照護師的編制嗎？ 

E1：我覺得也不用，因為就像老師有建議所謂的照護員的部分，我們現在監所自

己有。我補充一點，我看到的日本文獻，它每年針對 55 歲以上的受刑人會

做失智失能的檢查，如果超過 55 歲以上，是不是可以在入監的時候就做這

樣的檢查，這是我的一點小建議。 

H1：好，謝謝，那再來請 E2。 

E2：那我想這個問題應該是非常明顯，就是絕對是不夠的。 

H1：嚴重不夠嗎？ 

E2：對啊，非常嚴重的不足，但是這個我們也不是短期間可以解決，但是我覺得

有一點我特別想要提出，就是在人力的部分，我覺得預算這些什麼，當然是

長期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有特殊的需求，例如說監所裡面的一些衛生

科好了，然後我們需要一些專業人力的時候，我們有沒有給這些專業的人力

跟外面同等甚至是更好的待遇。還有他們去做健康促進工作的時候，就我們

的了解，其實他們沒有辦法像衛福部的人員一樣，可能有一些加給，這個部

分就會很嚴重的影響到他們不會選擇到監所裡面去工作。像是藥師好了，現

在就是非常缺，對不對？因為現在外面都很缺。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也可以

搭這個議題的便車，去做一些建議，希望能夠在這個研究案裡面也可以，就

是提出一些意見… 

H1：這一題就是希望大家多提一點建議啦，不然的話，我這邊寫出去沒有什麼意

見啦。 

E2：就是要吸引更多比如說需要的專業人力或者是對老年專科相關的人才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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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們的誘因在哪裡，謝謝。 

H1：好，謝謝。來，E3。 

E3：因為高齡對我們在國際間，我們在投稿的時候，他現在都不准我們用 elderly，

大家現在都是用 senior adult，「資深成人」，所以高齡本身不能特別把它標籤，

除非他是失能，可是因為這次調查，因為沒有失能評估，所以還是建議未來

或研究的部分，建議監所可能真的要增加一個 65 歲的失能評估，那才能針

對高齡且失能者，他可能有沒有特別的需求等等，然後針對這個需求再來算

預算等等部分，因為臺灣現在高齡者都很健康，有的 95 歲還是很健康，那

他的心理需求等等他可能跟一般的人現在並沒有特別的差異的部分，謝謝。 

H1：感謝，那 E4 有什麼建議？ 

E4：最重要的就是剛剛說的，你要有一個評估，這樣才可以去提需求。 

H1：有憑有據就對了。 

E4：那剛剛我也特別強調一個，經費一定是有限，所以是不是軟體還是大於硬體？

就是說你怎麼樣去加強一些運動，或者是說我們的指導人員本身也要有專業

的訓練，你教人家怎麼運動，你本身也是要有一些這方面的能力，謝謝。 

H1：這方面的專業，外面現在好像很多都要有 license，幾乎是樣樣都要有 license，

沒有的話很多事情不能做。 

E7：我覺得未來我們矯正機關裡面的高齡化狀況會越來越嚴重，我覺得是在剛才

老師有提到，就是我們很多的人力的部分，慢慢的再加進來，像以我們今年

來講，社工跟心理就直接就進了很多約用的心理跟社工，那未來不管是在比

如說體適能、醫療專業上的協助，甚至提供資訊服務的部分，如果透過我們

機關這樣的提供的話，那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所以在人力的多元性這個部

分，是我覺得針對我們高齡的部分，在我們國家政策上能夠多一些這方面的

類別進來，這個是最好的。第二個部分就是，剛剛講到整合性醫療的部分，

我想說醫療組這邊他們應該很清楚，就是說我監獄裡面要開什麼樣的科別的

這個部分，受限於合作的醫院，那現在我們整合醫療這一塊的醫師，其實人

數沒有很多，那這個醫院可能他要 cover 他本身醫院的病人量都不夠，不太

可能會在我們監獄裡面看，所以他的量一定是有限的，所以我是很建議未來

不管是我們的衛福部，或是說我們相關的醫院這個部分，這些人才能夠慢慢

進來到我們矯正機關，甚至透過我們內部的一些醫院，他們內部的訓練，讓

一些其他科別的部分，他不一定要到達「科」，他也有這樣研究的部分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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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來，所以像我所知道的部分機關它是透過家醫科或是說其他科別，像我媽

媽，他在看腎臟科，那個醫師就是各方面他去做整合，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未

來在政策方面，這個部分如果讓我們矯正機關裡面有更多人才能夠進來的話，

這樣我覺得會是更好的，以上。 

H1：好，謝謝。來，E6。 

E6：剛剛提到這一題的部分，我就醫療組的部分，我們現在全國的衛生科裡面的

編制人員是 216 位，預算員額是 216，就是可以付到薪水的，但是他的編制

是 254，所以我們是有落差將近四十名，那各監所的比例是 1 比 296，可是

這 296 裡面，現在集中最累的話，就是在護理人員，因為現在我們 102 年加

入健保之後，包藥的部分幾乎已經回歸到醫院端了，所以監所裡面的藥師現

在就是做行政，那變成說，會吃掉護理人員應該要做一些醫療照護常識的概

念，會影響到很多的我們的收容人健康的權利，所以變成說礙於時間上，他

需要去調適的時候，就是說，等這個藥師已經屆退了，或者是離了，我們各

機關才有去做轉換的動作，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現在矯正署裡面醫事人員裡

面比較困擾的，那很多的大監獄裡面 1 比 600，最慘的時候 1 比 600，一個

人你要面對六百人，你還要做行政工作，你怎麼去兼顧到？那再類推回來，

監所裡面，如果你今天說要多少錢做多少事是可以的，但是既然我們高齡化

會有卡到很多越來越需要的醫療需求的時候，健保署跟外界單位應該予以協

助，為什麼？就拿我們的皮膚科來說，51 個機關裡面有 9 個機關裡面是沒

有皮膚科專科的，為什麼？因為近幾年很多跑到醫美去了，因為醫生跑到醫

美去了，那跑到醫美的時候，我們的專科就沒有，都要靠家醫科，那這個部

分會衍生成家醫科開的，假設你皮膚衍生成疥瘡，那你疥瘡的費用一週的話

可能就是一次被醫療費大概一千塊，健保還要給付，可是承作的醫院端，它

的庫存不會那麼多，他怕說我今天這個家醫科，我開了，讓你這個收容人可

以拿到口服藥的時候，我健保到時候不給付，所以那一層會衍生成一層啦。

所以變成說，雖然我加入健保所繳的費用是跟別人一樣多，可是我在醫療照

護裡面感覺會比較次一級，而且現在就如同我們 E7 所講的，很多的醫生在

各醫院裡面就已經醫師人力不足了，那會來我們這邊的話，通常都是沒有辦

法達成說一個老人專科的部分，這也是比較我們會比較困擾的地方，那矯正

署用多少人做多少事，但是也要往外借，一起來協助，以上。 

H1：謝謝 E6。那 E5 還有沒有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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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其實還是比較建議矯正署要積極去爭取一些專案的預算，然後可以擴編一些

像醫師方面的人力，或者是專業人才的吸引跟培訓，甚至第一線的管理人員，

其實也可以透過訓練，具備一些基本的像長照方面的知識。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其實應該要引進一些外界的資源來協助這方面的

需求。 

H1：謝謝 E5 的補充。那各位專家，我想我們大致討論完了，不知道還有沒有其

他意見補充？好，那如果沒有的話，我想我們今天就到這邊，謝謝大家的參

加，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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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美日監獄高齡收容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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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刑務所針對長刑期高齡收容人之特別處遇作法 

日本在近 20 年裡，因為高齡受刑人比例上升（尤其是竊盜與累

犯），矯正系統出現了所謂「高齡化監獄」現象，因此日本法務省與

關連矯正機關，針對高齡受刑人(其中包含長刑期受刑人與高齡初犯)

之處遇，制定並規劃了如下之特別原則： 

1.收容設施分流 

•高齡專區設置：部分刑務所（例如：東日本矯正醫療中心、岡山刑

務所）設有「高齡者專用舍房」或「高齡房」。本部分的設計主要是在

現有設備中，規劃高齡專屬的收容區域。於國內部分監獄附設女子分

監類似的作法。高齡專區以收容高齡受刑人為主要區域，但是在日常

照護以及生活協助部分，則會協調同監其他區域中的年輕收容人擔任

照護員角色。只有在收封後，回到個別的專區休息。而其中亦有部分

病舍設計為青銀共室，以確保高齡受刑人的生活協助不會中斷。 

•醫療刑務所：若高齡者兼具慢性病、失能或精神疾病，會移送到醫

療刑務所（八王子醫療刑務所、東日本矯正醫療中心等）。本部分的

設計以「治療照護」為主要目標，戒護專業為輔之樣態。其運作方式

屬於以醫療為主要目的之全控型矯正機構。目前醫療刑務所之醫療專

業人力由日本厚生勞働省以及法務省進行協調派遣，採取方式為將日

本全國各地刑務所中符合醫療收容基準的受刑人，集中收容治療之原

則。 

•無障礙設施之增設：於現有監獄中，增設扶手、坡道、簡易升降設

備，方便行動不便的高齡受刑人。本部分主要以身心狀況足以負擔一

般收容樣態之高齡受刑人為主。主要實施方式為在原有的刑務所設備

中，加入上述的無障礙設施，以方便高齡受刑人生活上之便利以及增

進行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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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管理協助 

•日常生活輔助：對於高齡受刑人(含行動不便者)，協調受過部分專

業訓練，或具有專業看護職能的年輕受刑人協助高齡受刑人之日常穿

衣、如廁、飲食、行動等日常生活輔助。 

•特殊飲食：提供高齡受刑人，軟食、流質食物、或特殊營養需求的

食物。並配合高齡受刑人常見的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壓、糖尿病等

特殊病況，進行飲食內容調正。 

•醫療資源確保：鑒於高齡受刑人就醫頻率較高，日本各地刑務所之

醫務課街強化與在地外部醫院合作，以加強醫療照護。 

3.勞動與作業調整 

•減輕作業量：日本刑務所針對高齡受刑人之刑務作業內容會選擇安

排較為簡單、不需高體力的作業（摺紙袋、組裝簡單零件）。 

•彈性工時設計：部分刑務所允許高齡受刑人縮短作業時間，避免過

度勞累；亦有部分刑務所為高齡受刑人設置較長的休息時間(off time)，

用較為寬鬆的時間表維持其部分工作能力。 

•療養優先：針對體力過於衰弱，身體狀況無法負荷刑務作業，但尚

未嚴重到需要專業醫療照護的高齡受刑人，可免除勞作，以休養或參

與輕度康復活動代替。 

4.教育與心理輔導 

•高齡適應輔導：著重在高齡受刑人之認知功能維持（例如：簡單記

憶訓練、閱讀活動）。 

•防止再犯課程調整：對於長刑期的高齡受刑人，再犯防治課程之內

容，強調出獄後的生活自理、醫療資源使用，而非針對年輕受刑人的

就業技能輔導或是生涯發展。 

•社會孤立防治：舉辦合唱、繪畫、宗教活動，並鼓勵以團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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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這些位高齡受刑人設計的社交活動，減少老年受刑人的心理孤獨

感，以及社會剝奪感。 

5.出獄與社會復歸準備 

•出獄後照護連結：日本刑務所主動與社會福利機構合作，銜接老人

福利設施、養老院或醫療院所。 

•假釋後生活協助：因高齡更生人大多缺乏家庭支持，或是家人早已

過世或是不想再接回高齡更生人，導致日本部分長刑期老年人即使假

釋，也難以自立，使高齡更生人之再犯現象惡化。因此日本刑務所在

高齡受刑人出獄前會協助其建立假釋後生活指南與規劃，讓高齡受刑

人提早了解社會現象，並培育社會生活基本技能。 

•「福祉連攜」模式：為強化在地資源與更生資源結合，日本法務省

與厚生勞動省合作，推動「地域生活定著支援」計畫，將出獄的高齡

更生人直接轉介至在地社會福利資源。 

6.特殊案例處理及因應 

•「無期徒刑高齡者」：針對部分無期徒刑(重刑)的高齡受刑人會被安

排在醫療刑務所長期療養，實際上相當於「監獄安養」。 

•死亡處理：沒有家屬的高齡受刑人過世後，日本刑務所會負責火化

與納骨，常安置於公共納骨堂。 

整體來說，日本針對 65 歲以上長刑期受刑人的特別處遇，核心

在於： 

•減輕體力負擔並維持機能 

•加強醫療與身心理照護 

•強化與在地社會福利系統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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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倫理審查同意研究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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